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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要要要要    

關鍵字：行政立法互動、溝通協調、立法過程、國會聯絡  

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互動關係，一直是民主政治實際運作以及學術

上 比 較 政 府 與 政 治 領 域 中 關 注 的 焦 點 。 我 國 過 去 一 黨 獨 大 的 威 權 時

代，行政與立法大致呈現出行政權獨大而立法權淪為橡皮圖章之互動

模式。然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展、政黨政治的逐漸蓬勃、1992年以後

國會的全面改選、多次的修憲與國會五法（立法院組織法、各委員會

組織法、職權行使法、議事規則與立法委員行為法）的通過、2000年

政黨輪替執政等，立法部門的自主性逐漸上升，議事效能也逐漸增強，

更改變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互動型態。  

尤其 2000年的政黨輪替，我國民主憲政史上首度出現了行政權與

立法院多數不一致的「少數政府」，徹底顛覆了過去行政立法的互動模

式。2008年 1 月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七成以上席次，成為國會最大

黨。3 月 22 日，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以 58％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這兩次

選舉結果使我國憲政運作回歸多數政府，結束了八年行政立法分裂的

困境。但是馬政府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溝通，卻沒有因為回歸多數

政府而緊密合作。不僅許多優先法案受制於在野黨杯葛，無法順利通

過；即使同黨同志對於若干議題也未必全力支持。  

何以在多數政府結構下，行政立法部門之間溝通協調仍然存在諸

多問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探究。  

本 研 究 旨 在 檢 討 現 行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溝 通 協 調 機 制 ， 並 提 出 建

議，以期提昇行政部門推動法案之成效，與立法部門之議事效能。預

期目標如下：  

（一）檢討行政部門法律案、預算案、人事案與重大政策等之決策

過程，並提出納入若干制度設計之建議（如公聽程序廣納立

法部門之參與、與立法部門協商制定立法計畫或優先法案順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II 

序、完善法案衝擊評估機制、重要法案與立法部門進行先期

溝通），以提高此等提案在國會之通過比率。  

（二）檢討立法部門之議事運作機制，包括議長角色、議事程序之

設定、常設委員會與全院委員會功能、黨團協商、公聽會、

監督功能之發揮等，提出若干建議（如強化議長權威與檢討

警察權明確化之可行性、委員會中心主義之落實、改革黨團

協商制度、國會聽證調查制度之法制化、包裹立法或綜合性

立法、建構兩岸協議合理之事前參與機制等）以強化立法院

本身之議事效能。  

（三）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之各種正式（如質詢制度、公聽制

度、行政院國會聯繫機制）、非正式機制（政黨角色、府院黨

平台、黨對黨對話與協商機制、兩院院長溝通機制、行政院

秘書長與各黨鞭互動機制、立院黨團與特定部會首長之非正

式協商機制、立委個人與部會首長溝通機制）之問題，並提

出強化兩部門協調溝通機制之具體建議，以兼顧行政部門法

案推動成效與立法部門之議事運作效能。  

（四）釐清在不同政府組成型態下，憲政體制運作之走向，以及總

統與行政院長之角色與相互間之互動關係。  

（五）政黨在府、院、黨間溝通協調角色之檢討。  

（六）比較分析不同憲政體制下，各國之制度設計、政黨角色與實

際運作經驗，以提供我國制度改革之參考。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行政、立法兩院溝通協調、化解歧見的

機制，俾利法案的通過與政策的推行，故除須深入分析行政院及立法

院本身導致法案推行遲滯的可能原因，更重要的是探討影響行政與立

法互動關係的因素，方能進一步針對這些因素提出改善建議。職此，

本研究將引介先進民主國家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以作為國內建立相

關機制之借鏡。惟徒法不足以自行，各國制度的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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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其不同的憲政體制背景以及各種影響因素，故本研究除介紹各

憲政體制下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更將焦點置於影響其運行之脈絡機

制，使國內在建立設計相關機制時，能有更周全的思考。  

  除針對不同憲政體制國家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溝通協調機制進

行分析與比較，歸納出各國的制度優劣與其運作的影響因素，本研究

更欲進一步針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掌握影響我國行政、立法

兩院互動良窳的關鍵性因素為何。透過蒐集相關行動者的意見，及實

際數據的統計分析，勾勒出我國行政立法互動的實際面貌，方能參考

與我國脈絡相近的相關制度，加以去蕪存菁，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改

善建議，以建立一套能夠發揮其實際功效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包括：比較研究法、文獻與

統計資料分析、焦點團體法與深度訪談法。  

三三三三、、、、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一）各國制度方面  

1、美國：行政立法互動主要取決於總統與國會兩黨最高領導

人之互動  

    美國的立法制度係由總統與國會參眾兩院三者共享立法權，行政

與立法均為同一政黨控制的統一政府時，總統自然成為立法政策最高

領導者，但國會兩院或一院為另一政黨控制的分裂政府時，行政與立

法兩黨最高領導人的談判協商，便成為完成立法的必要過程。  

    分裂的政府下，有效的行政與立法協商談判常須由雙方最高階層

直接面對面進行，以 2011年 4 月繼續撥款法的協商過程觀之，歐巴馬

總統溝通的對象雖包括參眾兩院兩黨領袖，但最重要的協商談判對象

實為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 John Boehner。雙方最高層協商完成後，協

議的內容便能快速交由國會完成立法。以眾議院而言，議長透過規則

委員會掌控的特別規則，提供了多數黨依據協議調整法案內容並快速

完成立法的必要工具。  

2、韓國：缺乏完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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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制度上歷次修憲有抑制強勢總統的傾向，而政府部門在提出

或修訂法案時也必須經過相當程度的法規衝擊評估，顯示韓國的政策

過程有一定程度的科學化、專業主義，以及民主審議的傾向。但從近

期盧武鉉在遷都世宗市、為特定政黨助選等議題的強勢作風，導致其

在 2004年成為遭國會彈劾通過的首例，以及 2008年李明博因開放美

國牛肉進口事件引發民眾不滿，導致總理韓昇洙於 6 月 10 日率閣員總

辭下台的事件來看，可見在重要政策領域上，韓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往

往仍以總統意志為主，比較缺乏與立法部門的溝通，最後只能訴諸於

民意，惟當政策決定與多數民意相違背時，要再重新進行調整與修正，

往往已經造成政局的不穩定與社會資源的耗費。  

3、英國與日本：政黨政治與議會內閣制緊密結合，行政立法

較無溝通協調問題  

英國與日本為內閣制國家行政部門提案作業由內閣主導，透過政

黨貫徹落實。由於內閣具有主導權，因此其決策和溝通協調幾乎不在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當由一政黨贏得國會選舉後，其幾乎主導行政

與立法部門運作，但若非必須組成聯合內閣，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溝通

協調便更為重要。  

英國與日本制度化的憲政運作造成了內閣運作的穩定度，由於行

政 立 法 合 一 ， 英 國 少 有 如 總 統 制 或 半 總 統 制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協 調 之 機

制。英國行政立法溝通協調主要多表現在政黨內部，但仍為內閣主導。

而新的聯合政府政局使得行政立法溝通還包含組成聯合政府的政黨之

間之溝通協調。黨際之間的溝通協調主要透過憲政之各種正式機制，

也透過各黨黨鞭之非正式管道進行。  

內閣制由於行政與立法部門融合連鎖，因此行政立法部門之間溝

通協調機制的建立和運用不如總統制和半總統制，即便如此，內閣制

國家的制度仍有借鏡之處。日本的審議委員會便值得學習，在各個部

會中皆有審議官，制訂政策時召開審議會，成員包括次官、二至三名

審議官、國會議員、相關企業代表、法人或學者。再者，「族議員」在

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所謂的族議員指的是對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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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繼而對相關官廳具

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集團。族議員有時也就成為政治過程的主導者。

英國將國會聯絡人的經歷列為公務員升遷參考標準，可提高公務員擔

任國會聯絡人的意願，公務員擔任國會聯絡人後亦更重視自身表現，

這項制度亦值得參考。 

4、法國：行政立法溝通機制完善且位階高  

  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關係，以憲法規定為其主要並相當細節性

之指針方向。就行政部門言，指定一位直屬於總理的部長，由其本身

以及其部長辦公室成員，專門負責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協調溝通，不但

層級相當高，所擁有之權限範圍亦廣，有助於實質協助行政與立法部

門間之溝通。因此，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通機制，可謂具有多

元性與高位階之特色。  

（二）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  

1、由於我國修憲不易，欲如採雙首長制之法國一般，於憲法

明 文 規 定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之 權 限 與 互 動 機 制 ， 幾 乎 不 可

能。但應拉高目前的行政立法溝通機制，至少由相當於部

長位階的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 

2、由於不同部門對於政策影響評估之重視程度不一，政策草

擬制定過程中各界之參與有時亦有不足之處，故常造成行

政部門提案內容與民意形成落差、提案品質參差不齊等困

境。有必要全面改善行政部門提案的程序，增加並擴大人

民參與的管道、提早讓立法委員參與、強化各部會的法制

人員。 

3、政黨內部的共識越早形成，有助於減少行政立法間的互動

歧見。  

（三）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  

1、立法院現行黨團協商制度對委員會功能的弱化有相當大的

關聯，強化立法院議事運作必須強化委員會功能。現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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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階段的黨團協商，事實上凌駕了委員會原本的

功能。委員會組織年年改組、雙召集委員雙主席的領導結

構、召集委員半年改組等運作方式，對委員會功能與職權

的強化均有不利影響。 

2、立法院多數黨黨團領導機制並未能貫徹多數統治原則。立

法院院長的角色並非多數黨黨團最高領導者，制度上亦未

賦予院長提案付委與議程編定的最終決定權。少數黨亦欠

缺制度化的政策主張表述方式（包裹修正案、附加訓令之

重付審查動議），重大爭議性議題出現時只能訴諸肢體衝

突，究其原因，制度本身欠缺保障少數權利的程序設計。 

3、三讀會程序冗長而耗時，立法院消耗過多時間在宣讀文件

資料。逐條討論、逐條修正程序同樣緩慢而耗時，院會虛

耗時間過多並無必要。 

4、 記 名 表 決 運 用 的 方 式 太 過 粗 糙 ， 表 決 缺 席 者 並 未 列 入 紀

錄、全案表決時並未舉行記名表決、記名表決紀錄亦未單

獨編號列管、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線上資料亦未建立表決紀

錄專門網頁鏈結。立委的表決紀錄不易為社會迅速獲悉。  

（四）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影響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因素包括： 

1、憲政運作層次：在我國多數黨對於國會議員控制力不夠強

勢的情況下，即便府院同黨，行政與立法之間仍舊缺乏有

效溝通機制。  

2、法律命令內規層次：黨團協商制度、委員會制度以及立法

院組織架構，其相關法規包含「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等。  

3、行政層次：我國國會聯絡單位長期為非依法成立的組織，

無固定編制、正式職掌和獨立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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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一致政府下的黨政關係顯然應該運

作較為和平且行政立法溝通也會趨向順暢。  

5、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立法委員個人特質對溝通協調

的幫助，亦或是與黨團協商並存的早餐會報，以及透過以

黨領政中的黨內協調小組皆為影響因素。  

6、但在黨紀不如內閣制嚴明的情況中，我國在政黨逐漸弱化

的趨勢下，黨紀不見得能約束所有個別立委，因此，立委

個人層次互動亦值得關注。  

7、領導人態度、民意趨勢、輿論影響與其他：領導人為回應

人民的要求，幾乎需要時時在意民意的趨勢。 

四四四四、、、、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主要建議事項  

（一）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  

1Εױܛم۩৬ᤜΚ  

ΰ1α二院溝通平台，應朝法制化規劃常態設置，且由相當

於部長位階的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ΰᙄᖲ

ᣂΚ۩ਙೃα  

（2） 落實現行行政機關法案提出之程序。（ᙄᖲᣂΚ行

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3） 強化政黨內部的溝通整合機制，尤其是讓立法委員參

與政策擬定過程。（ᙄᖲᣂΚ總統府、行政院及所

屬各部會、立法院、各政黨） 

2、中長期建議：  

（1）中期建議：  

A、改善政策影響評估機制，並應強化政策說明、政策

宣導以及形塑共識氛圍；相關預算規劃應明確，並

應說明來源。（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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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強化並落實聽證會的舉辦，尤其是擴大人民參與的

管道與擴大參與範圍。（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

各部會） 

C、強化各部會的法制人員，建立國家法律諮詢機制。

 （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D、立法院專業法制幕僚人員的增加。（ᙄᖲᣂΚ立

法院）  

E、行政機關重視並強化嫻熟立法運作及相關法規流程

之幕僚人員。（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2）長期建議：  

修 改憲 法 ， 明 確界 定 行 政院 與 立 法 院之 職 權 與互 動 方

式，以符合憲法五權平等相維之意旨（ᙄᖲᣂΚ立法

院）  

（二）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  

1Εױܛم۩৬ᤜΚ  

（1）記名表決紀錄應單獨編號列管，並納入表決未到者姓

名，表決紀錄應建立線上查詢專門網頁。（ᙄᖲᣂΚ

立法院）  

（2）所有法案全案表決應以記名表決為之。（ᙄᖲᣂΚ

立法院）  

2、中長期建議：  

（1）中期建議：  

A、強化委員會結構，廢除召集委員制，改為單一主席

制。委員會內部分設小組、委員會主席、小組主席、

委員會委員均每屆一任到底，除特殊事故以外中途

不再改組。適度增加委員會數量，並允許每一立委

可參加二至三個委員會。（ᙄᖲᣂΚ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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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廢除後委員會審查階段黨團協商制度，法案所有爭

議部分均應先於委員會中處理。委員會不得議決法

案交付協商，廢除立委十人於院會連署即可將議案

交黨團協商制度。（ᙄᖲᣂΚ立法院）  

C、 廢 除 委 員 會 聯 席 審 查 制 度 ， 議 案 如 交 多 個 委 員 會

時，各委員會應於期限內各自審查完成。除委員會

舉行公聽會以外，非委員會委員不得出席委員會會

議。（ᙄᖲᣂΚ立法院）  

（2）長期建議：  

A、賦予院長提案付委最終決定權、院會議程編定最終

決定權。（ᙄᖲᣂΚ立法院）  

B、程序委員會改制，負責擬定特別規則提案。院長應

指 揮 程 序 委 員 會 就 院 會 待 審 優 先 議 案 擬 定 特 別 規

則。（ᙄᖲᣂΚ立法院）  

C、放棄現行三讀會形式，以特別規則規範進行優先議

案審議。（ᙄᖲᣂΚ立法院）  

D、依據特別規則，適當縮減院會修正案數量，同一議

案 之 不 同 政 策 主 張 應 適 當 整 合 為 若 干 包 裹 修 正

案，院會應聚焦於少數包裹修正案之辯論與表決。

（ᙄᖲᣂΚ立法院）  

E、特別規則應授與少數黨以附加訓令之重付審查動議

表達其政策主張的權利。重付審查動議應於全案最

後表決之前處理。（ᙄᖲᣂΚ立法院）  

F、議案經委員會完成審查報告後提交院會前如需調整

其內容，應依院長指示，由程序委員會以特別規則

方式逕行調整文字或指定修正案提出。現行後委員

會階段黨團協商所做議案實質內容變更，應改由程

序委員會所提特別規則案加以控管。院長應對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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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委員會階段之調整，透過程序委員會控管。（

ᙄᖲᣂΚ立法院）  

Ｇ、調整媒體採訪的政策與管道。立法院採訪規則與採

訪範圍建議修正，可建置國會頻道專門無間斷地播

放立法院議事內容，而非任由媒體進入立法院斷章

取義進行報導。（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立法院）  

（三）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1Εױܛم۩৬ᤜΚ  

（1）重視法案先期溝通  

建立行政機關法案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務求政策形成過程更為

周延。行政機關各單位在研擬政策、預算或法案時，除聽取各方意見

外，宜邀請立法委員參與表達意見。行政院在提出優先法案時，也可

思考是否建立先期溝通之機制與慣例。（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

部會）  

（2）國會聯絡制度專業化  

隨著政治生態變遷快速的趨勢，國會聯絡機制的確影響行政與立

法溝通協調，包括行政部門國會聯絡室的正式設置與否與層級，以及

賦予其任務和授權為何，而國會聯絡機制的法制化似乎刻不容緩。（

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3）擴大行政立法部門之間以及立法委員之間非正式交流  

各國經驗上，非正式機制常常扮演更關鍵的溝通協調角色。總統、

行 政 官 員 與 立 法 委 員 可 以 仿 效 先 進 國 家 經 驗 ， 善 用 非 正 式 的 例 行 活

動、餐敘，讓執政黨內部甚或朝野兩黨之間，有更多機會相互交流意

見。在立委個人層次互動方面，在黨內可舉辦黨籍立委大會，以凝聚

共識。（ᙄᖲᣂΚ總統府、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立法院、各政黨） 

2、中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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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期建議：  

A、設立法案預審制度  

行 政 部 門 內 部 可 思 考 設 立 類 似 法 國 中 央 行 政 法 院 的 立 法 顧 問 機

構、日本審議委員會的制度或英國預審制度、非部會委員會裏的「聯

絡委員會」、內閣會議與黨鞭，所有提案最後必須經過此機構審查是否

與現行法規抵觸，並使條文更完善，再提送立法院。（ᙄᖲᣂΚ行

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B、立法專業化機制之建立  

「族議員」在日本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以其

對特定政策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我國亦在政治文化可容許的

空間下，仿效族議員制度，但此制度不可躁進，因為可能引起現有國

會議員反彈。（ᙄᖲᣂΚ立法院）  

（2）長期建議  

  修改憲法，明確界定行政院與立法院之職權與互動方式，以符合

憲法五權平等相維之意旨（ᙄᖲᣂΚ立法院）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XII 

 

 

 

 



目次 

XIII 

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提提提提            要要要要 .................................................................................... I 

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 XIII 

।।।।            ڻڻڻڻ ............................................................................. XVII 

圖圖圖圖            次次次次 ...............................................................................XIX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 1 

第二節  文獻分析 ........................................................................ 5 

第三節  研究架構 ...................................................................... 16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21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 ........................................ 31 

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 ....................................................... 31 

第二節  立法部門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 .................................... 49 

第三節 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 ..................................... 82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 ............................ 93 

第一節  總統制（一）：美國 ..................................................... 93 

第二節  總統制（二）：韓國 ...................................................115 

第三節  內閣制（一）：英國 ...................................................125 

第四節  內閣制（二）：日本 ...................................................136 

第五節  雙首長制：以法國為例 ............................................. 144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 ...................................... 161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XIV 

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 ............................................. 161 

第二節  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 ............................................. 173 

第三節  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 181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建議制之建議制之建議制之建議 ... 189 

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之建議 ......................................... 189 

第二節  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建議 ......................................... 190 

第三節  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之建議 .............................. 194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203 

第一節  重要發現 .................................................................... 203 

第二節  主要建議 .................................................................... 213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 219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 251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 259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 267 

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 DDDD 立法委員立法委員立法委員立法委員 ........................................... 279 

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 EEEE 先生紀錄先生紀錄先生紀錄先生紀錄 ................................ 283 

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        深度訪談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羅傳賢教授深度訪談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羅傳賢教授深度訪談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羅傳賢教授深度訪談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羅傳賢教授

（（（（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 .......................................... 287 

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    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立法院黨團專門委員郭立法院黨團專門委員郭立法院黨團專門委員郭立法院黨團專門委員郭

宇平宇平宇平宇平 ........................................................................ 291 

附錄八附錄八附錄八附錄八    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黃榮源副教授黃榮源副教授黃榮源副教授黃榮源295 



目次 

XV 

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    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    蔡增家蔡增家蔡增家蔡增家 ........... 299 

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    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 ................................ 301 

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    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 .................... 305 

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    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 .................... 309 

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    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 FFFF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 313 

附附附附錄十四錄十四錄十四錄十四    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 ........................................ 317 

附錄十五附錄十五附錄十五附錄十五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 335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XVI 

 

 

 



表次 

XVII 

।।।।            ڻڻڻڻ    

表表表表 1- 1：：：：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 .................................. 29 

表表表表 2- 1：：：：89.05.20 至至至至 95.05.30 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

案數案數案數案數 .......................................................錯誤 ! 尚未定義書籤。  

表表表表 2- 2：：：：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通過天數統通過天數統通過天數統通過天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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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互動關係，一直是民主政治實際運作以及學術

上比較政府與政治領域中關注的焦點。我國過去一黨獨大的威權時

代，行政與立法大致呈現出行政權獨大而立法權淪為橡皮圖章之互動

模式。然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展、政黨政治的逐漸蓬勃、1992年以後

國會的全面改選、多次的修憲與國會五法（立法院組織法、各委員會

組織法、職權行使法、議事規則與立法委員行為法）的通過、2000年

政黨輪替執政等，立法部門的自主性逐漸上升，議事效能也逐漸增強，

更改變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互動型態。  

尤其 2000年的政黨輪替，我國民主憲政史上首度出現了行政權與

立法院多數不一致的「少數政府」，徹底顛覆了過去行政立法的互動模

式。當然也正因此發展，立法權在國會多數在野政黨聯盟（國民黨、

親民黨、新黨等）的合作下，展現了前所未有的主導力量。立法院藉

由質詢、預算控制、主動立法等途徑，試圖影響政府政策之走向；行

政院則忽視了憲法上應向立法院負責之義務，而完全倒向對總統負

責；總統也不願正視國會的政治現實，執意組成少數政府（第一任唐

飛內閣雖為國民黨籍，但不論閣揆與閣員之產生，並非基於政黨對政

黨之協商，故難稱之為聯合內閣），因而在少數政府與多數國會之間，

引發了難以化解的政治僵局。八年執政共更替七位行政院長，最短的

唐飛僅歷時四個多月。  

2008年 1 月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七成以上席次，成為國會最大

黨。3 月 22 日，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以 58％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這兩次

選舉結果使我國憲政運作回歸多數政府，結束了八年行政立法分裂的

困境。但是馬政府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溝通，卻沒有因為回歸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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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而緊密合作。不僅許多優先法案受制於在野黨杯葛，無法順利通

過；即使同黨同志對於若干議題也未必全力支持，例如立法院對監察

委員行使同意權時，封殺總統所提人選（包含副院長）、地方制度法有

關縣市升格與延選規定修法程序屢經波折、98 年度總預算延宕至臨時

會通過，到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推翻行政部門與美國簽署開放美國

帶骨牛肉與高風險部位進口行政協定，導致台灣片面毀約之外交風暴

等，均可窺見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之處。  

何以在多數政府結構下，行政立法部門之間溝通協調仍然存在諸

多問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探究。  

首先，就總統與行政院長之角色與互動而言，仍存在不同看法而

需要磨合調整。一部份人認為總統與行政院長分工合作，總統負責國

防、外交、兩岸關係等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行政院長負責內政；行政

院長由總統任命，對立法院負責。另一部份人則認為，1997年修憲隱

含換軌機制，即總統與國會多數同黨時，憲政運作偏向總統制；總統

與國會多數不同黨時，總統應任命國會多數組閣，憲政體制偏向內閣

制運作。  

馬總統就任後，一開始採取第一種觀點，表示自己將遵守憲法退

居第二線，但一般民眾顯然無法接受直選產生的總統退居二線。同時

憲法對於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之間並無正式的聯繫運作機制，使得

標榜遵憲的馬總統在處理與行政、立法部門互動時，並不順利。雖然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與國民黨主席有「五人小組」平

台，但總統府對外表示這僅是提供總統溝通聽取建議的管道，而非憲

法架構之外的決策機制，因此功能顯然發揮有限。於是，缺乏有效協

調運作機制的結果，讓馬總統提名的監察院人事案（副院長與三位監

委提名人未獲立法院通過）在立法院遭遇同黨委員的杯葛，嚴重打擊

馬總統領導威信。  

在馬政府民調不斷滑落與碰上前所未見的全球金融風暴之際，馬

總統開始修正第二線的角色，直接扮演更積極的作為。除更密集接觸

同黨立委外，也定期親自檢視行政團隊各部會的執政表現與落實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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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並下鄉探訪民情，以回應民眾對直選總統的期待。從八八風

災之後 續處理 與兩岸 簽署 ECFA 等議 題 而觀， 總統擔 任第一 線之角

色，更為確定。  

其次，就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關係而言，由於憲法缺乏制度性的機

制，即使在一致政府下，兩者互動並非毫無問題。馬政府上台之初，

行政與立法部門雖屬同黨，在預算、質詢與優先法案的審理上也充分

合作，但非沒有緊張關係存在。首先是有些行政團對成員並非國民黨

籍或與國民黨少有淵源（如陸委會、勞委會、法務部、教育部等），這

讓黨務系統與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頗有意見，也讓國民黨籍立委不滿。

其次是立法院希望能擁有更大參與及監督兩岸協議簽署的空間，行政

部門與立法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充滿角力。此外，立法部門對部

分內閣成員表現並不滿意，要求內閣進行不同幅度的改組時有所聞。

而八八水災後，閣揆劉兆玄在立法院內竟無法獲得有力支持，最終只

能以辭職負責來回應民意。而繼任之吳敦義在開放美牛事件上也面對

同黨立委之詰難，最後甚至由國安會秘書長下台以平民怨。因此即便

府院同黨，行政與立法之間仍舊缺乏有效溝通機制。  

再者，就政黨角 色而 言，2000 年前國民黨政府的運作之 所以 順

暢，在於國民黨透過政黨扮演非正式中介整合角色。馬總統當選後，

一如陳水扁總統的模式，自詡擔任全民總統，不願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抽離了政黨作為中介機制，馬總統在府、院（行政、立法）、黨間的溝

通協調困難度自然提升。國民黨十七全修改黨章時，回歸過去的運作

經驗，將部分重要行政團隊閣員納入中常委，提高了政黨在行政與立

法互動中的角色。2009 年 10 月 18 日馬總統進一步兼任國民黨主席

後，希望以黨輔政，落實選舉時所高喊之「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主

張。即使如此，有關美國帶骨牛肉、產創條例、二代健保費率等等議

題，行政與立法之間仍出現缺乏充分溝通之問題。但是隨著馬主席透

過黨作為協調溝通機制後，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溝通協調與整體運作步

調，已逐漸改善中。未來運作是否更為緊密，有待繼續觀察。  

二二二二、、、、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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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檢討現行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並提出建

議，以期提昇行政部門推動法案之成效，與立法部門之議事效能。預

期目標如下：  

（一）檢討行政部門法律案、預算案、人事案與重大政策等之決策

過程，並提出納入若干制度設計之建議（如公聽程序廣納立

法部門之參與、與立法部門協商制定立法計畫或優先法案順

序、完善法案衝擊評估機制、重要法案與立法部門進行先期

溝通），以提高此等提案在國會之通過比率。  

（二）檢討立法部門之議事運作機制，包括議長角色、議事程序之

設定、常設委員會與全院委員會功能、黨團協商、公聽會、

監督功能之發揮等，提出若干建議（如強化議長權威與檢討

警察權明確化之可行性、委員會中心主義之落實、改革黨團

協商制度、國會聽證調查制度之法制化、包裹立法或綜合性

立法、建構兩岸協議合理之事前參與機制等）以強化立法院

本身之議事效能。  

（三）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之各種正式（如質詢制度、公聽制

度、行政院國會聯繫機制）、非正式機制（政黨角色、府院黨

平台、黨對黨對話與協商機制、兩院院長溝通機制、行政院

秘書長與各黨鞭互動機制、立院黨團與特定部會首長之非正

式協商機制、立委個人與部會首長溝通機制）之問題，並提

出強化兩部門協調溝通機制之具體建議，以兼顧行政部門法

案推動成效與立法部門之議事運作效能。  

（四）釐清在不同政府組成型態下，憲政體制運作之走向，以及總

統與行政院長之角色與相互間之互動關係。  

（五）政黨在府、院、黨間溝通協調角色之檢討。  

（六）比較分析不同憲政體制下，各國之制度設計、政黨角色與實

際運作經驗，以提供我國制度改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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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  

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為行政與立法互

動關係之研究，其二則為國會議事改革之相關研究，其三為行政部門

相關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  

一一一一、、、、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之研究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之研究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之研究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之研究  

國內對於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討論之文獻甚多，大部分多在於制

度層面的檢討。與本研究主題較有關連者，大致可為二大類：  

（一）我國憲政體制對行政立法關係之影響  

我國憲政體制的設計，影響行政與立法互動甚鉅。尤其總統與立

委均由人民選舉產生，如同總統制之雙元民主正當性，使我國行政與

立法互動更形複雜。因此相關之研究在 2000年政黨輪替與少數政府出

現後，紛紛出現。  

部份學者藉由觀察我國憲政體制的變遷對於總統、行政院、立法

院三者相互關係之影響，及對國外經驗之比較歸納，將憲政制度做更

細膩之分類，以期能對我國之憲政體制之定位有所啟發。如林佳龍依

據半總統制中總理權力來源、權力存續、及總統和總理之間的權力關

係，明確劃分為「總理總統制」和「總統議會制」（林佳龍，2000）。

林繼文則提出八個會使半總統制國家呈現不同運作模式的變項，並以

此些變項交互作用之結果，提出「總統主導型」、「總理主導型」、「雙

首長型」、「無政府型」和「總統干政型」等五種半總統制的運作類型

（林繼文，2000）。黃德福則依據半總統制運作模式中總統與國會的關

係，及總統和國會互動立場的差異，將半總統制區分為不同類型。總

統在面對國會時可能出現主導（或言競爭、對抗）與妥協（或言合作、

退讓）兩種策略立場的選擇，反之，在國會面對總統時亦同，而可以

交叉分析得到「總統主導」、「總理主導」、「權力分工」、「權力衝撞」

等四種運作模式（黃德福，2001）。  

吳玉山雖然亦認為半總統制的複雜性與源自於總統與國會對於行

政權的爭奪，但其則是由「半總統制下憲政運作的政治穩定度」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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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比較分析，從而提出了三個決定半總統制運作的變項：總統權力（包

括憲法明文給予的權力、憲政慣例所賦予的權力、以及社會的支持

等）、政黨體制（兩黨制或多黨制）、府會一致性（即總統與國會多數

是否同黨，如同黨更可細究是否同派）。此三變項不但決定了不同的半

總統制下總統干政與政治穩定的相關關係，同時也可藉著「總統與國

會對於行政權的爭奪」概念，再繼續延伸出探討分立政府下四種不同

的運作模式：總統堅持、國會退讓的「總統優勢」；總統堅持、國會堅

持的「相互衝突」；總統退讓、國會堅持的「國會優勢」；總統退讓、

國會退讓的「相互妥協」（吳玉山，2000）。透過上述分類與政治行為

模式的建立，吳玉山進一步分析我國中央政府的府會關係，其主張陳

水扁執政初期的「全民政府」較為偏向總統優勢的情況，而相較於陳

唐體制，張俊雄第一次組閣時期，雖仍屬於總統優勢模式，但總統及

國會的堅持都更為增加，換言之，陳張體制較陳唐體制更具對抗性，

政治穩定度相對下降（吳玉山，2001）。  

（二）分立政府對行政立法關係之影響  

除上述從憲政體制角度切入的研究之外，由於公元兩千年政黨輪

替，開啟民進黨「全民政府」及少數政府的八年執政，故國內學者近

年來對少數政府或分立政府的表現，也展開研究。對於行政與立法之

間的政黨關係，以及分立政府對於國會立法的影響，美國相關研究起

步相當早，最早見於 1940年代關於憲政的設計以及政黨分權所導致立

法破碎化的結果的討論（Schattschneider, 1942），至 80 年代，學者普

遍認為分立政府所導致的政黨極端對立化乃是導致政策生產出現僵局

的主因（Culter, 1988; Sundquist, 1988）。美國之所以相當關切分立政

府的運作與影響，主要在於不僅在中央總統與國會自 1950年代開始，

長期為不同政黨所統治，在各州地方政府亦有過半數的州政府與議會

為分立政府。1950年以前的分立政府多為短暫性且多發生在期中選舉

時，往往會在總統選舉時重新組成一致政府，但自 1950年代以後分立

政府幾乎成為常態，最明顯的是在雷根與布希共和黨執政的十二年期

間，國會眾院多數幾乎為民主黨把持（Kelly, 1994）。   

關於分立政府的相關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則偏重於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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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政府之成因，一則偏重於評估其在行政立法運作上產生的影響。

就分立政府的成因，大致可歸為幾種討論：總統選舉方式、國會中在

位者優勢（Thurber, 1996）、分裂投票的普遍（Jacobson, 1990）、選舉

週期的差異 （Erickson, 1988; Shugart, 1995）、以及議員專 職 化趨勢

（Fiorina, 1994）等解釋，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豐富的討論與成果。 

  國內對於分立政府的研究，較早期的研究是以選民的角度出發，

研究焦點置於影響選民分立或一致投票的原因（黃德福，1991；洪永

泰，1995；黃紀、張益超，2000），以及選民對於分立政府或一致政府

的施政評價是否有所差異（黃紀、吳重禮，2000；陳陸輝、游清鑫，

2001）。晚近研究焦點逐漸朝向分立政府所產生的政治或經濟方面的影

響，諸如：立法產出、預算編列、行政立法互動、政黨互動等等的探

討。例如吳重禮、林長志利用爭議性議題的論述、中央政府年度預算

刪減幅度、法案的制定、立法部門監督質詢等指標來檢驗立法院在政

黨輪替前後的表現是否不同。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爭議性的議題論述與

預算刪減幅度上確實有不同，然而在法案的制定與立法質詢監督上的

差異卻不明顯（吳重禮、林長志，2002）。  

吳重禮並進一步比較 1992年到 2000年國民黨執政的一致政府時

期，與 2000年至 2006年民進黨掌握行政權的分立政府時期，國家整

體經濟表現是否具有顯著差異。變數檢定與實證結果顯示，政府體制、

實質政府支出，以及銀行利率等變數，對於國民生產毛額的變動具有

顯著影響。就政府體制的影響來說，他進一步推論，在一致政府時期，

政府整體施政較為順暢，因此促使國家經濟表現較佳；反之，在分立

政府時期，由於府會僵局和政策滯塞，造成政府整體施政困境，使得

經濟表現將受到負面影響（吳重禮，2007）。  

    根據盛杏湲對第四屆立法院的研究，第四屆前二個半會期是多數

政府時期，後三個半會期是少數政府時期，她發現在多數政府時期行

政院提案比立法委員被通過的比例較高，且通過所需要的時間較短；

在少數政府時期，立法院多數黨比較會掣肘行政院的提案，使得行政

院在法案的推動上較為困難，以致於行政院的提案被通過的比例大幅

降低，且通過所需要的時間也相對較長。該研究也觀察到多數政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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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大法案由行政院提案為重的比例較高，佔 52%，以立法委員提案

為重的佔 10%，協商或表決後互有讓步或勝負的佔 38%；在少數政府

時期，行政院提案為重的比例為 48%，和多數政府時期差異不大，但

立法委員提案為重的比例上升到 18%，顯示出行政院若和立法院多數

黨不同政黨時，立法委員有較強主導立法的企圖心（盛杏湲，2003）。 

黃秀端發現政黨的投票結盟方式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有所不

同，在一致政府時代，政黨的凝聚力較弱，黨際間的對決較少，政黨

常因議題的不同，而尋求不同的投票結盟；但是在分立政府時期，政

黨的對峙，尤其是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對峙逐漸分明，泛藍或泛綠

政黨各自成立投票結盟，但是極少跨陣營的投票結盟，且各政黨的凝

聚力較強。同時，黃秀端亦指出，在一致政府時期，由於國民黨掌握

著立法院的多數，且可以藉由投票結盟而與其它黨派聯盟，因此執政

黨在投票表決時，獲勝的機會高達 98.3%。但是在分立政府時代（無

論是在第四屆立法院的後半期或第五屆前半期），由於民進黨在立法院

僅掌握三成多的議席，且政黨對峙的升高，因此執政黨在投票表決時，

獲勝的機會大約僅及三分之一（33.3%）（黃秀端，2003）。  

此外，楊婉瑩觀察第四屆立法院的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發現政

黨之間的競合關係相當細膩複雜，分立政府時期固然有政黨之間的衝

突，但為了通過法案，仍有政黨之間的合作，很難用一致性政府與分

立政府的二元對立來描述解釋（楊婉瑩，2003）。而根據管碧玲的統計，

少數政府時期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通過的比例約五成，如表 2-1

所示。由於委員提案如果類同者，常合併行政院提案審查，這使得在

統計歸類上有困難，但仍可一定程度說明在少數政府時期行政院法案

通過的比例比多數政府來得低，且平均通過天數較長（管碧玲，2006）。 

陳奕誌以第四屆第一會期至第六屆第四會期為觀察期間，探討影

響立法委員問政行為的因素，他發現台灣的在野黨問政數量勝過執政

黨、新科立委在問政上表現的比資深立委好，但是資深立委在提案數

量上還是超過新科立委、區域立委的問政表現比不分區立委優秀、選

區特性本文使用縣市農林漁牧業人口比例的指標，發現到比例低的地

區所產生之立委問政數量較比例高之地區立委多、越接近改選時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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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問政數量就會越少（陳奕誌，2007）。  

王靖興的研究則指出，在法律提案方面，可以明顯觀察到國民黨

和民進黨立委在政黨輪替前後的改變，亦即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立委，在野時的法律提案次數皆高於執政時。顯示兩黨立委的法律提

案行為會因為其執政或在野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施政

質詢方面，在政黨輪替前，執政的國民黨和其他在野黨立委之間對於

政府的質詢行為並沒有任何差異，不過在政黨輪替之後，成為執政黨

的民進黨立委在質詢上不如其他在野黨立委積極，而成為在野黨的國

民 黨 立 委 則 是 在 施 政 質 詢 上 變 得 比 其 在 野 時 積 極 。 在 預 決 算 質 詢 方

面，在政黨輪替前，在野黨立委對於行政機關預決算的質詢較執政的

國民黨立委踴躍，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此一情況立即轉變，成為在

野黨的國民黨立委在預決算質詢上變得較過去在野時積極，而成為執

政黨的民進黨立委則是轉為消極（王靖興，2006）。  

    盛杏湲同樣也探討我國主要政黨在立法院的領導與立委的政黨凝

聚力的問題，其觀察的時間點放在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前後的 1996

年至 2008年。該研究採用兩種分析方法，一方面透過深入訪談方法訪

問立委（包括黨團幹部與一般立委），藉此瞭解政黨領導人所使用的策

略，以及立委之所以願意遵從政黨領導的理由。另一方面透過分析立

委記名表決，以瞭解政黨凝聚力（亦即政黨領導的效果）跨不同時間

點、不同政黨對立程度、不同的投票類型，與不同議題的狀況。研究

結果發現，政黨輪替後政黨之所以表現出相當的凝聚力，是因為強烈

的政黨對立，致使敵對政黨的獲勝將危害到立委自己的政治生命，因

此同黨立委感受到他們是政治生命共同體，所以有團結的強烈動機。

然而，本研究也強調政黨之所以可以成功地領導立法，也是因為政黨

領袖瞭解立委的需要，同時也會去滿足這些需要，也因此，政黨雖然

在某些立法與決策上相當堅持，但在某些立法與決策上則提供立委相

當的自由空間，以使立委得以回應其選區不同的利益（盛杏湲，2008）。 

綜觀上述文獻不難發現，國內關於行政立法互動的討論，著重解

釋憲政體制的變遷或探索現實政治的運作狀況，但是較少以強化行政

立法部門溝通互動機制為題之研究。大致而言，在多數政府的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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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仍然比較緊密，不論是政府提案通過的成功

率，以及國會的議事表現上，均較分立政府時期更好。不過這些研究

對於政黨在行政立法協調上扮演何種角色，以及行政與立法部門現有

的互動機制為何會因為兩部門同屬相同政黨或分屬不同政黨而發揮不

同功能之原因，沒有更深入的討論。這無疑是本研究必須著墨的重點。 

此外，對於改革國會議事表現之研究與建議，多從國會內部之各

種運作程序與機制著手，少有專門從行政部門提案過程之檢討與協力

出發，來探討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應該如何建構或改良者。此亦為本

研究之價值所在。  

二二二二、、、、國會議事改革相關研究國會議事改革相關研究國會議事改革相關研究國會議事改革相關研究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出強化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以提

昇立法部門議事之效能與行政部門提案之成功率。故對於立法部門議

事之運作狀況，以及如何強化其效能，亦有回顧之必要。尤其在檢討

行政立法部門互動機制的過程，以試圖找尋增進國會立法議事效率之

建議時，對於立法部門之議事運作概況必須能夠瞭解，如此兩部門間

相 關 互 動 機 制 之 設 計 與 改 良 才 能 夠 與 立 法 議 事 過 程 緊 密 相 扣 。 另 方

面，若研究能進一步提出改善立法部門議事效率之建議，再輔以配套

之行政立法互動機制，對我國整體國會效能與行政立法關係之改善，

無疑將更有貢獻。  

國內大部分有關國會研究之成果，主要仍與政治實務上推動的國

會改革密切關連。1996 年 12 月李登輝總統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其中

的憲政組對於國會改革達成若干共識，可謂我國民主化後啟動國會改

革相關討論與制度變革的起點。國發會的結論，部分成為 1997年修憲

的具體內容，而立法院後續的制度改革，即深受此次修憲方向的影響。 

1999 年，立法院為配合 97 修憲之配套調整，通過了國會五法的

制訂與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

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大致為我國目前的國會

運作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在國會五法修訂前，國內學術界對於 97 修憲或憲法層次因素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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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作的影響（黃爾璇，1998；林水波，1997；楊日青，1996；葉俊

榮，1999；彭錦鵬，1999）、國會五法相關內容與立法方向（李文忠、

梁文傑，1999；黃昭元，1999；曲兆祥，1999；謝瑞智，1999；顏明

聖、李炳南：1999）、有關國會自律、倫理、黨團功能與改良議事運作

程序以提昇議事效率之探討（楊日青，1992；陳淞山，1994；葛永光，

1996；顧敏，1996；周萬來，1997；趙永清，1996；陳希文，1996；

朱志宏，1995），以及選舉制度對國會運作之影響等（劉淑惠，1996），

有較多著墨。  

但五法完成修訂 後， 國會改革的討論 並未 因而停止，尤其 2000

年台灣首次出政黨輪替與少數政府，行政與立法互動型態發生重大變

化，國會相關研究反而朝更廣泛與更深入的方向進行，對於五法施行

的成效也進行檢視，並就改革方向提出建言（陳淑芳，2002；王金平，

2002；黃義交，2002；蔡宗珍，2000；瞿海源等，2003）。  

而立法院內部政治結構也出現變化，形成兩大兩小政黨藍綠對峙

的局面，而無黨聯盟的出現更增添國會運作之複雜度。一方面政黨之

間合縱連橫，爾虞我詐，另方面行政立法則因嚴重對抗而形成難解僵

局，致國家施政空轉內耗。此外，立委個人為了追求曝光，花招百出，

部分委員行為與私德的負面新聞不斷，導致民眾不滿立法院議事效率

與問政品質，2004年前後更出現國會席次減半之呼聲。  

對 於 國 會 亂 象 與 行 政 立 法 僵 局 的 化 解 ， 學 界 又 興 起 一 波 討 論 熱

潮，各方國會改革之建言也不斷。（陳健民、周育仁，2003a；蘇永欽，

2001）對於國會改革應採之途徑，也出現三種不同看法。有論者主張

應透過修憲方式，釐清行政與立法權限，以根本化解兩院僵局（陳金

德，2002）；另有論者認為國會議事效率與問政品質可透過立法院內部

議事運作之相關規範與制度設計來加以改善（謝芙美，2002；羅傳賢，

2004；周萬來，2000）；亦有論者主張應從立委選制改革著手，以提昇

立委素質、端正立法院問政風氣（周育仁，2002a；周育仁，2003b；

林繼文，2001；徐永明，2006；張文貞，2002）。  

  最 後 國 內 兩 大 政 黨 終 於 就 立 委 席 次 、 任 期 與 選 制 等 議 題 達 成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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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聯手進行了第七次修憲，將席次由 225 席減為 113 席，立委任期

由三年延長為四年，選制改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但第一次立委

新選制選舉結果出爐後，各界又出現檢討的主張；而國會席次減半後

的運作情況，成效也受到質疑。於是透過修憲來調整選制與提高立委

席次的聲音，又隨即浮現。但由於國民黨無意於短時間再啟修工程，

前述國會改革三項途徑的爭辯，也因而持續進行。  

除了大範圍或全面性的介紹或討論國會改革的方案與構想，或分

析國會改革的憲政意涵與對政治層面的影響，或是探討國會改革的困

境與前景外，亦有相當多之研究係針對國會議事改革可能涉及的各別

議題，進行小範圍但較為深入的研究。與本計畫研究較具相關之議題

有下列：  

（一）黨團協商制度  

與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最為直接之制度為黨團協商機制。立法院內

的協商制度早已存在，要求法制化的主張也不斷，但至 1999立院五法

通過後，黨團協商始納入法制化（顧敏，1996；周萬來，1997）。但法

制化後，仍存在諸多問題，尤其第五屆之後立法院政治生態丕變，多

黨林立，且政黨對抗嚴重，相互杯葛，缺乏互信，政黨協商於是扮演

推動立法的關鍵角色。不僅立法院各政黨委員之意見透過此機制進行

溝通，立法院之外的各主要政黨、行政部門的政策主張，也透過立法

院內所屬政黨之黨鞭進行協調。  

但過度倚重協商機制的結果，使立法院運作偏向院會中心與政黨

中心主義，也產生不少新的問題，而成為各界要求改革的核心。學者

王業立即主張黨團協商不應凌駕委員會、各黨團代表必須利益迴避、

協商也應透明化，審查委員會應派代表參與協商，並將協商內容列入

記錄（王業立，2003：67-78）。學者黃秀端也指出黨團協商將架空委

員會權力（黃秀端，2003）。而學者楊泰順從英美政黨協商成功要素的

探討出發，認為我國因選制導致立委個人化色彩強烈，黨紀偏低，加

上議事型態對立強烈，且硬體設施不利協商等，故對黨團協商前景持

較悲觀看法（楊泰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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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黨團協商制度，於是有若干改革主張：主要為透明化之要求，

包括要錄音、錄影，以避免少數壟斷與黑箱流弊。（王業立，2003：

67-78；黃秀端，2003；楊日青，2002）此部分已正式修法納入職權行

使法中。但學者在對實務界進行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參與協商者多認

為透明化將不利共識形成（楊婉瑩、陳采葳，2004）。其次，在於應提

昇委員會之地位與功能。最後則為檢討協商冷卻期時間，避免此機制

成為阻礙法案通過的最大障礙（黎家維，2008c），第七屆立法也完成

修法，將協商期從四個月縮短城一個月。最後則是回歸選制改革，以

期黨紀能夠強化。此部分也因第七次修憲而有所調整，但成效與影響

為何，仍須持續觀察。  

（二）委員會角色與功能  

  與黨團協商制度調整密切相關的，則為常設委員會地位與功能的

強化。學界對於現行黨團協商制度傷害了委員會的專業化，有相當之

共識。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角色的低落，學者楊婉瑩指出因為委員會

受到多個決策主體左右，包括院會、政黨黨團、選民、複數召委等，

使委員會成為院會多數決的延伸（楊婉瑩，2002a：83-113）。黃秀端

也指出委員會之問題包括：委員會分配未依資深制、新鮮人搶當召委、

立委遊走不同委員會使專業難以建立、作秀不斷以致立法品質低落、

黨 團 協 商 架 空 委 員 會 權 力 （ 黃 秀 端 ， 2003）。 周 育 仁 從 則 經 合 組 織

（OECD）國家委員會的數目與委員會人數，認為我國委員會數目減

少，將無法有效監督行政部門，且亦與專業劃分工趨勢相違。  

對於委員會功能與地位之強化，學者楊日青主張應改善常委會組

成方式，應採政黨比例配合資深制，形成專家委員會；加強主席權威

並採單一主席制；穩定常委會結構，應一任到底（楊日青，2001；楊

日青，2002a；楊日青，2002b）。對於資深制之建立，學者黃德福、陳

淞山、曾濟群、王元廷、劉有恆等，均持相同看法（黃德福，2001；

陳淞山：1994；曾濟群、王元廷，2003；劉有恆，2001；劉有恆，2002；

陳英鈐，2002）。  

此外，國會聽證與調查權法制化，也是強化委員會地位的另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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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學界不論是從各國制度之介紹，亦或是學理探討上，多支持國會

聽證、調查權儘速法制化，尤其在大法官針對真調會合憲性所做之釋

字 585 號解釋出爐後，這方面討論更為熱烈。差異多在於調查權行使

之程序應如何設計，以及國會調查權的界限何在，尤其在與其他機關

之調查權產生衝突時該如何處理等（陳榮傳，2006；周良黛，2006；

蕭文生，2006；李震山，2006；李惠宗，2006；廖元豪，2006；楊日

青，2002；楊日青，1998；楊日青，2003；吳明孝，2001）。  

而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則在於是否要配套修訂賦予國會強制要

求行政官員或一般民眾出席作證的權力，以及建立對違反此規定相關

之處罰規定或藐視國會的相關罪則。對此多數學者認為若無此等強制

力與處罰規定，國會聽證與調查權將形同虛設（楊泰順，2002；楊日

青，2006：118-119）。但是亦有學者從國會是否得自行處罰，以及國

會若界定藐視國會與司法審判認定之間可能產生衝突時，該如何處理

的問題（廖元豪，2006）。  

如果立法院能提昇委員會成為在立法過程中之關鍵角色，則行政

與立法溝通的重心，可能需要從各政黨黨鞭，轉向委員會召委及所屬

委員之上。而立法院也可以透過聽證與調查權之發動，要求行政部門

官員提供資訊與證詞，以作為行使立法權之參考。此亦有助於兩機關

間之溝通協調。  

（三）國會議長角色  

    過去台灣立法部門多配合行政部門行使職權，自主性較低，立法

院長也屬於執政黨掌握之一環，角色明確。但隨著黨團協商機制的法

制化與國會生態的轉變，國會議長對於行政立法溝通上開始扮演重要

且關鍵的角色。因此也產生議長角色應該中立脫離政黨，抑或是貫徹

多數黨意志的國會領袖之爭論。前者多以英國議長為代表，後者則援

引美國眾議院議長為例。學者翁明安從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的

關係，以及議會內部規範與慣例上進行研究，發現我國現行的制度現

實，是不利於立法院長中立化的情勢下，其因而主張我們即應朝向美

國眾議院議長的型態去發展，強化我國立法院長權威，使其能夠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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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進而整合立法院與行政權相抗衡，帶領整個立法院主體性的提

升（翁明安，2006）。學者楊泰順探討美國眾院議長之權力與運作，對

於我國立法院長之角色大致也持相似觀點，認為應該身兼國會多數黨

領袖，但應配套給予議長足夠之權力（楊泰順，2000）。學者陳淑芳則

認為國會議長身兼多重角色，且部分角色之間具有衝突性，故難度甚

高。但其認為議長仍應善用人格特質，監守憲政角色與功能，而不應

導向完全倒向政黨（陳淑芳，2001）。章瑞卿則認為應該建立超然議長，

但須由政黨以不分區提名，且不得參與黨務與擔任黨職，使議長真正

得以擺脫政黨介入，維持議事中立與順暢（章瑞卿，2005：108）。目

前立法院王金平院長也曾在國會月刊撰文探討議長角色，其觀點則與

陳淑芳較為接近（王金平，2004）。另從實務運作上觀察王院長的風格

與角色扮演，亦可為印證。  

（四）質詢制度  

  最 後 就 質 詢 制 度 而 言 ， 此 亦 為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協 調 正 式 機 制 的 一

環。我國質詢制度歷經多次的調整，包括區別政黨質詢與個人質詢，

同時改以即問即答方式進行等，但實際運作上仍有相當多之問題。包

括即問即答本為避免官員迴避問題，但實際成效亦甚有限，官員與立

委搶話發言也時有所見（張川田，2003：82）；立委利用質詢作秀，甚

至羞辱官員，難以回歸利理性辯論（黃維助，2006）；立委以各種技術

方式杯葛官員質詢，造成官員枯等，虛耗時間；質詢議題毫無限制，

且不事先告知，造成官員答非所問或迴避問題，而喪失質詢意義（何

鴻榮，2001：110）；重覆質詢頻繁，浪費時間等。  

  對質詢制度革新的主要建議，包括：縮短總質詢時間；行政院長

施政總質詢應限定範圍在重大政策辯論（何鴻榮，2001：1123）；取消

總質詢議題分組質詢（黃銘森，2005：211）；刪除個人質詢，落實政

黨政治，並避免個人作秀（章瑞卿，2005：108）；適當管制媒體採訪，

由國會之專屬電台負責採訪與播出（黃銘森，2005：214）。  

三三三三、、、、行政部門相關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行政部門相關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行政部門相關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行政部門相關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  

行政部門有關國會聯絡機制的論文在 2000年後逐漸增多，作者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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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曾為行政部門之國會聯絡人或在立法院擔任國會助理，故就其熟悉

之工作領域進行研究，對於其就特定個案觀察行政與立法溝通互動過

程的第一手資料，甚有意義。而其提出之若干建議，對於實務運作上

亦有可觀之處（溫志文，2007；方志雄，2007；劉育麟，2006；陳順

堅，2007；劉惠美，2005；林天量，2004；劉省作，2004；何鴻榮，

2001）。  

其中陳順堅除從私人情誼、組織資源、操作策略討論國會聯絡機

制之角色功能外，在行政與立法互動上，他亦提出若干建議，包括：

事前協商互相尊重、兩院共擬立法計畫、國會聯絡組織建制化、行政

院應統合各部會的國會聯絡員、改變單純聯絡的角色而提升其政策和

推 銷 功 能 以 間 接 提 升 立 院 的 議 事 效 能 、 提 升 隸 屬 層 級 並 採 扁 平 化 組

織、充分授權、挑選聯絡員以具有國會和政治相關工作經驗者為優先

等。大致涵蓋了行政部門國會連絡機制未來可以改革的主要方向。但

對於連絡機制是否建制化或法制化，其則持保留態度。理由在於行政

部門的國會聯絡組織必須要相當敏感、並且機動，因此不能產生科層

體制的僵化現象。此論點則與一般主張較為不同。對聯絡人以常任文

官擔任，其也認為有斟酌餘地（陳順堅，2007：76-88）      

立法效能之提昇，不僅止於立法議事運作層面之改良，行政部門

提案的前置準備，也是法案能否順利通過之關鍵因素。例如行政部門

草擬法案過程中的是否也能先期納入立法部門之參與、行政部門是否

有完整的法案衝擊評估機制把關、行政部門是否能與立法部門就優先

立法計畫進行溝通等，這些是在國內研究中較為缺乏的部分，也是本

計畫試圖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一一一一、、、、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現行之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首先，我們

將分別就總統制（以美國、韓國為例）、內閣制（以英、日為例）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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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制（以法國為例）等不同憲政體制，探討其正式與非正式機制之

設計與實際運作。在參酌各國不同憲政體制下之制度設計、政黨角色

與實際運作經驗後，並將其進行綜整比較分析，以期能對思索如何強

化我國行政立法互動議題時，能有重要啟發與借鏡。  

其次，須從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兩大層面檢視目前行政與立法

之溝通機制。正式機制係指憲政法規制度之規範，大致涵蓋憲法、法

律、與行政等三個層次。非正式機制則涵蓋政黨之黨內與黨際互動、

總統與行政院長之角色與互動關係、府院黨協商平台、行政立法兩院

之各種層級之溝通拜會機制，形式多樣。惟依據委託單位之需求建議，

希望在不更動現行憲政體制的情況下，進行研究主題之探討，故我國

之 憲 政 體 制 乃 作 為 影 響 行 政 立 法 互 動 之 結 構 性 因 素 ， 而 本 研 究 之 重

點，在於透過其他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改良建議，以解決或補強目前

憲政體制運作所帶來行政立法互動的種種問題。  

再者， 須再檢討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各自內部之運作，以及行政

與立法部門之間的互動等，以探究現行溝通協調機制之所以無法發揮

功能之原因。行政內部各種提案與政策之形成過程，是否充分納入各

界聲音與立法部門之主要關懷，將影響行政院提案在國會獲得支持的

成功機率。而立法部門的議事運作機制，則是影響國會效能之主要關

鍵因素。包括議長或會議主席的權威性與角色、議案程序安排之機制、

委員會審查之專業性與其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黨團協商機制等，都

可能影響立法院之議事效能，以及行政部門在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

協調、說服、討價還價可能採取的策略與介入的途徑等。最後，在行

政與立法部門的溝通上，除正式機制的作用外，非正式機制透過政黨、

府院黨平台、兩院之各層面協商角力與利益交換等過程，更可能成為

實 質 影 響 議 案 通 過 的 關 鍵 。 因 此 要 探 討 如 何 強 化 行 政 立 法 之 溝 通 機

制，除兩部門的互動溝通機制必須研究外，行政與立法兩部門內部各

自之運作過程，亦不容偏廢。  

最後，則分別就我國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立法院之議事運作程序，

以 及 如 何 強 化 行 政 與 立 法 兩 部 門 溝 通 協 調 機 制 等 ， 提 出 具 體 改 革 建

議 ， 以 期 能 提 昇 行 政 部 門 推 動 法 案 之 成 效 與 立 法 部 門 本 身 之 議 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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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並健全行政立法之互動。尤其研究少數政府時期，行政與立法部

門的溝通協調應如何建立平台，以維持政府穩定順暢之運作。  

二二二二、、、、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從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中得知，行政機關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溝通

機制，包含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而其間多建立在行政部門的提案

作業與立法部門的議事運作間的互動模式。因此，本研究架構以三個

部分為主軸，分別為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

以及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三方面。  

在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部分，在制度設計面，有關提案過程的

規劃程序，牽涉到行政院與各部會所欲達到的政策目標以及相關幕僚

單位對於政策方案的擬定與規劃，以利行政部門提案至立法機關進行

審查。此外，在政策提案前應當需針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與法規的影

響層面及其範圍進行評估，使政府得以選擇最具效率的法規措施以達

成的立法目標。最後，在行政部門提出政策方案至立法機關前，不僅

需要針對政策方案所會影響到的內部相關部會、外部的利益團體、民

眾、非營利組織、企業或更甚為民意代表等不同對象進行政策溝通與

協調，最終希冀降低在社會中或立法機關內的阻撓與衝突。  

在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部分，在許多文獻中提及立法部門的院

會與委員會的結構與功能對於議事效率極具影響力，包含質詢制度、

委員會的資深制度、對委員長的規範等等。此外，許多法案提交立法

部門後，若政策法案涉及政黨利益或選取利益時，大多必須交由朝野

協商，故朝野協商機制的協商方式或透明化等對於法案的通過也是影

響議事運作效率的重要關鍵，而無庸置疑的是政黨在協商過程中扮演

決策主導的角色。  

最後，在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的部分，包含正式機制中的憲政、

法律與行政層次，以及非正式機制中的黨政關係、總統與政黨間的互

動方式、政黨間的互動與行政立法兩院院長互動情形等。  

綜上所述，本文之研究架構建立在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立法

部門議事運作制度以及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三方面，進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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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實證研究方法與比較各憲政體制下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後，提出我

國未來檢討修正的政策參考與建議，本研究結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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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  深度訪談  文獻分析  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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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針對研究架構，本文各章節內容，大致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序論，內容包括研究之動機、預期目標、文獻回顧、研

究架構、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則探討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將從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及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等

三層面，進行包含制度面、現況與問題之探討。第三章則為各國立法

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我們將依不同政府體制之類型，探究其行政

立法溝通協調機制之制度設計與運作經驗。總統制將以美國與韓國為

研究對象，內閣制以英國、日本為研究對象，雙首長制則以法國為研

究對象。第四章則回到我國實務運作上，探究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

素。包括：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以及行

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第五章則研提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

溝通協調機制之建議。我們將分別就行政部門提案作業、立法部門議

事運作、與如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提出具體建議。第六章則為

結論。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行政、立法兩院溝通協調、化解歧見的

機制，俾利法案的通過與政策的推行，故除須深入分析行政院及立法

院本身導致法案推行遲滯的可能原因，更重要的是探討影響行政與立

法互動關係的因素，方能進一步針對這些因素提出改善建議。職此，

本研究將引介先進民主國家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以作為國內建立相

關機制之借鏡。惟徒法不足以自行，各國制度的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情

況，有其不同的憲政體制背景以及各種影響因素，故本研究除介紹各

憲政體制下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更將焦點置於影響其運行之脈絡機

制，使國內在建立設計相關機制時，能有更周全的思考。  

  除針對不同憲政體制國家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溝通協調機制進

行分析與比較，歸納出各國的制度優劣與其運作的影響因素，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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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欲進一步針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掌握影響我國行政、立法

兩院互動良窳的關鍵性因素為何。透過蒐集相關行動者的意見，及實

際數據的統計分析，勾勒出我國行政立法互動的實際面貌，方能參考

與我國脈絡相近的相關制度，加以去蕪存菁，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改

善建議，以建立一套能夠發揮其實際功效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將以階段性進行比較研究法、文獻

與統計資料分析、焦點團體法與深度訪談法，以下茲分別說明各種研

究方法的運用：  

一一一一、、、、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  

本研究認為，隨憲政體制的不同，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互動關

係，以及其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的相對影響力，都會有所差異。舉例來

說，在內閣制國家，內閣係由國會多數黨或多黨聯盟組成，且內閣閣

員是國會政黨領袖，因此政治決策權掌握在內閣手中，內閣是主要法

案的提案者，重要法案大多由內閣提出，國會議員即使能夠提案，也

僅僅提出較不重要的法案，各國國會的決策影響力或有大小之別，但

對內閣所提的法案，大多扮演橡皮圖章的角色予以合法化，有時甚至

連暫緩或擱置都很少（Mezey, 1985; Heywood, 2002），因此內閣制國

家行政機關在立法過程中明顯扮演舉足輕重的主導角色。  

而在總統制國家，憲政設計固然是國會掌立法權，總統掌行政權，

然而，總統卻透過黨籍國會議員的提案，實際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議程

設定與主導立法的角色，是以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的權力分

立的憲政設計，無法刻畫實際政治中法案制訂與行政立法部門互動的

狀況，也使歷來政治學者對於美國總統與國會在立法上的相對影響力

有 分 歧 的 看 法 （ Huntington, 1973; Fiorina, 1980; Peterson, 1990; 

Schroedel, 1994; Sinclair, 1999）。  

至於在半總統制的國家，行政首長二元分立，既有一個民選、有

一定任期的總統，也有一個由總統任命，對國會負責的內閣總理。然

而，究竟總統如何去任命總理，則不同的國家有所不同，也造成不同

的政治影響。根據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慣例，總統會依據國會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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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任命一個多數黨聯盟所支持的人擔任總理，此一人選可能與總

統自己同黨或不同黨，當總理與總統同一政黨時，由於總統直接民選，

又獲得絕對多數的支持，因此總統通常掌握相當的行政決策權，總理

此時多為總統之最高幕僚長，所推動的政策多為總統的主要政策。然

而，一旦總理與總統不同政黨，總理為國會領袖，職權較能發揮，掌

握相當的決策權，行政立法的運作類似內閣制（張台麟，2003）。更由

於法國第五共和為了矯正第四共和時期國會過於強勢以致於頻頻倒閣

的經驗，刻意弱化國會而強化行政機關，因此行政與立法的互動在一

般情形下，是由行政機關（無論是總統或總理）掌握立法的主導權。  

簡言之，憲政體制的設計對於行政、立法互動的實際運作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故本研究將針對內閣制、總統制、雙首長制的代表性國

家，如英、日、美、法等國的相關資料與文獻進行蒐集與分析，並進

一步加以比較，以了解各憲政體制下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及其影響因

素。  

二二二二、、、、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  

本研究規劃在系統性檢閱美、韓、法、英、日等國的相關文獻與

資料後，彙整出對於各體制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的特色與優劣，並

歸納影響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之因素，進一步檢視相關因素置於我國脈

絡之下，是否仍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舉其犖犖大者，如行政立法

關係處於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或稱少數政府）、選舉制度、政黨體系、

民意壓力，均可能是影響我國行政立法互動實際運作的重要因素。  

以一致或分立政府來說，部分學者認為分立政府較易產生政治僵

局或政策滯塞，行政與立法若分由不同政黨掌握，則黨際之間可能因

為競爭關係或理念差異而導致政治紛爭，使行政與立法間衝突不斷、

議事效率低落、經濟表現不彰等情事（Sundquist, 1988）。然而亦有學

者質疑上述說法，認為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間並無差異，分立政府

並 不 一 定 有 損 政 府 運 作 成 效 （ Edwards et al., 1997; Menefee-Libey, 

1991），甚至符合「民主制衡」、「權力分立」的原則（Meyhew, 1991）。

換言之，本研究認為應進一步就我國的立法產出或預算審議等相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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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數據加以分析，探究在一致或分立政府下，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是

否及如何轉變，而兩院的協調機制又應該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  

此 外 ， 我 國 立 法 委 員 選 制 由 過 去 的 複 數 選 區 單 記 不 可 讓 渡 制

（SNTV）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於立法委員在質詢、審查法案與

預算等立法行為是否有所影響，其如何進一步影響兩院互動及協調機

制，亦須就實際情況進行探討。而政黨體系及主要政黨的類型與屬性，

也可能是影響行政立法關係的重要變數，應一併予以探究分析。最後，

政務首長、行政官員與立法委員作為政策制定與產出者，民意取向及

輿論壓力往往對其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也可能連帶影響行政立法的

互動關係。  

簡言之，透過彙整分析他國的制度與實際經驗，並系統性地檢閱

我國關於行政立法互動關係的相關文獻，就實際資料加以分析檢證，

進一步建構出進行焦點團體時之討論框架以及進行深度訪談時的討論

大綱。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搭配數據分析的量化方法與焦點團體法、

深度訪談法等質化研究的進行，將可更確切接近問題點，以求未來之

研究成果對機關具有可行性。  

三三三三、、、、焦點團體法焦點團體法焦點團體法焦點團體法（（（（專家訪談專家訪談專家訪談專家訪談））））  

研究團隊採用焦點團體法之目的，是希望藉由集體討論的方式，

能了解每一位參與者之個人意見。本研究案共舉辦三場焦點座談（每

場次不超過十人），第一場以學者為主，側重從理論觀點，觀察其他國

家與我國行政立法互動之情形。第二場則以實務工作者為主，借重參

與 者 對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實 際 運 作 情 況 的 了 解 ， 彌 補 理 論 可 能 存 在 的 盲

點。第三場則同時安排學術與實務界人士共同討論，讓理論與實務觀

點可以相互對話激盪，提供本研究更廣泛且深入的思考視野。  

如前所述，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第一場之對象以學者為主（與會

者共計 14 人，其中包括學者 6 人，研究團隊 7 人及研考會代表 1 人），

第二場以實務界為主（與會者共 12 人，其中包括實務界人士 3 人，研

究團隊 7 人及研考會代表 2 人），第三場安排實務參與者與學者進行對

話（與會者共計 17 人，其中包括學者與實務界人士 11 人，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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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及研考會代表 2 人）。  

（一）第一場次（99 年 8 月 11 日，下午 2 至 5 時）  

本研究首先就國內外文獻與資料分析的結果，針對國內行政立法

互動關係的現況及影響因素擬訂討論題綱，邀集六位國內對於憲政運

作、行政立法互動及國會相關研究學有專精的先進，進行第一階段的

焦點團體座談會，藉由此次座談會了解相關領域學者對於行政立法互

動現狀的看法，並討論哪些是影響國內行政立法互動的關鍵因素，而

國外經驗對於國內在制度改革與設計上有何啟示。  

本研究專家焦點團體座談會擬邀請之學者包括黃秀端（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主任）、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重禮（中研院

政研所籌備處研究員）、楊日青（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張台麟（政

大歐洲語文學程主任）、黃琛瑜（淡江公行系助理教授）等教授，討論

題綱包括：  

1、 您 認 為 目 前 我 國 目 前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協 調 機 制 存 在 哪 些 問

題？  

2、您認為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機制是否因

分 立 或 少 數 政 府 型 態 而 惡 化 ， 是 否 因 一 致 政 府 狀 態 而 改

善？  

3、您認為國內的政黨運作與生態對於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

的影響為何？  

4、 您 認 為 民 意 如 何 對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高 通 協 調 機 制 產 生 影

響，如何理解此三方行動者的關係？  

5、行政院國會聯絡組在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上的角色為

何？  

6、其他影響行政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原因？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

溝通協調機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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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行政立法間的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的相

關經驗有哪些較值得我國借鏡與學習？  

（二）第二場次（99 年 8 月 25 日，下午 2 至 5 時）  

在 彙 整 學 者 專 家 座 談 會 之 討 論 意 見 ， 將 進 一 步 邀 請 約 實 務 界 先

進，進行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會。此階段座談會邀請對象將以行政院

各級部會首長、幕僚單位主管及立法委員為主，國會連絡人、國會助

理、立院及黨團職員為輔。希冀將行政與立法部門、學術與實際執行

面的各種意見進行互相參照彙整，轉化為具體的研究成果，以擘劃未

來改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的改革策略與具體作法。  

唯因實務界人士公務繁忙，邀訪不易，適逢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至當日實際到場之實務界來賓僅有：何鴻榮（關貿網路董事長）、林濁

水（前立法委員、前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羅傳賢（玄奘大學公

共事務管理學系教授、前立法院法制局長），及研考會職司國會聯絡之

吳再居專委（研考會專門委員，國會聯絡組組長）等四位。討論題綱

如下：  

1、您認為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您

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您認為立委的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

能有效制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

過程中更主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主要針

對立法部門發問）  

3、您認為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

的困難是甚麼？其背後的主因為何？（主要針對行政部門

官員發問）  

4、您認為行政院各機關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

其 應 有 之 功 能 ？ 是 否 需 要 進 一 步 整 合 目 前 的 國 會 聯 絡 機

制？  

5、您認為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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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您認為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

的 主 因 ？ 或 根 本 原 因 是 來 自 政 黨 的 對 立 或 民 意 及 輿 論 的

壓力？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

間的溝通協調？有哪些制度亟需建立或改進？  

（三）第三場次（99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2 至 5 時）  

為使學術界與實務界能有進行對話之機會，第三場次乃彙整前兩

次座談之內容與方向，將題綱進行微調。並邀請實務界：A 立委（現

任國民黨籍立法委員）、B 先生（立法院高級文官）、C 立委（現任國

民黨籍立法委員）等三位來賓，與學術界：余元傑（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副教授兼主秘）、吳東野（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林繼文（中

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高永光（政治大學國發所教授、台灣

研究中心主任）、陳宏銘（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陳敦源（政治

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彭錦鵬（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隋

杜卿（政治大學國發所副教授）等八位教授，進行討論。題綱如下：  

1、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造成這些

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

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

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主要針對實務界發

問）  

3、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難

是什麼？背後主因為何？（主要針對實務界發問）  

4、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所 設 置 的 國 會 聯 絡 人 是 否 已 發 揮 其 應 有 功

能？是否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

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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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缺 乏 溝 通 與 協 調 是 否 是 使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相 互 扞 格 的 主

因？或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前提下，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

機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

立法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相關經驗有哪些值得

我國借鏡與學習？  

總計三場焦點團體座談會，共邀請 20 人次來賓參與，其中實務界

6 人，學術界 14 人。每場座談會大致以 180 分鐘為限，區分成三階段

進行討論。第一階段由計畫主持人說明本案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並提出討論提綱。第二階段由與會人員針對討論題綱各抒己見（視時

間進行至少兩輪以上之發言）。最後再由與會人員和計畫主持人、協同

主持人進行綜合討論。座談過程除蒐集與會者意見外，也將請教與會

者相關首長或委員對此問題的一般認知。會後並已完成三場次之座談

摘要與實錄，置於報告附錄中。  

四四四四、、、、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為全面性地了解行政立法溝通協調的相關議題與實務情況，本研

究針對熟稔其他國家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的建置與運作的學者或

駐外代表；以及實際參與、觀察我國行政、立法互動關係的學術與實

務界先進，如立委、立法院副祕書長、法制局長等，共計安排 9 人次。

由本研究團隊針對不同的受訪對象擬定訪談主軸與題綱，藉由半結構

式的深度訪談（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以探求行政與立

法部門的不同看法與觀點。  

  深 度 訪 談 與 焦 點 座 談 區 別 實 益 在 於 讓 受 訪 者 能 夠 在 單 純 之 環 境

下，儘可能排除各種顧慮而暢所欲言，儘可能回答研究團隊的各種深

入問題，而有助於發掘影響行政立法互動之關鍵原因。此與受訪者在

座談會中與其他利害相關各方之對話討論，有相當大之不同。且由於

部份規劃受訪對象公務繁忙，深度訪談較能配合受訪者之行程，以利

訪談計畫之順利完成，而更有助研究團隊資料蒐集與釐清研究主題所

關注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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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訪談所得資料與焦點團體座談會之意見，及文獻與統計資料

分析的成果，加以對照比較，將有助研究團隊之研究進行並作為結案

報告的參考。此外，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之記錄，須經與談者與受訪

者同意並認可記錄內容後，方得刊載全名。不便具名者，以代碼代之，

詳見下表 1-1。  

表表表表 1- 1：：：：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對象匿名代號表  

匿名代號匿名代號匿名代號匿名代號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會議與會議與會議與會議與訪談記錄訪談記錄訪談記錄訪談記錄    

A 國民黨籍現任立委 附錄三 

B 立法院高級文官 附錄三 

C 國民黨籍現任立委 附錄三 

D 國民黨籍現任立法委員、曾任黨團

書記長 

附錄四 

E 立法院高級文官 附錄五 

F 民進黨籍前立委、曾任黨團總召、

政策會執行長 

附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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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我國現行我國現行我國現行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立法制度與問題立法制度與問題立法制度與問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行政部門提案作業行政部門提案作業行政部門提案作業  

一一一一、、、、行政院提案作業之法律機制行政院提案作業之法律機制行政院提案作業之法律機制行政院提案作業之法律機制  

行政院提案之機制可以分從憲政層次與法規層次加以說明。  

（一）憲政層次  

根據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

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提

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準此，在制度上行政院有權向立法院提案，

而在實務上，行政院也是非常重要的提案主體。此外，行政院尚可代

其他機關提出法案，如「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國家安全會議組

織法」、「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均係代總統府提出，「國民大會組織法」

則代國民大會提出。同時從上開條文可知，行政院及各部會提出議案

之前，必須先經過行政院會議討論議決，方屬合法；因此，行政院送

請審議議案函中，均說明此案提經本院第幾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法規層次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議案時，須附上相關附件，依行政院所頒布

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若為法律制定案，應

包括標題、總說明以及逐條說明；若為法律修正案，則應包括標題、

總說明以及條文對照表。「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同時也

明定行政部門進行提案作業時，事前之準備作業應把握政策目標、確

立可行作法、提列規定事項、檢討現行法規；草擬作業則必須符合構

想完整、體系分明、用語簡淺、法意明確、名稱適當等準則。  

二二二二、、、、法案衝擊評估制度法案衝擊評估制度法案衝擊評估制度法案衝擊評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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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衝擊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又稱為管

制影響分析）制度，乃透過標準化、量化的程序，在草擬議案階段，

釐清重大法案或是現有法令可能的衝擊與影響，特別是計算、檢討、

評 估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配 合 行 政 管 制 所 付 出 的 順 服 成 本 （ compliance 

cost），以致影響到民眾權益及國家競爭力。我國現行法制上，其實已

經有不少法規都具有法案衝擊評估的規定，茲分述如下： 

（一）預算法第三十四條 

預算法第三十四條：「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

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

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本條文

規定可以說是 RIA 制度最明確的條文，依該款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

設與重大施政計畫，其中當然涵蓋重大管制計畫，應該先確立政策備

選方案之多元選擇，然後就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且需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  

（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六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乃是針對各機關的開發行為要求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第二十六條規定：「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府政策，其環境影響評估

之有關作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政府政策由於乃屬比較抽象

的行政行為，故與具體的開發行為不同，故在性質上比較接近本研究

所稱之 RIA。  

 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相關規定，如：  

ಃϖచǺȨ܌ᆀԖቹៜᕉნϐဤǴࡹࡰϐჴࡼёૈԋΠ

ӈϐޣǺ 

ǵ٬ᕉნॄຬၸӦ఼ૈΚǶ 

ΒǵઇᚯԾฅғᄊسǶ 

ΟǵӒ্୯଼҇ந܈ӼӄǶ 

ѤǵӒ্Ծฅၗྍϐӝճ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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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ׯᡂНၗྍᡏسǴቹៜН፦Ϸ্֫НᡏҔǶ 

ϤǵઇᚯԾฅඳᢀϐکᒋ܄Ƕ 

Ύǵځдၴϸ୯ሞᕉნೕጄϐाǴ܈Ԗᛖᕉნғ

ᄊϐ҉ុวǶ 

ӈӚී܌ᕉნቹៜຑǴନᔈԵໆࡹ

ѦǴ٠ᔈཤଜ࣬ځϕᜢ߯ϷӚීϐуᕴ่݀Ƕ 

ಃϤచǺࡹࣴගᐒᜢᔈ٩చಃΒೕۓԾՉຑǴբԋ

ຑᇥܴਜǴၩΠӈ٣Ǻ 

ǵࡹࣴගᐒᜢϷځд࣬ᜢᐒᜢϐӜᆀǶ 

ΒǵࡹϐӜᆀϷځҞޑǶ 

ΟǵࡹϐङඳϷϣǶ 

ѤǵඹжБਢϩǶ 

ϖǵࡹёૈԋᕉნቹៜϐຑۓǶ 

Ϥǵ෧ᇸ܈ᗉխᕉნቹៜϐӢᔈჹǶ 

Ύǵ่ፕϷࡌǶ 

ۓၩ٣ϐբೕጄǴҗύѧЬᆅᐒᜢќ

ϐǶ 

ಃΎచǺࡹࣴගᐒᜢբԋϐຑᇥܴਜǴᔈቻ၌ύѧЬᆅ

ᐒᜢཀـǴ٠ளቻ၌࣬ᜢᐒᜢ܈იᡏཀـǴϒаୖ

ଜঅ҅Ƕ 

ಃΖచǺࡹࣴගᐒᜢࡹܭൔፎՉࡹଣਡۓਔǴᔈᔠߕຑ

ᇥܴਜǶ 

  前述的第五條規定必須實施政策影響評估的七項要件，第六條則

是 提 出 政 策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應 有 的 實 際 作 為 ， 包 括 必 須 提 出 評 估 說 明

書，且該說明書內必須說明替代方案分析以及減輕環境影響之因應對

策。第七條則是公共諮詢的規定。由上述規定看來，政府政策對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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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響評估頗能掌握法案衝擊評估的精神；不過實際上目前該辦法

並未具體落實，仍僅止於道德宣示的階段，故可以參考之法制運作經

驗不多（丘昌泰，2004）。  

（三）行政程序法  

  在行政程序法中有不少規定與法案衝擊評估的運作內容息息相關

者，茲分述如下： 

1、政策備選方案的多元性與重視社會成本的方案選擇標準： 

Չࡹำׇݤಃ 7 చǺȨՉࡹՉࣁǴᔈ٩Πӈচࣁ߾ϐǽǵ

௦ڗϐБݤᔈԖշܭҞޑϐၲԋǶΒǵԖӭᅿӕኬૈၲԋҞ

ϐБڗǶΟǵ௦ޣਔǴᔈᒧჹΓ҇ཞ্നϿݤϐБޑ

ϐճᡉѨ֡ᑽǶȩޑԋϐཞ্όளᆶటၲԋҞ܌ݤ  

  依此項條文規定，政策備選方案應該有助於政策目標之實踐，而

該方案儘可能作多元角度的設計，主政機關應選擇對於人民權益損害

最少的方案，換言之，要選擇社會成本最低的方案。同時，備選方案

與政策目標之間應維持比例原則。 

2、頒佈法規命令應履行預告暨評論程序或舉行聽證：  

  法規命令之訂定，屬於政府之決策行為。因此應使各種利害關係

人與社會大眾有機會事前參與並表示意見。在我國行政程序法中第四

章有關規定中，有較為簡便但屬於強制規定的「預告暨評論」程序；

亦有較為繁瑣嚴謹但是否舉辦純屬機關裁量之「聽證」程序，均屬此

種民眾參與之規定。  

Չࡹำׇݤಃ 154 చ：ȨՉࡹᐒᜢᔕݤۓೕڮзਔǴନݩ

࡚ॐǴᡉฅค٣ݤӃϦޣޕڬѦǴᔈ۬ࡹܭϦൔ܈ཥᆪર

ϦǴၩܴΠӈ٣Ǻ…ΟǵਢӄЎځ܈ЬाϣǶѤǵ

ҺՖΓளۓ܌ܭය໔ϣӛۓࡰᐒᜢഋॊཀـϐཀԑǶȩ  

  此一規定即參考美國之「預告暨評論」（notice-and-comment）程

序。我國雖尚無統一之公報制度，不過目前各機關之法規草案，於訂

定之前均至少會在該機關網站或是法務部設置之「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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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上先行公告，並讓民眾以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表示意見。  

ಃ  155 చೕۓǺȨՉࡹᐒᜢुݤۓೕڮзǴள٩ᙍᖐՉ᠋

Ƕȩಃ 156 చǺȨՉࡹᐒᜢݤۓुࣁೕڮзǴݤ٩ᖐՉ᠋

ޣǴᔈ۬ࡹܭϦൔ܈ཥᆪરϦǴၩܴΠӈ٣ǹǵु

ǴӚ၀ᐒᜢϐޣۓᔈҗኧᐒᜢӕुݤ٩ځᐒᜢϐӜᆀǽۓ

ӜᆀǶΒǵुۓϐ٩ᏵǶΟǵਢϐӄЎځ܈ЬाϣǶѤǵ

᠋ϐВයϷ܌Ƕϖǵ᠋ϐЬाำׇǶȩ  

  從各先進國家實施管制影響評估的運作經驗中可知：聽證為實施

RIA 制度的必要條件，故未來如果要建立此項制度，相關的聽證制度

需以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為原則。  

  故我國就法規命令之草案，於最終確定發布之前，亦有事前預告

以供民眾或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機制；正可作為刊登 RIA 初步分析

報告，以廣納各類意見之基礎。若如此進行，則亦與先進國家 RIA（特

別是美國與加拿大）必須刊登政府公報之精神相符。  

3、涉及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行政計畫應舉行聽證：  

  行政程序法中所謂的行政計畫，係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

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

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  

ಃ 164 చೕۓǺȨՉࡹीฝԖᜢۓӦβӦϐۓճҔ܈

ख़εϦӅࡼϐǴੋϷӭኧόӕճϐΓϷӭኧόӕՉ

ीฝϐຊ،ǴᔈϦ໒Ϸ᠋ำׇǴځۓǴዴޣᐒᜢज़ࡹ

٠ளԖύ٣ϐਏ݀ǶՉࡹीฝϐᔕुǵዴۓǵঅु

ϷቲకϐำׇǴҗՉࡹଣќۓϐǶȩ  

  此項規定雖僅限於涉及土地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但管制

計畫中有不少是屬於土地管制者，則仍應進行聽證，以吸納多元利害

關係人之不同意見，使管制計畫更為周全完備。  

4、聽證程序：  

ಃ 107చೕۓǺȨՉࡹᐒᜢၶԖΠӈӚීϐޣǴᖐ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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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ǽǵݤೕܴЎೕۓᔈᖐՉ᠋ޣǶΒǵՉࡹᐒᜢᇡࣁ

ԖᖐՉ᠋ϐѸाޣǶȩ  

  至於行政機關舉行聽證程序則列於行政程序法第十節中所規範的

行政機關的聽證程序，相關條文如下：  

ಃ 54 చǺ٩ҁځ܈ݤдݤೕᖐՉ᠋ਔǴҔҁೕۓǶ  

ಃ 55 చǺՉࡹᐒᜢᖐՉ᠋Ǵᔈаਜय़ၩΠӈ٣Ǵ

٠೯ޕ٣ΓϷځдςޕϐճ্ᜢ߯ΓǴѸाਔ

٠Ϧϐǽ  

   ᠋ϐ٣җᆶ٩ᏵǶ  

Β   ٣ΓϐۉӜ܈ӜᆀϷځՐۚ܌ǵ܈܌٣୍

ᔼ܌Ƕ  

Ο   ᠋ϐයВϷ܌Ƕ  

Ѥ   ᠋ϐЬाำׇǶ  

ϖ   ٣ΓளᒧҺжΓǶ  

Ϥ   ٣Γ٩ಃϤΜచ܌ள٦ԖϐճǶ  

Ύ   ᔕՉႣഢำׇޣǴႣഢ᠋ϐයВϷ܌Ƕ 

Ζ   લৢ᠋ϐೀǶ  

ΐ   ᠋ϐᐒᜢǶ  

ᐒࡹǴՉޣǴᖐՉ᠋ᔈႣӃϦۓೕϐೕݤ٩

ᜢᔈஒ܌ӈӚී٣Ǵฦၩ۬ࡹܭϦൔ܈а

ϦϐǶݤдБځ  

᠋යВϷ܌ϐ،ۓǴᔈຎ٣ҹϐ܄፦ǴႣ੮

࣬ය໔Ǵߡճ٣Γځ܈жΓୖᆶǶ  

ಃ 56 చǺՉࡹᐒᜢள٩ᙍ܈٣ΓϐҙፎǴᡂ᠋׳ය

В܈܌ǴՠаԖ҅җࣁज़ǶՉࡹᐒᜢࣁ

ϐᡂޣ׳Ǵᔈ٩చೕۓ೯٠ޕ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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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చǺ᠋ǴҗՉࡹᐒᜢ२ۓࡰځ܈ߏΓࣁЬΓǴ

Ѹाਔளҗৣࡓǵ࣬ᜢΓځ܈дዕᒒݤз

ϐΓӧڐշϐǶ  

ಃ  58 చǺՉࡹᐒᜢ٬᠋ࣁճՉǴᇡࣁѸाਔǴளܭ

᠋යВǴᖐՉႣഢ᠋ǶႣഢ᠋ளࣁΠӈ

٣ǽ  

   ᠋ۓำׇϐՉǶ  

Β   ᙶమݾᗺǶ  

Ο   ගрԖᜢЎਜϷᏵǶ  

Ѥ   ᡂ᠋׳ϐයВǵ܌ᆶЬΓǶ  

Ⴃഢ᠋ϐՉǴᔈբԋइᒵǶ  

ಃ 59 చǺ᠋ǴନࡓݤќԖೕۓѦǴᔈϦ໒аقຒࣁϐǶ

ԖΠӈӚීϐޣǴЬΓள٩ᙍ܈٣

ΓϐҙፎǴ،ۓӄ܈όϦ໒ǽ  

   Ϧ໒ᡉฅԖၴङϦϐဤޣǶ  

Β   Ϧ໒ჹ٣ΓճԖԋख़εཞ্ϐဤޣǶ  

ಃ 60 చǺ᠋аЬΓᇥܴਢҗۈࣁǶ᠋໒ۈਔǴҗЬ

ϐΓᇥܴ٣ҹϐϣाԑǶۓࡰځ܈Γ  

ಃ 61 చǺ٣Γ᠋ܭਔǴளഋॊཀـǵගрᏵǴЬ

ۓϐΓǵΓǵ᠘ۓࡰ٠ளჹᐒᜢࡕΓӕཀ

Γǵځд٣Γځ܈жΓวୢǶ  

ಃ  62 చǺЬΓᔈҁύҥϦ҅ϐҥǴЬ᠋ǶЬΓ

ਔǴளՉ٬Πӈᙍǽ᠋ܭ  

   ൩٣ჴୢࡓݤ܈ᚒǴ၌ୢ٣Γǵځдډ

ΓǴځߦ܈ගрᏵǶ  

Β   ٩ᙍ܈٣ΓϐҙፎǴ࣬ૼہᜢᐒᜢࣁ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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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ፓǶ  

Ο   ೯ޕΓ܈᠘ۓΓډǶ  

Ѥ   ٩ᙍ܈ҙፎǴ೯܈ޕϢճ্ᜢ߯Γୖу

᠋Ƕ  

ϖ   ё٣ΓϷځдډΓϐวୢ܈วقǶ  

Ϥ дځ܈ᅉำׇϐՉǴЗ٣Γۯᗉխࣁ  

ǹԖ֫ᛖ᠋ำׇԶख़εقϐΓวډ

ଏǶځڮǴ٠ளޣ  

Ύ   ٣Γ܈ӄคࡺલৢޣǴՉ໒ۈǵ

ಖ่᠋Ƕ܈යۯ  

Ζ   ٣ΓමܭႣഢ᠋ύගрԖᜢЎਜޣǴள

а܌ځၩϣຎࣁഋॊǶ  

ΐ   ᇡࣁԖѸाਔǴ᠋ܭයВ่״Ǵ،ۓᝩ

ុ᠋ϐයВϷ܌Ƕ  

○ ӵၶϺځ܈ؠдࡺ٣όૈ᠋ਔǴள٩ᙍ

٣ΓϐҙፎǴύЗ᠋Ƕ܈  

  ௦ځڗдࣁճՉ᠋܌ѸाϐࡼǶ  

ЬΓ٩ಃΐී،ۓᝩុ᠋ϐයВϷ܌

 ϐճ্ᜢ߯ΓǶޕϐ٣ΓϷςډ҂ޕǴᔈ೯ޣ

ಃ 63 చǺ٣ΓᇡࣁЬΓ᠋ܭำׇՉύࣁ܌ϐೀ

౦ࣁΓᇡǴளջਔᖂܴ౦ǶЬޣό܈ݤၴ

ԖҗޣǴᔈջᄖᎍচೀǴᇡࣁคҗޣǴ

ᔈջርӣ౦Ƕ  

ಃ 64 చǺ᠋Ǵᔈբԋ᠋इᒵǶइᒵǴᔈၩܴډ

Γࣁ܌ഋॊ܈วୢϐाԑϷځගрϐЎਜǵ

ᏵǴ٠ܴ٣Γ᠋ܭำׇՉύᖂܴ౦ϐ

٣җϷЬΓჹ౦ϐೀǶ᠋इᒵǴளа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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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ᒵቹᇶշϐǶ᠋इᒵᇙբֹԋޣǴҗ

ഋॊ܈วୢΓᛝӜ܈ᇂകǹ҂ᇙբֹԋޣǴ

җЬΓۓࡰВයǵٮ܌ഋॊ܈วୢΓ᎙ំǴ

٠җځᛝӜ܈ᇂകǶǴഋॊ܈วୢΓܔ

๊ᛝӜǵᇂക܈҂ۓࡰܭВයǵޣំ᎙܌Ǵᔈ

ܴ٣ځҗǶഋॊ܈วୢΓჹ᠋इᒵϐၩԖ

౦ޣǴளջਔගрǶЬΓᇡ౦ԖҗޣǴ

ᔈϒံ܈҅׳кǹคҗޣǴᔈܴځ౦Ƕ  

ಃ 65 చǺЬΓᇡ٣ΓཀـкϩഋॊǴԶ٣ҹςၲ

ёۓ،ࣁϐำޣࡋǴᔈջಖ่᠋Ƕ  

ಃ 66 చǺ᠋ಖ่ࡕǴ،ۓբԋǴՉࡹᐒᜢᇡࣁѸाਔǴ

ளӆ᠋ࣁǶ  

5、利害關係人可向行政機關陳述意見及聽證：  

  行政程序法第二節陳述意見及聽證中之若干條文均可應用於 RIA

制度之設計，如： 

ಃ 102చǺՉࡹᐒᜢբԋज़܈ڋগღΓ҇Ծҗ܈ճϐՉࡹ

ೀϩǴନς٩ಃΟΜΐచೕۓǴ೯ޕೀϩ࣬ჹ

ΓഋॊཀـǴۓ،܈ᖐՉ᠋ޣѦǴᔈ๏ϒ၀ೀ

ϩ࣬ჹΓഋॊཀـϐᐒǶՠݤೕќԖೕޣۓǴ

வځೕۓǶ  

ಃ 103చǺԖΠӈӚීϐޣՉࡹᐒᜢளό๏ϒഋॊཀ

ϐᐒǽـ  

   εໆբԋӕᅿᜪϐೀϩǶ  

Β   ࡚ݩॐǴӵϒഋॊཀـϐᐒǴᡉฅၴङ

ϦޣǶ  

Ο ϐᐒǴـǴӵϒഋॊཀڋය໔ϐज़ۓݤڙ  

ᡉฅόૈᒥՉ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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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   ՉࡹமڋՉਔ܌௦ڗϐӚᅿೀǶ  

ϖ   Չࡹೀϩ܌ਥᏵϐ٣ჴǴ࠼ᢀܴқىаዴ

ᇡޣǶ  

Ϥ   ज़ڋԾҗ܈ճϐϣϷำࡋǴᡉឦᇸ༾Ǵ

Զค٣Ӄ᠋࣬ڗჹΓཀـϐѸाޣǶ  

Ύ   ࣬ჹΓܭගଆນᜫࡓݤ٩ᔈӛՉࡹᐒᜢ

ᖂፎӆቩǵ౦ǵൺǵख़ቩځ܈дӃՉ

ำׇޣǶ  

Ζ ወр܈ᗉխೀϩ࣬ჹΓᗦǵ౽ᙯౢࣁ  

ნǴߥࣁ܌ࡓݤ٩ӄ܈ज़ڋрნϐೀϩǶ  

ಃ 104చǺՉࡹᐒᜢ٩ಃԭ႟Βచ๏ϒ࣬ჹΓഋॊཀـϐ

ᐒਔǴᔈаਜय़ၩΠӈ٣೯࣬ޕჹΓǴѸ

ाਔ٠Ϧϐǽ  

   ࣬ჹΓϷځՐۚ܌ǵ܈܌٣୍ᔼ܌Ƕ  

Β   ஒࣁज़܈ڋগღԾҗ܈ճՉࡹೀϩϐচ

Ӣ٣ჴϷݤೕ٩ᏵǶ  

Ο   ள٩ಃԭ႟ϖచගрഋॊਜϐཀԑǶ  

Ѥ   ගрഋॊਜϐයज़Ϸόගрϐਏ݀Ƕ  

ϖ дѸा٣Ƕځ    

ჹΓǴ٠բ࣬ޕຒ೯قᐒᜢளаࡹǴՉ

ԋइᒵǴӛ࣬ჹΓਟ᠐ࡕំ᎙٬܈ᛝӜ܈ᇂകǹ

٣җǶځǴᔈܴޣᇂക܈ᛝӜ๊ܔځ  

ಃ 105చǺՉࡹೀϩϐ࣬ჹΓ٩చೕۓගрϐഋॊਜǴᔈ

ഋॊǶճ্ᜢ߯Γҭளගрഋࡓݤ٣ჴϷࣁ

ॊਜǴ٣ࣁჴϷࡓݤഋॊǴՠᔈញܴځճ্

ᜢ߯ϐ܌ӧǶόܭය໔ϣගрഋॊਜޣǴຎܫࣁ

కഋॊϐᐒ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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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చǺՉࡹೀϩϐ࣬ჹΓ܈ճ্ᜢ߯Γளܭಃԭ႟Ѥ

చಃಃѤීۓ܌යज़ϣǴаقຒӛՉࡹᐒᜢ

ഋॊཀـжඹഋॊਜϐගрǶаقຒഋॊཀـ

٬܈ᐒᜢᔈբԋइᒵǴӛഋॊΓਟ᠐ࡹǴՉޣ

᎙ំዴᇡځϣคᇤࡕǴҗഋॊΓᛝӜ܈ᇂകǹ

٣җǶഋॊΓჹځǴᔈܴޣᇂക܈ᛝӜ๊ܔځ

इᒵԖ౦ޣǴᔈ҅׳ϐǶ  

ಃ 108చǺՉࡹᐒᜢբԋ᠋ϐՉࡹೀϩਔǴନ٩ಃѤΜ

ΟచϐೕۓѦǴ٠ᔈཤଜӄ᠋ϐ่݀Ƕՠݤ

ೕܴۓᔈ٩᠋इᒵբԋೀϩޣǴவځೕۓǶ

Չࡹೀϩᔈаਜय़ࣁϐǴ٠೯ޕ٣ΓǶ  

ಃ 109చǺόܺ٩చբԋϐՉࡹೀϩޣǴځՉࡹ௱ᔮำׇǴ

խନນᜫϷځӃՉำׇǶ  

6、利害關係人可向行政機關陳情：  

  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亦可適用於法案衝擊評估機制中，如行政程

序法第七章陳情中若干條文規定，如： 

ಃ 168చǺΓ҇ჹܭՉࡹᑫॠϐࡌǵՉݤࡹзϐ၌ǵՉ

ϐᆢៈǴளӛЬᆅᐒࡹՉ܈Ѩϐᖐวၴࡹ

ᜢഋǶ  

ಃ 169చǺഋளаਜय़ق܈ຒࣁϐǹځаقຒࣁϐޣǴڙ

ᐒᜢᔈբԋइᒵǴ٠ӛഋΓਟ᠐ࡕំ᎙٬܈

׳ǴᔈޣᇂകǶഋΓჹइᒵԖ౦܈ᛝӜځڮ

҅ϐǶ  

ಃ 170చǺՉࡹᐒᜢჹΓ҇ϐഋǴᔈुۓբೕۓǴࢴࡰ

ΓِೲǵዴჴೀϐǶΓ҇ϐഋԖߥஏѸा

ᐒᜢೀਔǴᔈόϒϦ໒ǶڙǴޣ  

ಃ 171చǺڙᐒᜢᇡࣁΓ҇ϐഋԖҗޣǴᔈ௦ڗ

ϐࡼǹᇡࣁคҗޣǴᔈ೯ޕഋΓǴ٠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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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ഋϐख़ाϣόܴዴࣁᐒᜢᇡڙཀԑǶځ

ԖᅪကޣǴள೯ޕഋΓံഋϐǶ  

ಃ 172చǺΓ҇ϐഋᔈӛځдᐒᜢࣁϐޣǴڙᐒᜢᔈ

ځਔǴᔈջ౽ଌࣁᐒᜢᇡڙഋΓǶՠޕ

дᐒᜢೀǴ٠೯ޕഋΓǶഋϐ٣Ǵݤ٩

ளගଆນᜫǵນ܈ፎ୯ৎ፝ᓭޣǴڙᐒᜢ

ᔈޕഋΓǶ  

ಃ 173 చǺΓ҇ഋਢԖΠӈϐޣǴளό

ϒೀǽ  

   คڀᡏϐϣ܈҂ڀჴۉӜ܈Ր֟ޣǶ  

Β   ӕ٣җǴϒೀǴ٠ςܴዴเᙟࡕǴ

ԶϝӆഋޣǶ  

Ο ЬᆅഋϣϐᐒᜢǴௗᕇഋΓаӕߚ  

٣җϩӛӚᐒᜢഋޣǶ  

（四）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除行政程序法外，與法案衝擊評估關係最為密切的法規為「中央

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茲摘錄與 RIA 精神相符合的要點規

定如下：  

1、法規案件之草擬中有關準備作業階段：  

  強調法規案件之草擬的第一階段為準備作業，應該注意下列幾

點： 

ȐȑעඝࡹҞǺݤೕȐࡰύѧݤೕྗ܌ݤᆀࡓݤǵ

ցࢂзǴаΠӕȑڮೕݤᆀ܌ݤำׇࡹзǴх֖Չڮ

ᔈڋȐुȑۓǵঅ҅܈ቲЗǴаࡹሡाྗࣁᏵǶ 

ȐΒȑዴҥёՉբݤǺݤೕѸ൩ځёՉ܄ՉຑǴ٠௦

ၲԋࡹҞനࣁᙁܰߡՉϐբݤǶ 

ȐΟȑගӈೕ٣ۓǺၲԋࡹҞϐೕჄύǴோ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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தදၹҔЪѸ፟ϒࡓݤۓਏ݀ϐբ܈ࣁόբ

ೕǴ٠ᔈவᝄቩਡǴቩೀǶݤࣁۓ٣ǴБࣁ

Πӈ٣ǴόᔈݤࣁۓೕǺ 

1.ՉࡹำׇݤಃԭϖΜΐచಃΒಃීۓ܌ϐᐒ

ᜢϣ܄ೕۓᆶಃΒීϐှញ܄ೕۓϷຊໆ

୷ྗǶ  

2.ભᐒᜢჹΠભᐒᜢϐࡰҢǶ  

3.ᐒᜢځܭज़ጄൎϣϐᙍ୍ڐշ٣Ƕ  

ȐѤȑᔠՉݤೕǺ 

1.ᔈݤࣁۓೕϐ٣ǴԖՉݤೕёၗҔޣǴόѸ

ᔕཥݤೕǹளঅ҅ՉݤೕϒаೕޣۓǴᔈঅ҅

ԖᜢՉݤೕǹคՉݤೕёၗҔ܈অ҅Ҕ

ೕǶݤǴБᔕཥޣ  

ೕਔǴѸӕਔᔠݤቲЗ܈ǵঅ҅ۓȐुȑڋ.2

ቲЗǴаନ܈ೕǴ٠բѸाϐଛӝঅ҅ݤԖᜢځ

ǵख़ፄҟ࣯Ƕ࣌ݔೕ໔ϐϩݤ  

2ǵ法規案件之草擬中有關草擬作業階段：  

ᄬགྷाֹǺݤೕᔈೕۓϐ٣ǴԖֹԶԋዕϐڀᡏᄬ

གྷǴаխᔈϒܴۓϐ٣ǴҗۘܭคڀᡏᄬགྷԶہፏܭќՉ

ೕۓǴаठݤೕࡼՉࡕόૈೣᄇՉǹᔕਔǴੋϷ࣬ᜢᐒ

ᜢೢޣǴᔈԖᜢᐒᜢǹѸाਔǴ٠ᔈᒌ၌ৎᏢޣϐ

ཀ܈ـє໒ࣴǵϦ᠋ǹԖቚуӦБԾݯიᡏᚐ܈

ॄᏼޣǴᔈᆶӦБԾݯიᡏڐǹჹݤܭਢፂᔐቹៜቫय़

ϷځጄൎǴҭᔈԖֹϐຑǶ  

3、法規作業之管制程序：  

ೕਢǴᔈݤᔕϐ܌ϒаӈᆅǴࡋۓೕϐᔕբǴᔈႣݤ

җൂڋݤՏۓࡰ܈ϐೢΓவࡓݤᢀᗺుΕࣴزǴၶԖݤ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44 

ǴБૈഋൔՉࡕᅪကਔǴளє໒ࣴǴ٠вಒਡჹڋ

 วѲǶ܈ۓǵਡଣቩࡹ

 從法制面來看，上述各項相關法規已具備 RIA 的基本精神或雛

型，但實際上多數仍只被視為是法制作業審查的格式，故仍擺脫不了

法制作業形式審查的特點，而較缺乏實質意涵。換言之，現行的環評

或法案評估制度，多意在防弊，而 RIA 的精神更包括興利，即追求更

佳的資源配置。總結來說，我國現行法規雖有部分已具法案衝擊評估

的意涵，但仍未建立一套標準的實施或評估程序，僅停留在符合最低

的法令規範及形式審查的意義。  

三三三三、、、、行政院提案作業之現況分析行政院提案作業之現況分析行政院提案作業之現況分析行政院提案作業之現況分析  

許多學者指出，基於政黨相互競爭、對抗的本質，分立政府將使

得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對立，無法達成良善的溝通與協調，而使政府

施政與提案更容易遭到民意機關的杯葛，導致政策遲滯與立法僵局。

不少學者援引此概念來分析我國行政院之提案及法案審查與通過之情

形。  

首先，根據管碧玲、陳鳳瑜的統計，從民國 89 年 5 月 20 日到民

國 95 年 5 月 30 日，由民進黨執政的少數政府期間，行政院送立法院

審議法律案通過的比例約五成，如表 2-1 所示。由於委員提案如果類

同者，常合併行政院提案審查，這使得在統計歸類上有困難，但仍可

一定程度說明在少數政府時期行政院法案通過的比例比多數政府來得

低，且平均通過天數較長（管碧玲、陳鳳瑜，2006）。  

表表表表 2- 1：：：：89.05.2089.05.2089.05.2089.05.20 至至至至 95.05.3095.05.3095.05.3095.05.30 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案數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案數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案數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法律案統計表總案數    

Չࡹଣ  ҥݤଣ  
ۛ

ය  ଌҥݤଣ

ਢኧ  

ҥݤଣΟ

᠐೯ၸኧ  

೯ၸԭ

ϩК  
ᕴቩਢኧ  Ο᠐೯ၸኧ  

Ѥ  488 243 49.8ʘ  1,549 342 

ϖ  746 416 55.8ʘ  2,283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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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  221 106 47.9ʘ  1,135 175 

註：委員提案如類同者，常採取併案（合併行政院提案）審查，而不

論提案數多少，併案通過之案數仍計為一案，故實際通過之百分

比會比表列數字為高，行政院部份影響有限，但立法院部份計算

差別會相當大，故不計算立法院通過百分比。 

資料來源：管碧玲、陳鳳瑜，2006。 

而根據盛杏湲對第四屆立法院的研究，第四屆前二個半會期是多

數政府時期，後三個半會期是少數政府時期，她發現在多數政府時期

行 政 院 提 案 比 立 法 委 員 被 通 過 的 比 例 較 高 ， 且 通 過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較

短；在少數政府時期，立法院多數黨比較會掣肘行政院的提案，使得

行政院在法案的推動上較為困難，以致於行政院的提案被通過的比例

大幅降低，且通過所需要的時間也相對較長，如表 2-2 所示（盛杏湲，

2003）。  

表表表表 2- 2：：：：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第四屆立法委員提案與行政院提案通過比例、、、、通過天數統計通過天數統計通過天數統計通過天數統計    

ӭኧ۬ࡹȐಃǵಃ

Βයȑ  

Ͽኧࡹ Ȑ۬ಃΟԿಃϤ

යȑ  
 

೯ၸКٯ  
ѳ֡೯

ၸϺኧ  
೯ၸКٯ  

ѳ֡೯

ၸϺኧ  

୯҇ល

ҥہ  
ѳ֡ኧ N 

69.2ʘ

Ȑ164/237ȑ 
274 

50.8ʘ  

Ȑ181/356ȑ  
164 

҇ល

ҥہ  
ѳ֡ኧ N 

60.1ʘ

Ȑ182/303ȑ 
255 

60.0ʘ

Ȑ129/215ȑ  
146 

Չࡹଣ  ѳ֡ኧ N 
72.7ʘ

Ȑ221/304ȑ 
219 

38.5ʘ

Ȑ181/470ȑ  
212 

дځ  ѳ֡ኧ N 
70.7ʘ

Ȑ106/150ȑ 
290 

48.9ʘ

Ȑ130/270ȑ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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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  ѳ֡ኧ N 
67.7ʘ

Ȑ673/994ȑ 
253 

47.5ʘ

Ȑ621/1311ȑ  
173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3。 

該研究也觀察到多數政府時期重大法案由行政院提案為重的比例

較高，佔 52％，以立法委員提案為重的佔 10％，協商或表決後互有讓

步或勝負的佔 38％；在少數政府時期，行政院提案為重的比例為 48

％，和多數政府時期差異不大，但立法委員提案為重的比例上升到 18

％，顯示出行政院若和立法院多數黨不同政黨時，立法委員有較強主

導立法的企圖心，如表 2-3 所示。但法案通過是由行政機關或立法機

關的意見為主的判定是有困難的，因為很多法案是朝野協商的結果，

如果以通過法條數目中，行政院或立法院多數黨的版本何種為多去下

判定恐會失真，因為可能雙方爭議的焦點是在某幾個法條上；另外，

也有一種情況是通過的版本難以分辨究竟是行政院還是立法院多數黨

的版本，因為最後的版本可能是雙方妥協的結果，如：NCC 組織法等。

這使得在法案判定究竟是哪一方為重時會有時會過於主觀，這增加了

在統計上的問題與困難，但無論如何，在少數政府時期，立法院多數

黨委員在法案審查時會比多數政府時期來的積極，立法過程中所佔的

比重也比較大。  

表表表表 2- 3：：：：第四屆立委時期重大法案是以行政院或立法院的意見為重第四屆立委時期重大法案是以行政院或立法院的意見為重第四屆立委時期重大法案是以行政院或立法院的意見為重第四屆立委時期重大法案是以行政院或立法院的意見為重    

ӭኧ۬ࡹ  

ȐಃǵಃΒයȑ  

Ͽኧ۬ࡹ  

ȐಃΟԿಃϤයȑ   

ԛኧ  ԭϩК  ԛኧ  ԭϩК  

аՉࡹଣගਢࣁख़  26 52.0 47 48.0 

аҥہݤගਢࣁख़  5 10.0 18 18.3 

ϕԖᡣࡕ،߄܈ڐ

യॄ܈  
19 38.0 33 33.7 

ӝी  50 100.0 9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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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盛杏湲，2003。 

此外，優先法案某種程度反映行政院及執政黨施政之優先順序，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行政院鮮少將所提出之法案明確區分為優先法案

及其他法案，但至民進黨執政時期，由於其在國會處於劣勢，且另一

方面也可能欲刻意營造立法院議事效率不彰之形象，故優先法案的提

出逐漸成為常態，甚至出現數個會期行政院將所有法案均列為優先法

案的情況，優先法案的意義某種程度遭到扭曲。表 2-4 為本研究整理

第四屆第一會期至第七屆第二會期，行政院提出之優先法案通過之情

形，除第五屆第一會期及第七屆第二會期通過比例分別近四成與兩成

五外，其餘會期通過比例均不及兩成，且進一步與表 2-2 資料進行對

照，可發現其通過比例與一般法案通過比例相較，行政院優先法案通

過的比例相對偏低。  

表表表表 2- 4：：：：行政院提出之優先法案通過情形行政院提出之優先法案通過情形行政院提出之優先法案通過情形行政院提出之優先法案通過情形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1111 會期會期會期會期～～～～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 2222 會期會期會期會期））））    

ۛය  
ՉࡹଣගрᓬӃ

ਢኧݤ  

ҥݤଣ೯ၸϐՉࡹ

ଣගрᓬӃݤਢኧ  

ՉࡹଣᓬӃݤ

ਢ೯ၸКȐʘȑ 

ಃѤۛಃ 1 ය  0 0 0 

ಃѤۛಃ 2 ය  0 0 0 

ಃѤۛಃ 3 ය  0 0 0 

ಃѤۛಃ 4 ය  184 6 3.2 

ಃѤۛಃ 5 ය  0 0 0 

ಃѤۛಃ 6 ය  0 0 0 

ಃϖۛಃ 1 ය  292 116 39.7 

ಃϖۛಃ 2 ය  42 0 0 

ಃϖۛಃ 3 ය  120 1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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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ය  
ՉࡹଣගрᓬӃ

ਢኧݤ  

ҥݤଣ೯ၸϐՉࡹ

ଣගрᓬӃݤਢኧ  

ՉࡹଣᓬӃݤ

ਢ೯ၸКȐʘȑ 

ಃϖۛಃ 4 ය  116 12 10.3 

ಃϖۛಃ 5 ය  150 15 10 

ಃϖۛಃ 6 ය  54 4 7.4 

ಃϤۛಃ 1 ය  1 0 0 

ಃϤۛಃ 2 ය  17 0 0 

ಃϤۛಃ 3 ය  30 0 0 

ಃϤۛಃ 4 ය  78 6 7.7 

ಃϤۛಃ 5 ය  90 9 10 

ಃϤۛಃ 6 ය  82 6 7.3 

ಃΎۛಃ 1 ය  92 14 15.2 

ಃΎۛಃ 2 ය  65 16 24.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以第五屆第三會期為例，該會期行政院提出 120 項優先法案，最

後僅通過 16 案，且行政院所重視的財經六法（即「金融重建基金設置

及管理條例修正案」、「自由貿易港設置及管理條例草案」、「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修正案」、「農業金融法草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草案」、「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草案」）未能通過，行政院方面由副院長林

信義率一級財經部會首長，包括財政部長林全、陸委會主委蔡英文、

農委會主委李金龍與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等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

說明財經六法一日未過，會使政府推動「拚經濟」綁手綁腳。  

但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對此說法加以駁斥，認為法案未過根本就是

因為「行政怠惰」，他指出這六個法案有的是朝野協商還沒有結果，有

的是條文根本就有問題，行政機關也未提修正版本再送來立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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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立委黃義交也認為，行政首長公然指控國會並非民主常態，這

樣做只顯示出執政黨行政權獨大的意圖而已，更何況國會與行政機關

本就處於對立的兩方，如果國會有必要符合行政機關立法時程的話，

國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財經六法未能過關，儼然已成為行政、立法

相互攻訐、指摘的羅生門，也凸顯少數政府執政下，執政、在野陣營

互相推諉責任的情況（新台灣新聞，2003）。  

綜上所述，行政院所提優先法案通過率不高，某種程度確實反映

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但進一步來看，行政院提出的優先法案到底是

否 真 的 優 先 ？ 少 數 執 政 黨 是 否 刻 意 將 高 度 爭 議 性 的 法 案 列 為 優 先 法

案？行政院對於本身所提的優先法案是否真的積極協調爭取委員的支

持？從這些質疑切入觀察過去少數政府的作為，可以發現優先法案之

原意恐已遭扭曲。  

    整體來說，行政院居於國家政務之衝要地位，為政府施政之重心

所在，其掌理大小政務，故其為相當重要之提案主體。相較於立委提

案中，法律制定案通常很少，而修正案亦具備修正幅度及範圍較小之

特徵，行政院及所屬部會有較多資源與能力進行法案的通盤設計與研

究，故多數的法律制定案及大規模修正，往往是由行政部門提出（Sheng, 

2006）。惟行政部門提案作業是否足夠縝密、是否經過完整的法案衝擊

評估，並與立法委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足夠之先期溝通，則不無

疑義。再者，根據前述學者之相關研究及資料顯示，行政院之提案與

優先法案，其通過之比例與速度，顯然與執政黨能否掌握國會多數相

關，蓋少數政府執政、朝野相互對立的情況下，行政立法部門間的溝

通協調更形艱困，也影響法案通過之效率。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立法部門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  

一一一一、、、、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現狀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現狀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現狀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現狀    

  我國立法院之議事運作現況，我們大致可分為正式機制與非正

式機制兩大部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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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機制 

  正式機制可以分為憲政層次與法規層次兩部分。 

1、憲政層次 

  在憲政層次方面，憲法對於立法院的議事運作規範偏向大原則之

方向，主要在規範立法院的憲政角色與職權（憲法第 62、63 條：立法

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意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

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立法委員選舉方

式與任期（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2 項），立法院長之選舉方式（憲法

第 65 條），委員會之設置（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

會備詢，憲法第 67 條），常會召開時間（憲法第 68 條），臨時召開之

情況（憲法第 69 條），增加預算支出之限制（憲法第 70 條），關係院

首長列席（憲法第 71 條），言論免責權（憲法第 73 條），不逮捕特權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8 項），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追認（憲法增修

條文第 2 條第 3、5 項、第 4 條第 6 項），行政院覆議案之處理（憲法

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不信任案之提出（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權力（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3 項），領土變更案之提案（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5 項），總統、副

總統彈劾案之提出（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10 項、第 4 條第 7 項），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之人事同意權（增修條文第 5、6、7 條）等。 

2、法規層次 

  立法院議事運作之相關規範，主要放在所謂國會五法（立法院組

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

與立法院議事規則），及立法院相關之內規。 

（1）組織結構： 

立法院的組織上大致以合議制之院會為主體，設有正、副院長各

一人，由立委全體選舉產生。而為了協助院會有效運作，在院會之下

則另有全院委員會、常設委員會、特種委員會之設置，在院會與委員

會之下亦可組成特別之小組。其次，立法院之運作還需仰賴龐大的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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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作業，因此也配置了事務性與研究性的幕僚組織體系。最後，扮演

立 法 院 運 作 重 要 角 色 的 黨 團 ， 以 及 協 助 立 委 處 理 問 政 業 務 的 公 費 助

理，也具有法律上的正式地位。 

Ａ、常設委員會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與立法院組織法第 10 條，設有

八個常設委員會，包括：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經濟委員

會、財政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第七屆立委席次減半前，立法院

原有十二個常設委員會，但為配合席次減半與維持每位立委只能參加

一委員會，避免單一委員會人數過少，故將十二個簡併為八個，並將

各委員會席次限制在十三至十五席間。 

各委員會於每年首次會期重新組成。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

政黨比例分配。分配算式為：（各黨團人數／院會席次－第三條之二 

委員總數）×（13─依第三條之二抽籤分配至各委員會委員席次）。無

黨團之委員則以抽籤方式為之。 

而各委員會設置召集委員二人，由各委員會委員於每會期互選產

生。1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一人為主席，由各召集委員輪流擔任。

召委之職權，除主持會議外，還可於輪值期間決定各委員會之議程，

且應於每會期共同邀請各該委員會委員擬定該會期之立法計畫。並於

必要時，邀請相關院、部、會人員列席說明。  

各委員會所議事項，有與其他委員會相關聯者，可以召開聯席會

議審查。而各委員會之議事，須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能決議；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不過為避免少數壟斷議事，也規定在場出席

委員不足三人者，不得議決。 

原 則 上 各 委 員 會 審 查 議 案 之 經 過 及 決 議 ， 應 以 書 面 提 報 院 會 討

論。不過經常之狀況則是由院會決議事否將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

                                                 
1 召集委員在 第六屆 之前 為三人， 第七屆 起因席 次減半而 減為二 人，且 任期由半
年改為一 年。但 新制才 剛上路，2008 年國民 黨 團提案改 回半年 。召委 之選舉方 式
則依照立 法院各 委員會 召集委員 選舉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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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Ｂ、其他委員會 

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必要時增設特種委員

會。立法院目前除八個常設委員會之外，另分別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

七、八、九條規定設立程序委員會、紀律委員會、修憲委員會等三個

委員會。此外，唯一依據第十條第二項所設立之特種委員會為立法院

經費稽核委員會。而此四個常設委員會以外之委員會，其設立之相關

規範均以組織規程為之。程序委員會設召集委員 2 人，成員共 19 人，

由各黨派依政黨比例分配，各黨團至少 1 人；紀律委員會設召集委員

8 人，成員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擔任；修憲委員會成員為立委總額三

分之一加一人，以院會政黨比例產生並保障少數參與，召集委員 5 人；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 9 人，依院會政黨比例與保障少數原則產生，召

集委員 3 人。 

表表表表 2- 5：：：：立法院各特種委員會之比較立法院各特種委員會之比較立法院各特種委員會之比較立法院各特種委員會之比較    

 程序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設立依據 立法院組織

法第 7 條 

立法院組織法

第 8 條 

憲法增修條

文第 12 條 

立法院組織

法第 9 條 

立法院組織法第

10 條第二項 

成員人數 

（含召集委

員） 

19 16 38 9 

成員產生方

式 

由各黨派依

政黨比例分

配，各黨團至

少 1 人 

各委員會召集

人 

以院會政黨

比例產生並

保障少數參

與 

以院會政黨比例

產生並保障少數

參與 

召集人人數 2 9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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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召集人產生

方式 

成員互選 成員互選 成員互選 成員互選 

任期 一會期 一年（每年首

次會期協商產

生） 

- 一年（每年首次

會期協商產生） 

會議召開時

間 

每週例會 2

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

議 

- - 每月，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決議

效果 

委員會決議

交院會議決 

委員會決議交

院會議決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Ｃ、國會幕僚單位 

依照立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立法院目前的幕僚單位包括：秘書

處、議事處、公報處、總務處、資訊處、法制局、預算中心、國會圖

書館、中南部服務中心、議政博物館。其中多為一般事務性質，以協

助立法院職權行使、議事運作與各項事務之處理。而法制局、預算中

心則配置相當數量之研究人力（兩機構各自之研究人員編制最多可達

36 人），以提供立委問政相關研究、法案與預算之評估報告等所需。

國會圖書館則收藏大量圖書、剪報與資料之蒐集等，為立委、助理與

國會幕僚之研究、資料蒐集、各新立法訊息與新知等之掌握，提供豐

富的資料來源。 

另外立法院還設有人事處、會計處與警衛隊。依照 100 年度立法

院之院算，立法院除 113 為立委外，另有職員 414 人，駐衛警 31 人，

工友 97 人，技工 223 人，駕駛 67 人，聘用人員 79 人，約僱人員 26

人，合計 1,050 人（立法院預算書，2010：3）。 

Ｄ、黨團與公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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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團部分，當選席次達三席以上者可組成黨團，但每一政黨以

組成一黨團為限。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而未達三席之之

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黨團未達五個時，得合組四

人以上之政團，並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但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

個為限。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立法院亦編列「黨團補助」預算，

以每位委員每年 12 萬之金額計算，補助各黨團運作。各黨團置公費助

理十人至十六人，但由於黨團雖具有法律上之地位，但並非立法院之

組織，故無人員編制。顧這些助理乃由各黨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

員聘用。 

此外，立法委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八至十四人，由立法院每年

編列助理費及其辦公事務預算。公費助理適用勞基法，與委員同進退。

總計公費助理人數約為 926 至 1616 人（立法院預算書，2010：3）。 

（2）議案審查程序 

Ａ、三讀程序 

原則上，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

程序委員會決定是否排入議程。第一讀會則針對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

之議程，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立法委員提出之其

他議案，則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進行說明，並經大體討論，再

議決是否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第二讀會則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不經審查逕

付二讀之議案。原則上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但程序

上得可先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進行廣泛討論。如有出席委員提議，

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此外，

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討論，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行中時，

如對本案立法之原旨有異議，可由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連署

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為限。 

第三讀會，原則上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如有出席委



第二章 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 

55 

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

三讀。三讀會中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

牴觸者外，僅得為文字之修正。最後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Ｂ、非三讀程序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之規定，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

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

二讀會即可議決之。 

除此之外，立法院在議事也有快速立法的程序。政府機關提出之

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在一讀會中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

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讀。而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

議案，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說明其旨趣，經大體討論，議決逕

付二讀。 

而第二讀會在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亦可經院

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委員會之審查意見處理，而進入三讀階段。 

Ｃ、特殊議案之審議程序 

其一，立法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案，審議程序準用法律案之規定。 

其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之追認程序，不經討論，交

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未獲同意者，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若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緊急命令時，立

法院應即召開臨時會，以相同程序進行追認。當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

發布緊急命令時，立法院應於三日內召開臨時會，並於開議七日內議

決，如未獲同意，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

日後發布者，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依前述審查與表決程序處理。 

（3）聽取國情報告 

總統國情報告可由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或由總統主

動得咨請立法院同意。經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國

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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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

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立委發言時間、人數、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 

（4）質詢 

Ａ、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 

行政院長每年二月及九月底前應向立法院提出半年之施政報告，

前者亦應提出年度施政方針，並備質詢。 

Ｂ、新任行政院長就職後之報告 

新任行政院院長應於就職後兩週內，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之報

告。 

Ｃ、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之報告 

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時，行政院院長或有

關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或由立法委員提議，

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議決，針對上述事由邀請行政院院長

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 

Ｄ、質詢種類 

a、口頭與書面質詢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

其他事項，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口頭質詢分為政黨質詢及立法委

員個人質詢，均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並得採用聯合質詢。但其人數

不得超過三人。 

口 頭 質 詢 ， 應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或 質 詢 委 員 指 定 之 有 關 部 會 首 長 答

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復，質詢事項牽涉過廣時，

得再延長五日。 

b、政黨質詢 

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黨黨團提出人數乘以三十分鐘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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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人數不得逾該黨團人數二分之一。代表政黨質詢之立法委員，不

得再提出個人質詢。而政黨質詢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列

席備詢。 

c、個人質詢 

個人質詢應依各委員會之種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行，但有委員

十五人連署，經議決後得變更議題順序。行政院院長及與議題相關之

部會首長應列席備詢。個人質詢以二議題為限，詢答時間合計不得逾

三十分鐘。 

（5）同意權之行使 

Ａ、憲法上獨立機關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9 條規定：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

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行使審

計長、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

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

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於必要時，全院委員會亦得就司法院院長副

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院院長副院長與其他被提名人分開審

查。 

Ｂ、檢察總長與獨立機關委員 

依據法院組織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中選會組織法，

立法院對於檢察總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委員、中選會

委員，享有人事同意權。不過此等同意權之行使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並

無規定。而是透過立法院院會之決議，由程序委員會編入議程報告，

再由院會交由相關委員會審查。審查報告提送院會後，即由院會以無

記名方式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通過。例如檢察總長是交由

司法及法制與內政委員會進行審查，ＮＣＣ委員則是由科技及資訊與

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聯席審查。 

（6）覆議案處理 

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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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在立法院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

院委員會審查。審查時，得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十五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

決。如贊成維持原決議者，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

議；如未達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不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

議者，原決議失效。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七日內舉行臨時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依述條規定處理。 

（7）不信任案之處理 

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得經全體立

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應於院會報告事項進行前提出，主席收受後應即報告院

會，並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全院委員會應自不信任案提

報院會七十二小時後，立即召開審查，審查後提報院會以記名投票表

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方為通過。審查及院會

表決時間應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未於時限完成者視為不通過。處理

不信任案之結果，應咨送總統。不信任案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

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8）彈劾案之提出 

彈劾總統或副總統，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提議，以書

面詳列彈劾事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並不經討論，

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被彈劾人列席說明。全院委

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贊成，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 

（9）罷免案之提出與審議 

提出罷免總統或副總統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附

具罷免理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並不經討論，交付

全院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完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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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委員會審查前，立法院應通知被提議罷免人於審查前七日內

提出答辯書。被提議罷免人不提出答辯書時，全院委員會仍得逕行審

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即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全體立法委

員三分之二同意，罷免案成立，當即宣告並咨復被提議罷免人。並交

由公民複決。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10）文件調閱權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

調閱專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而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

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

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

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院

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

會議決之時限時，不在此限。而調閱專案小組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

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11）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 

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

規定舉行公聽會。如涉及秘密事項者，應以秘密會議進行。 

公聽會之舉行須經各委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

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或附議，並議決。會中得邀請政府人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但應兼顧正反意見比例，並以不

超過十五人為原則。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公聽會以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且應於開會日五日前，將開

會通知與議程等相關資料，以書面送達出席人員，並請其提供口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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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

下次舉行日期，不受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委員會應於

公聽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

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 

（12）行政命令之審查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立法院後，

應提報立法院會議。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

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連

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

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

機關更正或廢止之。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為

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失效。無前述問題之行政命令，由委員會報請

院會存查。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

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

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13）請願文書之審查 

立法院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先由程序委員會審核其形式是否符合

請願法規定。若內容明顯非屬立法職權事項，程序委員會應逕行移送

權責機關處理。請願文書應否成為議案，應由有關委員會審查。經審

查結果成為議案者，由程序委員會列入討論事項，經大體討論後，議

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若請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者，應

敘明理由及處理經過，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 

（14）黨團協商 

我 國 憲 法 與 各 項 法 規 對 於 立 法 院 院 長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亦 無 太 多 著

墨，但是議長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可以透過黨團協商機制，發揮極大

之影響力。尤其立法院的實務運作中傾向院會中心主義的模式，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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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過與否固然有制度化的規範可以依循，但對於爭議性與衝突性的

法案，卻高度倚重黨團協商機制的功能。加上目前王金平院長著重人

和與溝通協調，以其政治資歷份量與跨黨派之深厚人脈，更使黨團協

商制度經常得以化解紛爭而獲致基本共識，使此機制發揮的相當正面

之功能，也在我國立法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Ａ、協商時機 

a、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

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b、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

委員提出異議，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

協商。 

c、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Ｂ、參與黨團協商之成員與時間 

a、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

鞭出席參加；並由院長主持，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

副院長主持。 

b、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

必要時，亦得舉行。 

c、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

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

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但院

會 說 明 人 更 換 黨 團 時 ， 則 由 原 所 屬 黨 團 另 指 派 協 商 主

席。 

d、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

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時，不在此限。 

e、依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得

向 負 責 召 集 之 黨 團 ， 以 書 面 簽 名 推 派 二 人 列 席 協 商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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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Ｃ、全程記錄，敘明重大變動之理由，併同協商結論，刊登

公報 

a、全程記錄，刊登公報：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

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

公報。 

b、須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之情況：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

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異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

團或提案委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併同協商

結論，刊登公報。 

c、協商結論：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

簽名，作成協商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

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Ｄ、協商期限（冷凍期）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

期處理。 

Ｅ、協商結論之效力與異議 

a、對協商結論之異議：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

有出席委員提議，八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

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 

b、協商結論之效力：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

院 會 對 前 述 異 議 議 決 之 結 果 ， 出 席 委 員 不 得 再 提 出 異

議；逐條宣讀時，亦不得反對。 

Ｆ、對協商結論與待表決條文之發言限制與處理 

a、對協商結論之討論：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除

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不得請求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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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協商待表決條文之與處理：經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

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行處理。 

c、對前述二類議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得再請求

發言。 

Ｇ、議案協商之順序 

a、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

交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b、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說

明人應優先處理。 

（二）非正式機制 

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因具有高度之政治屬性，與政黨政治

密切關連。故除前述之正式機制外，非正式機制之途徑運用，重要性

可能不亞於正式機制。 

1、質詢權之變相延伸 

 由於各政黨為了對重要議題表達立場，爭取曝光與民眾認同，常

會利用早餐會或記者會之模式，邀請相關官員、或學者、或陳情人等

就特議定題進行討論。此形同立委運用一種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相

關內規規範的模式，對行政部門之官員進行變相之質詢，或是一種在

聽證制度尚未法制化強況下，一種類似聽證功能的資訊蒐集途徑。此

途徑此亦能產生若干溝通效果，目前使用極為頻繁，為王金平擔任院

長之後才逐漸形成，但仍屬一種非正式機制的溝通方式。 

2、政黨內部溝通協調機制 

（1）府院黨「五人小組」溝通平台 

總統馬英九上任後，強化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與黨中央之間

的溝通協調，建立了府院黨五人小組會議。府院黨五人小組首次會議

於 2008 年 5 月 26 日，當時府方將此五人小組會議定調為馬總統與其

他幾位院黨首長進行的便當會；於每週一中午定期召開，目的在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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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交換意見，以保持府院黨首長溝通管道暢通。最初的五人小組會議，

由馬總統親自主持，成員還包括副總統蕭萬長、立法院長王金平、及

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劉兆玄、與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五人。 

2009 年 10 月 17 日馬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一職後，國民黨則改由

當時兼任國民黨副主席的秘書長詹春柏代表出席五人小組會議。直至

金溥聰擔任黨的秘書長後，國民黨便由黨秘書長代表。目前仍是最重

要的跨府院黨溝通機制。 

（2）黨的中常會與中山會報 

國 民 黨 目 前 仍 然 透 過 中 常 會 ， 發 揮 一 部 份 行 政 與 立 法 溝 通 之 功

能。每周三下午舉行的中常會，行政部門之秘書長與若干重要的部會

首長都會定期參與，聽取黨中常委（其中有相當比例為具有立委身分

者）之意見。且經常針對重要之議題或政策、法案，由相關部會首長

赴中常會進行專案報告，進行溝通並聽取建言。身兼黨主席的馬總統

也常會利用此場合，就重要政策方向進行裁示，統合行政與立法部門

之步調。 

黨內另一重要機制為「中山會報」。該機制是馬英九之前擔任國民

黨主席時所設立，功能主要為中常會前的預備會議，先討論重大決策

再交中常會。參與成員涵蓋行政院、立法院、黨中央、總統府代表，

以及智庫執行長等。 

（3）行政與立法溝通平台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除了利用中常會扮演政策溝通與決策之平

台外，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仍有一種非正式的互動平台。即行政院由

各部會之政務次長層級組成，與立法院相對應之委員會之黨籍召集委

員與黨團在各委員之委員長，共組一個溝通協商平台。使執政黨對於

重要政策、法案、預算在政策尚未作成前的決策過程中，能透過此平

台先行溝通，尋求共識。以避免同黨同志日後產生正面衝突，或凡事

必須經過行政與立法部門間之正式機制來溝通互動，而失去了彈性與

執政黨步調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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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黨政協調機制方面，將分為「政策

協調會報」與「委員會議」兩部分。「政策協調會報」會議主席由國民

黨政策會執行長擔任，開會時請黨主席或黨秘書長擔任指導人，政策

會副執行長、黨團正副書記長、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委員長、行政部門

相關部會正副首長集會討論，必要時得邀請智庫執行長及相關各組召

集人列席。「委員會議」由立法院各委員會委員、部會政務次長或幕僚

等參與，規畫透過密集開會，以進行溝通協調。 

不過此種平台之重要性並未恢復到 2000 年之前的狀況，行政與立

法部門間的合作與互動之緊密程度，大不如前。 

3、行政部門私下拜會請託 

除前述以政黨為主要媒介的非正式機制外，為推動重要政策、法

案 或 爭 取 預 算 通 過 ， 行 政 部 門 更 常 透 過 對 特 定 委 員 的 私 下 拜 會 或 溝

通，來化解障礙，爭取支持。溝通層級或高或低，並無一定，由部會

首長親自出馬者，時有所聞。甚至總統也常利用與各院院長或黨籍立

委之餐會，交換意見。 

二二二二、、、、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問題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問題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問題立法院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制度之問題    

（一）新選制對改良國會運作之成效尚不顯著 

    由於立法院是透過立法委員集體合議之運作，因此過去對於我國

國會改革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於立法委員的「個人」層次，包括立法

委員的素質，問政的品質，品格操守等，認為「人」是影響立法院運

作的根本關鍵所在。其次，由於立法院代表民意並監督政府施政，具

有高度之政治性，因此立法院的政治結構、政黨之互動模式、合縱連

橫，也被認為是影響立法院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此兩者都與立法

院委員的選制有相當密切之關連。 

    2004 年總統大選前夕，若干政治人物與民間團體提出國會席次減

半的訴求，就是希望透過席次減少，增加立委競選過程中的競爭程度，

達到擇優汰劣之目的，藉以提昇整體立委之素質，進而改善國會的問

政品質。2005 年國民黨與民進黨達成國會改革之修憲共識，推動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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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憲。除將立委席此減半外，任期延長為四年外，更將立委選舉制

度改為日本式的「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希望藉由席次減少與選

制改良，而改善國會運作之種種亂象。不過選舉結果，民進黨受執政

績效拖累而慘敗，小黨也完全萎縮，使得新選制的檢討聲浪不斷。 

主張立委減半與改良立委選舉制度的重要理由，包括減少支出、

提升立委素質與議事效率，進而改善國會問政品質等。但立委席次減

半與改採新的選制後，對於改善國會議事效率與問政表現，目前似乎

仍難看出具體成效。 

首先，就員額變化與預算支出而言。觀察 95 年度到 98 年度立法

院員額的變化，第七屆席次減半後，立法院員額變化主要在於立委人

數的減少，其他相關職員的人數並無明顯變化。2在預算方面，支出由

43 億減少為 35 億，這些減少的費用，絕大部分是來自「委員問政業

務」，約 7 億 7 千 6 百餘萬元，減少比率約為 35％。包括立委本身的

薪水、聘用助理之薪水與其他相關問政所需補助，但是立法院行政所

需與業務支出，並未隨之大幅度減少。 3 99 至 100 年度的歲出預算大

致也維持在 35 歲左右。整體而言，立法院預算只減少不到 18％。 

其次，就議事表現而言，就前六個會期的表現與過去相比，第七

屆新國會僅在第三、四會期，表現明顯高於過去，第五會期雖亦高於

平均值，但與過去表現持平。然第一、二、六會期通過法案數甚至遠

低於平均平均值。若以前六會期加總比較，第七屆通過法案總數為 595

件，約略高於第四到第七屆的平均值 587 件。但若再細究各屆別而言，

第七屆之表現僅優於第六屆，卻仍未及第四與第五屆之表現（立法院

國會圖書館）。（參見表 2-6） 

表表表表 2- 6：：：：第四屆至第七屆第四屆至第七屆第四屆至第七屆第四屆至第七屆（（（（一至六會期一至六會期一至六會期一至六會期）））） 通過的法案數量表通過的法案數量表通過的法案數量表通過的法案數量表    

                                                 
2 97 年度 1-2 月仍為 225 人，故本 研究之 比較將 以 96 年度 與 98 年度相 比 ，更能真
實反應減 半後的 差異。 
3 若從減少的 比例來 看， 減少最多 的科目 依序為 ：「議事業 務」（-57％）、「黨團
補助」（-49％）與「 委員 問政業務 」（-35％）， 唯 前兩項之 預算金 額不多 ，故實際
減少之預 算金額 並不顯 著。參見 立法 院 95 到 98 年度預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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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提案數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一至六會期） 

第 四 至 六 屆

平均數 

第一會期 81 191 46 71 97.25 

第二會期 115 115 82 89 100.25 

第三會期 93 92 82 135 100.50 

第四會期 89 72 56 114 82.75 

第五會期 67 84 128 96 93.75 

第六會期 199 57 104 90 112.5 

通過法案數 

總計 
644 611 498 595 587 

資料來源：立法院，並經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三，就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過天數而言，在國民黨掌握國會席

次超過七成的情況下，除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外，98 年度

審查通過的天數卻比其他年度來得多，甚至必須加開臨時會才通過（參

見表 2-7），99 年度也維持在 3 個多月的時間，顯然國民黨所掌握的多

數席次並未發揮應有的功能。100 年度表現則好轉，為馬政府執政以

來最低，審查僅歷時 84 天。 

最後，就民調而言，2009 年 3 月公布一份「總統、內閣、國會表

現滿意度」調查，對於新國會的表現，37.6％民眾認為第一年問政表

現變得更差，33.3％的民眾認為新國會表現較佳，10.7％的民眾認為差

不多。換言之，有近五成（48.4％）民眾認為新國會沒有進步或改善。 

該份民調對於國民黨立委的表現，56.9％民眾不滿，滿意的只有

28.0％。46.1％民眾認為國民黨的多數席次對施政品質有幫助，但也有

39.4％民眾持相反看法（遠見雜誌，2009）。另觀察遠見雜誌每個月的

例行性民調，民眾對國民黨立委表現的滿意度始終不高，僅 2008 年 4

月的調查，滿意度（38.7％）與不滿意度（39.3％）最為接近外，之後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68 

差距逐漸拉大。不滿意度多維持在 50％，甚至超過 60％，滿意度則多

維持在 20％左右，未再超過 30％，甚至數度低於 20％（遠見民調中

心，2009）。  

表表表表 2- 7：：：：94949494 至至至至 999999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審查至三讀通過的天數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審查至三讀通過的天數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審查至三讀通過的天數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付審查至三讀通過的天數    

年度 

交 付 全 院 各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審 查 日

期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日

期 

從交付審查至三讀

通過的天數 

94 2004/10/4 2005/01/10 100 天（約 3.3 個月） 

95 2005/10/19 2006/01/12 85 天（約 2.8 個月） 

96 2006/10/18 2007/06/15 239 天（約 8 個月） 

97 2007/10/2 2007/12/20 79 天（約 2.6 個月） 

98 2008/09/30 
2009/01/15 

（加開臨時會） 
107 天（約 3.6 個月） 

99 2009/10/02 2010/01/12 103 天（約 3.4 個月） 

100 2010/10/11 2011/01/12 84 天（約 2.8 個月） 

資料來源：立法院，並經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立法院內部組織與運作對國會各項表現之影響更形關鍵 

立法院組織與運作與立法院議事效能、立法品質有密切關係。國

會席次減半與立委選制改革後，立法院表現並未如民眾期待。顯然目

前立法院內部組織與運作，才是影響國會表現的關鍵因素。目前立法

院內部運作有下列問題： 

1、立法院之調查權、聽證制度與罰鍰規定尚未法制化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大法官會議三二五號解釋，立法院僅有

調閱權而無調查權。4但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確認立法院為發
                                                 
4 大法官釋字 第三二 五號 解釋，指 出「 調查權 仍應 專由監察 院行使 」， 但「 立法院
為行使憲 法賦予 的職權 ，得經院 會或委 員會之 決議，要 求有關 機關就 議案涉及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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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憲法所賦予的職權，有權行使調查權。但立法院調查權遲遲未能法

制化，使其無法有效監督制衡行政部門。 

大法官在五八五號解釋揭示：「立法院為能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

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

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但調查權行使是一種輔助性權力，仍須與國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職權有重大關連者為限。大法官對於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仍指出若干

注意事項： 

首先，立法院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有重大關聯者，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

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而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行政首長依其行

政權固有權能所具有之行政特權，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 

其次，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

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

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罰鍰。 

第三，有關調查之程序，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

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然這些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

須符合民主原則。而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

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此外，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

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

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第四，調查之具體案件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

權 之 範 疇 ， 或 就 屬 於 行 政 特 權 之 資 訊 應 否 接 受 調 查 或 公 開 而 有 爭 執

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

                                                                                                                                      
項提供參 考資料 ，必要 時得經院 會議決 ，調閱 文件原本 ；受要 求之機 關，非依 法
律規定或 其他正 當理由 不得拒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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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5 

故為避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逾越了權力分立的應有範疇，或

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先將調查權行使之各項規定，清楚地納

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使得立法院的調查權能正式獲得立法確

認外，也使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程序，如調查權之發動與行使之組織、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

等，能有明確的法律規範可為依循。 

 此外，與調查權有關的配套，亦需一併建立。其一為聽證制度，

影響委員會資訊蒐集與釐清真相能力。國會調查權行之有年的美國，

常透過聽證會來進行調查，蒐集資訊，以作為其行使國會職權之重要

參考。美國聽證制度可區分為「立法性聽證」、「資格審查聽證」及「調

查性聽證」三種。前兩種多為諮詢性、例行性，甚少嚴厲詰問，與立

法院之公聽會類似。但後者之性質嚴肅，為使此項職權能有效行使，

宜採用強制關係人出席及真實陳述制度，倘拒不出席或為虛偽不實之

陳述，得處以罰鍰，或以「藐視國會罪」或「偽證罪」論處。否則缺

乏強致力的國會調查權將可能徒具虛名（楊日青，2007）。 

 我國憲法六十七條雖規定政府人員、有關社會人士，有權利義務

關係者，應應邀出席委員會。但由於憲法規定的只是原則，有關人士

不來，或是提供虛假的證詞、證據，相關法律並無任何強制性規定或

罰則。在無法約束行政官員的情況下，立法院猶如無牙老虎，也使得

憲法所賦予立法院的職權，難以充分施展。因此制訂藐視國會之相關

規範，並得對違反者課以罰鍰，則為調查權之第二項重要配套，亦為

大法官所確認。 

  2009 年 6 月 2 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在朝野立委支持下，順

利初審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明定政府人員

未經准假，不列席立法院會議，可經立法院委員會決議通過，提報院

會決議，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列席，屆期仍不列席，可

                                                 
5 參見司法院 大法官 釋字 585 號解釋及理 由書。 大 法官會議 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585。查閱時 間：100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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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連續處罰，違反情節重大、達藐視立法院之程度者，並將其移送

監察院依法提出彈劾、糾舉。 

  有趣的是，這個初審案通過之後，立法院內部的雜音開始出現。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林益世表示「初審不代表法案通過」，這是一

項宣示性的法案，國民黨是否支持修法，還有待黨團成員討論。民進

黨委蔡同榮則表示，應該針對藐視國會罪處以刑責，以建立國會威信，

不是只靠不痛不癢的罰鍰。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表示，原則上黨團

支持立法院擁有調查、聽證權，但國民黨目前在國會居多數，如何保

障其他小黨行使調查權，極為重要，因此必須建立配套措施，防範調

查權成為打擊異己、派系鬥爭的工具。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至今未

有進展（黎家維，2008a）。 

    就國會調查權的推動而言，民進黨執政後，國民黨團、親民黨

團、台聯黨團以部分立委個人，均提出有關國會調查、聽證權以及藐

視國會罪等修法提案。總計第四屆有一項提案，第五屆有七項提案，

第六屆有三項提 案。 第七屆國會開始 ，總 計有六項提案（ 院總 第 23

號，委員提案第 8096、8131、8208、8323、8545、8559 號），五案已經

一讀程序交付委員會審查（僅 8559 號尚未一讀）。其中第 8096 號（內

容乃違反出席義務之行政罰規定）已完成委員會之初審，將送院會討

論；第 8323 號（調查權制度）則在委員會討論過一次，將擇期繼續討

論。6但迄今亦無具體進展。除國會內部缺乏共識外，立法院調查權與

監察院調查權的可能衝突，也是該權力遲遲未能法制化的另一原因。 

2、專業委員會制度亟待建立： 

立法院在組織結構的調整上，應以委員會為核心，並希望能建構

專業的委員會。目前委員會功能之所以孱弱不彰，在於立法過程的第

一階段有程序委員會的強力把關，最後階段又有朝野協商可以恣意推

翻委員會的審查結果。由於這兩個階段中，政黨協商都扮演關鍵角色，

換言之，政黨的互動完全主導了議事的進行，專業審查的功能自然受

                                                 
6 參見立法院 國會圖 書館 ，第七屆 法律提 案審計 進度追蹤 系統， 網址：
http://npl.ly.gov.tw/do/www/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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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貶抑。 

導致原本應在立法過程中扮演關鍵程序的委員會，卻反而被邊緣

化，而整個立法過程實質也可能僅操控在少數人手中。此亦為我國立

法過程難脫政黨互動與對抗的政治思維，而較缺乏專業性的考量與堅

持的原因。建構專業的委員會成為改革我國國會運作的重要方向。 

（1）常設委員會在國會席此減半後由 12 個減少為 8 個，分

工不增反減，削弱立法院監督行政院之能力 

為因應國會席次減半，立法院通過立法院相關內規的修正案。其

中有關委員會的數目，將原有的十二個委員會縮減成八個。其主要的

理由在於，國會席次減半後，為避免個別委員會因人數過少而操縱於

少數人之手，所以每個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宜過少，因此必須減少委

員會的數目。 

不過以美國第一○七屆國會（2001-2003）為例，眾議院有十九個

常設委員會以及情報委員會；參議院有十六個常設委員會，與四個長

期存在的特別委員會。此外，眾院有九十個小組委員會，參院有六十

八個小組委員會。兩院人數雖然差距很大，但是在委員會的數目上卻

相去無幾（劉有恆，2002：289-328）。目前（一一二屆）眾議院則有

二十二個常設委員會及情報委員會。 7 

由 於 政 府 必 須 面 對 的 事 務 日 漸 複 雜 ， 政 府 部 門 的 分 工 也 日 趨 專

業，部門也隨之不斷擴張。為有效監督行政部門，立法院常設委員會

的數目不但不應減少，反而應該增加。在專業分工日趨細密的趨勢下，

為落實專業化原則，增加國會常設委員會，應是大勢所趨。以經合組

織國家（OECD）國會之常設委員會來看，其國會常設委員會的平均

數目為 17.6 個。我們現在減為八個，與追求專業分工的世界潮流顯係

背道而馳（周育仁，2008）。 

（2）常設委員會每年均需重組，雖較過去每會期改選一次

有些許進步，但仍不符專業化原則，有礙資深制建立 

                                                 
7 參見美國眾 議院網 站： http://www.hous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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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委員會每會期均需改選，導致委員會成員經常變動，委員都

想爭取進入熱門委員會，但出發點卻未必基於專業，而是因為能夠爭

取較多的資源，或增加更高的曝光率。而委員會成員經常改選，將使

委員不易常留特定委員會深耕，使專業性與資深制均難逐步建立。此

可能進一步影響委員會的監督能力。第七屆新國會已經將委員會任期

延長為一年改選一次，情況雖可能稍有改善，但恐仍無法化解上述問

題。將委員會依業務規模與熱門程度予以適當分為二至三類，而讓每

個委員就其中擇二參與，有助委員會專業化與資深制之建立。 

（3）複數召委問題叢生 

我國立法院委員會原設召集委員三人，目前改為二人，輪流擔任

會議主席並安排議程。此種設計偏重多元的參與及不同政治力量對議

事資源的平均分配，但是卻降低了委員會的專業性；輪任召委主席，

常由不熟悉議事領域的委員擔當議程的設定和討論，不僅無法有效監

督行政部門，且在缺乏資深制的條件下經常改選常，成為個別委員謀

求行政資源的捷徑，與國會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理念，南轅北轍。

此外若兩位召委分由不同政黨擔任，議程設定缺乏延續性，且時有矛

盾衝突，國會多數意志也不易主導展現，影響監督能力與議事效率，

並模糊責任政治。 

（4）程序委員會影響議案送交委員會審查，讓眾多法案在

未經委員會專業討論前，即胎死腹中 

我國立法過程偏重院會中心主義，以政黨互動為主軸。但程序委

員會並非專業，而是以政黨比例組成的高度政治角力場域，其過度以

政黨思維阻擋法案，將可能扼殺法案專業討論的空間，也有礙專業委

員會之建立。 

（5）委員會議決門檻低 

因立委席次降低，委員會只要三人以上出席，出席過半數同意即

可議決，少數委員可主導委員會議案，恐思慮欠週或偏坦少數而有違

公平正義。開放一個委員參與兩個委員會，適度增加委員會成員人數；

或引進美國委託投票制度，避免少數主導議事，均可為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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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委員會審查議案無時間限制，法案常延宕未決 

  諸多議案好不容易通過程序委員會關卡，院會一讀付委後，因未

設定審查期限，法案進入委員會猶如石沈大海。此或因委員會召委喜

於安排媒體關注之專案報告，以圖增加曝光；或因缺乏長遠之立法計

畫，冷門法案常延宕未決。加上法案審議屆期不連續之規定，等此未

處理完竣法案在新一屆國會組成後，又須重新再提。 

（7）缺乏包裹立法（綜合性立法）制度，立法計畫形同虛

設 

召委依據立法院各原會組織法第 6 條之 1 有邀集委員會成員共擬

立法計畫之責，但目前形同虛設，委員會議程常隨報章媒體焦點而設

定，缺乏整體規劃與專業性思維。且我國目前亦無包裹立法制度，美

國稱之為「彙總議案」（Omnibus Measures）或「超大法案」（Megabills），

就是希望將相關法案之立法或修改工作，一次配套提出，一方面能增

進立法效率，另方面則有助於整體制度的配套與一致性思考，避免日

後相關法律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與矛盾（陳新民，2007）。 

3、立法院長角色與權力 

我國立法院運作高度傾向院會中心主義與政黨互動，重要議案幾

乎必須經過黨團協商程序。立法院長負責主持協商，對於立法院議事

之進行，與各黨歧見之化解，無疑具有關鍵份量與最強之主導能力。

且立法院整體運作走向可能深受議長一人風格所左右。 

由於立法院長身兼國會領導人、院會主席、黨團協商主持者與特

定政黨黨員等之多重身分，加上議長之產生必須透過立委互選，使得

議長之角色扮演相當複雜多樣，且具有高度之政治屬性，而非如英國

議長較為單純之中立角色。 

 目前王金平院長領導模式，比較偏重議事和諧與協商，避免動輒

對抗表決，此固然有助於整體議事之順利與效能，但對於重要爭議性

法案卻常耗費過多協商時間，也頗受責難。且由於協商過程各黨團均

能參與，使得在第七屆立法院占有絕對多數的國民黨，未能在協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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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展現多數優勢，不少人將國民黨在國會表現的弱勢歸咎於院長因

素使然。故有論者主張應對立法院長之角色定位與權力職掌，進一步

予以檢討釐清，並有所調整（楊泰順，2000）。 

其 中 最 具 爭 議 者 包 括 議 長 是 否 具 有 警 察 權 。 雖 然 不 乏 正 面 肯 定

者，對立法院長缺乏明確警察權，可能無法有效立即排除對議事之干

擾，而影響議事秩序之維持。故而有人主張應明確賦予法源依據，以

杜爭議（隋杜卿，2007；何展旭，2009）。 

4、朝野協商機制：朝野協商冷凍期雖縮短為一個月，但此期

間各黨團並未善盡協商義務，議案常逾越協商期後才真正

展開協商 

2008 年 4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

十條與七十一條之一，改革朝野協商制度：首先，黨團協商過程除重

點紀錄外，並應全程錄影、錄音，以破除外界「密室協商」疑慮，讓

國會議員公開接受檢驗並受民意監督。第二，將協商期限由四個月縮

短為一個月，俾能在同一會期內完成重大急迫性法案，增進立法效能。 

過去立法院黨團協商向來被視為黑箱作業與密室政治，許多重要

法案往往只需院長、各黨黨鞭及相關提案委員等少數幾個人，就可以

討價還價，恣意推翻委員會的意見。在這種不透明的議事運作過程下，

法案通過與否的關鍵不是委員會的實質審查，而是少數人所操控的朝

野協商之中，結果削弱了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的重要性，讓委員會的

專業性遲遲難以建立。 

修法後協商過程必須全程錄影、錄音、紀錄，並刊登公報，讓最

不透明的立法過程得以受到大家監督；而協商與委員會結論差異過大

時，也必須說明理由並刊登公報，等於提高了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的

重要性，避免黨團協商任意推翻委員會之決議，此將有助於委員會專

業化理想的達成。 

有關黨團協商制度是規範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第

六十八到七十四條的部分。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該法公布時，

並沒有協商冷卻期的規定。只有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經協商留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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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行處理。」黨團協商制

度的優點有二：第一、有助於尊重少數聲音，避免多數暴力主導立法

過程；第二、避免所有事情都公開正面對決，有助於朝野政治氣氛的

和諧。畢竟有些爭議案件攤在鎂光燈之下，各黨委員為了對支持者有

所交代、或藉機作秀，常常難以退讓。閉門協商，有時確有增進立法

效率的功能。不過，由於當時對於協商期間的底線，並沒有明確的規

定，因此黨團協商就成為在野黨或小黨杯葛或勒索的有力工具。爭議

法案也容易在無限期的杯葛與延宕之下，無法進行表決程序，致使國

會多數聲音反受制於少數。 

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在國會始終無法掌握過半數席次而成為少數

政府。此時在野的泛藍陣營希望透過國會多數的力量，有效制衡並監

督少數政府施政，並希望透過更積極的主動立法作為，以立法來引導

政府施政的方向。不過當國會想要採取較積極的作為時，卻發現朝野

協商機制常常成為絆腳石。泛綠陣營常藉著此機制，延宕立法進程，

削弱了國會主導與監督的力量，使行政部門有更大的揮灑空間。 

因 此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立 法 院 修 訂 「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其中增定第七十一條之一：「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四個月無法達

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而其立法之理由在於：「為避免延宕議

案審議，有害議事效率，協商一定期間仍無法獲得共識，允宜提報院

會定期處理。」顯然，七十一條之一之增訂之目的，係為解決少數黨

濫用黨團協商機制以杯葛議事的流弊，希望此機制能夠在尊重少數與

議事效率上求取一個平衡點。 

黨團協商冷凍的機制，其實不是要讓爭議法案靜躺四個月後再對

決。他設計的目的是希望在冷凍期期間，各政黨都有義務盡可能地透

過協商方式以求取共識，同時希望將少數的聲音盡量納入立法過程之

中，使得國會多數在立法過程中，能夠更有機會傾聽不同聲音。當然，

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安全閥，目的就是要讓國會少數願意透過體制

內的程序來表達意見，以避免國會少數未達目的而採取體制外的杯葛

或抗爭行動，四個月的冷凍期形同是少數黨所擁有最後的合法杯葛與

抵抗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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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於少數政府在國會難以施展，加上藍綠糾

結難解，以致於交付協商的案件，在冷凍期間常常並未進行任何協商，

空轉四個月後，仍不免一戰，強行表決。這種實務上發展的結果，根

本喪失了黨團協商的基本精神，朝野不會因此更和諧，立法效率也沒

有因此有所改善。既然在冷卻期中，各政黨都放棄以協商求取共識的

義務，四個月的時間就顯得沒有意義，而且過於冗長了。於是第六屆

起，國民黨立院黨團就具體提出修正提案要求縮短冷凍期。 

第七屆國會改選後，國民黨大勝，緊接著三月二十日總統大選國

民黨也勝選。於是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立法院通過第七十一條之一

之修正案，將協商期限縮短為一個月，其立法理由在於「俾能在同一

會期內完成重大急迫性法案」。究竟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是否合理？是

否需要再縮短？其實未必有明確的答案。如前所述，協商冷凍期的目

的是希望讓朝野透過協商以求取共識，同時給予國會少數黨一個合法

的杯葛機制，就這些目的而言，完全廢除冷卻期未必是適當的作法。

因為小黨一旦失去合法杯葛的機制，其被迫採取體制外抗爭行為的可

能性將大增，對於立法效率恐怕會有更大的傷害。 

協 商 機 制 與 冷 凍 期 制 度 設 計 的 意 義 在 於 各 黨 都 必 須 盡 力 透 過 協

商，以求取最大共識。所以在考慮協商冷卻期的修改問題時，更應該

著眼於如何促使國會多數與少數一起共同努力，妥善運用這個短暫的

期間來形成共識。因為協商制度目的是課予各黨積極協商的義務，而

非 僅 作 為 其 消 極 抵 抗 的 工 具 。 如 果 在 維 持 一 個 月 協 商 冷 凍 期 的 基 礎

上，加入若逾二週未能進行協商時，該議案自動排入次週院會議程中，

得逕行表決等作法，可能會使協商機制發揮更正面之功能（周育仁，

2007；黎家維，2008c）。 

此外，協商期雖縮短為一個月，但目前職權行使法對於協商期滿

後之處理，仍留有相當彈性空間，僅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因而缺乏

立即處理與表決之強制力，導致諸多議案即使協商期滿，仍舊延宕多

時，使縮短協商期之意義有限。建議修法規定議案逾協商期後應自動

納入下次院會進行表決，應可解決議案延宕不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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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岸協議之監督與審查：兩岸協議簽署之監督方式與審查

缺乏明確規範，易使民眾產生國會無力監督的質疑 

2008 年 11 月 4 日，兩岸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之官方授權管道，

在台北展開「第二次江陳會」，會中正式簽署包括兩岸空運直航、海運

直航、郵政合作與食品安全等四項協議。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兩會

「第五次江陳會」在重慶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此協議影響台灣未來經濟、產業發展至鉅，與一般民眾生活亦息息相

關。 

而立法院在兩岸協議簽署上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卻引發了不

同討論。立法院法制局曾研擬提出「兩岸訂定協議處理條例」草案，

主要內容包括擴大立法院在協議簽署前的參與及強化立法院在協議簽

署後的審議監督功能。贊成者認為兩岸協議屬於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國

家重要事項，立法院基於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自有議決之權。且

民意機關扮演更積極的監督角色可以化解部分民眾對於行政部門處理

主 權 問 題 的 不 信 任 疑 慮 。 反 對 者 則 認 為 這 個 草 案 部 分 內 容 有 違 憲 疑

慮，且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有相關監督機制之設計，只要予以修

改強化即可，無須另訂新法。在兩岸關係開展日漸加速之際，未來立

法 院 在 監 督 兩 岸 協 議 應 扮 演 何 種 角 色 的 問 題 上 ， 勢 將 成 為 討 論 的 焦

點。也可能成為行政與立法之間產生較嚴重衝突的引爆點，尤其當分

裂政府出現時，情況可能更形嚴重。 

6、議事透明化機制：國會議事透明化措施不足，選民無法掌

握委員議事實況，僅能透過媒體得知，不僅可能偏頗，亦

可能助長立委作秀與極端問政表現方式，也影響選民對立

委之監督 

有關國會議事透明化的改革，除了前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

條第四項：「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

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以破除「密室協商」與「黑箱作業」

的批評外，立法院亦有開放轉播立法院議事過程之構想。2008 年 7 月，

立 法 院 組 成 「 議 事 轉 播 考 察 團 」 赴 美 國 國 會 考 察 轉 播 國 會 議 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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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AN」公司（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考察團在參

訪結束返國後，獲得王金平院長的支持，宣布推動國會議事實況轉播

的時程表。目前立法院已進一步先開放網路轉播議事過程，未來更計

畫推動開放國會頻道。 

此外，為使民眾得對立法進行監督，應讓立法資訊透明化。關於

委員出席、表決與發言記錄等等，均應公開化，並方便民眾取得，使

選民可以隨時監督立委行使職權。 

7、質詢制度：總質詢時間過長，行政官員忙於國會而減少其

他公務時間，影響政府運作 

行政部門為準備每年的施政質詢，耗費龐大人力與時間，對政務

之正常推動產生排擠效果。且由於立法委員質詢內容素質不一，並採

即問即答，經常出現官員聽訓卻無從辨解答覆之不對等狀況，或立委

藉機羞辱官員。質詢時間的適度縮短，並規定詢與答時間各占一半，

應有必要。 

其次，對於委員會常舉辦重大時事議題之專案報告，形同國會調

查之進行，但卻缺乏嚴謹之聽證程序，導致委員會內容常天馬行空，

無法聚焦，僅具媒體曝光功能，無異浪費時間資源，已如前述。調查

與聽證權的法制化將有助於委員會詢答品質之改善。 

最後有關非正式的黨團記者會或早餐會，亦形同變相之質詢。官

員受邀說明但卻缺乏制度規範，導致詢答過程難以對等。類似此等非

正式會若需邀請官員出席說明，建議仍宜經院會同意。 

8、人事同意權審查流於形式：審查由全院委員會進行，包裹

審查包裹表決，缺乏專業性且流於形式，且因無聽證與調

查權，資訊蒐集與審查能力均受限 

過去有關憲法上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同意權之行使都由全

院委員會審查，再交由院會討論並投票。然全院委員會與院會成員全

然一致，二者功能混淆，而且全院委員會人數眾多，委員專業各有不

同，使審查程序往往流於形式，難以落實實質審查的目的。且對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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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除正、副院長分別進行審查與表決外，其餘大法官、考試委

員與監察委員均分組進行審查，分組表決，形成包裹通過之效果。 

目前檢察總長與行政院下獨立機關之成員（如ＮＣＣ與中選會委

員），其審查程序經院會決議都先交付相關之委員會進行審查，審查結

果再送院會，並進行表決。已較全院委員會之審查模式有所改進。 

此外，對於是否採記名投票行使同意權，各界有若干不同聲音。

根 據 我 國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 總 統 提 出 之 候 選 人 名

單，經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立法院議事規

則第三十五條規定：「有關人事問題之議案，不適用記名或點名表決方

法」。 

 主張應該採記名投票的觀點認為：國會議員必須對選民負責，無

記名投票根本讓選民無法監督。主張維持無記名投票者則認為：我國

內政部所頒布之「會議規範」第五十五條即明白規範「除對人之表決

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且

對人事同意權採記名方式，至少會產生三個問題：第一、使國會議員

可能在不當甚至不法的壓力下行使同意權。第二、有助賄選買票公開

化。第三、事後恐生挾怨報復情事發生。 

有論者謂「對人同意權」採無記名投票的目的，在於確保投票人

「不受干預性」與「隱私性」，此觀點並非無據。然從代議政治角度觀

之，立法委員既代表選民行使職權，其一言一行以及各項政策的取捨

自應接受選民檢驗，因此公開、透明的職權運作可說是對選民負責的

作法。 

大法官釋字第四０一號解釋在說明立法委員言論及表決之免責權

時認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不受刑事訴追，亦

不負民事賠償責任，除因違反其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

不負行政責任之意。」其目的在於「俾其能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意，

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並代表人民形成各該民意機關之決策，而無所

瞻顧。」但是依據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另設有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

依法罷免之規定，因此，「立法委員於就任一定期間後，選舉人得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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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操守、議事態度、表決立場予以監督檢驗，用示對選舉人應負政

治上責任。」有關憲法上獨立機關人事同意權若採無記名投票，選民

如何對該選區立法委員之「投票立場」加以監督？ 

此外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也提到：「現代民主國家固多採自由委任

而非強制委任，即民意代表係代表全國人民，而非選區選民所派遣，

其言論表決對外不負責任，原選區之選民亦不得予以罷免，但非謂民

意代表行使職權因此全然不受公意或所屬政黨之約束，況且我國憲法

明定各級民意代表均得由原選舉區罷免之（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及本

院釋字第四○一號解釋），與多數歐美國家皆有不同，就此而言，亦非

純粹自由委任。」此即清楚說明我國立法委員之言行必須受到選民監

督，若行使同意權不採記名方式為之，選民根本無從監督。 

至於所謂「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

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係屬行政規範，且並非沒有例外。例如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對於行政院長之不信任案，規定「不信任案提

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立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 第 四 十 四 條 之 一 有 關 立 法 院 就 總 統 罷 免 案 之 表 決 方

式，亦規定：「全院委員會審查後，即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

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罷免案成立，當即宣告並咨復被提議

罷免人」。換言之，有關對人的表決，也未必非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徵諸美國同意權行使之經驗，美國參議院主要的表決方式可分為

無異議同意、口頭表決、點名表決三種，至於採用那種方式係由院會

或委員會於審查過程中表決決定。舉凡大使、公使、領事、最高法院

大法官於院會表決時一定以記名投票方式為之，且提名案採點名表決

方式為之者有逐漸上升的趨勢（黎家維，2008b）。 

記名投票是健全國會人事審查制度的重要指標，透過修改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與議事規則即可達成。 

9、國會多數領導在現行結構與議事規則下難以主導 

由於委員會複數席次之召委，使得委員會之審查無法反映出國會

多數之優勢。加上黨團協商制度對議案之主導地位，協商結構中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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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均可平等參與，使多數黨更無主導議事之能力。此種組織結構與議

事程序，讓席次即便占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民黨，也難以施展，甚而

導致民意對國民黨立委表現與國民黨全面執政成績的不滿。多數黨唯

有透過與黨籍議長之合作與更緊密結合，方能真正貫徹政黨意志。國

會多數如何能主導議事程序與產出，以明確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分

際，似有討論之餘地。 

10、政黨角色之式微 

國 會 運 作 中 之 非 正 式 機 制 的 重 要 性 ， 可 能 不 下 於 正 式 制 度 之 影

響，已如前述。由其一致執政府下，政黨在行政立法部門間之溝協調

角色相當重要。若黨內缺乏完善溝通機制，則即便同黨掌握之行政與

立法部門，也可能經常出現步調不一致之問題。2008 年國民黨執政下

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此可能亦與執政黨決策與溝通角色式微有關，包

含執政黨對於黨籍立委約束力不足或決策權威度不夠，故便常出現缺

乏溝通與整合之問題。如何塑造立法院之組織結構與運作規範能朝向

符合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之設計，尤其在一致政府之下能夠解以增進

行政與立法之溝通整合，亦值得思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  

行政與立法的互動關係往往對於各國政治運作與決策過程有其重

要的影響力，然兩者的互動情形不僅會因憲政體制與相關法規有所變

化外，亦會隨著政黨競爭或政黨強度而有所不同（盛杏湲，2003：14）。

因此，本節茲就我國行政與立法溝通的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進行探

討，並且析探我國目前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現況與問題。 

一一一一、、、、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現況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現況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現況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現況  

正式機制涵蓋憲政、法規以及行政等三個層次。首先在憲政層次

上，行政與立法之溝通協調機制包含憲法第 44 條、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憲法 67 條第 2 項、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與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3 項。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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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憲法 44 條權限爭議處理權：「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

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ᖆऄᓿղ᜔อᦞૻञᤜᦞΔࠉսਢᨃ᜔อڇնᦞᖆऄ᧯ࠫ

ᇙঅխΔլᚨտԵਙएࠃढխΔܡঞڶΕඒᒭଫဪܒհΔஎ

ೃհٺ࣍ڇ༽ऱছࠌ۩ႈᦞԺڼΔ؆Ζش܂ञऱ࠰ऄ࿇ཀྤࢢ

ޣႃ༈״ऱࢤઌլՀழΔ᜔อթᏁ೯ڼᅝڶञചழΔڶၴ

ᄎᇞެΖ  

2、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解散國會前對立法院長之諮詢：「總

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

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ࡡऄم᧯Δᆖመ٤ࡳᅃᖆऄᏺଥය֮ऱࠉ ኙױՂຑᆟא 1/3

۩ਙೃ९༼լॾٚூΔᆖመ 72 ՛ழΔ༉ኙլॾٚூၞ۩ಖټ।ެΔ

ڇ 48 ՛ழհփګݙΖ࣠ڕᆖመم᧯٤ऄࡡऱ ګปᢥދՂא 1/2

լॾٚூΔ۩ਙೃ९༉༼᜔נΔٵழ۩ਙೃ९ױޣຫᓮ᜔อᇞ

ཋمऄೃΖאࢬլॾٚூڶਙएࢤऱەၦΔۖנ༽ऱזᏝΔۖ

ຍႈࠫ৫ࠌ۩ਙೃمٻऄೃຂऱᣂএޓൎ֏Ζ  

3、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行政院提出施政報告權與立

法委員之質詢權：「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

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行政院長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每年要到立法院做兩次的

報告，每年的 2 月 1 日以前行政院要向立法院提出當年的施政方針，

連同上半年（去年下半年）的施政報告要送立法院，由立法院安排時

程，邀請行政院長到立法院報告並且接受質詢。每年的 9 月 1 日以前

行政院必須向立法院提出當年度上半年的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  

4、憲法 67 條第 2 項：「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

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5、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覆議權：「行政院對於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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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

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

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

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

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Յಾኙ۩ਙೃمٻऄೃנ༽ࢬऱऄ৳ூΕቃጩூΕයપூΔᆖመ

ऄೃຫᓮ᜔อֆؒمڇ೯Δ᧢೯࣠᧢ࢬڶ࣠ڕऄೃᐉᤜऱ࣠Δم

ழΔ۩ਙೃࡳެאױਢܡ൷࠹Δ࣠ڕլ൷࠹Δױᆖ᜔อுױΔڇ 10

֚փຫᓮمऄೃᤜΔۖمऄೃؘႊڇ 15 ֚փΔլᆖಘᓵΔၞ۩ಖټ

Ղ֭ፂאԲ։հԫࡡऄم᧯ป࣠၌መ٤ދ࣠ڕป।ެΔދ

ூΔঞ۩ਙೃ९ঞլᏁΖૉمڕऄᖲᣂڇᤜ৵٦৫ຏመᇠެ

ᤜࢨऄூΔጠψࢴᤜωΰveto overrideαΰࡌၺ՞Δ2005Κ69αΖ

ᤜࠫ৫࣍ࡨભഏΔࠢী᜔อࠫഏ୮ऱᐛΔۖݺഏՈࠫڼڶ৫Ζ  

6、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3 項：「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

統國情報告。」  

其次，在法規層次上，行政立法溝通機制多主要為「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之相關規定，包括第 15 條之 1 到之 5 的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第 16 條到 28 條有關行政院提出施政報告與立法院提出質詢之規定；

第 32-35 條的覆議案：行政院提出覆議案與立法院之相關處理程序；

第 45 到 53 條有關文件之調閱規範；第 54 到 59 條：公聽會之舉行；

第 68 到 74 條所規範的「黨團協商制度」。  

    自 1992年在《立法院組織法》中賦予黨團法治化角色後，1999

年正式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將黨團協商法制化，規定黨團協商的

開啟、進行、結論及效力。爾後，隨著第七屆新國會完成改選，黨團

協商亦在 2008年進行了大幅度的變革，包含黨團協商應全程錄音、錄

影並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的決議或原提案條文

有明顯差異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團或提案委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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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法案冷凍期縮短為一個月。並

且在 2010 年針對原條文當中並未規範院會說明人更換黨團時之相關

爭議情形，於第一項後增列但書文字：「但院會說明人更換黨團時，則

由原所屬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其法制與實務運作簡述如下：  

（1）協商的範圍與對象  

  凡議程排定、法（議）案實質內容等爭議事項皆為黨團協商的範

圍。大體而言，委員會中是否進行協商，主要是由主席裁決，反之，

若是在院會，則是透過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2）黨團協商的種類  

  原則上，委員會在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裁決黨團協商是立

法院最常見的協商方式，亦即若委員會審查完畢仍無法達成共識，主

席可裁決該案在原會討論前交付黨團協商，由該案的院會說明人（即

該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所屬黨團負責召集協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

指派兩人代表參加。除了上述的協商方式外，第二種為決議不須協商，

只要在院會二讀討論前，經黨團或十人以上委員連署提出異議，該議

案即交付協商。第三種則是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召開黨團協商，

然而，這種黨團協商方式在立法院不輕易出現，若非極具重大爭議的

法案仍多由委員會層級召開黨團協商。  

（3）黨團協商的效力  

  依據第七十一條，協商達成共識應做成結論，在完成所有的簽屬

要求後，將於院會宣讀，宣讀後若有出席委員八人以上連署，得對其

全部或一部分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進行表決。如果沒有異

議，其效力包含禁止提出異議或反對；進行表決程序；限制並禁止發

言。此外，如果議案交付黨團協商超過一個月仍無法達成共識時，院

會將定其處理，換言之，如果沒有超過一個月，院會則不能處理該議

案，也就是所謂的「法案冷凍期」。  

    最後，在行政層次上，行政院與各部會均設有國會聯絡組，由

專職人員數人負責國會聯繫、溝通協調、資料蒐集、陳情服務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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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等工作。我國自宣布解嚴且在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改選之後，行

政院與立法院互動的型態由過去萬年國代時期的密切配合逐漸轉變成

相互制衡的關係。因此，為維繫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關係，自 1990

年起將行政院參秘室以任務編組方式，改組為「行政院國會聯絡組」，

而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則分視業務繁簡設立之，至今國會聯絡單位仍

採任務編組方式行之。  

   國會聯絡人機制的功能不僅是該部門內部整合之窗口，對於行政

立法互動過程中可能涵蓋的議事過程，亦必須清楚掌握，以利行政部

門為適當之反應，各部會聯絡人之分工也因而逐漸細膩。又如 Pipe提

及聯絡機制對於行政立法之間的互動具有幾項正面效果：（1）行政部

門與立法機關的目標趨向一致；（2）降低行政部門提案時的衝突產生；

（3）明確的排列政策方案的優先順序；（4）促使行政與立法部門共同

推動政策法案；（5）改善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6）較容

易舉辦有助於行政立法部門互動的聯誼活動。因此，在制度化的國會

聯絡工作之下，國會聯絡機制應扮演的是，行政與立法權中間的潤滑

劑（ lubricant）及前進指揮所（ fore-front），事前避免立法部門因意見

無法獲得行政部門充分的注意或尊重，而採取較為激烈的抗爭手段，

不利於理性的政策辯論，將耽誤法案審查時程，如此並非人民之福（何

鴻榮，2001：295）。  

   一般而言，其工作項目包括：  

1、負責立法院「院會」之相關業務。  

2、立法院施政總質詢模擬題庫蒐集彙整。  

3、立法院預算及法律案朝野黨團協商之處理。  

4、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有關事項之協調處理。  

5、負責所委員會相關議事、議程、考察、進度之掌握與聯繫

工作。  

6、法案審議小組會議。  

7、立法院各黨團之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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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行政院國會聯絡窗口。  

9、總括整理立法院審議所屬部會法案相關事宜。  

10、立法委員及助理請託事項之處理。  

11、書信、公文往來 ，官員出席活動、 會 議、各種會面之安

排與聯繫等  

12、臨時交辦重要事項。   

13、對監察院之聯繫工作。  

從國會聯絡人具有各式不同的角色與功能後，不難發現該人物在

行政立法溝通成效占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對內必須全盤掌握部會決

策內容與首長意見，並且加強與業務單位的意見交流與互動；對外除

熟悉國會議事運作外，聯絡人應建立與立法委員和其國會助理之間的

信任感和良好的互動關係，以瞭解推動法案或審查預算的過程中各方

意見，進而有助於法案和預算案的推動與通過。  

除了上述正式機制外，目前行政與立法之非正式溝通機制相當多

樣，包括政黨（以國民黨為例，平時每週三下午召開中常會、經常舉

行之「中山會報」、在野時由智庫舉辦「立法實務研討會」，2008年重

新執政後則改為「立法行政部門議事運作研討會」等屬政黨內部之行

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府院黨平台（陳水扁時期的九人小組、馬英九

時期的五人小組）、黨對黨對話與協商機制（在朝野政黨缺乏互信之情

況下目前並無此溝通機制，僅立法院內有黨團之間的協商機制）、兩院

院長溝通機制、行政院秘書長與各黨鞭互動機制、立院黨團與特定部

會首長之非正式協商機制、立委個人與部會首長溝通機制等。不論在

行政立法溝通層次，以及溝通方式上，都呈現出更為多樣複雜的面貌，

但也較制度化的安排更具彈性，而對於重要政策的影響，也可能不亞

於正式機制的作用。  

    就國民黨而言，早期在 1990年通過「強化立法部門黨政關係運作

要點」，1993年通過「中央政策會強化運作方案」，以提昇中央政策會

的決策功能，並且同年亦召開「立法、行政黨政研討會」，會中作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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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決議，行政院或立委所提出的各種提案或重大政策，均需先提交中

央政策會，政策會再下達給立院黨政協調工作會（陳淞山  1994：141），

由黨政協調工作會溝通協調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歧見。所謂的黨政協調

工作會，旨在負責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意見予以溝通，使立法機

關知道行政部門立法的用意與考量，而也使行政機關瞭解選區的壓力

所在，協調出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一旦協調完成，黨籍立委

比較會護衛黨的立場。隨著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總統為保持府、

院、黨首長溝通管道暢通，亦定期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成員包含

正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與國民黨黨主席。此外，透過五人小

組會議溝通後，會將其結果交付國民黨團大會討論，黨團大會召開目

的係針對黨中央交付的政策，進行討論以凝聚共識，進而在立法院表

決時，能採取一致立場。最後，馬英九於國會新會期開始後，陸續分

別邀請國會中不同委員會的立委於總統府進行「便當會」，會中包含行

政、立法兩院正副院長、黨輔院秘書長及相關部會首長。由此看出，

國民黨希冀透過最高決策平台與立院黨團的相互協調，能有效降低重

大法案與政策的推動阻力降至最低。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由於陳水扁面臨到分立政府的國會困境，因

此，每周固定分別與行政院長和民進黨黨主席進行餐敘會報，使自己

能夠同時透過行政院長與黨主席建立黨政間的溝通協調機制。爾後，

「九人決策小組」的成員包括：副總統、行政院長、民進黨黨主席、

府院及黨的三位秘書長、立院民進黨黨團負責人二位，包括總統共九

位（高永光，2001），除了院務報告與重大議題討論外，亦針對黨務與

選務內容進行溝通（陳宏銘，2009：38），更由小組成員中的民進黨黨

主席、府院黨三位秘書長及民進黨立院黨團召集人，專司與在野且多

數黨的國民黨進行溝通。再者，自 2002年後的民進黨中常會，因總統

兼任黨主席後而開始出席，使得黨政正式合一。此外，院和黨團間更

會透過行政院秘書長餐與黨團幹部會議的方式，使院和黨團先行達成

某程度的共識。由上顯見，雖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實屬分立政府，然

透過不同的決策諮詢機制和黨政聯繫方式，建立府、院、黨、團間的

溝通協調機制，使各項政策的制定與推動能較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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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問題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問題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問題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間溝通協調的問題  

有關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方面，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

定「立法院得邀請總統國情報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之 1

到之 5 亦有其相關規範，然此機制仍屬於被動溝通的形式，雖總統也

可主動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在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至立法

院進行國情報告，但是若在總統不主動咨請立院同意或是立法院無主

動邀請總統赴立院國情報告的情況下，此機制亦流於形式化規範；此

外，以實務運作情形觀之，每一提及總統國情報告時，立院皆呈現朝

野對立緊張的氣氛，如 2002年國親兩黨要求陳總統赴立院說明國務機

要費一事；2010年民進黨要求馬總統針對 ECFA 相關議題進行國情報

告等。因此，總統國情報告此機制不免看出最終僅會引起政黨對抗而

非達到行政政治溝通的良好成效。  

再者，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第 16 條到 28 條有關行政院提

出施政報告與立法院提出質詢之規定，此乃立法院對行政院的課責機

制。行政機關有對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之責，並接受立法委員的備詢，

且發生重大事項或施政方針改變時，也必須向立法院報告。被質詢者

除了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

拒絕答復，由此可見，立法院只要是在能質詢行政院官員的範圍內，

民意代表是可以透過質詢方式來監督政府施政。然而，實務運作上卻

經常不如理想，例如立委的質詢內容天差地遠，大則世界局勢，小則

詢問官員私人問題，使得質詢的意義變了調（李高英，2008；聯合報，

2008：A4），抑或在質詢的過程中，立委為獲取媒體注意而花招百出，

使得質詢成效不彰（張川田，2003：82）。  

此外，在覆議案的部分，行政、立法兩院在提出並處理覆議案時，

其結果已有「維持原決議」（如 2007年農漁會法）、「行政院主動撤回

覆議案」（如 1993 年立法院組織法覆議案）、「原決議不予維持」（如

2002年財政收支劃分法）、「立法院逾期不為決議」（1997年漢翔覆議

案），以及「憲法歷史懸案」（係指未予處理，如早期的省政府組織法

覆議案）等五種型態（陳朝建，2004）。經九七修憲後，覆議門檻降低

至只要二分之一全體立法委員同意，行政院長即必須接受立法院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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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果，增加立法院對行政院牽制的力量，使得行政院必須更需要重

視與立法院的溝通。  

在民主法治的國家中，政黨係屬立法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盛

杏湲，2001：165），在責任政治上有效主導黨內議員的個體立法意志，

負擔集體的領導立法責任。然而，政黨政治在國會中若要有效運作，

則必須仰賴黨團制度的建立，國會黨團係藉由政黨組織力量，整合黨

內議員意見與協調黨和黨之間的議員或黨團間的主張，故黨團不僅是

政黨在國會的「代理人」或「發言人」，更是「國會運作的政治橋樑」

或「國會政治的統合機器」（陳淞山，1994：126）。從黨政協商制度的

改革中，明顯看出已改善黨團協商過程的透明程度，然而，黨團協商

制度在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後的政治生態仍面臨空前挑戰，包含兩黨

黨團衝突對峙情形日益嚴重、委員會的專業審查功效不彰、黨團功能

衰退等困境，使得黨團協商制度尚未達成立法效率之利，同時對於行

政立法間的互動情形亦無改善之益。例如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或

ECFA 等皆是我國黨團協商明顯失當的例子。  

    然而，國會聯絡單位長期多為任務編組方式所組成，在我國政治

勢力多變且工作壓力過大的情況下，使得人員流動率極高，造成國會

聯絡工作經常不具延續行，因而產生行政立法之間的交易成本，換言

之，當國會聯絡人盡力扮演好上述角色且建立與立法部門之間的信任

關係後，卻因人力調配後必須重新來過，此乃國會連絡機制無法發揮

功效的主因之一；此外，由於國會聯絡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就我國而

言，上至總統府與行政院，下至三級附屬機關各自皆有設置國會聯絡

人，但卻無統一的國會聯絡單位，使得組成方式不同、人力多寡有別

與人員層級不一等問題（何鴻榮，2001）。因此，若未來欲強化行政立

法溝通協調成效，國會聯絡單位的法治化與統合化皆是需要進行檢討

且改進的關鍵。  

    ᖕՂ૪ݺഏؾছ۩ਙمऄյ೯࠰ᓳऱڤإፖॺڤإᖲࠫΔإڇ

ݺڂհΔߢΔ១ڤऄऱֱمॺ٤ऱ۩ਙࠀᖲֱࠫ૿ΔࠡଙᎹࠫ৫ڤ

ഏ۩ਙೃ९ॺاᙇࡴΔਚمࠌܛऄೃ༼נଙᎹΔ᜔อՈᇞೈഏᄎ

৵Δྤᓵഏᄎޏᙇ࣠۶ڕΔڂଙᎹՀ৵ऱ۩ਙೃ९ࢨױڶ౨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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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ڼڂ墿Δܓߪ۞ࡡऄمᙇ௫ٚޏՂഏᄎףΔԾࡎٚࢬอ᜔࠹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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ᣂנ༽ࢬऱٺႈૹՕਙၞ۩ᄮຏፖ࠰ᓳΔྥۖΔኔᎾሎ܂থ᧩ګ

யլኦΔࠡܶץ؈ᔆᇬመ࿓Δࡡمଚक़נۍࢵΔᖄીᔆᇬய࣠լኦ

ΰ്՟ضΔ2003Κ82αΙԾᔆᇬᤜᠲደྤૻࠫྤൕቃवΔᆖൄ࿇س۩

ਙࡴॺࢬംࢨኔംဠऱणउΔྤऄటڶإயऱਙᓵΰ۶ព

ዊΔ2001Κ110αΖڼ؆Δ᤻ቸ࠰ࠫ৫ឈբᏺࠡףຘࣔ৫ᜍऄூ

౨Δ֘פ᎘ီࠡറᄐऱൣႨՀΔمኙ᤻ࠟڇᄎࡡ܀ଯཚΔܐ

ۖԫ࠺ൎᓳਙ᤻࠰১Δאሑ۩ܓ墿ٌངհኔΰ׆ᄐمΔ2001Κ337αΖ

່৵Δڇഏᄎᜤᖲࠫຝ։Δڂഏᄎᜤآࡸۯऄࠫ֏Δۯࠡࠌၸ

 யΖګ૿إऄᄮຏհمઃྤऄᆵኔ۩ਙٽፖᄐ೭ᖞۯࡳ

ၞاਢࢨࢌചਙழཚऱԫીਙ᤻اᖲֱࠫ૿Δྤᓵਢഏڤإॺ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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ᖲࠫΔܶץு֨՛ิऱمګΕ塊ඖᄎऱࡳཚᜰᙄ֗אೃ᤻࠰ᓳᄎᤜ

լڤֱٵΖྥۖΔࢬᘯऱ۩ਙمऄᄮຏ࠰ᓳऱኙွլႛ᜔ַ࣍อ

ᓳᖲࠫխথຟႛਢಾ࠰Ղ૪ᄮຏڇ܀ਙ᤻Δהࠡܶץ᥆ਙ᤻Δᚨᅝ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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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 

93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之比較研究    

由於立法制度與行政立法機關協調溝通機制之設計與運作可能受

各國憲政體制影響而呈現不同樣貌，因此在分析我國立法制度之運作

現況與問題後，本章將進一步就不同憲政體制之國家，探討其立法制

度之設計與運作概況，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總統制將以美國與韓國為

研究對象；第二節議會內閣制則針對英國與日本進行探討；第三節雙

首長制則以法國為代表。希望透過對不同憲政體制與國家之研究，以

提供我國制度調整之啟發與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總統制總統制總統制總統制（（（（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憲法明白劃分立法權與行政權分屬國會與總

統。國會與總統分權而制衡為美國政府體制的基本特徵，但國會兩院

通過的法案必須經由總統簽署才生效，美國憲法授與總統的立法否決

權使總統在制度上仍然擁有相當的立法影響力。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憲法明白劃分立法權與行政權分屬國會與總

統。國會與總統分權而制衡為美國政府體制的基本特徵，但國會兩院

通過的法案必須經由總統簽署才生效，美國憲法授與總統的立法否決

權使總統在制度上仍然擁有相當的立法影響力。  

一一一一、、、、立法部門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議事運作立法部門議事運作－－－－美國國會美國國會美國國會美國國會    

總統在年初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報告時，便將行政部門重要的立

法提案一一列舉，在國情咨文報告後數週甚至幾個月內，總統會以特

別咨文（special messages）將特定範圍內的詳細立法提案內容送交國

會。有關行政部門相關施政計畫的立法由行政機關起草，然後透過國

會參眾兩院相關議員—主要為相關委員會主席同步在兩院提案。儘管

此類提案源自行政部門，但僅有參眾兩院議員有提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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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憲法規定，除了條約案與聯邦官員、聯邦法官等提名案係由

總統咨送參議院以外，所有立法提案乃至預算與財政相關議案，在立

法程序上均係由國會兩院議員提案。當白宮與國會均由同一政黨掌控

時，總統的立法主張雖然會透過國會多數黨提出，但形式上提案者仍

為國會議員，並非行政部門。  

國會參眾兩院為各自獨立的機制，重要的立法兩院議員常同步各

自在本院提案，提案之後各自依本院的程序交付委員會、舉行聽證會、

召開委員會審查、提出委員會報告、提報院會討論。兩院的提案各自

有其收件與編號系統，實質上為同一議題的兩院提案，最終雖然僅以

其中一院的議案軀殼（依其編號的差異分辨）進行整合，但兩院藉由

各自獨立的提案處理過程，同一議題各自進行委員會聽證、審查與院

會辯論。就形式而言，兩院的提案係各自獨立，彼此不相統屬。  

（一）議案的分類與編號  

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議案可分為四類：法案（Bill ）、聯合決議案

（Joint resolution）、共同決議案（Concurrent resolution）、簡單決議案

（Simple resolution）。法案與其餘三種決議案的形式差異在於全案「制

定」或「決議」用語的不同。法案的「制定用語（Enacting clause）」

是指每一法案均以「茲由美利堅合眾國參議院及眾議院在國會集會制

定…（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為全案開頭的起

始用語，「茲制定（Be it enacted）」一語，使「法案（bill ）」通過之後

稱之為「法（act）」。  

三種決議案與法案的主要差別，即在於決議案全案開頭的起始用

語為「決議（Resolved）」而非「茲制定（Be it enacted）」。三種決議

案當中，聯合決議案與法案同樣具有立法的功能，因此均須經由參眾

兩院通過、總統簽署，均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聯合決議案全案開頭的

「決議用語（Resolving clause）」便與法案類似：「美利堅合眾國參議

院及眾議院在國會集會決議…（Resolv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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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ed…）」二者的差別僅在於法案使用「茲制定（Be it enacted）」

而聯合決議案使用「決議（Resolved）」一語。  

法案與聯合決議案二者在立法功能上並無差別，但習慣上聯合決

議案常用於特定事項的立法。舉例而言，聯合決議案用於國會參眾兩

院提出的憲法增修提案，但國會所提修憲案經兩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後，並不送請總統簽署，而係提至各州批准。如經四分之三的州批准，

便完成修憲程序。此外，如遇新會計年度已經開始（10 月 1 日），但

年度撥款法尚未立法完成時，用於暫時提供政府短期運作經費所需的

「繼續（撥款）決議案（continuing resolution）」，也是以聯合決議案

的方式為之。  

共同決議案須經參眾兩院通過，但不需總統簽署，因此不具法律

效力。共同決議案全案開頭的起始用語僅簡單敘述「參議院（眾議院

共同）決議，  [Resolved by the Senate （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curring）]」或「眾議院（參議院共同）決議，[Resolv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the Senate concurring） ]」。共同決議案兩種起始

語法的差別在於，首先提出者為參議院或眾議院。由於不具法律效力，

共同決議案僅用於表達兩院一致的意見或適用於兩院的規則。例如依

憲法規定，國會休會超過三日時必須兩院均同意，因此國會超過三日

的休會便須以共同決議案決定。再者，制定年度撥款法之前，國會須

先通過共同預算決議案，依預算決議案的收支數字規範後續撥款法的

制定。預算決議案亦為一種重要的共同決議案。  

所謂「簡單決議案」是相對於必須兩院通過的「聯合決議案」與

「共同決議案」而言，僅需一院通過的本院決議案便較為「簡單」。此

類議案的正式名稱為「參議院決議案（Senate resolution）」或「眾議

院決議案（House resolution）」。「簡單決議案」既無須另一院通過也無

須總統簽署，因此並無法律效力。除了用來表達一院的意見之外，適

用於一院的規則也以簡單決議案訂之。以眾議院為例，兩黨政策爭議

性高的「大法案（major bill）」在提送院會審議之前，規則委員會所

提出的「特別規則（special rule）」案，即為簡單決議案。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96 

參眾兩院的四種議案均以每屆國會兩年的任期為範圍，分別加以

編號管理。依議案的類型，編號之前先加上字母縮寫，之後便為編號

數字。參議院所提法案，其縮寫為 S. 眾議院所提法案，其縮寫為 H.R.；

參 議 院 與 眾 議 院 所 提 聯 合 決 議 案 ， 其 縮 寫 則 分 別 為 S.J.Res. 與

H.J.Res.；共同決議案的縮寫則分別為 S.Con.Res. 與 H.Con.Res.；簡

單決議案編號縮寫則分別為 S.Res. 與 H.Res.。兩院四種議案即有八種

編號系統，各自獨立編號。議案的編號以國會的屆別為範圍，新國會

集會之後，議案編號便均重新自 1 號開始，前屆國會未處理完畢之案

便胎死腹中，新國會如欲繼續處哩，必須重新提案、重新編號、另行

付委，所謂「屆期不續審」係理所當然，不必特別規範。  

（二）議案的提出與付委  

美 國 國 會 的 委 員 會 可 分 為 四 類 ： 常 設 委 員 會 （ standing 

committees）、 特 別 委 員會 （special committees）、 聯 合 委員 會 （ joint 

committees）、協商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s）。常設委員會是由

法律或參、眾兩院規則規定所設置的永久性機構。特別委員會或稱為

選任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s），通常是暫時性的組織，原則上只存

在於成立該委員會的當屆國會兩年任期中，但也有某些選任委員會例

如參眾兩院的永久選任情報委員會（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其實是長期存續的機構。  聯合委員會是由參眾兩院議

員共同組成的委員會，目的在處理兩院共同事務。聯合委員會以每屆

國會兩年或每一會期（session）一年為任期，由該委員會中的參議員、

眾議員交互擔任聯合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協商委員會則是專門為解

決某一法案兩院的爭議而成立的兩院臨時性協商機制，目的在使兩院

對法案的不同意見能夠整合為相同的內容。四種型態的委員會當中，

常 設 委 員 會 擁 有 立 法 管 轄 權 ， 是 國 會 內 部 分 擔 立 法 工 作 的 主 要 工 具

（Heitshusen, 2009）。  

國會兩院議員提案必須在院會開會時，在兩院議場送件。議案提

出之後，即由院會主席依該院議事員（Parliamentarian）所擬意見交付

委員會。通常議案提出後僅交付單一的常設委員會，但因時代變遷，

國會既有的委員會體系常不能清楚劃分許多新生事務的管轄權，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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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眾議院修訂規則，允許多重付委，此後便產生許多不同型態的多重

付委。所謂多重付委（multiple referral），意即將一議案交付兩個或多

個委員會，其目的在使與該議案管轄權相關的若干委員會均能參與立

法。  

  另有關議案多重付委的方式，自 1975年起，眾議院開始頻繁的運

用多重付委，多重付委有三種方式：聯合付委（ joint referral）、分割

付委（split referral）、接續付委（sequential referral）。聯合付委係將

整個議案同時交付多個委員會，分割付委係將議案的某一部分另行交

付不同的委員會，接續付委係先將議案交付一委員會，原則上應待其

報 告 提 出 後 再 依 議 長 指 定 的 期 限 接 續 交 付 另 一 委 員 會 或 若 干 委 員 會

（Oleszek, 2007）。  

1995年共和黨成為眾議院多數黨，原始的聯合付委形式在 104 屆

眾議院廢止，新規則 要求議長在付委時應 指定主要管轄權委員 會（a 

committee of primary jurisdiction），至於接續付委與分割付委新制下仍

然存在。2003年共和黨主掌的眾議院再度修正規則，授權議長在特殊

情況下付委時得不指定主要管轄權委員會（Schneider, 2008b）。依目

前 112 屆（2011-2013）眾議院的規則（Rule 12），接續付委亦可在議

案初次付委時即行指定其他若干委員會接續，不必等原始委員會報告

完成後才接續付委。  

多 重 付 委 主 要 運 用 於 眾 議 院 ， 參 議 院 理 論 上 經 院 會 一 致 同 意

（unanimous consent）後亦可將議案多重付委，但實際上參議院通常

僅交付單一的委員會，多重付委十分罕見。主要原因在於參議員個人

在制度上即享有許多影響政策制定的方法可資使用，不必仰賴多重付

委（Schneider, 2008a）。  

（三）委員會審查程序  

常設委員會 內部常 劃 分為若干小 組（subcommittees），議案交 付

委員會之後，委員會可再將其交付小組，或留供全委員會直接處理。

議 案 無 論 交 付 小 組 或 由 全 委 員 會 直 接 處 理 ， 通 常 均 依 據 聽 證 會

（hearings）、條文審查會（markups）、報告（ reports）三階段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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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1、聽證會  

聽證會是委員會會議的一種形式，其目的在針對特定主題由委員

會聽取證人所提證詞。就委員會的工作而言，經由聽證會採集的證詞

成為委員會後續行動（主要仍為相關立法）正當性的客觀依據。雖然

聽證會的目的在發現事實，但委員會通常在聽證會會前即已了解證人

的意見與相關訊息，因此聽證會最重要的功能實在於藉由證人之口，

為委員會後續的（立法）行動加以背書。  

美國國會委員 會聽證 會依目的可劃分 為立 法性聽證（Legislative 

Hearings）、監督性聽證（Oversight Hearings）、調查性聽證（ Investigative 

Hearings）、同意案聽證（confirmation hearings）  四類。立法性聽證

的主題為立法草案或政策議題，有時委員會亦可針對多項立法草案同

時舉行聽證，以便考量選擇何者做為後續委員會推動該立法行動的藍

本。監督性聽證係以某項法律、議題或活動為主題，通常討論的重點

在某項聯邦政府計畫執行的品質與相關官員的表現。調查性聽證其實

同樣具備立法性聽證與監督性聽證的部分特性，調查性聽證與前二者

的最主要差異在於，國會明白決定對某項政府公職人員或民間人士涉

嫌違法的問題進行調查。常設委員會對其管轄權範圍內的事件即可舉

行調查聽證，調查聽證所發現的問題常導致後續的修法工作。相關的

司法行動亦可能在國會調查聽證之前或之後同步進行。至於同意案聽

證，係總統所提名聯邦官員、駐外使節、聯邦法官等人事同意案之聽

證，其職權為參議院所專有，同議案聽證亦依提名案所屬公職的性質，

分別交付參議院相關委員會舉行聽證。  

聽證會的目的雖有四種，但即使聽證會主要目的並非立法，聽證

會中所獲得的各項資訊仍然常用於後續立法工作的規劃（Heitshusen, 

2007; Carr, 2006）。  

2、條文審查會  

條文審查會是委員會本身對內的會議，也是委員會對議案具體內

容進行修改、決定的機制。條文審查會的進行，自委員會主席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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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提至委員會中討論而開始，委員會主席所選擇的特定議案形式，

稱為「條文審查載具（markup vehicle）」，例如先前已正式提出並交付

委員會的議案，或者尚未正式提出的草案均可成為委員會主席所提交

討論的「載具」。但委員會若以尚未正式提出的草案提交條文審查會討

論，最後必須將此項草案的文字合併或轉換為正式的議案以便向院會

提出報告。除此以外，委員會亦可直接以原議案替代案做為條文審查

會進行討論的載具。委員會主席選擇的條文審查載具不同，其進行的

程 序 也 不 同 。 以 眾 議 院 而 言 ， 條 文 審 查 會 的 載 具 可 分 為 以 下 幾 類

（Schneider, 2008d; Rybicki, 2007a）。  

（1）已正式提出之議案  

直接以交付委員會的原議案做為條文審查載具時，審查會進行時

該法案遂逐條（by section）宣讀，逐條討論、修正。逐條進行修正時，

係依兩級修正案的程序處理，換言之，某一修正案提出後仍可對該修

正案（第一級修正）再提出修正案（第二級修正）。條文審查完成之後，

該議案即以最後通過的各項修正建議，向院會提出報告。另一種簡單

的方式則是將條文審查會所作的所有修正結果納入原案，成為一項「清

案（clean bill）」，然後以新提案的形式在院會提出、付委，之後不加

變更的再依原清案的內容向院會提出報告。  

（2）小組報告版 /委員會刊印  

全委員會所討論的大部分議案，通常事先均已收到某一小組所提

出的審查報告。小組向全委員會提出其審查報告時，該小組所建議的

原議案修正文字-所謂該議案的「小組報告版（Subcommittee Reported 

Version）」，此項小組版議案修正文字印發的書面文件稱為「委員會刊

印（Committee Print）」。全委員會可以直接以小組版的「委員會刊印」

文件做為條文審查會載具，進行該議案的逐條討論、修正。使用此種

方式進行條文審查時，事先應通知各委員將以小組報告版進行條文審

查，通常委員會開會後，主席即經由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

程序，將「委員會刊印」之議案（小組修正後）全文，「為進行修正之

目的而視同原型法案進行討論（be considered as an original bill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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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amendment）」。此項程序決定遂使小組版的「委員會刊印」

比照原議案條文審查相同的方式，逐條宣讀、逐條修正，進行修正時，

同樣可接受兩級的修正案。所有條文的修正程序均完畢後，委員會可

將最後修正完成的全部條文以原議案全案替代案（amendment in the 

nature of a substitute）的形式，或以清案另提的方式向院會提出報告。 

除上述直接以委員會刊印做為條文審查載具以外，另有兩種方式

可將小組報告版實質上轉換成委員會條文審查的載具。第一種方式是

在委員會以原議案進行條文審查會時，由小組主席將小組報告版以全

案替代案的方式在會中提出；另一種方式是由小組主席具名，將小組

報告版以新議案的形式在院會中另行提案，之後再交付回到委員會中

進行討論，此時委員會便可將此新提案做為條文審查載具，如同其他

付委議案一般。  

（3）幕僚草擬 /主席標注  

委員會主席有時會以小組報告版為基礎，在全委員會開會以前先

與其他委員或黨團領導階層商討小組版文字的調整。參與此種會前會

協商的成員常包括委員會其他小組的委員、黨團高層、以及其他議員，

協商結果所作的進一步文字調整，直接併入「委員會刊印」文件中，

然 後 以 此 做 為 條 文 審 查 會 的 載 具 ， 此 種 型 態 的 載 具 稱 為 「 幕 僚 草 擬

（Staff Draft）」。另一種情形是委員會主席僅邀集委員會部分委員（通

常僅邀集多數黨委員）參與會前會協商，然後以主席自行提交全委員

會的「主席標注（Chairman's Mark）」版修正後文字，做為條文審查會

的載具。無論「幕僚草擬」或「主席標注」，此類文件通常在條文審查

會開會前即先行印發各委員。全部條文審查程序完成後，委員會最後

修正的結果將轉換為原議案全案替代的修正案向院會提出報告，或另

以清案的方式提出亦可。  

（4）全案替代案  

交付委員會的議案，除部分議案再交付小組處理以外，其餘議案

則留置於全委員會直接處理，此類議案提交全委員會條文審查會討論

時 ， 主 席 可 另 提 「 全 案 替 代 案 （ Amendment in the Natur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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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itute）」，以取代原議案文字，做為條文審查載具。委員會主席如

自行提出「全案替代案」，必須於條文審查會修正案程序開始時，原議

案第一條宣讀完畢後即行提出。理論上「全案替代案」亦可於原議案

修正程序末尾時再行提出，但此種情形十分罕見。由於在程序上此項

「全案替代案」係於原提案在委員會進行逐條討論、修正時提出的一

種修正案，因此「全案替代案」亦不必在條文審查會前預先印發。以

「全案替代案」進行條文審查完成後，委員會報告的方式同樣可以選

擇以替代案的方式提出報告或者另提一清案。  

  在委員會條文審查會程序方面，委員會主席決定使用何種文本作

為條文審查載具之後，條文審查會便依一定的程序進行，參眾兩院因

其結構特性的差異，委員會條文審查會程序亦不盡相同，以眾議院而

言，委員會進行條文審查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下列主要項目（Davis, 

2005; Schneider, 2008e; Rybicki, 2007b; 2007c）。  

（1）一讀    

法 案 一 讀 通 常 以 一 致 同 意 的 程 序 免 除 宣 讀 ， 如 有 人 反 對 免 除 宣

讀 ， 而 法 案 的 書 面 全 文 已 印 發 各 委 員 時 ， 可 經 由 一 「 免 除 宣 讀 （ to 

dispense with the reading）」動議，不經討論、逕付表決通過後免除宣

讀。  

（2）逐條宣讀  

    法案條文審查的主要工作即在修正案，修正案原則上應於法案逐

條宣讀（Reading sections of the bill）後逐條提出，如欲免除宣讀該條，

須經一致同意。如欲跨越逐條宣讀、逐條修正的順序，將全案視同已

全部逐條宣讀完畢，以便直接允許全案任一部分的修正案提出，亦必

須經由一致同意。  

（3）修正案宣讀與辯論  

    修正案應先宣讀全文，然後開始討論。如經一致同意，可以免除

修正案宣讀。修正案討論依「五分鐘規則（ five-minute rule）」進行，

亦即支持與反對修正案者各一人發言，每人發言時間以五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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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一級修正）提出後，如有第二修正案（二級修正）提出，亦

須依五分鐘規則發言。  

（4）停止討論動議  

    法案逐條宣讀、逐條討論、逐條修正為常態的條文審查程序。逐

條討論、修正過程中，得針對該條或某一修正案或已提出的所有修正

案提出「停止討論動議（Motions to close debate）」，停止討論動議可

指定立即停止或於指定的時刻停止或於指定的後續討論時間後結束討

論。如欲針對全案提出停止討論動議，則須待全案條文已宣讀完畢之

後方可提出。由於此項動議的效力僅在於停止「討論」，通過後討論雖

然停止，但議員仍可繼續提出其他修正案，只是此類修正案不能再進

行討論，如欲再加說明或辯論則必須獲得一致同意。  

（5）先決問題－停止討論並阻止修正案提出  

    由於停止討論動亦僅能結束辯論，無法阻止修正案繼續提出，為

解 決 此 種 問 題 ， 議 員 可 針 對 立 即 待 決 修 正 案 （ immediately pending 

amendment）乃至所有已提出的待決修正案提出「先決問題（previous 

question）」。此項動議通過後，討論即行停止，亦禁止其他修正案再行

提出。由於逐條討論的程序僅逐條接受修正案，該條所有修正案表決

完畢後並不將整條交付表決，因此先決問題不能針對法案討論中的待

決條文（pending section of the bill）提出。至於對法案全案提出先決

問題－全案停止討論並阻止修正案繼續提出，須待全案所有條文均已

宣讀後，或已經委員會一致同意免除逐條宣讀、已開放全案任一部分

的修正案提出時方可對全案提出先決問題。  

（6）表決提出報告  

    當委員會已處理完畢所有的修正案之後，即針對委員會所通過的

所有修正案，連同「命令提出法案報告動議（motion to order the bill 

reported）」進行表決，但委員會不對法案本身進行表決。  

3、委員會報告  

向院會提出報告是委員會工作的最後一階段，儘管委員會在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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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條文審查會階段的法定人數可能較低，但參眾兩院規則均規定，

委員會必須在全體委員過半數親自出席（physically present）之下，方

可對提出報告的動議進行表決。所謂「親自出席」，是指不能將委託投

票者（proxy votes）計入。參議院規則允許委員會中委託投票，多數

黨議員委託委員會主席代為投票、少數黨議員則委託該委員會少數黨

高階委員（minority ranking member）代為投票。眾議案則禁止委託投

票。  

委員會報告反映出條文審查會的結果，委員會報告對付委議案可

採取三種態度：支持、敵對、無建議。所謂「支持（ favorably）」意指

委員會建議通過該案，而委員會採取「敵對（unfavorably）」的報告通

常顯示黨團領導階層認為該案獲院會多數支持，但委員會多數反對，

至於「無建議（without recommendation）」的報告則表示委員會無法

形成多數意見，希望該案由院會單獨決定是否通過。事實上委員會對

於付委議案若不支持或無法形成多數意見時，除非因法規或院會訓令

必須提出報告，否則以不報告的方式擱置不處理即可，敵對與無建議

的報告十分罕見，絕大多數的報告均為支持性的報告。  

委員會報告通常會對原案提出修正建議，提出修正案的報告可分為

數種方式。首先，委員會報告亦可無修正案，對原案不做任何變更的

建議，但此種情形極少發生。其次，委員會報告可將條文審查會中所

通過的各條文修正案一一列舉，此種形式的修正案稱為「切與咬修正

（“cut and bite”  amendments）」，如以此種方式報告，院會討論時可

以對每一修正案逐項表決或整批包裹表決。由於此種方式使修正案在

院會中分割處理的機會增大，以「切與咬修正」方式的報告亦不常見。

常見的修正案報告為將所有委員會通過的修正內容納入原案之後，另

以「全案替代案（Amendment in the Nature of a Substitute）」的方式提

出報告，此種方式使委員會僅需提出一件修正案，而原議案的編號與

提案人仍然保留未變更。除了直接提出修正案的報告之外，委員會亦

可將所有條文審查的修正結果另以新的議案提出，眾議院通常係由該

委員會若干委員具名重新提案—即所謂「清案（clean bill）」，清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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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為另一新提案，因此會另行編號，清案提出後隨即交付原委員

會，然後立即自動的成為該委員會的報告，因清案是另一新提案，清

案的方式遂使原先委員會所作的各種修正案中可能的程序爭議（例如

委員會修正案與原案 之間可能缺乏相關性 -germaneness—與眾議院的

修正案規則相牴觸）可以避免。參議院各常設委員會對其管轄權內相

關事項，有權直接向院會報告「原型法案（original bill）」，原型法案

將委員會條文審查的修正結果轉換為新的議案，因此原型法案亦賦予

另一新編號，但與「清案」不同的是，原型法案係依據委員會所提出

的報告而來的議案，因此不再交付委員會（Schneider, 2008c; 2007a; 

Rybicki, 2007d）。  

（四）院會議程編定  

議案經委員會提出報告以後，便依時間先後順序編入日程表，並

為該報告編列一項日程表編號。眾議院依議案性質，有數種日程表，

凡涉及財政相關的議案，諸如授權法、撥款法、稅法等，均編入「國

事日程（Union Calendar）」，意即此類議案須先提交「國事全院委員會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on the State of Union）階段討論後再

送交院會。財政相關議案以外，眾議院其餘公法案均編入「院會日程

（House Calendar）」，意即直接提交院會討論。除以上兩類主要日程表

以外，眾議院另有「私法案日程（Private Calendar）」及「解除付委動

議日程（Calendar of Motions to Discharge Committees）」。凡僅涉及特

定個人或單位的議案編入私法案日程，凡經過半數眾議員（218 人）

簽署的某一法案「解除付委動議」編入解除付委動議日程。參議院的

日程表分類比眾議院簡單，日程表僅有兩類：所有議案均編入「議案

日程（Calendar of Business）」，總統所送提名案與條約案均編入「行

政日程（Executive Calendar）」。  

已完成委員會報告、編入某一日程表的議案，未必就能順利提交

院會。以眾議院而言，何項議案能夠提交院會，決定權在眾議院議長。

一般而言，議長諮詢多數黨黨團領導階層及相關委員會主席意見後，

對何項議案在何時以何種程序提交院會等主要問題作成決定，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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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議案的性質分別循小法案（minor bills）與大法案（major bills）的

途徑提交院會。所謂小法案是指無爭議的議案，眾議院處理的絕大多

數議案均係小法案，小法案在院會中可以利用快速的途徑處理，最主

要的方式為「停止規則程序」。至於大法案則是指爭議性高、兩黨意見

完全不同的議案，大法案提交院會主要的途徑為規則委員會所提出的

「特別規則」（Davis, 2006; Beth, 2004）。  

1、停止規則動議  

所謂「停止規則動議（Motion to Suspension of the Rules）」，意即

針對某一實體議案，停止所有眾議院規則拘束與限制的效力，使該案

所有可能與相關程序規定牴觸的障礙均排除，使原本可能違反規定的

事實可以就地合法，然後直接通過該議案。依眾議院規則，每週一、

二、三與會期最後六天均可提出停止規則動議，由於此類動議數量繁

多，當日提出者未必在當日表決，週四、週五仍可對已提出的停止規

則動議案進行表決，因此幾乎每天都有停止規則動議出現在眾院院會

中。凡經議長決定以停止規則動議程序提交院會的議案，以及延至今

日 表 決 的 停 止 規 則 案 ， 多 數 黨 黨 鞭 會 在 其 每 日 黨 鞭 通 報 （ Daily 

whipline）電腦網頁上公布議案清單。由於議員在院會發言必須先經

主席承認其發言權，取得發言權之後才能提出動議，議長遂經由此種

承認發言權的主控地位來控制停止討論動議的提出。停止討論案通常

於院會例行事項結束之後提出，討論時間以四十分鐘為限，針對停止

討論動議只有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可說，不能對其提出修正案，表決時

則須獲得表決三分之二贊成（如有棄權票不計入）方能通過。停止規

則動議表決通過的同時，該動議所指定的實質法案便以停止規則動議

中指定的文本內容一併通過。2001年迄今，近十年來以停止規則程序

案完成立法的數量，在整體立法數量中所佔的比例約六成至七成，相

較 於 1970-1980 年 代 僅 占 約 三 成 ， 使 用 量 明 顯 比 以 往 高 出 一 倍 左 右

（Rybicki, 2006; Carr, 2005）。  

2、規則委員會與特別規則  

眾議院院會審議大法案的主要工具為特別規則，特別規則為規則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06 

委員會所提出的院會決議案，規範每一大法案的討論時間與修正案許

可範圍，議長透過特別規則形塑的控制，即可間接控制實質立法的結

果。  

規則委員會為常設委員會之一，委員共計 13 人，其中多數黨 9

人、少數黨 4 人。1975年民主黨黨團授權議長（當時民主黨為眾議院

多數黨）擁有規則委員會多數黨委員提名權（1988年共和黨黨團亦授

權共和黨領袖擁有少數黨委員提名權），提名雖尚須經黨團會議批准，

然後再經院會決議正式通過，但議長事實上自當時起便等於取得了規

則委員會（多數黨委員）的人事決定權。歷經 1994 年期中選舉後 12

年共和黨掌握眾院多數、以及 2006年期中選舉後 4 年的民主黨多數時

期，此種規則委員會與議長之間的結構與僕從關係在兩黨掌控眾院多

數時並無不同，已經成為眾議院議長控制主要實質立法的制度性機制。 

3、特別規則的功能與主要類型  

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依眾議院規則規定，委員會完成報告的

議案應依據列入各日程表的時間先後順序依序提交院會，因此，許多

重 要 但 排 列 在 後 的 議 案 即 使 排 到 國 會 兩 年 任 期 屆 滿 時 亦 無 法 提 交 院

會。規則委員會透過特別規則，便能將大法案提前排入會，此外，特

別規則中規範了法案在院會中討論時間的分配與修正案許可的範圍，

掌握特別規則的決定權，也就等於掌握了最後的立法結果。  

特別規則的性質為眾議院決議案，屬於規則委員會向院會報告的

原型議案（original measure），其結構千變萬化，但主要目的在於規範

實質法案的討論與修正，因此，依據修正案許可的範圍大小，可以將

特別規則的基本型是歸納為以下幾種。  

（1）開放式規則  

    所謂「開放式規則（open rule）」是指所有「相關修正案（germane 

amendments）」均可提出。眾議院規則要求修正案與被修正的議案主

題 或 目 的 之 間 ， 必 須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所 謂 修 正 案 應 具 有 「 相 關 性

（germaneness）」。即使修正案必須有相關性，開放式規則仍然等於容

許大量的修正案提出，常成為少數黨藉以拖延立法時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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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閉式規則  

    相 對 於 修 正 案 可 以 無 限 制 提 出 的 開 放 式 規 則 ，「 封 閉 式 規 則

（closed rule）」完全禁止任何修正案，討論時間終了之後，只能直接

就原議案本身進行表決。封閉式規則雖然使多數黨可以完全控制議案

最後表決時的內容，卻也成為少數黨指責的焦點。  

（3）改良式規則  

    所謂「改良式規則（modified rule）」係介於修正案完全開放與完

全封閉兩種極端之間的折衷產物，換言之，原議案的某一部分開放修

正 、 另 一 部 分 封 閉 不 能 修 正 。 改 良 式 規 則 又 可 分 為 「 改 良 開 放 式

（modified open）」與「改良封閉式（modified closed）」兩類，二者的

差別主要在於許可修正案的數量多寡。「改良開放式」規則許可的修正

案範圍較大、「改良封閉式」規則許可的修正案範圍較小。依據眾議院

規則委員會的定義，僅允許一至二項修正案提出的特別規則為「改良

封閉式規則」，而允許三件以上修正案提出的特別規則稱為「架構式規

則（structured rule）」。  

（4）拋棄秩序問題規則  

    各種類型的特別規則中通常還包含一項「拋棄秩序問題（waivers 

of point of order ）」規則的條款在內，此項條款使原議案可能在程序

上 牴 觸 眾 議 院 各 種 規 定 的 問 題 被 排 除 ， 相 關 的 秩 序 問 題 因 而 不 得 提

出，使原案可能涉及的違規問題解套（Saturno, 2006b）。  

（五）院會程序  

國 會 兩 院 每 週 一 至 週 五 均 為 開 會 日 ， 院 會 與 委 員 會 會 議 各 自 舉

行，並未特別區隔開會時間。但事實上主要的立法工作均集中於週二

至週四，週一通常僅為「形式性會期（pro forma session）」，院會會議

時間通常僅僅數分鐘甚至數十秒而已即行結束，主要原因在憲法規定

兩院休會超過三日時必須兩院一致同意，週一簡短的形式性會期使休

會時間僅限於週末兩日。此種每週會議日程的安排，使議員可以利用

週末返回選區與選民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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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每日開會之後，首先進行若干例行事項。院會會議首先由

眾院牧師領導議員祈禱，隨後由兩黨議員輪流每日領導全院宣讀效忠

國旗與國家的「忠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議長隨之不經宣讀，直接宣布前一日院會議事錄（Journal）

確定，此項議長的決定議員得提請記名表決議事錄確定問題。事實上，

以確定議事錄問題提付表決的主要原因，並非議事錄內容本身，而在

於查證出席人數是否足法定人數。之後為收到總統或參議院咨文的報

告、議長宣布事項。以上例行公事完畢後在議長裁量許可下進行「一

分鐘發言（one minute speech）」，議員可針對任何主題發言，但取得

發言權者發言時間僅限一分鐘。如適逢週一或週二，眾議院院會可提

前九十分鐘（週一）或一小時（週二）開會，進行所謂「晨間鐘點辯

論（Morning Hour Debates）」，兩黨各分配三十分鐘（週一）或廿五分

鐘（週二）時間，依據兩黨領導階層事前的安排，主席交叉承認兩黨

議 員 發 言 ， 議 員 可 針 對 任 何 主 題 發 言 ， 每 人 可 享 有 五 分 鐘 發 言 時 間

（Schneider, 2007b; Palmer, 2006）。  

  所有立法工作以外的例行活動均結束之後，眾議院院會開始處理

每天的立法議案。如當日排有「停止規則動議」程序之案，首先進行

此類議案的提出與討論，此類議案通常在停止規則動議提出討論之後

便暫擱，然後接續由另一停止規則動議提出討論，表決時間通常在兩

黨黨鞭每日電腦線上公告，大約均為傍晚時刻開始進行表決。如為大

法案，首先由規則委員會某一多數黨委員提出特別規則案，該案應於

一日前已先行提出報告。由於特別規則尚未通過，因此該特別規則決

議案係依據眾議院的「一小時規則」進行討論，所謂「一小時規則」

是指議員取得發言權之後，享有一小時發言時間。通常多數黨委員說

明 特 別 規 則 的 內 容 之 後 ， 便 讓 與 一 半 時 間 給 規 則 委 員 會 一 少 數 黨 委

員。規則案的討論時間通常少於一小時，提案的多數黨委員在討論完

畢後隨即對特別規則決議案提出「先決問題（Previous Question）」—

停 止 討 論 並 禁 止 修 正 案 提 出 ， 先 決 問 題 通 過 之 後 便 依 據 特 規 則 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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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進行實體法案的討論（Saturno, 2006a）。  

以「國事日程」中的法案為例，通常依特別規則的授權，議長即

將 院 會 轉 換 為 全 院 委 員 會 ， 並 指 定 另 一 多 數 黨 議 員 為 全 院 委 員 會 主

席，然後開始進行該案的「大體討論（general debate）」。大體討論階

段首先由兩黨的「法案經理（bill managers）」進行開場陳詞（opening 

statements），所謂法案經理是指該法案原先提出報告的相關委員會主

席與少數黨高階委員。  

兩人先後發言完畢後，即依據特別規則所分配的時間（通常兩黨

各分配一半討論時間），各自將發言權再分配給本黨議員，主席遂交叉

承認兩黨議員發言、進行全案大體討論。  

大體討論時間終了之後便進入修正案階段，依據特別規則所許可

的範圍，修正案一一提出。修正案提出後依據「五分鐘規則」進行辯

論，但由於議員有時利用提出第二級修正案的方式，對待決的第一級

修正案提出「形式性修正案（pro forma amendment）」-- 「我動議刪

除最後字詞」或「我動議刪除必要數額的字詞」。此類修正對待決修正

案並無實質影響，但因其為第二級修正案，議員可再多獲五分鐘以上

的討論時間。  

修 正 案 的 表 決 通 常 均 係 以 記 名 表 決 方 式 進 行 ， 在 全 院 委 員 會 階

段，僅需 25 人要求，即應舉行記名表決，而院會階段請求記名表決須

獲法定人數（218 人）五分之一議員的支持，亦即 44 人的請求。眾議

院記名表決的主要方式係採用電子表決器投票（議長選舉採人工唱名

表決），表決器設於眾議院議場各走道兩側的座位椅背上，表決器數量

約有四十餘個，上有綠、紅、黃三個按鈕，分別為贊成、反對、出席

（棄權）的選項，另有一藍色指示燈，燈亮表示表決器處於正常運作

狀態。表決開始時議場及眾議院辦公大樓電鈴會響起，以通知議員進

入議場投票，主席在宣布開始表決時會同時宣布表決時間，大約為十

分鐘上下，議員進入議場後便選擇一座位後的表決器插入表決卡辨識

身分後按鈕投票。投票紀錄隨即顯示在主席台後側上方的電子顯示版

上，每一表決紀錄並單獨編號，在國會圖書館立法資料庫（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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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的網頁上公布，線上可查閱的記名表決紀錄係依政黨區別，分別

顯示贊成、反對、出席（棄權）、未投票（表決時缺席）四類人數與該

議員姓氏（如有同一姓氏議員，姓氏之後會另加所屬州別以茲區分）

（Oleszek, 2006）。  

  所有修正案均表決完畢之後，全院委員會階段即行結束，再度恢

復為院會，形式上全院委員會向院會提出報告，院會隨即對先前全院

委員會通過的修正案正式表決確認，此時議長會詢問是否有人希望對

先前全院委員會通過的某一修正案單獨表決，如無人要求分割處理，

院會遂直接將所有全院委員會通過的修正案包裹通過。全案最後表決

之前 ， 特別 規 則通 常 允許 由 少數 黨 提出 「 再付 委 動議 」（ recommittal 

motion），意即將全案再交付原先提出報告的常設委員會，但少數黨所

提再付委動議通常為「付加訓令（with instructions）」的形式，也就是

由院會訓令該委員會將原案全文刪除，並以再付委動議中所附錄的內

容（少數黨對該法案的替代案）取代原案，並立即以此項變更後的內

容向院會報告。此種方式的再付委動議如果通過，原案等於直接被修

正 為 少 數 黨 的 政 策 版 本 ， 此 種 方 式 提 供 少 數 黨 顯 示 其 政 策 主 張 的 機

會，雖然再付委動議不可能通過，但此種程序的確使少數黨的意見有

一抒發的管道。當再付委動議表決完畢後，院會隨即進行全案表決。

全案表決通常均以記名表決為之，議長在宣布表決通過時會同時宣布

「復議動議被擱置（motion to reconsider lay on the table）」，此項宣布

使表決的效力可以完全確定，有效阻止復議動議的提出（Rybicki and 

Bach, 2003）。  

法案經眾議院通過後，尚須經由參議院通過，然後才可送請總統

簽署，因參眾兩院結構上的差異，參議院的程序與眾議院完全不同。  

（六）參議院的程序特徵  

    參議院結構與議事運作上與眾議院最大的差異，在其保障少數權

利的特性。由於參議院代表各州，無論人口多寡，每一州均分配兩席

參議員，小州與大州在參議院的代表權平等無二，因此參議院中大多

數參議員所代表的僅為聯邦人口中的少數，此種強調少數代表權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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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特性，具體顯現在個別參議員掌握的議事杯葛特權上。  

    參議員所享有的議事杯葛權可以劃分為冗長發言（ filibuster）、扣

案（hold）、無關修正案（non-germane amendment）三種主要的方式。 

    冗長發言為參議院院會最著名的特色，由於參議院一般性的規則

中並無發言時間限制，任一參議員取得發言權後均可以無時間限制的

暢所欲言，由於議案仍在進行辯論中，遂無法進行表決，除非多數黨

能取得 60 票「超級多數（super majority）」的支持，通過停止討論動

議（cloture motion），否則只能任憑少數黨運用冗長發言權持續議事杯

葛。所謂「扣案」是指參議員私下告知其黨領袖反對某案排入院會，

掌握參議院院會議程編定權者為多數黨領袖，多數黨領袖若拒絕此種

扣案的要求，仍將某案排入院會時，自然招致該參議員以冗長發言的

特權杯葛。所謂「無關修正案」是指任何不相干的其他法案均可以在

院會中以附加修正案的方式，對院會在場審議中的待決議案提出。此

項程序係因參議院規則對一般性議案並無修正案必須「相關」的限制，

參議員遂可利用此項特權將各種議題提至院會討論，無關修正案最後

表決時雖不會通過，但此種方式一如冗長發言，至少有效拖延原先議

案的審議速度與方向。  

    參議院院會議程編定與各項程序的決定多訴諸非正式的一致同意

協定（unanimous consent agreement ），此項程序必須全體一致同意，

如有一人反對便無法通過。多數黨領袖將各種程序安排提請參議院院

會一致同意時，如遭人反對，便須正式提出程序性的「進行考慮動議

（motion to proceed to consider）」，但此項動議本身可以討論，意即可

以進行冗長發言抵制，多數黨領袖若無 60 票支持，根本無法對此項程

序動議停止討論，亦即根本無法將「進行考慮動議」交付表決。  

    基於參議院保障 少數杯葛權的特性， 多數黨領袖是否能掌 握 60

票超級多數，便成為議事運作中最根本的問題。當多數黨的立法政策

缺少 60 票支持時，只能與少數黨協商，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法案修

正，否則只能任憑少數黨杯葛到底而無可奈何（Davidson and Oleszek, 

2005：25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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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商委員會與法案最後內容兩院一致  

    法案經參眾兩院以完全相同的內容通過後才可送請總統簽署，因

此兩院在各自通過某項法案後，必須調整內容使其一致。此項調整方

式可直接在院會中表決通過同意對方通過的版本，或者組成協商委員

會（conference committee）進行協商，然後再將協商完成的版本各自

提請院會同意。  

    協商委員會通常由參眾兩院原先提出審查報告的主審委員會主席

及少數黨領導委員組成，但組成比例上兩院多數黨必定在本院協商委

員名單中佔多數，因此協商的決定仍繫於兩院多數黨的意志。兩院多

數如分別為不同政黨控制時，爭議性議案的協商實為政黨協商，協商

失敗或協商報告不能獲得兩院院會通過時，立法無法完成，便須另以

調整後彼此都能接受的內容重新提案，以新案再送院會通過。  

    由於協商報告必須經兩院院會通過，參議院院會的少數杯葛機制

同樣適用於協商報告的審議，爭議性議案參議院多數黨如未能掌握 60

票超級多數，有時須放棄協商委員會途徑，直接尋求立法與行政雙方

兩黨最高階層協商，依據高層峰會所獲共識再送回兩院院會完成立法

程序。  

二二二二、、、、美國總統之立法角色及與立法部門之互動美國總統之立法角色及與立法部門之互動美國總統之立法角色及與立法部門之互動美國總統之立法角色及與立法部門之互動  

美國政府的立法權係由國會參眾兩院及總統三者所共享，總統在

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源自於憲法規定，國會兩院所通過的法案或聯合

決議案，須經總統簽署後生效，總統不同意時可以退回國會覆議，凡

退回覆議之案，須經兩院各自以三分之二多數贊成再度通過後，方能

推翻總統的否決，直接成為法律。換言之，總統的政策立場如能獲得

參議院或眾議院其中任一院三分之一以上議員支持時，其否決原案的

力量即牢不可破，此時國會多數黨必須接受總統的政策主張，適度修

改原法案，否則該法案即不可能完成立法。美國憲法所授與總統的立

法否決權，遂成為總統影響乃至主導立法的重要工具。  

1990 年代柯林頓總 統任期的後六年 中， 國會兩院均由共 和黨 掌

控，行政與立法分裂的政府下總統經常行使其立法否決權，此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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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2009小布希總統任期最後兩年中，同樣因國會兩院落入民主

黨掌控而再度出現。儘管如此，當總統與國會兩院多數均為同一政黨

時，總統仍然會運用其政治領袖的角色，實質介入並主導國會的立法，

兩院多數黨在此種環境下不過執行總統的立法意志而已。以 2009-2010

年民主黨掌握參眾兩院多數時歐巴馬總統的作為視之，恰為此種實質

立法領導者的明證。  

雖然在立法程序上僅有國會議員擁有立法提案權，美國總統的立

法領袖角色卻以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方式充分顯現。例如總統以參眾

兩院聯席會議的方式進行國情咨文報告，除了每年年初例行的年度國

情咨文演說以外，遇有重要政策立法時，總統亦經常透過此種方式直

接向國會議員與全國媒體宣傳其立法主張。除此之外，歐巴馬總統就

職後亦數度邀集參眾兩院兩黨領袖至白宮會商其重要立法主張。除了

此種會商的形式以外，歐巴馬總統亦曾親自前往國會大廈與兩黨議員

分別座談，尋求兩黨議員中每一可能的支持。以 111 屆國會振興經濟

法案（stimulus bill）與醫療改革法案的立法過程為例，歐巴馬總統本

人實為兩院民主黨真正最高的立法領導者殆無疑義。當時的眾議院議

長 Nancy Pelosi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Harry Reid不過為其立法政策的

執行者而已。  

儘管 111屆國會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均掌握多數，但因 2009與 2010

年參議院超級多數的變化，歐巴馬總統必須以不同的策略掌握其立法

領導。2009 年 6 月 30 日 Minnesota州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Al Franken

當選該州聯邦參議員，7 月 7 日 Franken宣誓就職，民主黨取得了參

議院的 60 席超級多數，歐巴馬總統利用此項優勢，使參議院趕在 12

月 24 日聖誕節前夕通過醫療改革法案，少數黨完全無法以冗長發言阻

擋全案表決通過。  

2010年 1 月 19 日 Massachusetts州聯邦參議員補選，Tea Party支

持的 Scott Brown獲勝，共和黨奪回寶貴的第 41 席，由於失去超級多

數，當時尚待兩院協商的醫療改革法案必須改變策略，歐巴馬總統遂

於 2 月 25 日在白宮舉行高峰會，邀集兩院兩黨領導階層及行政部門官

員，在電視轉播下公開討論醫療改革法案的實質爭議。會後由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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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定調，確定兩院版本的統整內容，但技術上為避免參議院共和黨

人的杯葛，首先交由眾議院同意參議院通過的版本，再以預算劃一法

案（reconciliation bill）的方式修正原先通過的醫療改革法案。由於預

算劃一法案法定討論時間僅限 20 小時，參議院亦僅需簡單多數即可通

過停止討論動議，無關修正案亦不能在參議院提出，少數黨完全無力

還擊，因而 3 月 25 日劃一法案順利在兩院通過。  

    2010年 11 月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敗選，共和黨在 Tea Party運動

的支持下贏得眾議院 多數，但參議院多數 仍然在民主黨掌握中 。112

屆國會共和黨以眾議院多數的力量，大幅削減 2011 年度聯邦政府預

算。眾議院議長 John Boehner成功的利用 4 月 8 日第 6 繼續撥款決議

案期滿的時間壓力，與歐巴馬總統及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達成協議，一

方面使政府關閉的噩夢解除，另一方面終於使行政部門同意削減 385

億美元支出。由於失去眾議院多數，歐巴馬總統無法再以先前的優勢

領導立法（Silverleib, 2011）。  

就美國的政黨體制而言，國會兩院民主黨黨團、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DNC）三者均各自獨立運作、互不統屬，歐巴馬總統亦非 DNC

主席，國人所習慣的「外造」或「內造」政黨分類方式，二者均不適

用於美國。以白宮與國會兩院互動的實際情形而言，2009-2010 年立

法與行政為統一的政府時，總統僅僅以其行政首腦的身分即能領導多

數黨在國會的立法作為，2011年起由於眾議院為共和黨控制，實質上

等於半分裂的政府，總統必須以協商的途徑與國會共和黨領導階層溝

通，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政策調整。但無論立法與行政雙方為統一或

分裂，總統仍然為該黨的最高立法領袖，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實源自

於立法領導的最高層，無論是否掌握參眾兩院多數，總統都直接與國

會兩黨領導階層面對面溝通，對我國當前總統與國會之間的類似關係

如何強化，極具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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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總統制總統制總統制總統制（（（（二二二二）：）：）：）：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韓國為立憲共和政體，採大統領體制，憲政體制採行政、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由於韓國設有國務總理一職，其由總統提名，經國會

同意後任命，相當於內閣制的首相一職，故部分學者將韓國歸類為半

總統制（Elgie, 1999），惟總統仍具有強大的政治權限，而在實際政

治運作上亦掌握權力核心，故有學者認為韓國事實上是總統中心制或

超級總統制（森山茂德，2005），本研究傾向採取後者看法，將韓國

歸類為總統制。以下，本研究團隊分就韓國行政部門的提案作業及總

統角色、立法部門的議事運作、行政立法間的互動三個面向，介紹其

制度概況與運作情形，俾提供我國改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的參考依據。 

一一一一、、、、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  

現行大韓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偏向總統制，其最高行政首長為總

統，其下則有總統府秘書室、國務總理及內閣各部會，以及監察院、

國家安全企劃部等直屬機關。國務總理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後任命，

是總統最重要的助手，協助總統行使國家權力，執行國家頒布的主要

政策。國務總理向國會負責，總統一般無須對國會負責，也無權解散

國會，但國會彈劾總統，使總統最終對國家憲法負責。  

（一）提案過程  

由 15 人至 30 人不等組成的國務會議是國政的最高審議機關，而

非議決機關。因為政策制定過程實際上仍以總統為中心，國務委員的

發言權並不大，為使自己所屬部會的議案通過，國務委員往往必須與

總統秘書室保持密切聯繫，並且須與執政黨國會議員合作。更進一步

來說，在實務運作上，比起國務會議的正式決定，非正式的、幕後的

決定反而較被重視，甚至國務委員亦不重視國務會議。換言之，事實

上韓國許多政策決定的場域，並非在國務會議中，而往往在國務會議

之外，或是在召開國務會議前便已決定。  

行政部門的各個部會，為總統與國務總理統轄下的執行機關，各

部 會 長 官 的 權 限 包 含 各 部 會 命 令 的 制 定 權 、 法 律 案 及 總 統 令 案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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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政監督權、行政處分權、人事權以及財政的相關權限。韓國在

李明博就任後將原 18 部 4 處栽併為 15 部、2 處及 18 廳。15 部為企劃

財政部、教育科學技術部、外交通商部、統一部、法務部、國防部、

行政安全部、文化體育觀光部、農林水產食品部、知識經濟部、保健

福祉家族部、環境部、勞動部、女性部、國土海洋部；2 處為法制處、

國家報勳處。韓國的部會組織常依據實際需求進行調整，例如舉辦漢

城奧運時，內閣就成立一個獨立的體育部，奧運結束後就與文化及觀

光政策部門整併；換言之，隨執政者所側重的政策領域不同，部會往

往也會進行相應的調整。各部會亦須就所掌管事項，進行政策的調查

與研究，並起草法律案。  

而基於以總統為核心的決策過程，總統府秘書室成為實際支撐總

統強大權限的機關，發揮「第二內閣」或「小內閣」的功能（森山茂

德，2005）總統府秘書室的職權多樣化，包含一般以總統幕僚身份掌

握全盤性的國政，接受總統的諮詢並作成、提出報告書，將總統的意

見傳達至各相關部會，以及協調各相關部會的意見等任務。惟秘書室

職權的多樣化，不免引起濫權的疑慮，甚至威脅國務總理對各部會的

統制權，金大中政權便基於此考量，將其首席祕書官的人數減半至六

名，並將其權限限縮為以聯絡功能為主。  

（二）法案衝擊評估  

法案衝擊評估或管制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最早始於美國，許多歐美先進國家亦陸續要求行政部門在政策制定或

修改時，必須進行法規衝擊分析，法案衝擊評估事實上就是針對法案

或政策的實施，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求提升政府政策的品質。在韓

國，RIA 是具有正式法律權威和強制性的分析系統，企圖透過科學、

客觀的方法來評估政策─特別是管制性政策（regulatory policy）─對

於民眾的日常生活有何影響，並設定標準來認定管制政策的合理性。  

  南韓對於各級政府機關實施法案衝擊評估的法源依據為 1997 年

行政管制基本法（The Basic Act 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該法

明確指出：政府機關在訂定新管制措施或修訂現行的管制措施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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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主管機關進行管制影響評估，同時設立直屬於總統的管制改革委

員會（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簡寫為 RRC），作為管制政策改

革的主管機關，所有提出管制政策的機關都必須向 RRC 提出管制影響

評估報告。1998 年南韓總統發佈第 150681號行政命令，詳細地訂定

進行管制影響評估的程序與辦法，其中包含了管制影響評估所應評估

的項目、標準及程序等，具體落實 RIA 的執行機制。   

管制改革委員會（RRC）於 1998年四月成立，直屬總統，是一常

設委員會，作為南韓的管制改革主管機關，由十五至二十人組成，並

且設置兩位主任委員，其中一人為現任首相，另一人則由總統任命非

文官體系的成員擔任；委員會成員必須包含專家學者、和社會、經濟

事務相關的行政官員以及在這個領域上具有經驗和知識廣博的社會人

士。該委員會主要功能在於確定南韓管制改革政策的基本方向，透過

對於新增管制政策的審查，或是於現行的管制政策必須立法修訂其管

制效果或延長施行日期時加以檢視，使得管制政策能夠被監督、檢視

和改善，同時公諸於社會大眾，以期更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另外，

這個委員會也在管制改革上擔任研究發展的角色，RRC 被要求應設立

專門的研究機構，提出相關的研究報告。  

就評估的範圍而言，RIA 對於新創設或是修訂之法規進行評估，

包括法律和行政命令，無論是實體法或是程序法，都在評估的範圍之

內；在這個評估範圍中，以法規的影響程度是否顯著，又分為重要法

規（major regulations）和次要法規（minor regulations）。至於政策或

法令是否需要進行詳細的 RIA，其審查要件有四項：   

1、年度影響超過一百億韓圜。  

2、年度受到法規影響的標的團體超過一百萬人。   

3、明顯地阻礙市場競爭。   

4、在全球標準下，明顯為過度或不合理的法規。   

提出法規的主管機關應根據上述四個標準之一認定該法規是否為

「重要法規」，但仍以第一項條件為主要的考量標準，而法規的影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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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本效益來加以計算，在進行初步的影響認定時，僅透過簡單、初

步的成本效益分析即可。對於重要法規而言，必須指派一位官員負責

進行影響分析，分析的內容必須包括成本效益分析，並且對於成本效

益分析中的每一項因素，透過任務小組或委託政府部門以外的專家學

者進行完整的分析。就次要法規而言，如果分析的成本過高或太過於

曠日費時，則僅用量化分析來代替描述性的分析報告或是將分析的項

目加以省略，但應將排除這些項目的理由加以說明。  

南韓管制影響評估的發動是由擬提出管制措施的主管機關開始，

根 據 行 政 管 制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 當 行 政 機 關 擬 制 定 或 修 訂 某 管 制 政 策

時，必須分析該政策的影響，並提出書面的管制影響評估報告，否則

不能提出這個管制政策草案。在 RIA 內部評估過程中，主管應諮詢相

關專家的意見，並且附於報告之中，完成書面報告後，將該分析報告

送至管制改革委員會審查。  

管制改革委員會的審查分成兩個部分：初步審查和後續審查。管

制改革委員會在收到管制主管機關所提出的審查申請後，應於十日內

完成初步審查，初步審查的內容是依據前述的四項標準來認定該法案

是否影響重大，若非重大的法案，則視為已經通過管制改革委員會的

審查；若經認定為重大法案，則應於收到審查申請的四十五日內完成

後續的審查動作。管制改革委員會對於重大法案的審查內容，主要是

對於管制主管機關所做的管制影響評估內容是否按照要求格式進行分

析、RIA 中所引用的資料及資料來源是否精確。在完成審查後，必須

立即通知主管機關該法案的審查結果。在審查程序完成後，管制主管

機關才能將管制政策的草案送至立法部（Minister of Legislation），由

立 法 部 進 行 其 他 審 查 後 交 由 行 政 機 關 執 行 或 是 送 交 國 會 進 行 立 法 程

序。  

若審查未能通過，管制改革委員會應要求管制政策主管機關應放

棄或改善該管制措施，並依照先前審查結果提出改進建議，而管制政

策主管機關除非有重大原因，否則應依照此程序的結果進行修正。如

果管制政策主管機關對於管制改革委員會的審查結果有異議，或是認

為所提出的建議難以執行時，便可以提出第二次審查的申請，管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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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員會應於十五日內完成第二次審查，但可視情況需求修正先前的

改進建議，並且告知管制主管機關的審查意見。  

（三）先期溝通  

  由於憲政體制的設計仍具備部分內閣制的特色，故韓國行政部門

的 先 期 溝 通 作 業 ， 主 要 還 是 著 重 於 執 政 黨 內 部 的 意 見 交 換 與 整 合 共

識。政府與執政黨會召開各階層的政策協議會（政府及執政黨聯席會

議），進行事前的政策調整，而總統府秘書室會與執政黨中央事務處保

持聯繫，並向各部會傳達總統的意向。總統本身也會與執政黨議長或

高層幹部保持私下的連繫。不過根據我國前駐韓大使李在方的觀察，

除行政部門與執政黨內部的意見整合與協調之外，由於政府或政黨在

政策提案前，通常會經過相當程度的調查、諮詢專家學者並舉辦公聽

會，故此過程某種程度即具有跨黨派意見交換的功能。  

二二二二、、、、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  

韓國國會除第二共和曾為兩院制外，其他時期均採一院制，國會

議員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共有議員 299 名，任期 4 年。其中區域

選出的議員佔三分之二，亦即有 224 名議員是由直接選舉產生，其餘

75 名議員則是按全國政黨得票比例進行分配，由直接選舉中獲得 5 個

以上席位的政黨進行比例分配。  

國會中討論的議案，有由政府提出，或由 20 名以上議員附議的情

況下，由 1 名議員提出；但如果提出的議案需要採取預算配合，則必

須有 30 名以上的議員附議。一項議案提出或者提交以後，由議長交給

有關委員會進行審議。為了進行廣泛的審議，委員會還可以再成立由

它管轄的小組委員會。在徵得議長同意的情況下，委員會可以舉行公

開 聽 證 會 來 審 查 預 算 案 和 其 他 重 要 議 案 ， 如 果 是 涉 及 專 業 知 識 的 議

案，可以徵求有關人士或專家的意見。   

各委員會審查完畢的法案要移送給法制司法委員會進行體系化的

審查。 所謂體系審查，就是審查法律案內容是否違憲，有沒有與有關

法律相抵觸，條款本身有無矛盾之處。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20 

法制司法委員會對議案審議結束作出決定後，必須把決定報告送

交國會全體會議討論。 被否決的議案可以不提交至全體會議，除非議

長 要 求 由 全 體 會 議 處 理 。 全 體 會 議 可 以 對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議 案 進 行 修

改、否決、批准，或者退回該委員會。  

國會全體會議的法定人數是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以上。 國會全體

會議按議事日程進行。該議事日程決定開會時間、付議案件及其順序。

議事日程的確定原則上由具有議事整理權的議長掌握。 但為了順利地

進行議事，議長通常以各黨團的院內總召組成的國會管理委員會協商

後制定。亦即，韓國國會議事程序是由議長與各黨團協商而來。  

國會會議分定期和臨時會議兩種。 定期會議根據憲法規定每年召

開一次，臨時會議可以根據總統或者四分之一以上議員的要求召開。  

定期會議的時間不得超過 100 天，臨時會議不得超過 30 天。  但是歷

屆國會開會的時間都延長或者少於規定的時間。 如果總統要求國會召

開臨時會議，他必須說明會議的期限以及要求召開會議的原因。 根據

總統要求召開的臨時會議，在規定的期間內只討論總統提出的議案。   

定期會議從每年的 9 月 10 日開始。因為韓國的財政年度是從每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在這一時期內召開國會會議，主要任務是審議下

一個財政年度的國民預算案。 國會會議必須有一半以上的議員出席才

能舉行。凡是在國會會議上審議的議案，必須得到過半數議員的同意

才能通過。如果未能過半數，就被視為遭到否定。 根據憲法規定，國

會會議可向公眾開放，也就是說，當國會開會時，公眾可以去旁聽。 但

在韓國政憲史上從未實行過這一規定，因為這樣做必須得到過半數議

員的同意或議長認為有必要時，才可以決定是否允許公眾旁聽。   

國會通過的有關政府部門的議案，由議長送交政府。總統有權否

決國會通過的法案，但必須向國會提出再議的要求。若在 15 天內總統

不公佈，也不要求再議時，那麼，該法案的法律地位就得到確認。   

在審議內容方面，根據憲法規定，需要由國會全體會議決定的議

案有：法案、預算案、預備費支出的承認，條約、宣戰公告、向外國

派遣軍隊及對外國駐軍的同意或反對，以及憲法修正案、彈劾、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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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案中，能由議員提議的有法案、決議案、建議案等，至於預算

案、決算案、條約等議案只有政府具有提議權。 對國務總理或國務委

員的解職建議案或彈劾總統的提議或憲法修正案的提議，需要過半數

以上的議員的贊成。 在實際執行中，一般動議只要有兩名以上議員的

附議即可。  

  預算案和決算案由各常設委員會進行預備審查。政府每年 9 月 3

日前向國會提出決算，10 月 3 日前提出下一年度的預算案，在交付所

屬常設委員會、經過預備審查後報告議長。議長在預算案和決算裡加

上常設委員會的預備審查報告書，回復預算決算特別委員會，後者審

查結束後交大會表決通過。   

（一）院會與委員會之結構及功能  

國會依據職能另設立各種委員會。如同世界多數國家，韓國國會

內有兩種委員會，一是國會常設委員會，另一是特別委員會。常設委

員會是國會的常設機構，負責提出議案或接受請願、審查並收集有關

資料而進行立案。包括：法制法務委員會、外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經濟科學委員會、國防委員會、文教體育委員會、文化

公報委員會、農林水產委員會、商工委員會、保健委員會、勞動委員

會、行政委員會、交通遞信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和運營委員會。常設

委員會的主席由各委員會互選產生。 常設委員會人員數目由國會的規

章決定。 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不得兼任其他常設委員會成員。委員

會主席受權掌握工作程序，維持秩序，並代表他領導的委員會。多數

議案的討論與分歧意見的論辯都在各委員會會議進行。  

特別委員會是為了審查被認為需要進行特別審查的案件而在必要

時設置的機構，一旦案件審理結束，這個特別委員會也就被解散。這

樣的特別委員會也被稱為一般特別委員會。 目前又設立長期性的特別

委員會，分別是預算決算特別委員會、倫理特別委員會。所謂倫理特

別委員會，是負責議員的資格審查、倫理審查以及審查有關懲戒事項

的常設機構。 若沒有大會交付的案件，特別委員會不能自行審議議案。 

除了國會議員自行組成的各種委員會外，當然還有專職的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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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記錄局、管理局、公共關係與議會間事務局、國會工作人員培

訓所、國會圖書館、立法研究局、提交與辦理局以及海外公報局。  

（二）朝野協商機制  

反對黨和執政黨在國會是以議會黨團為中心進行角力。這種議會

黨團在國會被稱作「交涉團體」。  交涉團體是指同屬於一個政黨的議

員在國會內組成的一個派別。為了有利於行動的統一性，一個政黨由

議員組成的交涉團體來進行協商。根據國會組織法規定，每個擁有 20

名或 20 名以上議員的政治團體（黨派）都可以組成一個交涉團體（也

被稱作談判小組）。一般來說，各黨派的交涉團體負責人由該黨選出的

「院內總召」擔任。 院內總召一般由該黨黨主席任命。院內總召在國

會主管本黨事務，如選派該黨在國會的常任委員和特任委員，指定該

黨在國會的發言人等。   

（三）議長角色  

 國會選舉議長一名，副議長兩名，任期為兩年。 議長主持全體會

議，代表國會全面負責國會的一切工作。副議長協助議長工作。根據

憲法規定，如果議長缺席時，由副議長主持會議。 但在通過或表決某

個議案時，則必須由議長主持。 由於韓國國會是執政黨和反對黨尖銳

鬥爭的主要場所，議長和副議長產生過程也是各黨爭執角力最激烈的

時候。一般來說，執政黨壟斷議長職位，反對黨只能獲得副議長的職

位。議長和副議長的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必須獲得超過半

數的得票才能有效當選。根據文化大學韓語系林秋山教授的觀察，韓

國國會議長雖然會盡可能保持中立的形象，以維持議事進行的角色，

但若明確涉及到黨的利益時，較偏向執政黨的情形則在所難免。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副議長慣例上會分別由執政黨以及最大在野黨的

人士出任，這多少有助於執政與在野黨之間的溝通協調與權力平衡。  

（四）國會政黨角色  

近幾十年來，韓國政黨歷經多次的變遷與重組，韓國政黨的若干

特 徵 相 當 程 度 上 制 約 著 政 治 的 運 作 及 政 黨 在 國 會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首

先，政黨領袖主義（party bossism）主導了政黨的存亡賡續與組織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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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包括政黨的創立、解散、合併、分裂、黨內重大決策如選舉提名

與政策路線等全由黨領袖主導，這種黨領袖的家父長權威，是幾乎不

容黨內任何挑戰的（Yang, 1995: 19-22），這使得韓國政黨的興衰，幾

乎全繫乎黨領袖個人生涯的變遷，加上兩次軍事政變對政黨制度化的

破壞，以及地方選舉的長期被凍結，使得朝野政黨領袖都必須藉由黨

領袖的魅力來鞏固團結與動員。  

其次，是政黨的生命周期短，很少政黨能撐過兩次選舉，政黨名

稱的變化更是頻繁，甚至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個政黨名稱存活超過兩個

共和（Yang, 1995: 23），許多政黨隨實際需要變更，不論是分裂或合

併，政黨名稱亦不復存在（Kim, 1992: 23-25）。另外，也由於政黨生

命周期短，使得韓國政黨無法透過政黨標籤來塑造認同或支持意識，

選民的投票取向只能以朝野來作分野（Yang, 1992:23）。  

最後，是政黨地域化的發展，由於朴正熙與全斗煥先後透過政變

上台，正當性薄弱的困境，使其大量甄補其家鄉大邱與慶尚北道出身

的精英出任公職，並透過動員慶尚道的地域意識來鞏固其支持，由於

預算分配、區域發展與精英徵補長期獨厚慶尚北道單一地區，導致其

它地區的精英與選民，如全羅道的金大中、慶尚南道的金泳三、忠清

道的金鍾泌等，都被迫以地域意識來進行動員，導致主要政黨都有濃

厚的地域政黨色彩（Park, 1993: 150-160）。這些獨特的政黨特徵都影

響著韓國憲政體制的實際運作，也使得在多數情況下，國會中朝野政

黨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壁壘分明的。  

三三三三、、、、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  

在國會與政府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國會的國政監察權和國政調

查權。國會為了發揮自身的職能，握有國政全面監察或有關特定的國

政事案的調查權。國政監察以所有國家政務為對象進行。國政調查則

根據特定的事實案件，不定期地或隨時進行。   

國政監察是一個變動的權力。從韓國成立之時起到 1972年第三共

和國期間曾經實施，但到了實行「維新體制」的第四共和國，國會對

政府的國政監察權被廢除，國會權限減弱，取消對政府的牽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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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1975年 7 月 26 日修改的國會法，又恢復了國政監察權。  

國政監察和國政調查權是為了行使憲法規定的國會權限，在必要

的範圍內就立法事項、財政事項、行政事項、司法事項及國會內部事

項進行全面調查。但並非國會得對所有機關進行國政監察，由法律設

定實施對象；另外也有國會常設委員會得不經大會議決，自主選定監

察的對象機關，包括政府的院、部、處、廳局等中央行政機關和法院、

憲法法院、監察院、國家安全企劃院、檢察廳、陸海空軍等。國政監

察由所管常設委員會分別具體實施，時間是從每年定期國會會議的第

二天起的 20 天之內。  

在國會和政府的關係中，賦予國會的第二項權限是質詢權。國會

有權質問全部國政或特定事實，可要求國務總理、國務委員出席國會

會議，以回覆議員的質詢。甚至，為了質詢有關特定案件，可以要求

大法院院長、憲法法院院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長、監察院長出席。 

但國會不能要求總統出席聽證會。  

國會在和政府的關係中所擁有的第三個權力是彈劾追訴權。彈劾

是以總統為首的政府高級公務員和法官在執行職務時違背憲法和法律

而發動。就任前的行為或與執行職務無關的行為不構成彈劾事由。國

會一旦形成彈劾決議，須將決議送交法制司法委員會進行調查。司法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向 憲 法 法 院 所 提 出 的 追 訴 決 議 書 得 到 過 半 數 議 員 贊 成

時，即通過彈劾案。  

國會對政府執行的第四個權限是對總統任命的國務總理、大法院

院長、憲法法院院長、監察院長的任命同意權。在一般情況下，執政

黨佔有國會多數席位時，總統的任命一般都能通過。一旦執政黨處於

劣勢時，反對黨議員常常會提出對個別人選的否決案。  

就制度面來說，隨著民主化的發展，行政與立法部門在法定權限

上漸趨於平衡。然而在實際運作上，由於總統始終為政治權力的核心，

故政策制定的行政中心、行政優位的傾向仍然非常明顯，多數的法律

案 仍 是 由 政 府 提 出 ， 而 國 會 議 員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相 關 輔 助 資 源 亦 屬 不

足，國民對於國會的一般印象也相當負面，認為國會充斥暴力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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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這進一步導致總統或行政部門相對忽略與立法部門的溝通。  

在行政與立法的溝通協調機制方面，韓國缺乏較為正式的機制，

總統秘書室主要肩負行政各部會內部的溝通協調，有時亦協助總統與

執政黨相互溝通，另外政府與執政黨之間尚會透過黨政政策協議會、

黨政協調會議、經濟問題聯席會議等機制商議國是，但政府與在野黨

的溝通機制就相對缺乏。進一步來說，韓國政黨體系雖然常常變動，

但往往是以擁有群眾魅力的政治領導者為中心。2003年盧武鉉率領部

分議員退出新千年民主黨，組成親盧武鉉的「開放的我們黨」，該黨當

時僅佔國會中的 47 席，但在 2004年改選後獲得 152 席成為多數黨即

為一例（蔡增家，2005）。在這樣的政黨政治生態下，更難期待以總統

為核心的行政部門重視與立法部門，特別是與在野黨的溝通。  

綜合上述，儘管制度上歷次修憲有抑制強勢總統的傾向，而政府

部門在提出或修訂法案時也必須經過相當程度的法規衝擊評估，顯示

韓國的政策過程有一定程度的科學化、專業主義，以及民主審議的傾

向。但從近期盧武鉉在遷都世宗市、為特定政黨助選等議題的強勢作

風，導致其在 2004年成為遭國會彈劾通過的首例，以及 2008年李明

博因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事件引發民眾不滿，導致總理韓昇洙於 6 月 10

日率閣員總辭下台的事件來看，可見在重要政策領域上，韓國的政策

制定過程往往仍以總統意志為主，比較缺乏與立法部門的溝通，最後

只能訴諸於民意，惟當政策決定與多數民意相違背時，要再重新進行

調整與修正，往往已經造成政局的不穩定與社會資源的耗費。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內閣制內閣制內閣制內閣制（（（（一一一一）：）：）：）：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內閣制國家行政立法關係實際上遠比想像中的還要複雜，英國自

1997年起新工黨再次奪回政權，且在 2001-2005年間取得 166 多數席

次並大規模改革國會後，因而造成行政立法權力平衡的轉變。英國在

今年國會選舉後，其選舉結果為無一政黨取得過半席次，許多專家學

者不免擔心英國將可能陷入國會僵局。然而，本研究團隊先就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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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在互動間的正式制度中進行敘述與分析，試圖從

中提供我國改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的參考依據，分論如下：  

一一一一、、、、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檢討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檢討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檢討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檢討  

內閣會議採合議制度，一般而言，每周定期召開一次，其決策方

式較少透過投票方式，多是透過首相的總結作為最後的結論，以落實

內閣的集體責任。內閣集體的責任主要是建立三個原則上，信任原則、

一致原則與秘密原則（黃琛瑜，2000：76）。英國由首相領導整個內閣

的運作，內閣共有 22 個部會，首相在挑選任命內閣大臣的標準有四：

（1）對首相要有高度忠誠度；（2）專業能力的考量；（3）具有政治地

位與實力；（4）不可忽視黨內派系的平衡（胡康大著，1997：104-105）。 

在行政立法互動上採取信任原則，內閣若失去議會的支持，議會

有權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另一方面，一致原則是指內閣或內閣委

員會所做的決策便是政府的決策；內閣與內閣會議的進行皆是以秘密

進行的方式。除了集體責任外，內閣大臣對其職權擔負起個人責任，

但經常發生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劃分不清，很有可能產生內閣以集體

責任包庇官員的個人責任，或內閣政府犧牲官員個人責任以規避內閣

的集體責任。  

在內閣的運作過程中，由於政府事務多專業複雜且十分龐大，往

往內閣官員也無法兼顧所有的公共決策，因此，除了上述的內閣會議

外，英國在二十世紀便設置「內閣委員會」，原本是為了減輕內閣工作

壓力與分擔內閣行政工作，之後逐漸成為內閣決策工作的最佳幫手，

進而形成制度。內閣委員會乃是由首相任命及授權，又依照不同政策

領 域 設 立 的 常 務 委 員 會 以 及 針 對 特 定 政 策 議 題 組 成 特 別 委 員 會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2010b）。委員會乃是對內閣負責，不用

對議會負責，並同樣受內閣集體負責原則的約束，若內閣委員會中有

意見分歧時，必須取得主席同意才得交內閣討論。由上看出，內閣委

員會不僅能夠分擔內閣工作，同時也能彌補內閣大臣知識與專業的不

足，進行深入且專業的調查研究工作，然而，因內閣委員會權力逐漸

擴大，不僅因秘密進行無從被課責外，也容易發生委員會獨斷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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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分為提案過程、法案衝擊評估等部分說明。  

（一）提案過程  

    在英國內閣制的國家，眾議院議員雖能提案，但若非為執政黨所

主張支持的法案，大多皆無法單靠議員能量提案成功並獲通過。

（Laundy, 1997）英國大部分的提案多由內閣所主導，政府內閣在提

案之前，均會經過完善詳細的研究與討論程序，若是來自於外界利益

團體的意見與反應，通常會舉行聽證會蒐集各方意見與專家看法（行

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1996）。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英 國 國 會 中 有 設 立 「 議 會 顧 問 」（ parliamentary 

counsel）此一常設機關，其組成份子為經驗豐富的大律師，協助政府

部門準備草案。由於草擬法條乃需具有專業能力的政府，故政府特聘

任專業律師為公務員準備草案（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最後，

將草擬的法案送相關部會核定無誤後，再由內閣委員會核准後送交國

會提出。  

（二）法案衝擊評估  

法案衝擊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乃是始於 1998年

英 國 首 相 布 萊 爾 所 宣 布 的 一 項 政 策 ：「 凡 是 對 於 企 業 、 慈 善 企 業

（charities）或自願性組織產生影響的政策，都應該要進行法規衝擊分

析後，該政策的主管部會首長始可決定採行該政策」。8同時，布萊爾

首相也成立「法規衝擊小組」（Regulatory Impact Unit ,RIU）以協助各

機關經由法規衝擊分析的過程作成更好的政策。  

分析之步驟為初階、進階與完整 RIA 三個程序：  

1、初階 RIA 

（1）確認政策目標與相關之議題：早期與非正式的諮詢、風

險的考量、平等與合理的考量。  

                                                 
8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Guidance, 2007, Retrieved August 20, from:  
http://www.ond.vlaanderen.be/vereenvoudiging/pdf/BritseRiaGi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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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可供選擇的方案：列出可能達到政策目標的可行措

施之方案，包括政策方案與替代方案。  

（3）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之目的在確定政策方案的

預期成本與預期效益二者間可以獲致平衡，此外，亦在

避免行政機關在假定「效益一定大於成本，因而制定法

規是勢在必行的，所以不需要進行評估」之前提下，以

制定法規來遂行其政策，因而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之不當

或浪費。  

2、進階 RIA 

進階 RIA 為正式政策方案成形前的最後評估程序，本階段之重點

為重新評估初階 RIA 報告之內容，以確定政策方案之內容；尋求該政

策報告獲得內閣、內閣委員會或其他相關部會之「一致同意」；同時進

行正式的諮詢程序。在進階 RIA 報告中，必須考量政策方案與替代方

案之履行成本，也必須修正初階 RIA 報告對成本效益的評估，對於非

正式諮詢、民意資料的蒐集與利害關係人的討論記錄，亦應一併呈現。 

3、完整 RIA 

根據進階 RIA 報告公告後，所蒐集之各項資訊與諮詢之意見，進

一步修改 RIA 報告之內容，乃成為完整 RIA 報告，最後，經主管機關

首長簽署同意後，政策方案再連同完整 RIA 報告正式提出公告，並置

放一份於眾議院圖書館內，俾供大眾評論；如涉及法案的修訂，並送

請國會審議。換言之，定案 RIA 階段之程序為 RIA 報告內容之最終檢

視，並辦理公告。  

（三）其它：首相角色  

十八世紀內閣首相誕生，逐漸取代英王成為行政實權的中心，華

爾波爾之所以能夠成為首位內閣領袖，主要是因為華爾波爾與國王的

關係良好，並且握有財政大權，能夠透過各種方式控制選舉，此外，

華爾波爾憑藉著良好的人際關係，取得國會的信任與支持，順利組閣

（胡康大著，1997：頁 65）。因此，英國內閣首相的權力與影響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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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穩定發展。首相的重要職責乃在於要引領內閣實現與落實競選政見

外，更重要的是要協調與統合政府部會間的政策爭議，才能實踐集體

政治責任的終極目標。  

二二二二、、、、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檢討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檢討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檢討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檢討  

現代英國議會的組成乃是由君王、上議院與下議院，其中上議院

又稱為貴族院，其產生方式不是透過民主選舉機制，原本多由世襲貴

族擔任之，自 1999年非世襲貴族法通過後，除 92 名留任外，其他上

院議員則由專門的皇家委員會推薦，且在立法與政策制定中僅扮演輔

助的角色。上議院無權否決下議院通過的財政法案、對下議院通過的

延 長 議 會 任 期 的 法 案 有 絕 對 否 決 權 、 對 普 通 法 案 有 拖 延 一 年 的 權 力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2010a）。  

下議院則透過小選區多數代表直接選舉產生，分為兩個系統與兩

個層次，兩個系統分別是下議院本身的組織與政黨組織，在層次部份，

第一層次是全院大會，第二層次是下議院各委員會和政黨議會黨團，

立法過程中的一讀皆是在全院大會進行辯論，當進入二讀後才進入各

委員會審議。下議院各委員會又分為「全院委員會」、「常設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和「聯合委員會」，其中「常設委員會」主要是討論公

法案，當議案討論完畢後，此常設委員會立即解散，其權責只是輔佐

院會審查法案、法規命令或各區域事務；另外在「聯合委員會」方面，

則 是 兩 院 指 派 相 同 數 目 的 議 員 所 組 成 ， 主 要 是 研 究 有 關 兩 院 共 同 問

題，彼此交換意見後分送兩院討論（劉建飛、劉啟雲、朱傃聖，2002：

42-44）。  

除了各委員會外，政黨議會黨團也是影響國會的力量之一，而其

中有一特殊討論機制為「平常管道」，此為各政黨黨鞭以非正式的討論

與對話，因此，有時候在某特殊的法案意見上，兩黨的黨鞭可能會比

與自己黨內的議員來得接近（谷意譯，2009）。  

在立法程序方面，英國的法案也需要國會三讀通過，一讀是將法

案送交國會，由各黨議員先就法案原則進行辯論，是否原案交付委員

會審查，二讀則是法案通過的關鍵，一般而言，爭議性高的法案會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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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其他一般法案則由常設委員會審查，若委員會未

做任何修正，法案便進入三讀程序，如果有修正則需報告程序，這是

對法案實質內容作出修正的最後機會，最後三讀就僅進行文字修正（陳

建文、劉妙香，2004）。  

    就議會課責的機制來說，內閣閣員必須出席國會為政策辯護，並

且 接 受 議 員 的 監 督 質 詢 。 另 外 政 府 提 出 的 重 大 議 案 如 果 未 獲 議 會 通

過，就可能面臨議會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一旦表決通過，則將迫

使首相辭職，而首相亦可能主動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大選。除倒閣外，

在內閣制國家運作中，國會通常還有一些其他方式可以表示對內閣的

不滿，進而可能產生倒閣的結果：第一，對內閣某些措施通過「譴責

決議案」（a vote of censure），藉以譴責某些閣員。第二，否決內閣提

出的重大政策。第三，雖通過內閣所提法案，但予以重大修正，致使

內閣不願接受。第四，否決內閣所提預算案或部份財政議案（周育仁，

2009a）。 以 下 將 立 法 部 門 議 事 運 作 制 度 分 院 會 與 委 員 會 之 結 構 及 功

能、朝野協商機制、議長角色、國會政黨角色及其他等部分說明。  

（一）院會與委員會之結構及功能  

英國國會中，委員會在立法的影響力遠不如政黨，探討英國國會

的文獻多著在於政黨角色，而其委員會的專書更是稀少。  

在制度設計上，英國閣員兼任議員，內閣的法案可直接由閣員以

議員的身分直接向院會提案，並且在院會中為該法案捍衛與辯護，因

此，政府首長不需要花費心思在委員會，相對而言，政府不需要常任

委員會變成專家委員會，且不用對政府嚴格監督，而這樣的國會稱之

為「院會中心主義」運作模式（王元廷，2000）。  

「院會中心主義」下的常任委員會實屬於院會的預備審查機關，

權限較小，換言之，常任委員會本身沒有特定的權限，惟有在院會受

託議案時才有審查的權責，俟審查修正任務結束後便解散，當法案確

定二讀通過程序後，才會交付常任委員會審查，而常任委會員只需注

意法案的內容與條文文字是否適當合宜。因此，常任委員會的立法地

位實非重要，其立法功能也不受重視，使得英國委員會制度功能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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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陳淞山，1994：63-64）。  

除了常任委員會外，在特別委員會方面，則是以調查監督政府的

任務為主，調查各政府部門機關，使其在政策形成前，能廣泛地聽取

相關團體的意見。依照政府部門分工監督需要，目前共有十六個政府

部門特別委員會，每個委員會負責相關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預算、

與政策執行的監督。組成份子也同樣依照政黨比例原則，但以後排議

員為主要份子，一般而言，大多數的議員會長期待在同一個特別委員

會，故其專業程度也較受肯定。另外，在全院委員會部分，乃是由全

體議員除了議長以外的成員所組成的，其功能主要是審查財政與憲法

相關議案，若是委員會階段產生爭議或緊急的議案，也可以透過全院

委員會中的執政黨優勢主導通過（陳建民、周育仁，2002a：339）。  

再者，國會的現代化委員會（Modernization Committee）於 2001

年設立，其目的在於研究下議院處理事務的程序及其他方面的事宜，

職權範圍是「研究如何修訂下議院的作法及程序，使之更切合現今的

情況，並就此方面作出建議」。議會現代化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包羅甚

廣，由改革立法程序、更改議程格式，以至為專責委員會擬定明確職

務。議會現代化委員會一直由內閣大臣擔任主席，但一個可能的原因

是工黨政府需要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協助推行下議院各項程序及其

他改革（Flinders, 2006: 385-406）。  

另一方面，下議院還有數個部門專責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s）。

這些委員會的組成大致呈現出政黨在下院的實力。每個部門專責委員

會都有自己的主席，並由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專責委員會有四項核

心任務：一、部門專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檢視與調查某一政府部門

的活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部門專責委員會有權召開聽證會和蒐集

證據；二、檢視各部門的支出狀況；三、檢視各部門的行政；四、協

助議院辯論與決策（羅傳賢，2010）。  

（二）朝野協商機制  

在民主國家中，各國國會均具有各黨黨團的組織，各黨黨團多由

各黨議員所組成，而黨團更是國會朝野協商的重要一環。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32 

以英國工黨為例，其的權力核心為黨團，黨團中針對不同的研究

對象分設兩組，一為地區小組，另一為主題小組，小組討論後可向黨

團提案。黨團對內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可自由選舉國會領袖、任命黨

幕僚、制定黨章與決定黨的政策等；對外的部分則會因為執政黨或在

野黨的身分而有所不同，若為執政黨時，不僅必須捍衛政府政策外，

也必須透過黨團間的溝通協商，使在野黨得以轉為支持的態度，然若

是在野黨時，則依據反對黨的決策與執政黨爭辯，發揮其監督政府的

角色（雷飛龍，1991：13）。  

（三）議長角色  

在下議院運作中扮演核心的重要人物之一即是「議長」，議長乃是

由下議員經秘密投票後若獲半數的選票，就可以直接當選，惟當選後

必須脫離政黨，以表中立。在英國的議長最大特色為一旦當選，只要

願繼續作，依傳統任何政黨皆不提候選人與之競選，可以無競爭當選，

議長不必位經營選區奔走，若該選區中有需要部會協助，只要合理合

法，各部無不照辦（雷飛龍，2010：283）。議長的主要任務與職權有

下列幾項：1、維持秩序：在下議院開會時維持現場秩序，過程中若發

生 情 勢 緊 張 或 氣 氛 緊 繃 時 ， 議 長 擁 有 對 個 別 議 員 做 出 懲 戒 處 分 的 權

力，包含命令回到座位上或是禁止繼續參與當天的議程，嚴重甚至可

以提出停權的臨時動議。2、維持平衡：議長或副議長們擁有絕對的裁

量自由，來決定哪位議員發表意見。3、法律案的裁量權：議長對議員

提交的法律修正案或修正動議案是否要加以辯論及交付表決，享有絕

對的裁量自由。4、決定票：當投票結果雙方票數相同時，原則是二讀

時決定票會投給贊成那方以利進入三讀進行討論，若是在三讀時票數

相同，議長的一張票則通常會是反對票。5、兼任選區劃分委員會的主

席（雷飛龍，2010：283）。  

（四）國會政黨角色及其他  

在英國內閣制中，國會與內閣乃是融為一體，是故政黨在議會運

作中扮演極具重要的角色，若執政黨在國會中表決失敗，內閣將會面

臨瓦解之勢，因此政黨的管理是決定英國議事運作成效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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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閣揆與內閣乃是由議會多數議員的支持而產生，而英國政

黨組織嚴密且黨紀嚴謹，使得多數黨的領袖不僅握有組閣權，亦能在

議會中領導立法。所以，議會成為朝野政治角力的場所，各黨透過議

會的表現為下次選舉建立重要的基礎，此類議會稱為「競技場式立法

機關（Arenalike Legislature）」（Polsby, 1975: 227-228）。  

英國很早就形成一種共識，即朝野各黨應儘量相互容忍，不可在

議事殿堂作情緒性的撻伐，更不可走極端、走偏鋒。此外，英國的反

對黨承認執政黨有權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反對黨的功能在於對政策

細節，提出建議加以批評。另外，政府通常也不會輕易以多數決的方

式，強行通過一項法案，以示尊重少數（朱志宏，2005：291）。  

英國黨鞭的主要任務分別為國會議事的管理、前後排議員間的溝

通與勸導議員支持黨及其政策的決定。在國會議事的管理方面，每天

國會議程主要是由執政黨與在野黨黨鞭針對每周議事進度協商決定，

兩黨雖政見不和，但基於上述所提英國議會政治較為成熟的情況下，

多數都能與其協商出共識；在前後排議員間的溝通方面，以工黨為例，

下設「聯絡委員會」，主要成員為後排議員的正副主席、下院的議場領

袖、黨鞭與上院議員代表，透過每周至少集會一次的方式，作為政府

及其後排支持者的橋樑，使政府能夠充分掌握黨內意見與議題；在勸

導方面，若黨的決策不被後排議員所接受時，黨鞭便有進行勸黨說服

的必要性（羅傳賢，2010）。  

三三三三、、、、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  

King（1976）對於內閣制的行政立法關係研究影響後進學者甚深，

他以英國、法國、西德的憲政運作，建立了行政與立法關係類型化的

模型，包括非政黨的（nonparty）、政黨內 的（ intraparty）、政 黨間的

（ interparty）、跨政黨的（cross-party）四種模型，第一種模型僅有大

臣和國會成員的運作，第二種為「政黨內」的模型，亦即雖有兩個主

要政黨組閣，但其行政立法關係著重於黨內溝通協調。第三種為「政

黨間」的模型，除了不同政黨間需要溝通協調之外，還有反對政黨需

要溝通協調。再者，第四種「跨政黨」的模型，主要是三個以上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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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不同利益的政黨在內閣制政策形成過程的影響，類似聯合政府的

概念（King, 1976: 11-36）。Andeweg（1992） 也採用 King（1992）的

模式進行荷蘭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Andeweg, 1992: 161-182）。研究

發現荷蘭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從非政黨的（nonparty）進入政黨間的

（ interparty），相關的研究也都從政黨多寡在內閣制中的運作為討論重

心（Müller, 1993: 467-494; Remington, 2000: 499-520; Villanueva, 1978: 

377-392; Jackson, Atkinson, and Hart, 197: 399-4197; Robertson, and 

Cutcomb, 1987: 7-27; Nieburg, 1962: 115-148; Morrisey, 1983: 1063; 

Kramer, 1983: 692）。  

再者，制度化的憲政以及內閣的穩定度都影響了行政與立法部門

的溝通。在第十三屆的以色列國會中（1992-1996），進行了一項憲政

革命，因為當時缺乏成文憲法，這項制度設立使得形成立法關係正式

制 度 化 ， 以 內 閣 制 議 會 至 上 的 方 式 進 行 憲 政 運 作 （ Hazan, 1997: 

329-350）。Robertson與 Cutcomb（1987）研究內閣制國家，從中找到

內閣穩定性是影響政策產出的重要因素，更替頻仍的內閣，往往在立

法產出上沒有佳績。因此，如何在內閣制國家使行政立法關係維持平

衡運作，更顯重要，故本研究團隊就英國有關行政立法互動的正式機

制之質詢與預算審查分述如下：  

1、質詢  

國會議員對於內閣總體之質詢始見於 1721年的英國，嗣後，即逐

漸成為內閣制國會的共有特徵。質詢（Parliamentary Questions）乃國

會議員用來要求政府提供資訊（seek information）或採取行動（press for 

action）的工具，可強制內閣閣員為其所掌部會的業務、政策、決定與

行動加以說明（explain）或辯護（defend）。目前在英國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有 4 種類型的質詢：要求書面答復的質詢（Questions for 

Written Answer）、要求口頭答復的質詢（Questions for Oral Answer）、

跨部會質詢（Cross-cutting Questions）及緊急質詢（Urgent Questions）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2008: 2-4）。  

在口頭質詢的部分，下議員若要針對部會首長進行口頭質詢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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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將質詢問題提給該部會，正常情況下，針對同一主題，原質詢

人第一個被唱名提出追加質詢。當該追加質詢經閣員答復後，議長得

唱名其他議員提出追加質詢，通常於議院的執政黨及反對黨議員之間

交叉唱名。而當議長認為追加質詢已足夠時，接著唱名議程所排定的

下一號質詢議員。同樣的程序反覆進行到質詢時間耗盡。排上議程卻

未及答復的質詢將改以書面答復，印在下一期公報。另外，在針對首

相質詢的部分，每週僅有三十分鐘的問答時間，提問問題數十分有限

（李高英，2008：16-21）。  

在 緊 急 質 詢 的 部 分 ， 遇 有 重 大 緊 急 事 項 必 須 立 即 質 詢 相 關 閣 員

時，將透過緊急質詢程序提出，也就是不受普通質詢程序要求 3 天預

告期之限制。為了提出緊急質詢，議員最遲必須於當日向議長提出一

次緊急質詢，並立即通知相關部會。然議長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李高

英，2008：16-21）。  

2、預算審查  

英國國會預算提案權屬於內閣，通常在每年的三月或四月將單一

預算提報至下議院，並且在提出預算的當日要由財政部長發表演說，

詳細報告經濟現況與年度預算的內容，大概約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左

右。隨即下議院開始展開質詢與內閣的答辯，大部分的質詢多是有少

數黨主導，質詢內容多強調在財政政策與支出原則，與預算規模較不

相關（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2004）。  

首先，下議院在十個預算日之內必須對於是否贊成政府預算案進

行表決，也就是一讀的程序，通常為兩週內完成。到了二讀後，較具

爭議性、重要性的預算案交由全院委員會審查，其他一般性的預算案

則交由常設委員會進行審查。最後當預算案皆通過後進入三讀，往常

慣例大多一天內就結束三讀程序。二讀完成後送交上議院審議，基本

上上議院很少否決，最後將送皇室簽署同意後，成為政是法定預算。

大體而言，預算審查期間約莫六個月即可完成。因此，英國審議預算

有其兩項特質：（1）預算審議時間的短暫；（2）立法權與行政權之結

合，國會基於對內閣多數的支持，不會對預算案作太大的爭議（李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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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2007）。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內閣制內閣制內閣制內閣制（（（（二二二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政治又稱「五五體制」，自一九五五年起，兩大

保守政黨「自由黨」及「民主黨」，正式合併成「自民黨」，日本因而

產生「自民黨」與「社會黨」長期來兩黨對立的局面。自此，自民黨

一直執政超過半個世紀，除一九九三年曾短暫失去政權外，即使一九

九六年各在野黨派整合成民主黨，仍無法取代自民黨的執政地位。就

如同 Scheiner指出「侍從主義」（clientelism）乃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

最 大 因 素 ， 亦 即 透 過 行 政 資 源 以 利 益 分 配 的 方 式 建 立 穩 固 的 政 治 網

絡，藉由財政補助爭取眾多地方團體的支持（Scheiner, 2005）。  

然而，隨著日本整體經濟狀況的日漸萎靡，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執

政期間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加上農村人口日漸萎縮，使得政府與地方

團體的侍從關係因此瓦解，更是讓去年民主黨奪回政權的主因之一，

使得日本政局自戰後的「一黨獨大」因而破局，為日本政治邁向兩大

政黨「輪流執政」跨出重要一步。由此觀之，日本的行政立法關係未

來也會隨之改變，以下針對日本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現有的制度與規

範進行探討與整理，以期作為我國改善行政立法互動溝通協調機制，

茲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關於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以下將從提案過程、法案衝擊評估，

以及先期溝通等部分說明。  

（一）提案過程  

議員或代表政府的內閣皆可向議會提出法案（實際上大部分議案

來自於內閣），內閣提出議案，必須先由內閣下屬的各省廳及其他行政

機關制定草案，經內閣法制局審議後，提交內閣會議通過，最後以內

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國會提出（吳明上譯，2005：158）。因此，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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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交內閣會議前，已經取得所有相關單位的瞭解與共識，包含相關

業務部門、利害團體、企業團體等等，而此種方式也是多數日本政府

組織的決策方式。  

然而，上述的提案方式在 2009年由日本眾議院議員、民主黨代表

鳩山由紀夫擔當內閣總理大臣後有所改變，鳩山內閣上任後，質疑過

去以官僚為主的提案方式，主張擺脫官僚政治，故特設置國家戰略室，

將其定位為政治主導的核心，成員均為國務大臣職位，國家戰略擔當

大臣為首任菅直人，現為荒井聰（人民網日本頻道，2010）。此機構的

決策模式為國家戰略室提出所有優先法案，決定後再送行政部門擬定

政策內容。  

提出法案後，議長會先諮詢議會運作委員會再交由常任委員會或

特別委員會審議，若議會運作委員會認為該法案為重要法案，則必須

在院會中針對法案內容進行說明，但如果議會運作委員會認為時間緊

迫或法案極為重要，可不經相關委員會審議逕送院會審議（蔣立峰、

高洪，2002）。  

提交院會審議後，由眾議院先議再送交參議院，若參議院修正議

決後，再回送眾議院，同一會期經眾議院認可同意，由議長送交內閣

轉呈天皇公布施行以完成立法程序。然而，若經參議院否決或修正通

過的法案，眾議院不表認可，則必須召開「兩院協議會」取得一致的

意見，或者經眾議院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再次表決通過，

該法案亦視為成立（楊作洲，1999：13-18）。  

（二）法案衝擊評估  

日 本 於 2007 年 制 定 「 政 府 政 策 評 估 法 」（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 簡稱 GPEA）進行法規影響分析，要求法案的制定、

修改或廢止應經過法規評估，客觀分析其成本效益，並提升法規制定

過程的客觀性與透明度  。日本內閣會議制定的《關於推進中央省廳等

改革的基本方針》中將總務省的行政監察局改為「行政評估局」，賦予

其可以超越各府、省的界限，行使包含政策評估職能在內的行政評價

和檢查職能（劉宗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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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實行國會對政策評估的監督。「政府政策評估法」第 19 條規

定，政府每年根據政策評估的實施情況和回饋狀況向國會提交報告。

該法條明確規定了政府部門在評估政策的基礎上，向國會進行報告，

接受國會對政府政策評估的監督。其評估的結構為，政策評估的基本

方針由內閣決定，各部會每三到五年對於政策評估的基本原則重新檢

討，並每一年根據評估實行計劃訂立評估辦法，而評估結果也以書面

整理藉以提供各部會政策規劃時所需資訊（劉瑋楹，2010：1-16）。  

主要的評估者為中央各部會以及總務省，中央各部會所實施的政

策評估主要是針對開始施行的公共政策、尚未完成的政策、實施中的

政策以及未實施前的政策進行政策評估（KOIKE, HORI, KABASHIMA, 

2007: 1-12）。而總務省則是針對統一性、總體性的評估，必須以全觀

的角度對中央各部會層級單位進行評估、對於跨部會的公共政策須提

出較全觀的政策評估以及應各部會的請求共同對該部會進行評估。  

（三）先期溝通  

法案在國會提出前的事前協議過程中，官僚與執政黨的政調部會

或族議員協議法案的內容，使法案更為成熟。此事前協議過程與國會

審議程序存在著緊密的連動關係，若執政黨內部的調整不夠完善時，

往往會造成政府和執政黨產生歧異，進而也會影響國會運作與法案的

審議（陳淞山，1994：頁 175）。  

過去在自民黨一黨執政時期，曾透過「政務調查會」邀集行政部

門官員、國會議員共同協商政策法案，該會則成為影響政策制定的重

要場域。1990年聯合政府時期，其他政黨隨之成立各自的政策研究機

關，通稱「政策審議會」，成為各政黨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相關官員共

同協商的機制（許介麟、楊鈞池，2006：98）。  

此 外 ， 日 本 政 府 預 算 和 條 約 相 關 議 案 只 有 行 政 機 關 才 具 有 提 出

權，內閣提出法案的立法過程是由各省廳先行擬定，再逐層上報，一

方面平行協調其他業務單位，一方面則送到各審議會尋求諮詢答覆，

最後經由大臣核定送交內閣會議進行審查，再送請國會審議。值得注

意的是，在各省廳的內部審議會方面，「審議會」主要是具有與政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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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利害團體交涉及收集情報，降低協商的成本，故審議會的存在是扮

演著政府與利害團體間重要的溝通橋樑（陳思澤編譯，1996：266）。  

（四）其它：首相角色  

在日本聯合政權下，首相的權力基礎在於黨內多數派的聯合上，

其權限分別為（雷飛龍，2010：54）：  

1、代表內閣向國會提出議案，並且有權監督各行政部門；  

2、任免國務大臣，簽署法律與政令，主持內閣會議，解決大

臣間的爭議；  

3、從國務大臣中任命各省大臣，並有權終止各行政部門的處

分與命令；  

4、若無首相的同意，在職國大臣可不受公訴，針對法院停止

執行行政處分之判決可以提出異議；  

5、首相有自衛隊的最高指揮監督權；  

6、首相有權宣布緊急狀態，緊急狀態時首相有警察統制權。  

而 首 相 是 否 為 民 直 選 一 直 是 日 本 各 界 所 爭 議 的 話 題 ， 就 制 度 而

言，一旦採取首相公選制後，將會切斷首相與議會的關係，尤其首相

不是國會多數黨，勢必造成首相與國會多數的對立；其次，首相直選

產生的首相人選，為了順利在國會中推動政務，理論上應該會尋求國

會多數的支持，甚至有必要成立多黨聯合政府，如此一來，卻反而容

易會遭到小黨的利益挾持（楊鈞池，2002）。  

二二二二、、、、立法部門議立法部門議立法部門議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檢討事運作制度檢討事運作制度檢討事運作制度檢討  

    關於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以下將從院會與委員會之結構及功

能、朝野協商機制、議長角色等部分說明。  

（一）院會與委員會之結構及功能  

日本、英國雖然都是內閣制國家，但日本國會的運作模式卻與英

國大不相同，其實際運作已由「院會中心主義」轉為較偏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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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義」（王元廷，2000）。委員會分為常設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

每一位議員必須至少參加一個委員會並擔任常設委員，而委員長則由

各議院分別在各自的常任委員中選出。在日本的國會中，依各黨在院

會政黨席次比例分配在各委員會的人數，各委員會都是由資深議員帶

領新進議員，形成「族議員」體制（羅傳賢，2010）。  

委員為了審查議案或請、調查事件、起草法律案或修正案，可進

一步在各委員會下設小委員會輔助法案的審議與調查，而預算委員會

與決算委員會則可另設分科會，針對不同類別審查預算與決算。因此，

委員會的審議則成為法案審查過程的重心，院會的主要功能則是著重

於質詢與表決（羅傳賢，2010）。  

院會或委員會的審議皆是在對法案的質疑下進行，而閣僚與政府

委員針對議員的質詢提出答詢，政府方面不能提出反質詢，然而，這

樣的質詢方式使得審議過程流於形式（陳淞山，1994：177）。  

（二）朝野協商機制  

日本國會中，在野黨議外的擁有「抵抗力」，使得內閣法案的成立

速度減緩、遭致修正、成為廢案，亦或是與其他法案作交易。（陳淞山，

1994：頁 175）又在立法過程中由於「會期不連續」、「一事不再議」

兩原則對朝野政黨的攻防競爭有其極大影響。因此，在法案審議的過

程中，朝野協商的機制也就顯得十分重要。  

日本國會內的各種委員會（包含議院運作委員會），皆有實際決策

的「理事會」，此乃委員會在提出各種法案至院會之前，各黨派溝通協

調的場域。換言之，召開委員會之前所舉行的理事會，才是真正掌握

運作委員會的實權（陳英鈐，2000：3-32）。常設委員會設置「議院運

作委員會」作為議長的輔佐機構，協助議長推動國會議程，議院運作

委員會可以決定法案是否交付審查會審查，以及法案審議的程序與進

度（吳明上、楊鈞池譯，2008：197-199）。  

此外，各國議會之運作多為議會成員所組成的「黨團」所主導，

同時，各政黨間之協商程序亦成為議案審查程序中的關鍵，因此透過

各黨派的政黨協商機制，使國會中的政黨互動關係更趨穩定。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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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團機制乃為各政黨所設置的「國會對策委員會」，非國會的常任委

員會，亦即非正式組織，目的乃在於促使國會營運至各政黨最有利之

方向（關中，1992：192）。國會對策委員會一方面與議院運作委員會

保持聯繫，同時也和其他政黨的國會對策委員會進行協商與溝通，進

而決定各政黨對於國會審議法案的戰術、時程與程序等對策。若以關

係而論，主要是由國家對策委員會主導議院運作委員會，各政黨的國

會對策委員會成員往往兼任議院運作委員會的成員，當執政黨與在野

黨出現意見糾紛時，國會的議院運作委員會進行協商，如無法取得共

識，則交由各政黨的國會對策委員會取得共識（陳淞山，1993：8-20）。 

除了上述正式的朝野協商機制外，日本的國會政治經常以密室政

治的方式來進行朝野協商，亦即「國對政治」，朝野政黨針對待審或審

查中的法案進行意見溝通，然各在野政黨在協商過程中多半和執政黨

妥協（羅傳賢，2010：94）。  

（三）議長角色  

日本參眾兩院為合議制機關，行使職權以會議行之，主持會議者

即為議長。議長的職權有四項，（1）維持秩序：最主要的權限為內部

警察權；（2）整理議事：包括議事日程、召開並裁決議事協議會、提

議秘密會議等；（3）監督事務：包含對事務總長的監督、決定國會職

員薪資津貼等；（4）代表議院：主持開會儀式、上奏送出議決之議案、

要求提出報告等（陳英鈐，2000：3-32）。  

日本的正副議長為了強調其嚴正、公平、中立，仿效英國的作法，

當選後在慣例上要脫離政黨。眾議院與參議院皆在 1977年起建立此慣

例，但是在交卸議長職位後，前議長一般會回復原有黨籍。因此脫離

黨籍並無法達到議長中立的實質效果（余元傑，2001）。  

三三三三、、、、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檢討  

日本過去長期以來都是由自民黨一黨執政，然在 1993年自民黨失

去政權後，即開始進入日本聯合政府的時代，而這樣的聯合內閣制度

與英國內閣制度則有其不同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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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從過去的兩黨對抗轉變為多黨林立的局面，使得自民黨

開始必須結合其它政黨以維持執政黨主導的地位，而在野黨也將其策

略從「為反對而反對」轉變為配合輿論攻擊自民黨，並且首要目標為

與執政黨聯合執政，最後再打敗執政黨（吳明上、楊鈞池譯，2008：

191）。然而，2007年參議院選舉完全改變日本政局，長期執政的自民

黨不但失去參眾議院皆過半的席位，更首次拱手讓出參議院最大黨地

位，並由在野黨的民主黨所取代。  

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議會內閣制，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構成。預

算案、條約案、和首相人選之決定等，眾議院的決定優於參議院。但

一般的法案，如果在參議院未能通過，雖然眾議院可以三分之二多數

予以否決，即可以通過，然而面對最新參議院議員的選舉結果後，目

前的民主黨和國民新黨的聯合內閣，在眾議院並未過三分之二，所以

菅直人內閣在新的國會，必將面對最大的考驗，許多法案恐怕通不過。

因此民主黨黨魁要改選，菅直人亦必將面對其他候選人的挑戰，無論

是在法案的通過數或效率皆有直接的影響，使執政與在野黨之間的溝

通與協商機制也就顯得更為重要。以下從質詢制度、預算審查程序與

國會聯絡等正式機制探討日本行政立法互動情形：  

 1、質詢制度  

日 本 國 會 設 有 種 種 限 制 以 預 防 質 詢 權 的 濫 用 （ 章 瑞 卿 ， 2005：

91-109）：  

第一、議員提出的質詢意見書，必須獲得議長認可。議員對議長

的不認可固然得提出異議，惟此異議之應否認可問題，則由議院來決

定。這種辦法不但可以防止個人濫用質詢，而且可以防杜議長專擅濫

行否定議員的質詢權。  

第二、經議長或議院不認可的質詢意見書，雖可揭載於會議紀錄，

但其意見書必須力求簡明，議長認為不夠簡明時，得令其更改，這是

限制議員濫發無謂的議論。  

第三、若是經議長或議院承認的質詢，議長會以書面質詢的方式

轉提至內閣，並予內閣 7 天時間考慮答辯，若無法如期答辯則應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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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理由及提出可答辯之日期。本辦法沒有排斥議員的口頭質詢，只

是對口頭質詢有所限制，即須限於情勢緊急，且須經議院議決，即成

為議院的意思而非議員個人的行為。這也是為了防止議員個人濫用質

詢權。  

2、預算審查程序  

內閣於每年年底至次年一月中旬完成總預算案編制，於內閣會議

決議通過後五日內送眾議院審議。在眾議院審議的過程中分為綜合審

議、一般審議、公聽會、分科會及最後決議，審議期間約一個月。首

先，綜合審議包含聽取預算報告以及質詢的階段，執政黨多禮讓在野

黨優先質詢（黃耀生，1999），而這也是少見在野黨可以表示意見的空

間與機會（蘇彩足，2000）；其次，議長則會將預算案交預算委員會進

行審查，預算委員會在下設數個分科會（小組委員會）審查，俟分科

委員會審議完成後，預算委員會即舉行眾議院院會，就各分科會審議

結果進行討論與通過表決，在院會中若仍有疑問，可再邀請官員列席

說明並詢答，最後在進行表行是否通過預算案（楊志恆，1993）。  

眾議院通過預算案決議後，立即交付參議院審議，其程序大致上

與眾議院相同，僅在分科會的部分僅屬委託性質，不能表決，故最後

則是將審查結果向預算委員會報告，在提至參議院院會決定。若參眾

兩院意見不同時，則會召開兩院預算協調會議，若三十日內無決議結

果，則以眾議院決議為國會之決議（余元傑，2001）。  

整體而言，日本預算審查的特質有二：政黨為一切決策中心；給

予在野黨形式上的禮遇，執政黨盡量減少自己發言的時間，多讓在野

黨發表意見（李允傑，2007）。  

3、國會聯絡  

參眾兩院均設有「議事委員會」，委員會乃是依照各黨派議員的比

例分配之，議事的運作基本上是採取朝野黨派間協商方式進行，此委

員會的存在價值主要是提供各黨派交涉的一個常設機構，舉凡議事之

進行、發言順序及發言時間等，例如像國會所提出的法律案件、分配

委員會的問題、何時送交等皆是議事委員會的重要任務（彭錦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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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黃錦堂等，1995）。  

此外，「族議員」在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所謂

的族議員指的是對於特定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

驗，繼而對相關官廳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集團。其影響力主要來自

於長年當選次數多，且參與國會特定的常任委員或是在黨內歷練過相

關部會長等職務，故兼具專業領域的知識與立法實務，並且擁有豐富

的人際關係。 族議員長期參與相關政策議題的討論與制定，甚至可能

比官僚人員對該領域更加熟悉，因此，族議員有時也就成為政治過程

的主導者。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雙首長制雙首長制雙首長制雙首長制：：：：以法國為例以法國為例以法國為例以法國為例  

法國現行第五共和體制，係 1958 年戴高樂將軍強力主導下制定，

當時憲法設計重點之一，在於改善第四共和時期採取傳統內閣制，加

上小黨林立，造成立法部門權力過大、頻繁倒閣造成之行政部門效率

不彰危機。是以，第五共和憲法強化行政部門行政立法之權力，同時

限縮立法部門之立法範圍。不過，直到 1962 年修憲將總統改為人民直

選產生後，總統握有較強且穩固的政治權力，法國政治方進入較為穩

定之階段，並且展現雙首長制（半總統制）之特色和彈性，亦即無內

閣制國家之政權經常更替及總統制國家常流於政治僵局之缺點（張景

舜，2009）。 

就立法部門言，法國國會是由國民議會（l’Assemblée Nationale） 

和 參 議院（le Sénat）組成，屬兩院制體系（un système bicaméral）。 

國民議會議員由人民直選產生，參議院議員則透過各省（département）

組織之選舉團，採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每個省的選舉團成員包括：

國民議會議員（députés）、大區議會議員（conseillers régionaux）、省議

會議員（conseillers généraux）與市議員（conseillers municipaux）。儘管

國民議會較參議院享有較為廣泛、優勢的職能，但兩院之職能和運作

模式基本上相同，參議院可以自行提案、亦擁有決議法案之權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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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行政部門提出，且依據法國憲法必須由國會通過之法律案，都須由

兩院議決。行政部門提出之法律草案（projets），沒有一定要先由哪一

個國會進行審查；但若是由國會提出之法律議案（propositions），則由

提案國會首先進行審議。即便法國擁有幾近平行權力的兩個國會，自

第五共和成立迄今，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通不良，導致國會議

事效率不彰或陷入困境之情況甚為罕見。其於行政與立法部門，促進

兩部門協調溝通機制之相關制度設計，因而有研究價值。依循本研究

之架構，將依行政提案、議會審議與兩院溝通協調機制順序討論。 

一一一一、、、、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制度  

由於對於傳統內閣制議事不彰、效能低落之反動而形成的法國第

五共和憲法，直接在憲法條文中，明定行政與立法部門關係。1958 年

的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明顯將權力集中於行政權，國會權力受到相當

程度的抑制；不過，這樣的規定，在現任總統薩克奇（Nicolas Sarkozy）

的主導下，於 2008 年推動修憲，調整行政與立法間之權力關係，賦予

國會較以往完整之權力，並使行政權受到合理的控制 9，但此等憲政調

整，並沒有特別影響行政部門的提案作業流程，較多影響行政部門對

於法案送議會審議之排序。  

（一）提案過程  

相較於其他民主先進國家，法國行政部門不但的法案提案權非常

廣泛，甚至也擁有部份的立法權，國會並非擁有所有事務之立法權，

非憲法規定之法律保留事項，都為行政機關自訂法規之範圍。詳言之，

國會僅擁有依據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34 條規定之立法權，其他範圍，

依據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37 條規定，均指定由行政命令加以規定。不

過，在 2008 年 7 月 24 日修憲時，憲法第 34 條的範圍擴大，與人民自

由權利相關、媒體多元與獨立都成為國會保留的範圍。只是憲法第 38

條仍然規定，政府為執行其施政計劃，得要求國會授權在一定期限內，

                                                 
9 詳細修憲內 容可參 閱當 時為促成 政府現 代化， 召集之特 別委員 會報告 。Comité 
de réflexion et de proposition sur la modernisation et le rééquilibrag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Ve  République, Une Ve République plus démocratique, 
http://lesrapports.ladocumentationfrancaise.fr/BRP/074000697/0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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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條例方式規範原屬法律範疇之措施。同時亦要求政府須在授權

法律規定期限前，將法律草案送國會審議，否則該行政條例將失效。

如此規定，不但賦予政府相當廣泛的政策執行權限，也同時課與行政

部門積極提出法律草案、國會積極立法之義務。 

  就第五共和的憲政架構來看，領導政府施政的仍為總理，依據法

國現行憲法，總理職權於行政部門提案過程中之相關職權包括： 

1、制訂及執行國家政策權  

第五共和憲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政府制訂並執行國家政策。」；

依法國學者杜哈梅（Olivier Duhamel）的見解，如同法國第五共和憲

法第五條對於總統在憲政上的職權和地位做出界定一樣，第五共和憲

法第20條也對於總理在憲政上的職權和地位做出界定，內閣政府依憲

法第20條的權力擁有執行國家政策的地位，而有關國家政策的制訂，

則視總統對於政策是否有與總理相同的政治理念，來決定總理對該領

域的權限大小（許有為，1995）。  

2、指揮政府行動權  

此項權力規定在第五共和憲法第21條第1項中：「總理指揮政府行

動，負責國防，確保法律之執行。」，以及憲法第8條第2項：「共和

國總統基於總理之提議，任免政府部長。」二項條文中；政府可決定

國家政策施行的先後次序，而總理則在政策的選擇上有主導的作用，

這也就是總理依憲法第8條擁有部會首長任免提議權的意義；而上述二

個條文亦可得知，相對於第五共和總統是在一個超然的地位上處理國

家事務，總理所被賦予的職權則是處理日常性的政策，並且確保法律

的執行，因此總理在法國憲政體制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說是一個議會內

閣制下的行政首長。  

3、參與立法權  

在第三共和以及第四共和時期，由於國會權力強大，所有政府的

行政命令，以及政府依法律授權所頒佈的施行細則或法規都需要經過

國會同意後，才可公佈實施；到了第五共和時，由於憲法草擬者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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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行政權足以和立法權相等對抗的地位，因此上述第三共和第四

共和的情況已獲得大幅的改善，內閣政府甚至自己就擁有部份獨立的

立法權，從憲法規定即可瞭解： 

（1）依憲法第21條第2項及第37條第2項，總理不但擁有行

政命令的頒佈權，而且除了依第3條需總統簽署，以及

依第37條需於修改時徵詢中央行政法院意見之外，並無

其他機關的限制。  

（2）從第五共和憲法第34條的規定來看，第一項「法律由

國會議決制訂之。」，而可用法律所規定的範圍，第五

共和 憲 法以 列 舉 式的 方式 分 別於 同 條 文2項到 第4項 中

一一列出，亦即在第2項到第4項所列範圍之外者，已非

國會可用法律予以制訂規範，而成為內閣政府可以用行

政命令予以規定並執行者，且第4項所列事項的基本原

則雖由國會制訂，但其施行細則仍是屬於內閣政府得以

制 訂的 職 權 範 圍； 由 於 總理 在 此 領 域的 權 限 廣泛 且 獨

立，因此杜弗傑曾將第五共和的總理形容為「第二號的

立法者」（張台麟，2003）。  

（3）法律提案權：  

由憲法第39條第1項：「總理及國會二院議員均有提出法律案之

權。」的規定中得知總理與國會議員皆有法律的提案權；然因二者的

權力是各自獨立，而非彼此分享或是妥協，因此本文仍將此職權視為

總理所專屬的權力之一；而依同條文第2項的規定，此項權力除了需諮

詢中央行政法院的意見，並由部長會議議決之外，總理無須受到其他

的限制。  

（4）議程參與排定權：  

    原本第五共和憲法第48條第一項規定：「國會二院之議事日程，

係由政府排定……」，2008年修憲後，憲法第48條規定議案審議順位

安排由政府決定改為議會自行決定。每四週應優先保留兩週的會期，

審查由政府要求排入議程、且由其排定順位之議案；每四周中有一週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48 

優先安排議會對於政府行為與公共政策之監督。關於預算案、與社會

保險財政相關的法律草案、另一國會移交卻已經超過六週尚未審議之

議案、對於國家緊急狀態之法案等，得由政府請求列為議事日程上的

優先事項。每個月有一天的議程保留給該議會中居於反對地位的少數

黨黨團。每週有一次的會議時間，優先保留給議員向政府成員提出問

題。即便政府對於議程排定權力縮減，但仍有相當的參與權限。  

 （5）其他參與立法權：  

    例如依第41條第一項規定在立法過程中，如有法律提案或修正案

不屬於法律範疇或與憲法第38條所賦予之授權內容牴觸者，政府或受

理 議 會 之 議 長 得 作 無 法 受 理 之 宣 告 。 如 政 府 與 有 關 議 會 議 長 發 生 歧

見，憲法委員會得應經任何一方之請求，於八日內裁定之。因此，憲

法委員會具有快速處理爭議之憲法義務。  

第43條規定有：法律草案及提案得基於政府或正在審議議院之請

求，送交特設委員會審查。第44條第1項賦予政府對法律草案或提案有

提出修正案之權。甚至在進入全院審議時，政府對修正案未經提交委

員會審查者，政府得反對其提交審議。且基於政府要求，有關議會得

將辯論中草案之全部或一部涉及政府所提出或所接受之修正案部份，

以一次投票表決之。有關包裹表決等條文，皆是憲法對於內閣政府不

但具備主動提案，也積極參與立法權的授權條款。 

由前述可知，在制度上除總理及行政部門具有提案權之外，由於

總理與內閣對國會負責，不過總理乃由總統任命，當總統、總理屬同

一政黨時，總理事實上成為總統的幕僚長或執行長，故有學者認為這

形 成 總 理 在 檯 面 上 對 議 會 負 責 ， 在 檯 面 下 對 總 統 負 責 的 雙 向 負 責

（dualiste）型態（姚志剛等，1994）；惟在「左右共治」（cohabitation）

的情況下，則將回歸憲法中總理與內閣對議會單向負責的型態。但在

實際運作上，法國因有密特朗總統基於憲政主義建立任命多數黨領袖

擔任總理之憲政慣例，使雙首長制得以順利換軌，讓行政部門對國會

的負責關係趨於單純。整體來說，法國的總統當選後，總統對執政黨

的掌控是必然的，當總統與總理同黨時，總理基本上是由總統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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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選出任，而國會議長則要配合執政黨推行的政策。此外，即使在

總統與總理不同黨的情形下，法國總統仍依據憲法擁有國防與外交專

屬權，故對於政策有相當的影響力。  

不論是必須經國會審議之法案，或是內閣得自行制定之法令，大

多數法案都由總理提出。由政府所提出之法律草案必須先送中央行政

法院表示諮詢意見，確認法律上並無疑義後，再經由全體部長均參與

之部長會議討論，除預算案以及與地方自治相關之法案有法定送交順

序外，通過部長會疫病進行排序之議案即得送交國會兩院任何一院之

辦公廳（bureau）進行審議。  

（二）法案衝擊評估  

法國近年來努力推展開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地方分權、行政簡化，

開放網路型產業以及公共支出的內部管理等，改革治理和管制體制成

為重要工作，從 1970年代以來，法國對涉及透明度及公眾、政府關係

的機制逐步推動革新，由於不像別的國家能利用大規模的危機對法律

及管制體系進行全面洗牌，故採取漸進式的變革。1989年政府啟動了

重振公共服務計畫以求實現擴大自主管理、加強責任意識、改革勞資

關係、評估公共政策、改善服務和民眾滿意度等目標。  

近年歐盟及 OECD 均提倡與推動管制治理與革新，其中重要的工

作 便 是 希 望 成 員 國 在 制 定 政 策 與 法 規 時 ， 應 經 過 法 案 衝 擊 評 估 的 程

序，而法案影響評估的概念，事實上源自環境影響評估的概念引進。

法國在此架構下，於 1995 年由總理發布要求政府部門進行「法規綜合

影響分析」的實驗性行政函示（Circulaires des 21 novembre 1995 relatives 

respectivement à l'expérimentation et à la procédure de mise en oeuvre de 

l'étude d'impact） 10為開端，經過三年的試行，於 1998 年頒布正式的行

政通函（Circulaire du 26 janvier 1998 relative à l’étude d’impact des 

projets de loi et de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要求各級行政機關提出法

律案、命令案的議案前，必須先進行法案影響評估，其內容包括採取

                                                 
10 http://blog.dalloz.fr/files/PRMX980260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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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對於行政、司法、社會、經濟與預算層面之影響，以及相關公共

決定可能帶來的整體結果。 

不過儘管歐盟及 OECD 有法案衝擊評估的倡議，但仍有學者研究

指出在歐洲的國家之中，法案衝擊評估在實行上其實已有分殊化的現

向。在 2001年之前，只有一些歐洲國家知道什麼是法案衝擊評估；但

在 2004年之後，已有大多數的國家正式地確認法案衝擊評估，但法案

衝擊評估追求的目有所不同。部分歐盟成員國根本沒有系統地推展法

案衝擊評估，以法國的情況來說，雖已有詳細的法令來規範法案衝擊

評估如何進行，但卻空有口號，而較缺乏實質的推行（Radaelli, 2005）。

為了彌補行政部門此方面之欠缺，2008年修憲增加國會權限的同時，

也課與國會議員進行法案影響評估報告的提出義務。換言之，政策影

響評估的任務從行政部門轉移到立法部門。  

除此之外，法國中央行政法院也扮演相當適當的政府法律諮詢顧

問之角色。該法院雖然主要職司行政審判職務，但創設之初，即拿破

崙時代時，主要功能為政府的法律顧問機構，目前也仍然保留此部分

的職能。因此，大部分的法案由行政機關向國會提出之前，都必須先

送中央行政法院審核，此一程序有效地確保法國行政部門提出法案的

法律嚴謹度。  

（三）先期溝通  

即便法國主要由總理提出法案、負責政策執行，但法國總統實際

上對法案仍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當碰到重大議題時，總統經常透過

公開或非正式的方式與各政黨領袖進行會晤，以尋求支持；另外在各

政 黨 內 部 ， 每 年 夏 天 都 會 有 定 期 一 到 兩 天 的 大 型 聚 會 （ 稱 為 夏 季 大

學），或不定期的活動或會議，除宣示討論該年度政黨的方向，亦有機

會可互相交流意見，對凝聚黨內共識有相當助益。 

ΠݩǶ೭ᅿޑݔதϩߚࢂख़εᚒਔǴ҇ཀډ୯ᕴ࿘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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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  

法國關於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制度，主要由憲法進行相當精細的規

定，但國會內部的國會自律規範也發揮相當重要的拘束功能。  

（一）院會與委員會之結構及功能  

1、院會的相關規定 

首先，國會審議法案的期限與權限受到相當限制。憲法第 42 條明

定議會審議時間的限制。先收到法案之議會，其一讀會審議時間不得

逾六星期。次收到法案之議會，其一讀會審議時間自受送交日起，不

得逾四星期。但審議期間之規定，不適用於預算案、社會保險財政案、

緊急命令案。而收到法律草案之議會，若該議會委員會並未提出對案，

則應就政府原提草案文字進行討論。但若涉及修憲草案、預算案、社

會保險財政案，首先審議之議會一讀時，必須以政府提出之草案進行

討論，於其他讀 會， 則以另一議會送 交之 草案進行討論。 憲法 第 48

條關於議事順序安排的問題，前已述及，亦即議事安排乃由憲法明文

規範。每四週應優先保留兩週的會期，審查由政府要求排入議程、且

由其排定順位之議案；每四周中有一週優先安排議會對於政府行為與

公共政策之監督。關於預算案、與社會保險財政相關的法律草案、另

一國會移交卻已經超過六週尚未審議之議案、對於國家緊急狀態之法

案等，得由政府請求列為議事日程上的優先事項。每個月有一天的議

程保留給該議會中居於反對地位的少數黨黨團。每週有一次的會議時

間，優先保留給議員向政府成員提出問題。換言之，法國國會審議過

程當中，考慮到保護少數的重要性，並非以多數暴力的方式解決爭議。 

其次，憲法第 45 條針對國民議會與參議院之審查程序進行規範。

國民議會與參議院針對法案進行先後審查，並無優先順序。任何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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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只要具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性，都能送到任一國會的一讀會進行

審議。如果兩國會對於法律草案或議案無法達成共識，且任何一個國

會都無法針對該案通過二讀，或是政府在議會主席會議（Conférences 

des présidents）無明示反對之情況下，決定加速法案通過，只要任何一

個國會已經對該法案通過一讀，總理或是兩國會主席，得召集一個雙

方議員同數的聯合委員會（commission mixte paritaire） 11，針對爭議中

的條文進行討論、提出一個版本。由聯合委員會擬定的條文得經政府

向兩國會提出，除非得到政府同意，否則不容許再提出任何的修正案。

如果聯合委員會無法達成共識，政府得在兩國會都重新展開一讀後，

請求國民議會進行最後表決。此時，國民議會得針對聯合委員會討論

的條文，或兩國會之前最後討論而成的版本，進行決議，此時可依需

要加入參議院提出之修正案 12。 

接著，對於預算案，憲法有著較為特殊的規範。憲法第 47 條規定

預算向國民議會提出後，若未於 40 日內進行一讀，政府得將預算案提

交參議會，並要求其於 15 日內審議。同時開啟憲法第 45 條之審議程

序。若國會沒有在 70 日內完成審議，政府得先以行政條例的方式公佈

實 施 。 如 果 關 於 某 公 共 服 務 的 收 入 來 源 之 預 算 並 未 在 有 效 期 限 內 頒

布，政府緊急請求國會授權以命令的方式收取稅金、撥用經費。上述

關於期間的限制，於國會休會期間不予適用。 

2、委員會 

不論是國民議會或參議院，立法部門得設之常任委員會上限數目

由憲法第 43 條明定。2008 年 7 月 24 日修憲前為 6 個，修憲後增加為

8 個 。 國 民 議 會 已 於 2009 年 最 新 修 正 之 《 國 民 議 會 議 事 規 則 》（ le 

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第 36 條設置 8 個常設委員會，但

參議院仍維持 6 個常設委員會。原則上，不論是法律草案或法律議案，

都先由國會的常設委員會審理；但政府或國會都得請求另外組成特設

委員會進行審理。 

                                                 
11 由七名國民 議會議 員與 七名參議 院議員 組成。 
12 自 1958 年以來，這 種 情況只佔 通過法 律的不 到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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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委員會可分為常設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兩大種類。所有提

交 給 國 會 的 法 案 都 依 據 法 案 性 質 而 送 交 到 相 關 的 常 設 委 員 會 進 行 審

議，或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送交特別委員會審議。每一個委員會的

主席將任命一位報告人，負責對法案進行分析，並向國會解釋新法案

對現行法律的修改及其實際效果。在廣泛聽取意見後，委員會通過一

份書面報告以及對法律草案或法律提案的修改意見。最後，委員會對

參議員、各黨派或政府的修改意見提出見解。在全院大會時，由委員

會報告人提出該委員會的修改意見以及針對其他修改意見的觀點。  

目前參議院的六個常務委員會如下：文化事務委員會、經濟事務及

計劃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國防及軍事委員會、社會事務委員會、財

政金融委員會、法制委員會。國民議會的八個委員會則為：文化與教

育事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國防及

軍事委員會、地方治理與永續發展委員會、財政金融委員會、法制委

員會。 

（二）朝野協商機制並不存在，而由制度化的常設機構進行協商  

主要為兩國會各自設置之「辦公廳」與「主席會議」。 

1、辦公廳 

相當於議會之指導管理機構（l’organe directeur），擁有主持議會

議務審議、組織並指揮議會內業務服務單位之廣泛權力，所有兩議會

機構運行的重要決定均由辦公廳作出。不論是國民議會或是參議院，

辦 公 廳 成 員 皆 由 互 相 推 選 之 若 干 議 員 出 任 ： 國 民 議 會 辦 公 廳 包 括 議

長、6 位副議長（vice-président）、3 位行政財務長（questeur）及 12 位

秘書（secrétaire）；參議院之相應職務人數則分別為 1、8、3、14。每

一名辦公廳成員都賦有特殊的使命，副議長代理議長主持公開會議、

行政財務長負責國會的行政管理、秘書負責監督檢查公開會議中投票

的合法性。 

各議會之議會辦公廳為行政部門之對口機構，主要負責直接與總

理辦公室進行聯繫，所有有關議會機構運行的重要決定皆由辦公廳作

出。另外，兩個議會所屬之各常設委員會亦設有辦公廳，依審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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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可能與總理辦公室或各部會辦公室進行溝通。 

2、主席會議 

國民議會與參議院的主席會議都由議長、六位副主席、八位常設

委員會主席、財政、經濟與預算控制委員會報告擔當人、歐洲事務委

員 會 主 席 、 各 黨 團 主 席 共 同 組 成 ； 特 設 委 員 會 亦 得 請 求 參 加 主 席 會

議。政府會將其所排定的法案優先順序交由主席會議，主席會議負責

與政府協調，並透過廣泛的交換意見，以確定議會議事日程與議案順

位、議員的發言順序與時間。憲法第 48 條規定並保障少數黨的議會

發言權，關於少數黨的議員發言權時間與日程的決定相同地由主席會

議決定。在每年十月議會開議時，負責聯絡議會的部長會將政府排定

的議案順位與政府設定的中期目標向主席會議報告。 

就參議院的部分，在每周二的定期會議中，也會有一名政府代表

參與會議 13，此名政府代表通常為負責與議會聯絡的部長。 

另外，不論是國民議會或參議會，仍有黨團的機制。一名議員只

能選擇參與一個黨團，但也可以選擇不參加黨團。黨團之成立必須符

合員額與程序要件，不論那一個議會，每個黨團至少由 15 名成員組

成。此一門檻，約當目前國民議會議員總數（577 位）之 2.6%、參議

員總數（343 位）之 4.4%；程序部份則需將名單與共同政見聲明公告

於議會公報（張景舜）。國會中由議員主導的各種組織，包括管理組織

職務、各常設或特別委員會、研究組織織成員，皆依據黨團比例代表

分配席次。各黨團代表得提議要求主席會議召開會議，討論決定議會

議事日程（l’ordre du jour），以協調排入該黨團欲優先審議之法案。

參與黨團之議員於一般發言時間之發言登記（les inscriptions de parole）

係由各黨團主席向議長提出，包括其發言者（les orateurs）之順序及其

發言時間（la durée de leurs interventions；每位不得少於 5 分鐘）。14 參

議 院 之 規 定 類 似 ， 惟 指 出 發 言 登 記 最 遲 應 於 辯 論 開 始 之 前 一 天 （ la 

                                                 
13 http://www.senat.fr/role/orga.html#conference （2010/9/27 瀏覽） 
14 《國民議 會章程 》第 49 條第 2 及第 3 項 參照。 國 民議會有 關宣戰 、對外 軍事干
預及緊急 命令（état de siège）等議案 之辯論 亦適 用類似規 定，由 黨團總 召集人提
出發言登 記，僅 時間分 配略有不 同，《 國民議 會章程》 第 131 條第 2 項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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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ille du jour de l'ouverture du débat）向議長提出。 15各黨團在議院內設

有辦公場所和秘書處，可以自行聘任秘書。  

國會重要議案或具衝突性法案，並無法定黨對黨協商機制，只在

憲法與相關法律層面，確保反對黨團與少數黨團之特別權利。所謂反

對黨團必須經過明確的宣示意思表示，而成為少數黨團無須明示，只

要 1 個黨團未宣示 成為反對黨團且並非 「所有黨團中具成員 數最多

者」，即視為少數黨團（張景舜）。反對黨團所擁有的特別權利，主要

是參與各項組織的席次保障，以及議事日程提議、發言時間延長。 

（三）議長角色  

    國民議會及參議院兩院議長在政治及行政職務上具有舉足輕重之

份量。一方面，總統在解散國民議會或宣布緊急處分時期之前，必須

徵詢兩院議長之意見。其次，和總統一樣，兩院議長皆可任命憲法委

員會委員。同時兩院議長亦有權將通過之法案提請憲法委員會就其合

憲性加以解釋。在總統出缺時，其職務由參議院議長代理。 

    通常國民議會議長為五年一任，於新會期開始時選舉產生，通常

由 執 政 多 數 黨 中 的 領 袖 擔 任 。 法 國 國 會 議 長 在 必 要 時 會 使 用 他 的 權

力，確保議事順利進行，甚至幫行政部門通過欲推行之法案。換言之，

法國的國會議長並非完全超然中立的，而是某種程度扮演協助執政黨

的角色。 

ҥݤଣفߏՅۓՏୢޑᚒǴႽݤ୯୯ߏӧѸाਔҔд

ਥҁόߏ୯ޑ୯ǴдॺݤਢǶ࣮ݤΚǴᔅᕴ೯ၸޑ

ΚǴՠޑቚу୯ᅱ࿎ݤঅٰ߈୯ݤǴᕵ٬ޑύҥࢂ

ࡹលࡹޑΨؒԖӢԜ൩೯όၸȐѠᡕȑǶ 

（四）國會政黨角色  

關於政黨於行政立法部門協調中扮演之角色，僅先以目前國民議

會最大黨為例加以說明。自 2007 年 6 月起，人民聯盟黨（l’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以獲得過半數席次成為國民議會第

                                                 
15 《參議院章 程》 第 29 條 之 2 第 4 項參照 。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56 

一大黨。由於當時人民聯盟黨黨主席薩柯吉剛當選總統，由誰繼任黨

主席成為敏感議題。最後，人民聯盟黨並未重新選舉主席，而是取消

主席之職，以三位副主席、一位秘書長之方式運作主要黨務。 現任三

位副主席分別為:前總理 Jean-Pierre Raffarin、曾任代主席、現為馬賽

市市長的 Jean-Claude Gaudin ，以及前法務部長 Pierre Méhaignerie。秘

書長為現任副總理 Patrick Devedjian。 目前總統、總理與國會多數黨

皆為同一政黨，總理與人民聯盟黨要員均為與總統關係密切之人士。 

政治局為人民運動聯盟的主要決策部門，其成員包括：聯盟的正

副主席、秘書長與秘書長助理、財務長、10 名黨組織代表、30 名全國

大會選出之代表、曾任總統或總理者、或現任總理、國民議會議長、

參議院議長、歐洲議會議長、聯盟前主席。另外，形成該政黨政策並

引導政黨方向者乃是指導委員會（Le Comité d’Orientation），其主要

任務為聯盟政策的發展與實踐，並確保議會與聯盟之聯繫。該委員會

成員乃透過主席推薦後，由該黨政治局任命，目前成員有三分之一以

上為現任閣員。 

政 黨 主 要 透 過 具 有 黨 籍 之 閣 員 與 法 定 的 政 策 宣 傳 管 道 ， 推 動 法

案，甚至得以命令動員、開除黨籍等方式，要求所屬黨員投票支持法

案。就國會議事部份，法國主要透過國會內黨團運作以進行議事。但

國會黨團並不等於政黨，依據兩議會之章程規定，議員得依政治理念

和取向（par affinités politiques），而非政黨（團）之歸屬，組織各該議

院之黨團 16。以人民聯盟黨 2007 年國民議會議員選舉為例，儘管獲得

過半席次，仍與其他小黨結盟，組成國民議會中人民聯盟黨團。 

三三三三、、、、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  

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分由三方面進行。首先，在

總 理 之 下 ， 特 設 一 位 負 責 與 國 會 聯 繫 的 部 長 （ le ministre chargé des 

relations avec le Parlement）；其次，總理辦公室亦設有針對整體政策與

議會進行溝通之人員；最後則為各部會辦公室，針對各自部會議案，

                                                 
16 《國民議會 章程》第 19 條第 1 項前 段及《參 議院 章程》第 5 條第 1 項前 段 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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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議會進行協調 17。 

（一） 國會聯繫部長 

    此部長並不擁有實際的行政權限，主要負責事務即為與國會進行

溝通，以順利推動、發展政府所欲推行之公共政策。此部長之下，設

有部長辦公室的組織，依據現行組織，設有辦公室主任 1 人，2 名副

主任各自負責與國民議會與參議院進行溝通，並各設 4 位專門負責國

民議會與參議院之委員 18。  

其功能主要有19：  

1、負責協調政府的立法計畫 

負責與欲推動法案的各部長協調，協助各部法案排入議會議事程

序，並與議會確認法案排序。他必須完全掌握各部會法案與政策的進

行狀況，以及議會對於議事審議的排定順序。為避免在議會辯論中的

技術或政治困難，以及各部會之間的歧見，在跨部會的會議中，他為

當然代表，以便協調立場不一致的部會。部長有權力參加所有國會中

為排定議程所為之討論，主要是參加各國會的主席會議，以確定議事

的時間表。同時必須參與部長會議，由其是立法部分的討論，以掌握

法案進度，將優先法案通知議會以排入議程。 

2、扮演中介議會和政府之間的角色  

一般情況下，該名部長負責促進與議會之關係，亦即促進部長和

議員之間的關係，尤其必須特別防止議會多數黨與政府發生衝突與不

協調。 因此，他出席議會中多數黨之黨團會議，以便讓多數黨黨團知

悉政府的活動與行政。參與黨團會議也使得該部長對於各黨團可能採

取的行為，得事先警告政府閣員。  

3、協助安排、確定議事日程  

                                                 
17 Olivier Gohin,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5e edit., LGDJ, p.116 et s. 
18 http://lannuaire.service-public.fr/services_nationaux/cabinet-ministeriel_165765.html 
（2010/10/9 瀏覽） 
19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fiches_synthese/fiche_27.asp 
（2010/10/9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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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部長參與每個議會的主席會議，國民議會每周一次、參議院

每兩週一次。每次會期開始前，該部長必須通知各議會的主席會議，

政府預定的優先法案與法案排序，其必須確定，政府排定的優先法案

被安排在依據憲法，保留給政府提案的優先週次中。在這些保留給政

府提案的優先週次中，政府可以隨時要求更改議案。應由該名部長通

知議會，政府要求更改議案，而議會得因此召開主席會議以為因應。  

4、確保政府相關閣員出席備詢 

在國會辯論的過程中，該名部長必須確保相關閣員在議員質詢時

在場備詢。同時也扮演在會議期間收集問題的角色，必要時並協助安

排政府閣員對於議員問題之答覆。最後，他與內閣辦公室和政府秘書

處，共同確保部長們得迅速對議會提出的書面質詢作出回應。  

5、旁聽並出席國會辯論 

該部長負責出席國會的全院會議，甚至可以代理其他部長出席會

議、回應質詢；也可以向其他部長提供答詢建議。並且參與、提供所

有議事合理化的方針與建議。  

（二）總理辦公室（cabinet du Premier ministre ）與政府秘書處（le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 

總理辦公室相當於總理自己擁有的小內閣，人數不等，設有辦公

室主任（Directeur du cabinet）、2 名副主任、1 名總理秘書、30-45

名左右之委員，尤其共同研擬討論總理進行之政策內容與方向，主要

由總理秘書負責與議會、媒體聯繫。另外，直接隸屬於總理之政府秘

書處，主要負責進行跨部會聯繫溝通之行政工作，其中包括部長會議

之議程安排、跨部會之各項會議與討論，並協助各部會與議會之聯繫。

由於該處負責並掌控議會議案研議討論之狀態，故主要由該處與議會

協調議案順序之安排 20。  

（三）各部會辦公室（cabinet ministériel） 

                                                 
20 http://www.gouvernement.fr/gouvernement/fonctions-0（2010/5/2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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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總理辦公室，部會辦公室之成員人數更少，除必須與部長

具有相當政治親進度外，主要由高職等文官中選任，其任務除襄助部

長外，並須與部會、政府秘書長等行政部門協調，其中亦包含與議會

行政單位進行協商。 

綜言之，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關係，以憲法規定為其主要並相

當細節性之指針方向。就行政部門言，指定一位直屬於總理的部長，

由其本身以及其部長辦公室成員，專門負責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協調溝

通，不但層級相當高，所擁有之權限範圍亦廣，有助於實質協助行政

與立法部門間之溝通。因此，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通機制，可

謂具有多元性與高位階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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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影響我國立法運影響我國立法運影響我國立法運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作之因素作之因素作之因素    

本章將針對影響我國立法運作之因素，分為行政部門提案作業、

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及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等三部分進行探討，以

試圖釐清影響行政與立法機關協調溝通的關鍵因素，作為進一步研提

具體改善建議之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行政部門提案作業部分  

就國家發展背景而言，我國顯然已經脫離傳統夜警國家之國家任

務最小化之時代，並邁入福利國家，所謂福利國家，一般以為國家應

更積極地位人民「謀最大福利」， 而福利國家的特徵之一，在於國家

職能持續增加，尤其是一切有關人民的生存照顧，都應由國家承擔（林

明鏘），任務不但日益繁複，更需要高度專業與技術之配合，像是：全

民健康醫療保險服務、高科技產業輔導發展、失業救助、急難救助等

等，由於國家行政任務的高度專業化與技術化，擁有專業與技術人員

的行政部門，顯然比起通才且有選舉壓力的民意代表，適合且應該負

擔起推動執行行政任務，並對於需透過立法審議之行政事項，進行提

案。除此之外，行政機關對於立法院授權或依據行政機關職權之事項，

因為執行之必要，也需要自行制定行政命令，並送立法院監督審議，

此部分更因為涉及技術性、細節性事項，立法院所置喙的空間更小。 

就立法實務觀察，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依據憲法第63 條

之規定，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等案與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

權。然而一方面，觀察議事實際運作情況，幾乎世界各國皆然，國會

議決之議案，除少數係經由國會議員自行提案外，絕大部分為行政部

門提出之議案；另方面，行政部門具備貫徹、落實執政政見之任務與

壓力，行政機關希望達到政策執行之目標，都必須有抽象的法令作為

依據，而依據法律保留原則，凡是涉及人民權利義務或是國家重要事

項，都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就我國本身之憲政歷史觀察，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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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案之參與，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的分水嶺。首先是以1980年代

中期為分界，在此之前，立法院在立法過程中向來扮演較為消極的角

色，總是極快且無太多異議地通過行政院的提案，因此，被謔稱為行

政院的立法局。1980年代中期後，立法委員為了鞏固自己的選情票源，

開始較為積極地提出議案。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分水嶺事實上是在2000

年5月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因為在2000年5月以前，重大法案的立法

過程中，行政院仍扮演相當重要的主導角色，這一方面剛好回應上述

理論之論述，因為行政院本身就是執行機構，對於立法較能切實掌握，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掌握行政與立法權的國民黨，其決策系統一向

較 重 行 政 而 輕 立 法 ， 重 大 法 案 多 半 經 由 中 常 會 通 過 後 交 由 行 政 院 提

出，因此，立法院儘管在立法的過程中較過去積極與獨立自主，但重

大法案仍以行政院的提案為主導（盛杏湲，2003）。2000年5月之後，

行政部門概由民進黨主政，但立法院仍為國民黨佔多數，開始形成分

立政府，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互動與先前大不相同，當時也因此有不少

學者針對立法產出、預算編列、行政立法互動、政黨互動等等提出探

討（吳重禮、楊樹源，2001；吳重禮、林長志，2001；陳雲龍，2002；

黃秀端，2002；楊婉瑩，2003）。總結學者研究結論可知，1980年中期

之後，立法部門對於法案的提出與審議較以往積極，而2000年5月後的

分立政府時期，相較於一致政府時期，行政部門提出的議案在立法院

審議所需時間較長，通過的比例也較低。儘管如此，行政機關對於國

家政策的推動，仍具有主動提出法案之積極任務。  

因此，在國家任務繁重且高度專業化之背景之下，行政部門如何

透過其所擁有專業與技術強項，提出適切的法律議案，供立法部門研

議表決通過，應為國家有效執行其任務、回應人民需求之重要面向。

是故，行政部門如何於提案程序中盡可能地蒐集民意、反應輿情、詳

盡調查論證，將對於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順暢與否，產生絕對的影響

力。  

首先，先從制度面規定了解，接著再檢視目前實務運作狀況是否符

合制度面之要求。 

（一）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現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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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現有的規範進行搜尋，行政程序法應為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行

為時，必須遵守的法律程序要件，但其規範對象依據行政程序法第2

條之規定，並不包括行政部門對立法院提出之法案。因此，雖然亦可

能要求行政機關適當地遵守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但並無強制力。

故現行規範只尋得「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與「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兩類內部行政規則性的規定，

要求各機關研擬法案，必須分為準備與草擬二階段履行相關程序。 

於準備階段，行政機關不論是提案承辦人或是相關單位，都應該

先確立政策目標，並以政策需要為考量，決定是否應修改、新訂相關

法規。亦即，法規提案幕僚人員，必須相當了解、熟悉政策目標，並

確立可行作法，對於以法令提案之體系架構、應規定事項、授權法規

命令內容及配套法案等應有具體構想。亦即，法規提案必須具備相當

可 行 性 ， 必 需 該 法 令 提 案 的 設 計 是 達 成 政 策 目 標 最 為 簡 便 易 行 的 作

法。同時必須同時檢討現行法律，配合研擬必要之修正或廢止，以消

除法律間之分歧牴觸、重複矛盾；並對於執行法案所需之員額及經費，

進行合理預估；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應與地方自

治團體協商；甚至，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包括成本、效

益及對人權、性別之影響等，應有完整之評估。  

於草擬階段，則要求 1、構想要完整：法規應規定之事項，須有完

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免應予明定之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

諸於另行規定，以致法規訂立後不能立即貫徹執行；草擬法律制定案

或修正案時，應預估所需執行人員之員額與經費，隨同法律草案一併

報院，以便併予衡酌，用期完成立法程序後順利執行。其涉及人民權

利義務較廣而在草擬階段無須保密之法規草案，於完成初稿後，得予

公開或其他方式徵求意見，以期完整並資溝通。2、體系要分明：新訂

法規，須就其所應定內容，以認定其整個法制中之地位以及與其他法

規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修正或擬訂，並避免分歧

抵觸。3、用語要簡淺：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

常用語文相切近。4、法意要明確：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即使屬於裁

量或授權性質之規定，其裁量或授權之範圍，亦應明確。5、名稱要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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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除此之外，還要求各機關研擬法案時，應踐行整合意見與徵詢、

諮詢意見的程序：詳言之，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見；

接著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

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

聽會。研擬法案時，應有法制人員之參與，除機關性質特殊或有急迫

情形者外，應法規委員會或法制專責單位討論、表示意見。草擬法案

後，應與其他相關之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未能達成共識時，應

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之理由附記於法案說明欄。 

目前我國行政部門提案程序若完全按照上述程序按部就班進行，

儘管仍有制度上不完美之處，但若真正落實整合內部意見與徵詢外部

意見，似無遭遇明顯反彈或抵抗之可能。然觀察實際情況，我國行政

部分目前提出法案卻並非如此，即表示實務運作狀況存在相當落差。 

 （二）制度設計的缺失 

現行存在並形諸於規範的上述行政部門提案程序，看似完善，但

實仍有缺失，分點詳述如下： 

1、並未區分提案性質而進行不同的程序設計 

現行行政院要求所有部會遵循的法案草擬、提出程序，並未針對

法案提案之性質而進行不同的程序。然而不同性質的法案，需要的內

部審議過程並不相同。就以憲法第 63 條賦予立法院審議權之規定觀

之，立法院具有審議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等案與國家其他重要事

項之權，但這幾種提案性質並不相同，行政部門進行提案準備時，至

少對於此四類提案應有不同的程序設計。 

2、行政部門內部整合意見的程序並不明確，不但難以確定是

否確實已經落實，且顯然缺乏強制力 

首先，推動法案無非是想要改變或修正現狀，任何的變動不免都

會影響到既有的狀態與既得利益者，因此，越完整的溝通與商議，越

能降低執行的障礙與困難。又因為法案是由行政部門所屬人員加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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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執行人員必須先有對於法案的認識與認同，方可能進一步落實，

因此，內部意見的整合階段可謂提出法案的關鍵程序。然而，目前的

相關規範中，究竟如何落實內部意見整合，規定甚為空洞。且似乎目

前的整合情況較以前還差。參與本研究座談會之學者即明確表示： 

Չࡹߐϣޑӝྎ೯ǴӧѠ൩ςୢঁࢂᚒȐذ

ᆄȑǶ 

我國行政部門推動法案政策不但整合面不明確，究竟應由何人主

導進行整合也相當不清楚。即便法案皆有主管部會，但主管部會應發

揮如何的功能與作用並不明確；倘遭遇跨部會的問題，更是難以確定

何機關為主事者。 

其次，行政院對於各部會提出法案的順位排列，也沒有相關規範，

造成各部會各行其事。即便行政院列有優先法案，其立場亦並非堅定。

各個部會各自有其本位立場，並非以國家整體發展為主要考量，而可

能以體察上意為優先安排。 

就國外的經驗來看，要求行政部門提出法案步調必須一致是相當

重要的，必須行政部門自己達成共識、依據法案性質為不同程序之參

與，並將法案排好順位再提交到國會進行審議。像是英國有集體內閣

責任的憲政原則，所以當有任何政策爭議的時候，通常在內閣就進行

解決。又如法國，關於政策的選項，法國總理在每個會期的第一天即

進行施政報告，報告施政的優先順序。 

3、如何進行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

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未見詳細規定 

法案形成若欲完整周詳，必須盡可能匯集多數人的意見，此部分

依據政策係由行政部門內部或透過政黨形成而有不同，但不論哪一方

面，目前不但均未形諸於具體的文字規範，且較多是依據習慣而來，

因此並不具備真正的拘束力，且具有相當大的變異性。反而是行政機

關自行訂定行政命令（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時，可能依據行政程序

法第 154 條到第 156 條之規定，進行公告、徵詢意見與聽證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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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訪談資料，國民黨執政時期傳統上習慣以黨領政，政策意見

的匯集與徵詢偏重黨的意見，而非行政部門自身的意見彙整與徵詢。

然而，此種以黨領政的政策提案風格似乎在未取得執政權的八年後喪

失其運作強度，執政黨失去了與黨員本身溝通、徵詢在野黨意見的雅

量。因而，不但正式由法規要求的徵詢意見機制未見詳細規範，透過

政黨等外部方式進行內部意見整合的機制也未有明確規定。由於欠缺

明確規範，政黨各自為政，拘束力也相當有限。從接受訪談的專家中

可了解，國民黨由於早期以黨領政，政黨的角色扮演清楚，從委員會、

院會到政策會，小黨鞭大黨鞭等，都各有所職；且擔任大黨鞭者，必

定擁有一定的權力而足以影響政策。只是現在的國民黨對於其黨員也

已經喪失以黨領政的權威性。而在民主化的浪潮下，國民黨更應該著

重的乃是更多的溝通與協商。像是透過黨團大會、政策會的小組以凝

聚共識，總統若兼任黨主席，不應注意小細節，而只需要抓住大原則。

執政黨必須擁有傾聽少數聲音的雅量，進行更充分的溝通協調，而非

抱持著老大心態，以多數票數形成多數暴力。 

4、欠缺一般民眾的參與機制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當中規定，

「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意見整合後，應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

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並應諮

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但對於「徵詢及蒐集與

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 以

及如何「召開研討會、公聽會」 並未見進一步規定，且明顯欠缺讓一

般民眾於提案審議階段的資訊接近管道。正如本研究座談會參與專家

表示的意見，立法程序的正當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擴大參與，亦即行

政部門各個部會在法案、政策提出之前，應在部會內部以至少公聽會

的形式，邀請相關民間或企業團體和立委，將其意見納入法案，以減

少立法的阻礙。避免不同立場的人民，之後再各自動員立委試圖翻案。

另外，由於現今行政事務多元複雜，必須大量仰賴專家，但所謂專家，

除了學者外，行政部門的官員意不可忽略，蓋行政部門通常得以掌握

較深度廣泛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是有必要跟同黨的立委分享，不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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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密而不願意公開。因為讓黨籍立委多了解資訊，反而容易獲得立

委對政策的支持。 

外國法制上也可見類似的民眾參與機制，像是英國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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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缺乏立法院的參與機制 

目前我國行政部門提案的程序中，不但欠缺民眾參與的機制，連

立法委員也被行政部門拒於千里之外，並未見立法委員得以參與法案

草擬、諮詢意見階段之規定。事實上，法案在部會研議過程中，就應

該先讓立委或相關團體代表有參與了解的機會，更細緻地進行討論研

究。如果能在行政部門研議過程中，究釐清問題並進行政策行銷，則

再立法院審議時必能減輕許多立法過程中的障礙。 

6、法規委員會或法制專責單位討論、表示意見之拘束力不明 

由於法案畢竟牽涉到許多專業的法律詞彙以及整體法律架構的相

互配合，行政部門提案之前，經由法規委員會或法制專責單位的討論、

表示意見對於法案是否精緻、細膩，因而具有相當影響力。然而目前

的制度設計看不出法律部門的意見對於各部會之提案究竟有多大的拘

束力。 

7、政策影響評估機制仍待強化 

目前我國僅有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其適用範圍甚

狹，絕大部分的法案無須經過影響評估即可送立法院審議。欠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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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的規定，導致長期以來行政部門提案的粗糙，造成立法委員

也無法認同。 

 （三）實務運作狀況 

從上述制度設計之欠缺，應當已經可以某程度預知現行我國行政

部門的提案程序可能遭遇的困境與呈現出來的窘態： 

1、政策影響評估未見完善，法案品質參差不齊 

本研究發現，目前我國行政部門的提案品質廣受質疑，欠缺完整

的政策影響評估，幾乎沒有政策成本利益分析，連舉辦公聽會都流於

形式。本研究受訪談與參與座談會的專家甚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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ፎдॺٰගঁᄬགྷǴפдॺޑշঁٗעਢηቪрٰа

ǴளሡाǴـᒧ҇ԖϙሶୢᚒǴԖϙሶཀۉǴਥᏵԴԭࡕ

൩ගрٰǶЪਢΨόࢂଭගрٰǴ೯தӆၸលࡹޑ

ہǴԖѸाਔࡹہٰ໒Ǵ٠ӆפৎᏢޣӆ

܈Кၨख़εࢂள೭ہࡹӆගрǶՠӵ݀ࡕϐزٰࣴ

ፎবۓ،ࡹҗ܈ࡹޑᚒǴ൩җលୢޑ܄ݾԖڀ

ঁൂՏٰ࠼ᢀޑǵຬฅޑǴ൩೭ঁගਢޑঁᄬགྷǵೕฝǴ

ፎຬฅޗޑӚࣚᏢޣǴ࣬܈ᜢሦୱޑৎǵޣǵჴ୍ࣚ

Γ٣Ǵє໒ӭԛǴ٠ፎ࣬ᜢሦୱޑ൞ᡏୖᆶϷൔᏤ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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೭ኬޑᏢೌࢂϦ໒ޑǴգᜫཀٰ᠋ޑǴёаୖуǶ

ၸ೭ঁၸำǴӵ݀ᗋࢂԖୢᚒǴᗋࢂԖݾǴдॺ൩೭ঁ

ୢᚒǴࢴΓډ୯ѦԵჸǴবঁ୯ৎჹ೭ঁୢᚒၨӃǴдࢴ

ৎ࣬܈ᜢࡹሦୱޑ࠶ΓγሦǴࢂޣ܈୯

ϷշǴډ୯ѦՉԵჸǴፓӣٰගрൔǴϐࡕӆᖐՉ

ǴԖѸाޑ၉ፎ୯ѦޑৎᏢ܈ޣ२ߏᆶǴ٠Ϧ

໒ЬाࡹޑගਢϣǴၸൔകᚇᇞൔᏤǴቻ၌ӚБޑཀ

ૈ٠ഋǶӆѐԵໆҁ୯୯ӵՖǵـԖཀ܌Ǵᡣ୯ϣѦـ

చҹӵՖǴനࡕӆ،ۓගਢϣȐӧБȑǶ 

ӧୢޑᚒࢂՉࡹޑߐ۔ߏ٤ёૈόҔЈǵΨჹݤਢ

όΑှǴ᠋ჿႻᖱ٤ܿՋ൩ٰҥଣഢ၌ȐAҥہȑǶ 

ऩࡹόߚࢂதܴᡉǴЪӧҥଣаѦޑӚଣऩჹࡹΨᗋ

၉Ǵ൩ౢғޑጋጋǴࣗԿஒୢᚒҧ๏ҥଣ،֖֖ࢂ

ǴݤၰाӵՖҥޕፔǴΨόפၰाޕଣΨόݤҥࢂݩރঁ

ٗኬωԋୢࣁᚒȐ൹ᒸȑǶ 

2、不但無法監督行政部門提出法案有無落實「行政機關法制

作業應注意事項」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

查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即便以往曾經建立的內部整合機

制目前亦未能落實。接受本研究之訪談者表示： 

Ԑයྎޑ೯ࢂΟቫԛޑǴՉࡹ۔ߐޑ୍ቫԛቫǵᖄ

๎ᐒڋቫȐՉࡹଣᗋᝢӚǴೱϐਡѤ೭ᅿଯࡋ

ೌמǵ܄όᆅำׇډૈӄय़سࡹਢǴՉݤޑ܄ݯࡹ

ӭኧૈֹޑ১ૄࢂаջ٬܌ೱ๎Ǵډӄय़܄ǵྎ೯܄

ԋҥݤȑǾԐයӧޑਔংǴӚவΠቫډભޑߏ

Ǵ܌Ԗޑቫԛྎࢂ೯ޑЬᡏǴԶӧঁࢂΓؒӧ

ྎ೯ǴݤਢҗՉࡹଣ൩ޔௗଌډҥݤଣѐΑǴௗΠٰ൩όࢂ

ԾρޑᙍೢΑȐՖᗶᄪȑǶ 

Ѡаࡌתࢂᄽҥޑֽݤ೭ᅿفՅǴ܌аਔࡌ

ΞћλϣሙǴдᏹԖՉࡹӚගрݤޑਢޑғఠε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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ฦ፵൩ٰࡕഢΓᒧǶࡕޑߏଣࢂதہЬޑࡌаٗਔ܌

ό೭ǴࣁΑόᙑ༈ΚڋԶעࡌفޑՅ১ϯ

ΑǴډഋНࡧਔжࢂ׳ӵԜǶځჴࡌفޑՅࢂёаתᄽ

ख़ाفՅޑǶ܌аࡹѸࢂाࡐޑǴόฅҥہᒿߡ

 ȐླྀੀȑǶقգᖱளଡ଼αคעૈ

ӧՉࡹޑߐ،Ԗᗺӕ፦܄Ǵ،ΓڬᜐલЮКၨӭϡ

ωၨࡕаᔈ၀າֹঁำׇǴӚঁፕၸ܌ᖂॣǴޑ

ૈቶયόӕޑཀـȐذᆄȑǶ 

୷ҁӧฦ፵ਔжលᐱεǴࡹӧࣴزၸำКၨᝄ

ᙣᗺǶ۬ࡹࡧਔжࡹࣴزКၨ১ᗺǴЀࡕځයЎ۔

ᡏسγ࣬եပǴکϲᎂѨׇޑݩวғǴ൩ޑךᢀჸٗ

ତη൩ؒٗሶᇡǵݩރКၨӭǶԶךளࡹࣴᔕၸำӧ

ӢᔈཥޑਔжǴࢂόૈࢂӭ᠋҇ޑཀـǵӭ᠋ҥޑہཀ

ӧ୯҇ߞ࣬ך೭ϩӳǴעঁᜢᗖǶӵ݀ૈࢂǴ೭ـ

លលޑࡹݩᔈ၀ࢂКၨؒୢᚒޑȐ൹ᒸȑǶ 

Չࡹᐒᜢӧҁୢيᚒε୴ǴӵᇥೢୢޑᚒǴᐒᄬϼ

ӭǶՉࡹᐒᜢҁՏЬကǴӚྎޑ೯ǴՉࡹ۬ࡹၟߐϐ

໔ྎޑ೯೭٤ޑᚒቹៜډᒧ҇ݤ࣮ޑǴᒧ҇൩໔

ௗӆቹៜډҥہȐֆܿഁȑǶ 

甚至在具體法案當中，可以不斷發現行政機關自己內部尚未整合

成功： 

٣ჴݤਢૈόૈ೯ၸǴךளಃঁǴݤਢϣࢂόࢂӝ

ǵ಄ӝ҇ཀޑǴךॺதத࣮ډႽࡐݤ۔ݤᜤӧҥଣ೯ၸǴ

ӢࣁգԾρၟ۔ݤᔠჸ۔ᘍόѳΑǴӧљہݤ္Ǵݤ

୍ߏЦమঢ়ҁࢂيЍᔠჸޑ۔ǴၟќঁЍݤޑ۔ݤ

୍ઝਜߏᗋፔǴঁٿΓޑཀᜫόӝΑǴգᇥݤ۔ݤा࡛

ሶၸګǻՉࡹߐԾρҁيؒठޑཀـΑȐ˽ҥہȑǶ 

3、民眾參與和專家諮詢程序皆不足，法案品質常為人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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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制度上欠缺明確並具有拘束力的民眾參與與專家諮詢過程，

政策擬訂或許快速，但卻因為人民欠缺完整資訊與參與，又未事前與

專家學者進行溝通，造成更大的反彈與執行障礙。 

ǴωૈԖـӭཀࡐԖયΕࢂόࢂ፦ࠔा،ࢂගᗋ

ՉཀדǴόฅ೭ኬՉ่݀ޑࢂঁؠᜤǶ൩ᇥգؒԖ҇

ཀ୷ᘵ܈ቶયεৎޑཀـǴѝࢂգԾρޑՉΚޑ၉Ǵ

ٗ൩ၟ҇ཀಥΑȐذᆄȑǶ 

Γ҇ډҗΠԶǵᡣΓٰ҇ୖᆶǵ៝ቾૈࢂόࢂ،۬ࡹ

ύᗺǶႽ୯Ӏҡϯځࢂགྷ೭ךૈόૈပჴǴࡹճǵޑ

ߐࡹ൩གྷၸǴՉȑߐࡹਢηǴգॺԾρȐՉޑ

ளߚதख़ा൩གྷ೯ၸǴՠ೭ࡹ٤ࡕޑᒪੱࢂϙሶգؒᖱ

рٰǴΓৎձޑᏢޣৎගрٰޑգΞόௗڙǴٗћךॺ୯

҇លលᝤҥہा࡛ሶѐௗکڙЍ?ᗨฅךॺࢂӭኧǴՠך

ॺคݤЍߓǶջ٬ࡹលӧҥଣࢂӭኧǴՠࡹό಄҇

ཀǵόёՉޑ၉ǴٗךॺលϷҥہΨคݤЍߓǶ೭ࢂՉࡹ

ߐाॄӄೢǴऩҥཀؼ๓Ъֹ๓ޑ၉ǴךॺবඪόЍǻ

Ȑ˽ҥہȑ 

4、顯然欠缺與立法委員良好溝通的機制，法案提出常形成對

所有人的突襲 

行政部門在法案研擬的過程中，由於蒐集資料或擬定政策上在進

行中，不希望受到過度的政治干涉或關說，因而不希望立法部門介入，

情有可原亦可理解。然而，針對重要的法案，如果欠缺讓立法委員提

前知悉的管道，反而欠缺服眾的可能性與執行力，也可能因而與民意

脫節。民意代表在法案制定過程中被邊緣化，只有少數並非具有代表

性的立法委員得以事前參與法案擬定，造成議案送到立法院時，立法

委員的不悅與反彈。 

ѠࡋڋޑΠࡹ٠όঁࢌࢂᐒᄬঁࢌ܈ߏӧࢌਔ໔ᗺ

ᇥΑ൩ᆉޑǴؒΓԖ೭ঁΚǶҥݤଣᗨԖҥݤǴՠࢂҥ

עਢٰݤࣁाࢂྣᇥݤǶҥଣԖҥޑ܄ᜐጔࡐࢂࠅ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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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ǴՠࢂޑҥݤၸำҥࠅہคୖݤᆶǴډΑനࡕᜢਔ

ωԖᒤٰݤቩਡǶҥݤࡐख़ाǴՠࠅคݤ҅ୖᆶ،Ƕ

ᗨฅӚលࡹਔԖԾρޑលࡹѳѠǴ׆ఈᡣҥݤߐӧࡹ

ၸำύ൩ૈୖᆶǴёࢂ೭όࢂ҅ୖޑᆶǴ೭ၟϣሙ

ਔёૈڐࡹৡ౦ǶӧលޑεࡐԖߏ२ࢂ൩يҁڋ

Ԗҥଣޑលიж܈߄༸ѐ໒ୖᆶڐፓǴՠख़ᗺࢂ೭Տល

ი༸ࢂցૈ҅жځ߄дҥہǴдж߄ፋрٰܿޑՋǴҥ

ঁεୢᚒࢂ൩يҁ܄߄ցԖжࢂǶдڙௗۓΨόہ

Ȑ݅ᝩЎȑǶ 

學者提出由政黨與自己黨籍立委溝通，要求黨籍立委認養法案，

事實上就是一種事前與立法委員進行溝通的管道。表示目前我國行政

部門進行提案時，並未落實與立法委員的事前溝通。 

Չࡹߐ൩ाၸԾρࡹޑលٰᔅԆǴ୯҇ល൩ࢂၸࡹ

೭ᜐǴКၨம༈ޑѐाលᝤҥہᇡᎦǴΨ೭ᅿݩ

Π൩٬ளՉکࡹҥٿݤᜐѐڐፓǴ٬ளᚒਢԖёૈ೯ၸǶ

ਢ೯ၸ೭ݤܭ൩ӧޑፓǴനख़ाڐ೯ྎޑ໔ݤҥࡹளՉך

ঁനЬाޑҞǴԶ೭ᗺૈցՉǴӧܭលૈցתᄽӳдޑ

ޑցගӜԖᜢࢂΠԛᒧᖐہ೯ၸᆶցၟҥࡹՅǴ٬ளف

၉Ȑଯ҉ӀȑǶ 

4、媒體因為欠缺政府資訊公開管道，反而以小道消息掩蓋政

策的真實面與重要性 

我國媒體在欠缺正常接近行政部門提案資訊的情況下，利用自身

各種資源獲得訊息，並採用對立、激情手法進行報導，對行政部門提

案造成壓力、影響行政部門決策。 

ঁࡹࣁϙሶӧкᅈΑόᛙ܄ۓǵкᅈΑኪፂ܄ǻᒿਔ

Ԗᙯשǻٗࢂᡂԋࢂεཷࢂ൞ᡏǵቫঢ়ޑᓸΚǵࡹ

លש૱ϐࡕന่݀ޑࡕȐՖᗶᄪȑǶ 

൞ᡏǵ୯کՉࡹߐ໔ԖঁࡐஏϪޑᜢ߯Ǵҥ܈ہՉࡹ

ჹБǴ୯ᖄ๎ډҺՖૻ৲๏൞ᡏǴϕ࣬ቹៜܫѝा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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ᐒၟڋ൞ᡏϦᜢᐒڋाӵՖ่ӝࢂךளᅈख़ाȐഋඩྍȑ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  

以國會議事運作而論，影響立法運作的主要因素可分為制度上權

力統整的政黨與領導機制、分權的各委員會，以及規範立法運作的立

法程序與法規。以立法程序而言，主要的過程可劃分為提案付委、委

員會審查及報告、院會審議三大部分。委員會的影響僅在於議案付委

審查階段，政黨的影響則涵蓋了立法程序三階段，以下即以立法程序

的三階段對影響我國立法運作的因素分別討論。  

    自 1993年第二屆立法院以來，立法院議事運作的方式雖有若干局

部性變遷，但根本結構與運作模式實仍不脫第一屆立法院 45 年的長期

慣 例 。 過 去 因 長 期 戒 嚴 與 動 員 戡 亂 的 時 空 環 境 下 所 形 塑 的 立 法 院 結

構，仍然構成今日第七屆立法院議事運作的深層基礎。儘管立法委員

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均已經歷十餘年，但立法院結構性的根本改

革，十餘年來並未出現。換言之，過去舊時代的國會結構，仍然在今

天應付著高度民主化需求的當前立法工作，過去階段性的肢體衝突政

黨抗爭方式，仍然三不五時的在國會殿堂上演。舊時代的國會結構能

否澈底改造，直接影響到今日立法部門議事運作改革的問題核心。  

    多數統治與少數權利保障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國會多數控制立法

結構並據以掌控立法實質，進一步應擔負起立法結果成敗之責，此為

民主國家的常態。立法院議事運作的根本問題，在於多數統治的根本

原則模糊不清，多數黨並未能完全掌控立法結構，在此種邏輯關係下

多數黨究竟能否完全承擔立法結果的責任，亦頗令人懷疑。至於少數

黨乃至更少數的獨立派立委，一方面可以利用長期以來肢體衝突的慣

例，阻擋多數黨體制內的立法行動，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制度賦予的黨

團協商，拖延乃至實質改變委員會審查多數通過的法案內容。立法院

肢體衝突的常態化，似乎顯示制度本身欠缺少數黨能夠文明杯葛的正

常途徑。黨團協商多年來的畸形發展，更使原本體制內的委員會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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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加缺乏功能。立法院的多數統治原則若不能根本確立，議事運作

的有效改革勢必形同空談。  

    過去動員戡亂時期以大陸來台資深立委為主的第一屆立法院，其

主要功能為法統的象徵，因此僅扮演著行政部門橡皮圖章的角色，實

質立法工作均以行政院為中心，立法院本身的功能並無強化的必要。

在這種背景下，立法院常設委員會形成了過去多年來召集委員三人多

頭馬車的領導、以及每半年即行重組委員會的鬆散結構，此種結構正

反映出過去立法權的長期弱化。為突顯立法院委員會功能不彰，有論

者以立法院為「院會中心主義」、非「委員會中心主義」釋之，但是在

立法權長期弱化的影響之下，今日諸多立委的角色已演變為著重選區

經營，尤甚於立法院本身的工作。如以立法院為「院會中心主義」、非

「委員會中心主義」，則立委重選區、輕國會的特性可謂「選區中心主

義」、非「國會中心主義」。  

    立委「選區中心主義」，加上立法院多數黨不能有效的控制立法結

構，成為影響我國立法運作的因素中，國會議事運作部分最根本的問

題。此等因素在提案付委、委員會審查、院會審議立法過程的各個階

段中常發生若干影響。  

一一一一、、、、提案付委提案付委提案付委提案付委  

    以提案付委而言，政府機關所提議案及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均應

先經院會一讀後交付委員會審查，或逕付院會二讀。提案付委為議事

過程之始點，以美國國會而言，議案付委並非特別重要的程序競爭點，

不過依兩院議事員所擬意見，由眾議院議長或參議院院會主席直接決

定如何付委。但立法院因多數黨未必能完全有效控制委員會的後續審

查，提案付委的決定便極為重要。程序委員會為提案如何付委的第一

道關卡，理論上議案提出後先送程序委員會，程序委員會初步決定交

哪一委員會或若干委員會之後，應提報院會做最後決定，但程序委員

會若不向院會提報，該議案便因無法付委而在議事過程的最初階段停

滯不前。此種程序操作本非常態，但因立法院欠缺明確有效的多數黨

控制機制，如遇重大爭議性議案時，阻止其付委便成為多數黨藉以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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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有效手段。2005-2006年間行政院版公民投票法因其高度爭議性，

藍綠雙方在程序委員會中三十餘次針對是否付委問題表決對抗即為此

種怪異現象的顯例（彭顯鈞，2006）。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的組織型態自 1999 年第四屆立法院即已變更

為依政黨比例組成，其為政黨對抗的重要機制十分明顯。美國國會眾

議院規則委員會亦為依政黨比例組成的機制，但不同的是，無論全院

兩黨議席比例如何，眾議院多數黨均以 2/3 以上比例的絕對優勢完全

掌控規則委員會，議長為眾議院多數黨黨團的最高領袖，規則委員會

直接聽命於議長，議長透過規則委員會多數黨的力量，可以完全控制

議案最終提報院會的實質內容與處理程序。由於議事過程的最終控制

權可以由多數黨完全掌握，議事運作最前端的付委決定便無須大費周

章進行政黨對抗。立法院則恰恰因議案一旦付委之後便如脫韁野馬一

般可能發生種種意外變化，因而遇到重大爭議性議案時，常耗費了相

當大的力量在程序委員會階段，與院會一讀階段，在此一階段針對是

否付委或逕付二讀問題進行政黨攻防的對抗。  

二二二二、、、、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委員會審查為立法過程中能夠深入討論法案各項問題的機制，但

委員會審查能否真正發揮功能，又與委員會組成的結構息息相關。第

七屆立法院因立委總額自 225 人減為 113 人，負責法案審查的 12 個常

設委員會減為 8 個，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召集委員人數也從 3 名減為 2

名。雖然 2008年起，委員會委員及召委任期均由半年改為一年，但召

委一年任期的新制上路未久，國民黨方面隨即在當年年底提案修法，

2009 年 起 又 改 回 召 集 委 員 半 年 更 動 的 舊 制 （ 立 法 院 公 報 ， 2009：

229-230）。即使第七屆立法院各委員會任期已改為一年，但此後仍需

年年改組，頻繁的委員會改組、更頻繁的召集委員更動、再加上雙頭

馬車領導的制度，委員會功能難以強化的問題似無改善的跡象。  

    以委員會的領導結構而言，無論過去三名召委或目前兩名召委，

彼 此 職 權 完 全 相 同 ， 除 同 一 議 案 可 能 由 同 一 召 委 擔 任 審 查 會 主 席 之

外，召委並無制度上明確的分工，尤有甚者，少數黨立委亦可擔任召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176 

委，多數黨既不能完全掌控召委的席位，又如何能控制委員會的議事

運作? 

  再以第七屆立法院八個常設委員會各自的立法管轄權內容視之，

每一常設委員會主管政策範圍少則兩類，多則七、八類，負責監督的

政府部門少則三、四個，多則高達九個，雙召委甚至可能彼此分屬不

同政黨的領導之下，委員會內部又無小組分工，面對龐雜的政策立法

與政府監督工作，現行的委員會運作方式自然難以負荷（參見表 4-1

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  

    2008年 12 月 24 日國民黨黨團提案修正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將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每年組成時互選」變更為「每會期（半年）互

選產生」，提案說明中明文指出：「…委員服務選區範圍擴大，形成委

員經常必須在選區與立法院兩地奔波備極辛勞，難以周全兼顧，為減

輕召集委員之負擔，增加其他委員歷練召集委員之機會，似有（必要）

回復既往每會期改選之規定…」此案於 2009年 1 月 12 日政黨協商完

成後，13 日即經院會迅速無異議通過。立委不分黨派「選區中心主義」

的特性，在此案中充分顯現無遺（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2008）。  

    委員會審查原本應為議案真正深入討論的階段，法案所有條文如

何修正，應在委員會中決定，然後以委員會報告的形式向院會提出建

議。但由於多年來黨團協商制度畸形發展，使體制內的委員會審查逐

漸喪失功能，委員會審查流於形式，法案中重要的爭議點幾乎無法在

委員會中解決，此種現象可以 2010-2011年「二代健保」修法的過程

中一窺端倪。  

    2010年 4 月行政院將新版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案（即二代健保）

函送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自 5 月 5 日至 20 日先後八個工作日分

成三次會議進行條文審查。過程中雖有大量修正案提出，但絕大多數

修正案都未交付表決，條文討論過程中實質意見均係折衝之後以無異

議方式通過，凡有異議均加以保留暫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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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  

委員會 政策管轄範圍及負責監督部會 

政策 փਙΕᙇᜰΕ፞៲ΕՕຬΕ۰اගΕড়୮Ε௧߲ࡾ 

內政 
部會 

փਙຝΕխ؇ᙇᜰࡡᄎΕ፞៲ࡡᄎΕ۩ਙೃՕຬࡡᄎΕ

۩ਙೃ۰اගࡡᄎΕ۩ਙೃড়୮ࡡᄎΕ۩ਙೃ௧߲ࡾ

 ᆟ

政策 
؆ٌΕ೭ΕഏΕಯೈࡴݰ᎖ᖄᖏூΕࡉூΕයપ

ூΕݹᣤூ 外交及

國防 
部會 

؆ٌຝΕ೭ࡡᄎΕഏຝΕ۩ਙೃഏ૨ಯೈࡴݰ᎖ᖄ

 ᄎࡡ

政策 ᆖᛎΕልᄐΕᆖᛎ৬Εֆٌ࣐ؓΕ౨ᄭΕઝݾ 

經濟 
部會 

ᆖᛎຝΕ۩ਙೃልᄐࡡᄎΕ۩ਙೃᆖᛎ৬ࡡᄎΕ 

۩ਙೃֆٌؓࡡ࣐ᄎ 

政策 ತਙΕ८ᘜ   ቃጩΕެጩΕૠΕᐉૠ 

財政 
部會 

ತਙຝΕխ؇Ꭼ۩Ε۩ਙೃ८ᘜᅮጥࡡᄎΕ۩ਙೃ

ૠ 

政策 ඒߛΕ֮֏ 

教育及

文化 部會 

ඒߛຝΕ۩ਙೃ֮֏৬ࡡᄎΕഏمਚ୰໑ढೃΕ۩ਙೃ

ᄅፊݝΕ۩ਙೃॹڣ᎖ᖄࡡᄎΕ۩ਙೃ᧯ࡡߛᄎΕխ؇

ઔߒೃΕ۩ਙೃഏ୮ઝᖂࡡᄎΕ۩ਙೃ౨ࡡᄎ 

政策 ٌຏΕֆ٥ՠ࿓Εຏಛႚᐾ 
交通 

部會 ٌຏຝΕ۩ਙೃֆ٥ՠ࿓ࡡᄎΕഏ୮ຏಛႚᐾࡡᄎ 

司法及

法制 
政策 

    ەΕՕຈΕᖲᣂิ៣ΕઔݹΕ۩ਙ္ΕᡕࠃΕ٩ࠃا

 ᄎᐉհᤜூࡡٺ࣍լ᥆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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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政策管轄範圍及負責監督部會 

部會 
ऄ೭ຝΕ۩ਙೃઔߒ࿇୶ەுࡡᄎΕ۩ਙೃԳࠃ۩ਙݝ    

ഏᛜࠃᄐᖲዌิ៣հᤜூᚨီࠡࢤᔆڶطᣂࡡᄎΖ 

政策 ᓡسΕᛩቼΕषᄎ壂ܓΕՠΕ၄ृঅᥨ 社會福

利及衛

生環境 部會 
۩ਙೃᓡسᆟΕ۩ਙೃᛩቼঅᥨᆟΕփਙຝषᄎࠝ֗࿙

 ᄎࡡᄎΕ۩ਙೃ၄ृঅᥨࡡΕ۩ਙೃՠݝ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編製 

5 月 20 日全部條文審查完畢時仍有 26 條文因爭議被保留未處

理。這 26 條文可謂二代健保法案中最具爭議部分，但社環委員會最後

在兩黨委員爭議中，以國民黨 6 票對民進黨 5 票表決通過此 26 條文送

黨團協商，委員會不繼續處理。值得注意的是，社環委員會委員 14

人，國民黨 9 人、民進黨 5 人，表決時國民黨立委廖國棟已離席，會

議主席楊麗環召委未投票，而另一召委侯彩鳳則棄權，此項將 26 保留

條文送黨團協商的程序決定，國民黨僅以 6 比 5 獲勝，6 票甚至未超

過委員會總額（14）或者出席人數（13）半數，與立法院各委員會組

織法第 10 條規定之議決標準不符，顯然國民黨委員內部亦有相當歧

見。召委侯彩鳳為表達對此 26 條文送黨團協商的不滿，除表決時棄權

外，並於散會前宣布辭去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一職，明白表示未來無

法以黨職身分進行協商（立法院公報，2010a：183-256）。  

    以社環委員會審查二代健保法案過程視之，委員會審查的功能僅

僅在於篩選出法案中無爭議的部分，然後將有爭議部分自委員會手中

移轉至黨團協商處理。平心而論，爭議性議題才是輿論注意的焦點，

常設委員會如不能處理重要的爭議性問題，委員會審查便徒具形式，

召集委員的職務亦無多大影響力，立委將重心移至選區經營，不願花

費較多心力在立法院工作上亦為必然的結果。此種現象的根本導因即

在於後委員會審查階段的黨團協商，不但掌握爭議性問題的處理權，

還可能進一步推翻原本委員會審查時無爭議的部分一併變更。  

三三三三、、、、後委員會階段後委員會階段後委員會階段後委員會階段－－－－ 黨團協商黨團協商黨團協商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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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法 院 常 設 委 員 會 審 查 完 畢 之 議 案 ， 可 經 委 員 會 決 議 送 黨 團 協

商，即使原本不須協商之議案亦可能因立委十人或某黨團要求而交黨

團協商。現行的黨團協商制度，已經成為委員會審查後、院會審議之

前的另一機制，因其可能相當程度改變委員會原先的審查結果，目前

的協商制度可謂已經使常設委員會虛位化。協商的目的原本在尋求彼

此的共識，但重要的爭議性議題因政黨彼此間政策立場不同，未必能

以協商的方式解決歧見，最終仍須回到正式的機制內以表決紀錄顯示

各自的立場。爭議性議題既然表決不可免，跳過公開透明的委員會審

查不做公開表決，反而以過程不公開的黨團協商做實質處置，一方面

顯示常設委員會無法貫徹多數黨政策立場的窘境，另一方面更意味著

少數黨乃至少數立委享有拖延立法時程的特權，憑藉此項拖延權，有

時可以取得多數黨某種實質的讓步與交換。但因黨團協商過程不公開

的特性，委員會原先的審查結果究竟為何變更，外界亦無從得知（羅

傳賢，2004：195-233）。  

    以二代健保法案後委員會階段的黨團協商而論，2010 年 8 月 23

日僅就修正案提出期限與院會審議時程獲致結論，後續協商中實質爭

議內容完全無共識。因法定一個月協商期滿，12 月 7 日院會進入實質

審議，國、民兩黨針對委員會審查時保留的第一條，分別將原先付委

時行政院版、黃淑英立委版各自以修正案方式提出，隨即進行表決，

開啟本案院會表決大戰的序幕（立法院公報，2010b：45-48）。  

四四四四、、、、院會審議院會審議院會審議院會審議  

    立法院院會審議法案係依據三讀會程序進行，第一讀會宣讀標題

後將議案付委；第二讀會為議案經委員會完成審查報告後、或一讀會

決定不經審查逕付二讀議案之審議，第二讀會為院會議案審議的主要

階段，原則上先經廣泛討論後逐條宣讀、逐條修正；第三讀會為全案

實質審議、修正完畢後全文宣讀，三讀完畢後除文字修正外，最後全

案表決。  

    二讀會為立法院院會審議法案的重心，實質爭議多於此一階段處

理。以二代健保法案而言，2010年 12 月 7 日院會雖然開始逐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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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日僅以 16 分鐘時間進行兩次修正案記名表決，其餘條文均於 2011

年 1 月 4 日院會完成二、三讀。由於黨團協商完全無共識，國、民兩

黨遂各自提出修正案，逐條進行表決大戰。除了先前委員會審查時保

留的 26 條文以外，國民黨又另外提出 20 項條文、章名的修正案，民

進黨亦針對國民黨的修正案提出相對條文修正案，除此之外，逐條討

論進行中，國民黨又陸續提出另外 34 項條文、章名的修正案。當日院

會須處理的條文、章名修正合計多達 80 項。  

    1 月 4 日院會開始，民進黨首先提出全案重付審查動議，此項動

議經記名表決後被否決，連同重複審查動議及各項修正案在內，以記

名表決處理的動議共計 31 項，再加上其中 13 項民進黨所提修正案要

求重新表決，當日上午 10 時 3 分開會至下午 7 時 15 分散會，除中午

休息半小時以外，將近十小時當中記名表決總次數竟高達 44 次。雖然

在二讀會中有激烈的表決對抗，但所有條文討論、修正完畢後，繼續

進行全文三讀，三讀後雖有一項簡單的文字修正，但此項修正以及最

後 的 本 法 全 案 表 決 都 是 以 無 異 議 方 式 通 過 的 （ 立 法 院 公 報 ， 2011：

49-185）。  

    觀察二代健保法案院會審議的過程後，可獲得一簡單的印象，立

法院二讀會逐條討論、逐條修正的方式，似乎浪費了太多時間在重複

的記名表決上。兩黨意見既有如此多差異，何以不能各自整合為一件

完整的修正案，即使黨團內部意見不一，起碼也應該整編為至多三、

四件修正案，院會只需針對這幾件修正案記名表決即可，一整天逐條

逐修正案記名表決，徒然顯示立法院仍墨守早期三讀會的形式，未能

因應時代變遷，以簡單、聚焦的程序處理今日的高爭議性立法工作。

至於三讀會之後的全案表決，居然以無異議通過的方式為常態，反而

不進行記名表決，似乎立委對某一法案、某一政策問題全案的態度為

何（贊成或反對）並不重要，因此外界在評估立委對特定法案的立場

時，往往難以依據明確的表決紀錄來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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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一一一一、、、、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  

在憲政體制方面的文獻中，有許多探討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在行

政立法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其中不乏學者認為分立政府不利於行政機

關與立法部門的良好運作（Sundguist，1988；吳重禮，1998；吳重禮，

2007；盛杏湲，2003）。其中，不同的憲政體制設計，對於行政立法間

互動模式也隨即不同，例如在內閣制的國家，內閣多由國會多數黨所

組成且閣員多為國會政黨領袖，使得政策制定權多為國會所掌握，因

此國會可謂為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Heywood，2002：316-17）；在總

統制的國家，則需視總統的領導能力、政策的重要性與國會政黨勢力

的分布情形與黨團主導程度而有所不同；最後是在半總統制的國家，

當總理與總統為同一政黨時，則政策主導權為總統所有，若總理與總

統不同政黨時，總理為國會領袖，則行政立法的互動將類似於內閣制

（張台麟，1995：39）。本研究受訪者提出其見解如下：  

೭ੋډᏦࡹᡏ္ڋय़ࡹលၟ۬ࡹሦᏤ่ᄬୢޑᚒǶݤ୯ޑ

ᕴᒧࡕǴᕴჹࡹលޑඓࢂѸฅޑǴೱᕴࢂᕴ

നߞҺޑΓǶሦᏤ่ޑᄬБय़ǴךॺѠёૈाӆঁࡘ

Եޣ܈ፓȐѠᡕȑǶ 

ࣁᇡך୯୍ᕴКၨǴޑᗬ୯کߏଣࡹՉעॺ୯ϣԖΓך

ܭឦࢂᕴόܭឦࢂࡹՉޑಃঁǴдࣁǶ Ӣޑόჹࢂ

୯୍ᕴǴдޑՉࡹനଯॄೢΓࢂᕴǴόࢂ୯୍ᕴǶಃ

ΒঁǴдޑ୯୍ᕴਥᏵᏦࢂݤᇶշᕴǴᕴό๏ڮзޑ

၉дਥҁค٣ёǴдںࢂᕴϐڮӚȐ݅ࣿξȑǶ 

就我國而言，目前雖然總統、行政院長與國會多數皆為同一政黨，

但行政團隊成員並非國民黨籍或與國民黨少有淵源，其次是立法院希

望能擁有更大參與及監督兩岸協議簽署的空間，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

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充滿角力。因此，在我國多數黨對於國會議員控

制力不夠強勢的情況下，即便府院同黨，行政與立法之間仍舊缺乏有

效溝通機制。以下法國的經驗可提供我們思考影響行政與立法溝通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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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機制的憲政層次，包括總統是否以黨領政、總統與總理的配合度以

及議長角色定位等等。  

二二二二、、、、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  

在法律命令內規層次，影響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包括黨團協

商制度、委員會制度以及立法院組織架構，其相關法規包含「立法院

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與「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等。在

黨團協商制度方面，1992年我國為化解朝野對立，提生效能與立法品

質，賦予黨團法制化（趙宏章，2005：43），然而，許多學者對於黨團

協商制度卻多有質疑與批評，如協商過程容易削弱委員會的審查功能

（王業立，2001）或取代二讀會，使得委員會的專業功能空洞化且造

成 少 數 人 即 可 主 導 議 事 程 序 ， 這 些 現 象 似 乎 與 制 度 設 計 的 原 意 相 違

背。此外，在委員會召集委員制度方面，立法院為健全委員會主席功

能以及建立國會資深制度，更於 98 年 1 月 13 日立法院通過修法各委

員會從設置召集委員三人改為二人外，更將召集委員任期回復原為一

個會期（半年改選一次），然而，召集委員的產生與職權卻仍為許多學

者所討論，包含因我國立委連任率仍偏低，使得召集委員的資深制度

仍難以建立（陳英鈴，2002：36）；又若召集委員與多數政府不屬同一

政黨時，則容易發生召委依照個人意志安排議程，使國會多數意志不

能 夠 在 委 員 會 貫 徹 ， 法 案 更 難 以 具 有 其 計 劃 性 與 延 續 性 （ 趙 鴻 章 ，

2005：41）。本研究受訪者提出亦提出類似看法：  

Ԑයྎޑ೯ࢂΟቫԛޑǴՉࡹ۔ߐޑ୍ቫԛቫǵᖄ

๎ᐒڋቫȐՉࡹଣᗋᝢӚȑ Ǵӆٰ൩ࢂࡹល

លიڐޑᐒڋȐՖᗶᄪȑǶ 

ёаࡘԵ໒ܫεৎୖуډٿΟঁہǴӆλಔǴᡣӭ

ᗺΓΨୖᆶǶՠନΑہаѦǴہޑ܄Ψؒख़

ຎǴڐᐒڋΨؒࡌҥрٰǴӧڐᡂڐ܄ݯࡹԶ

όہࢂޑڐǴہቩъϺǴډරഁڐᗋࢂ

ᙌȐՖᗶᄪȑǶ 

លؒԖᒤݤӧՉࡹҥݤϐ໔ϷՉࡹᡏسϐ໔ѐӝޑ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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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೭ϩՉࡹࢂߐόӝޑǶՠќঁୢᚒӧܭҥݤ

ӵٯᄬԖᜢǶࢎಔᙃޑଣݤᆶҥࢂচӢځǶޑόӝࢂΨߐ

ٿΟঁєΓǴӧᡂԋہঁࢂǴаہєޑہ

ঁǴஒٰऩࢂ༈֡ΚእǴ൩ԋୢᚒȐ݅ᐜНȑǶ 

ᕴ۬ᔈ၀ݙࢂख़ӧεচޑ߾Ǵځдᔈ၀ࢂ൧ख़លቫԛǵ

൧ख़ӧഁលޑǶ܌аᇥӧᕴᡏޑᏯౣǴӭኧលࡹលѸ

ाԖঁໆǴ׳ाкϩޑѐڐکᒌȐՖᗶᄪȑǶ 

ਢѐݤϖΜ൳Տӵ݀ςϩϖঁಔΑǴόёૈঁֽڋݤ

дॺԖᑫزࣴࢂǴՠӧزਢѐࣴޑଞჹख़ाࢂǶᔈ၀زࣴ

፪ޑਢǶЪӚሦୱزࣴޑΓόࡐࢂѳ֡Ǵуததࢂԃۭ

ԵᕮाډΑǴύӧঁࢌਔᗺԛٰΜ൳܈൳ΜঁൔǴᔈ

၀ࢂा܈ۑࡪόӕਔำഌុزࣴޑωჹȐE ӃғȑǶ 

ԋך୯Չࡹҥྎݤ೯ڐፓᐒڋӸୢᚒޑচӢǻځჴך

ளࢂΓӭഽǴϖډΎঁΓࢂനӳᡏሦᏤǵкϩፕޑǴຬ

ၸ೭٤ΓႽࢂѠчѱǵҥଣଣךࢂҁលޑύதǴΓӭ

ჴЬৢ൩ᜤаሦᏤȐCځ ҥہȑǶ 

三三三三、、、、行政層次行政層次行政層次行政層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  

在許多先進的民主國家，皆有設置國會聯絡人作為行政與立法溝

通協調的重要媒介。然而，我國國會聯絡單位卻長期為非依法成立的

組織，無固定編制、正式職掌和獨立經費等，因此，國會聯絡人一直

存在著定位不明的問題，使得對內與相關業務單位聯繫或互動時並無

依據（何鴻榮，2001：200）。本研究受訪者看法如下：  

җӚԾρࢂᚒᗋୢޑଣೱ๎ΓǴՠ҅ࡹॺᗨԖՉך

ྎ೯ڐፓǶࡌՉࡹଣঁ୯ᖄ๎࠻Ǵᡣ܌Ԗޑ

ᖄ๎۔ӧ೭ঁጓڋϐΠǴӚԖ٣ӆၸ೭ঁጓکٰڋ

୯ྎ೯ȐླྀੀȑǶ 

ӚᗨԖ୯ᖄ๎ಔǴՠ೭٠όᆉ҅ࢂԄൂޑՏԶࢂҺ୍

ጓಔǶᗨฅࢂޑಔӝǴՠѝࢂঋᒤ୯ᖄ๎٣୍Ǵᗋ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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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ȐֆӆۚȑǶډϼय़य़ॿݤаΨค܌୍ाǴޑдځ

四四四四、、、、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  

黨 政 關 係 鑲 嵌 於 憲 政 體 制 、 政 府 組 成 和 政 黨 體 系 的 體 制 環 境 之

中，實際體質和運作，必然深受此一體制和生態的影響和制約（林水

波、何鴻榮，2002）。一般而言，總統制的運作比較依靠行政機器的資

源和優勢，故政黨的角色相對來說比較不重要，因此黨政關係偏向以

政領黨的運作模式；而內閣制則相當依賴政黨組織及其運作ΰPasquino, 

1986:137αΔਚ᤻ਙᣂএೣ᤻אٻᏆਙऱሎ܂ᑓڤΙ່৵Δ᜔תڇอࠫ

ֱ૿Δ᜔ת࣍طอࠫԾؘႊጤ᜔อፖ᜔ਢܡٵԫਙ᤻ΔངߢհΔ

᤻ਙᣂএᄎڂψԫીਙࢌωࢨψ։مਙࢌωڇሎ܂Ղऱጹ്࿓৫Ո

ᙟࢬڶܛլٵΖၞԫࠐޡΔլٵऱᖆਙ᧯ࠫᄎࠌ᤻ਙᣂএऱሎ܂

ᓳᖲࠫΖ࠰ऄຝ॰հၴऱյ೯مฆΔၞۖՈᄎᐙ۩ਙᖲᣂፖࢬڶ  

若以半總統制來看我國黨政關係的運作，Cooper（2001）曾提及

國會多數黨的強勢與否會影響行政立法關係，當多數黨強勢時，同黨

國會立委會較支持總統（行政部門）所推行的政策方案，換句話說，

一致政府下的黨政關係顯然應該運作較為和平且行政立法溝通也會趨

向順暢。如果以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數來看，一致政府的通過法案數應

該比分立政府來得高，若將分立政府時期的第四屆至第六屆與一致政

府的第七屆的通過法案數量來看，第四到第六屆總通過法案數量分別

為 742、764 與 562 件，各屆平均每會期通過法案數量分別為 123.67、

127.33與 93.67 件，而第七屆則是 595 件，平均數量為 99.16 件，除

了比第六屆通過法案數多以外，第七屆的通過法案數仍低於第四與第

五屆。此外，在國民黨掌握國會多數席次的情況下，98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無法於會期內通過，而必須加開臨時會才通過。本研究受訪者

提出看法與文獻不謀而合：  

ाೀՉࡹҥୢݤᚒǴΚ่ᄬୢޑᚒۓाӃှ،Ƕऍ୯

Ǵ൳ঁεسࢴၸࢂលǵВҁࡹၸࢂǵम୯ہၸࢂ

ԴεৎፋִࡹεБӛ൩ۭۓΑǶ୯҇លܴܴࢂӭኧࣁՖၮ

բଆٰႽϿኧǻ൩ځࢂΚ่ᄬؒࡌҥଆٰǴ൩ࢂ୯҇ល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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ሦᏤόඪѐҔдޑΚȐླྀੀ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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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ҺǵՉࡹଣߏǵ࣬ᜢ२ߏǵҥݤଣଣߏǵୋଣߏǴ

ೱߏٰǴεৎᜢଆٰߐǴ൩ᖱӳǶՠ٠όӄډሸȐ

ӹѳȑǶ 

߾ߏाଛӝࡹលՉࡹޑǴՠךॺࡹលࡹޑ

όрٰȐѠᡕȑǶ 

ႽԢЧڷࡌЬޑہਔжǴٗਔࢂठ۬ࡹ܄ǴЪڐ

ճǴೱӚঁӧഁλࡹΑाᡣࣁϯǴՠڋݤ҂ڋᐒޑ

លѐྎ೯ᇥܺǶऩࢂϩҥ۬ࡹǴՉࡹᗋёаஒᓬӃݤਢҧ

Һ๏ҥଣǴՠೢޑόΚݤਢҥݤ൩ஒᓬӃុࡕǴࡕҥଣډ

ठࢂ۬ࡹ܄όՉޑȐE ӃғȑǶ 

五五五五、、、、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  

在行政與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方面，雖少為文獻記載，但在質化

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會中卻有豐富的素材。包括立法委員個人特質對

溝通協調的幫助，亦或是與黨團協商並存的早餐會報（當然，對此亦

有批評者），以及透過以黨領政中的黨內協調小組。  

۞್᜔อ༉ٚհॣΔഏܛ૿ֱ᤻اԫ٦ൎᓳ᤻ΕਙΕمऄᄮ

ຏ࠰ᓳհૹࢤΔۖ৬مԱԿֱᄮຏؓΔڇڼڂ ᄎխזऱ٤ڣ2008

ଥີ᤻ޏΔࠌૉե۩ਙࡴګᅝྥխൄࡡΔאױፖ᤻೭ᐋᄎ

ᤜհ࠰ᜤᢀΰຫဎࣙΔ2008αΔྥۖΔ۩ਙߓอխথྤٚ۶Ꮉߡ

ດխൄࡡΖഏ᤻اቫᇢ৬ዌԫ٤ᄅऱ᤻ਙਐཀߓอΔࠡխ່ެ

ؓψնԳެ՛ิωΔ܀ຍথՈྤऄڶயᇞެ್᜔อऱܺቼΔਚ

ຫڇΔ૿ֱ᤻ၞاڇᎮΔ2008αΙۖݛऱሐሁΰຫஂଫ᤻ٚٻߨۖ

ֽਇᖜ᜔ٚอཚၴٍڶ৬م۩ਙਙएհၴऱ࠰ᓳᖲࠫΔܶץԳެ

՛ิΕ᤻ਙ࠰ᓳᄎᤜΕ᜔อፖ᤻֑ஂ塊ᄎΖ本研究受訪者提出

亦提出類似看法：  

୯ೱ๎೭ঁᐒڋΨКၨ১ϯǴٗգ೭ኬᖱдॺёૈ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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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Ȑᛥ፣ȑǶޑ՜़܌

୯҇លԐයࢂளК҇លӳǴচӢࢂ୯҇លҁٰ൩ࢂаល

ሦࡹǴ܌аលࢂКၨֹഢޑǶ୯҇លόёૈوԴၡǴۓा

ӭྎ೯ӭڐǴ܌аលიޑεᐒࢂڋঁख़ᗺǴࡹޑ

λಔωࢂख़ᗺȐՖᗶᄪȑǶ 

ѠޑលიڐᐒڋԖঁޓᗺǴ൩ࢂόፕӭኧ܈ϿኧលǴ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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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  

立委個人層次互動僅次於黨際互動，多數立委隸屬某一政黨，而

政黨政治畢竟是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如果沒有維持一定的黨紀，政

治的運作將可能陷入混亂，甚者，也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鍾寶

慧，2010）。但在黨紀不如內閣制嚴明的情況中，我國在政黨逐漸弱化

的趨勢下，黨紀不見得能約束所有個別立委，因此，立委個人層次互

動亦值得關注，甚至思考如何貫徹政黨政治。本研究受訪者看法可作

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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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民意趨勢民意趨勢民意趨勢民意趨勢、、、、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  

在其他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協調的機制中，還包括領導人態度、民

意趨勢、輿論影響，領導人態度和意志與政策推行息息相關，尤其領

導人為追求連任，更是幾乎需要時時在意民意的趨勢。尤其民主政治

的一項重要指標便是人民能否充分表達意見，這可視為政治系統的輸

入項，作為政治支持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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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強化我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部門提案作業之建議行政部門提案作業之建議行政部門提案作業之建議行政部門提案作業之建議  

一一一一、、、、落實落實落實落實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現有規範並強化內部整合機制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現有規範並強化內部整合機制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現有規範並強化內部整合機制行政部門提案制度現有規範並強化內部整合機制    

現有的「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規範堪稱完整，但規範對象似僅及於

機關內法制人員，未以機關全體為單位，要求機關整體落實。因此，

建議行政首長必須主導整合工作，使此等規範適用於行政機關全體，

並督促內部整合與意見彙整。另外，關於專家意見諮詢部份，現行未

見任何相關規範。  

二二二二、、、、建立具有建立具有建立具有建立具有實質拘束力的聽證會制度實質拘束力的聽證會制度實質拘束力的聽證會制度實質拘束力的聽證會制度，，，， 擴大民眾參與擴大民眾參與擴大民眾參與擴大民眾參與  

聽 證 會 具 有 協 助 確 保 行 政 部 門 於 在 推 動 、 草 擬 法 案 時 ， 符 合 立 法 原

意、反映公共利益 與 人民意見之功能。 但 此等功能的落實， 必 須是行政部

門確實執行聽證會 的 舉辦。亦即，在召 開 聽證會之前的合理 期 間，確實將

聽證會之召開時間、地點、與議案相關的諮詢，透過有效的方式公告，如：

政府網站、公佈欄 等 ，並不限制參與者 之 身份，越是能夠廣 開 大門，越得

有效蒐集輿情。除 了 一般的公告外，也 應 該將聽證會訊息傳 遞 予新聞媒體

以及相關的社團、組織，俾便擴大參與，並使一般大眾均有知悉之途徑。  

三三三三、、、、增加立法委員於法案草擬階增加立法委員於法案草擬階增加立法委員於法案草擬階增加立法委員於法案草擬階段的參與機制段的參與機制段的參與機制段的參與機制  

由於現行立法委員人數減少，對於行政院議案的意見考慮到選區

利益，意見較多，若是最後一刻方讓立法委員知悉行政部門的提案，

往往造成對立法委員的突襲，立法委員也無法事先與選民或相關團體

進行溝通，只能在媒體壓力下表態，對於行政部門提案的通過率自然

會產生影響。因此，越早讓立法委員知悉行政部們的提案內容與想法，

越能有效達成提案的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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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強化行政部門法制人員之角色強化行政部門法制人員之角色強化行政部門法制人員之角色強化行政部門法制人員之角色，，，，甚至專設一個政府法務諮詢部門甚至專設一個政府法務諮詢部門甚至專設一個政府法務諮詢部門甚至專設一個政府法務諮詢部門  

  依據本研究之初步結論，行政部門提案內容與品質是導致行政部

門提案送立法院後，遭遇反彈與不順利的主因之一，因此，強化行政

部門提案的法律完整性，避免前後不一致或是違背法律一般原理原則

提案，當為行政部門提案時所應重視的方向。各行政機關的法制人員，

應 扮 演 相 當 角 色 。 如 因 為 散 落 各 機 關 造 成 機 關 本 位 主 義 的 疑 慮 與 缺

失，則應考慮建制政府法務諮詢部門。但由於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在即，

新設單位恐有困難，故建議強化行政院法規會之功能與職權，由其負

責審酌各部會提出之法案，提供法律相關諮詢意見。  

五五五五、、、、增設並落實法案影響評估機制增設並落實法案影響評估機制增設並落實法案影響評估機制增設並落實法案影響評估機制  

目 前 我 國 欠 缺 完 整 的 法 案 影 響 評 估 機 制 ， 各 行 政 部 門 提 出 法 案

時，並未進行全盤整體考量，往往僅為空泛的口號與構想。完整且落

實的法案影響評估，應包括財政、預算、法律、環境等層面之考慮與

評估，提供確實的數據與證明，方能有效說服人民對法案的支持。  

六六六六、、、、建立媒體參與的正常管道建立媒體參與的正常管道建立媒體參與的正常管道建立媒體參與的正常管道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與行政部門間的關係亦然。倘若行政部

門拒媒體於千里之外，媒體只能透過不正當的途徑獲知政府訊息，並

不利於政策推動。建立與媒體的良好互動與關係，甚至適當開放媒體

參與相關議案的形成、草擬過程，使人民也能透過媒體正常並完整報

導瞭解國家政策的形成過程，有助於增加人民對法案的共識與支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建議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建議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建議立法部門議事運作之建議  

    論及立法院議事運作如何強化的建議，可從院長與多數黨領導

機制、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黨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等方面

分別討論。  

一一一一、、、、院長與多數黨領導機制院長與多數黨領導機制院長與多數黨領導機制院長與多數黨領導機制  

    確 立 多 數 統 治 原 則 ， 為 立 法 院 議 事 運 作 強 化 最 重 要 而 根 本 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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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立法院院長為多數黨支持下當選，應為多數黨黨團最高領導者，

院長主持院會自應依據程序秉持主席公正立場，但院長不能自外於多

數黨黨團，而以跨黨派領導者或仲裁者的身分扮演其角色。院長既為

多數黨黨團最高領導者，便應透過多數黨黨團機制，對程序委員會掌

握直接領導權，並對所有提案付委、院會議程決定掌握完全控制權。  

    現行提案經院會一讀後付委的程序應徹底改革，提案付委的決定

應由議事處簽擬呈院長直接核定，授與院長提案付委的最終決定權，

不必再由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決定。院長亦可斟酌實際情形將議案交

付一個以上的委員會審查，但現行聯席審查會的方式應廢除，提案如

交數委員會時，應授與院長指定各委員會各自審查期限的決定權。  

    現行由院會表決通過得將議案逕付二讀的決定程序亦應變更，原

則上所有議案均由院長核定後付委，但院長認為必要時，得准許特定

議案經由院會全體無異議一致同意後逕付二讀。此項改革將使院會逕

付二讀議案的數量大為減少，由於逕付二讀需經院長及院會全體一致

同意，以往利用逕付二讀動議的表決對抗將完全消失，過去院會為處

理此類逕付二讀動議所消耗的時間，可轉而用於法案的實質辯論。  

    院會議程的最終決定權應授與院長，院會議事日程編定後如需變

更應由院長全權決定，院會不應再處理變更議程動議。此項改革將賦

予院長完全控制院會議程的權力與責任，院會議程的安定性將大為提

升，多數黨與少數黨彼此間不必消耗時間與精力在變更議程問題，政

黨的對抗將聚焦於實質的政策偏好差異。  

    程序委員會的功能應徹底變更，院長既已直接掌握提案付委及院

會議程的核定權，程序委員會的角色即應朝美國聯邦眾議院規則委員

會的職掌方向進行調整。無論多數黨在全院席次比例為何，多數黨均

應掌握程序委員會 2/3 以上比例之席位，院長透過多數黨黨團領導者

的角色，應握有程序委員會多數黨委員人選的決定權，基於此項關係，

院長應能直接指揮程序委員會。程序委員會的任務，則應以擬訂院會

特別規則決議案為主。院長及多數黨黨團認為應優先提報院會討論之

議案，均依院長指示，由程序委員會草擬一特別規則提案，規範其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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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時間分配及院會修正案許可的範圍。特別規則案由程序委員會提報

院 會 表 決 通 過 後 ， 即 依 該 特 別 規 則 決 議 案 規 定 程 序 進 行 該 議 案 的 審

議。所有重要議案均應循特別規則途徑提至院會辯論、修正、議決，

以往二讀會逐條討論、逐條修正，消耗時間的審議方式將徹底改變，

政黨的對抗將集中於特別規則中所許可的少數修正案，多數黨與少數

黨 之 間 政 策 立 場 的 差 異 可 以 簡 單 的 顯 現 在 修 正 案 與 法 案 的 表 決 紀 錄

上。  

二二二二、、、、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  

    就強化委員會而言，改革的建議包括領導權單一化、委員會內部

分組、委員會及主席任期應一屆連續、多數黨掌握委員會及小組領導

機制、增加常設委員會數量、一人可參加數個委員會、多重付委案審

查程序改革等。  

    以委員會內部結構的改革而言，現行的雙召集委員制度，應改革

為單一委員會主席制，為分擔委員會工作量負荷，委員會內部應各自

考量管轄權範圍後進行分組，設置小組委員會，每一小組各自負責該

委員會管轄權的一部分。  

    多數黨與少數黨在委員會中的角色應明確區隔，委員會主席與小

組主席均應由多數黨委員擔任。為確立多數統治原則，委員會主席人

選應由多數黨黨團連同該委員會多數黨委員名單一併決定，不得再由

委員會自行選舉產生。小組主席則應由委員會主席任命，或由委員會

主席報請多數黨黨團同意後任命。  

    少數黨在委員會及小組中亦應建立其領導機制，委員會主席及小

組主席對委員會運作的相關問題，應與該委員會或小組少數黨領導委

員密切溝通，但多數黨仍掌握決定權。  

    現行委員會任期一年、召委任期半年的制度應廢除，無論委員會

或小組委員席位及主席人選，均應每屆立法院隨立委任期一任到底，

中途除因特殊事故外不應再更動。  

    以委員會職權的強化而言，現行八個常設委員會的編組方式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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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員會的管轄範圍過大，應斟酌政策分類與政府部門的實際數量適

度增加委員會數量，至少應恢復過去十二個常設委員會的規模。委員

會數量增加之後，應放寬目前每一立委僅能參加一個常設委員會的限

制，允許一人可以參加二、三個委員會，至於立委工作量如何調配，

則屬於立委個人的選擇。  

    委員會數量增加、一人可參加多個委員會之後，委員會及小組就

須更為有效的運用會議時間，過去聯席審查會的運作方式即應廢止。

議案付委時，院長如決定交數個委員會審查，應指定各委員會各自的

審查時限，各委員會應於指定時限內各自召開會議審查，非屬該委員

會之委員除參與該委員會公聽會之外，不得參與該委員會審查會議。

此項改革將使非屬該委員會委員的黨團領導階層幹部不能直接出席委

員會會議，進一步將使多數黨在選任委員會主席時更為審慎，以確保

委員會主席能貫徹多數黨的政策目標。  

三三三三、、、、黨黨黨黨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  

    立法院現行的黨團協商制度與委員會弱化有連帶關係，委員會功

能如能依前述建議強化之後，多數黨與少數黨的政策見解爭議，應回

歸體制內的委員會與院會處理，現行後委員會審查階段的黨團協商制

度應予廢除。議案既經委員會審查，所有爭議均應以表決決定，法案

經委員會審查完成後，委員會即應單純就是否提報院會進行表決。現

行 委 員 會 得 議 決 將 議 案 交 付 協 商 的 制 度 應 廢 除 ， 議 案 提 報 院 會 審 議

時，十人提出異議即交付協商的制度亦應一併廢止。  

    現行黨團協商制度的目的，在允許少數黨或少數立委對議案內容

加以變更，多數黨如不同意時，該案即須等待法定一個月協商期滿後

才能提至院會處理。此種拖延一個月的協商期間應完全廢除，任何協

商事項如多數黨與少數黨無交集，仍應回歸多數統治原則，由委員會

及院會多數表決決定。  

    在 多 數 統 治 原 則 之 下 ， 為 保 障 少 數 黨 公 開 表 達 其 政 策 主 張 的 權

利，現行院會的二、三讀程序應大幅改革。議案經委員會審查完畢、

提出報告後，應由程序委員會依院長指示，就應優先提交院會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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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擬訂院會審議之特別規則提案。特別規則案經院會表決通過後，即

依其規定進行該法案的審議。  

    特別規則案中應規定院會討論總時間，並指定該案原主審委員會

主 席 及 該 委 員 會 少 數 黨 領 導 委 員 擔 任 議 案 辯 論 管 理 人 （ bill 

managers），各自分配半數總討論時間。雙方立委的發言時間由該黨議

案辯論管理人控管，院會主席僅負責交叉承認雙方發言權。廣泛討論

完畢後不再進行逐條討論，直接進行修正案處理。特別規則中應規定

許可提出的修正案為何，所有修正案依特別規則所訂標準依序提出、

討論、表決。修正案可針對法案若干條文包裹修正，亦可以全案替代

方式修正。特別規則中應明定所有修正案表決完畢之後，即行停止討

論，在全案表決之前，除少數黨黨團領導人或其指定之立委得提出重

付審查動議外，不得再提出其他動議。此項重付審查動議應准許以附

加訓令的形式提出，少數黨可將其對該法案的不同政策主張，以附加

訓令的形式完整納入重付審查動議全文中。重付審查動議表決完畢後

（必定無法通過），隨即進行全案表決，至於全案表決前的第三讀會應

改為僅宣讀標題，不必虛耗時間宣讀全文。  

    少數黨所提重付審查動議雖無法通過，但能將少數黨的政策意見

留下完整紀錄。為釐清多數黨與少數黨立委的政策責任，所有修正案、

重付審查動議均應以記名表決為之。現行第三讀會後無異議通過全案

的慣例不應繼續，最後的全案表決亦應以記名表決留下紀錄。  

    至於記名表決的紀錄，除贊成、反對、棄權者姓名以外，表決未

到者亦應一併將其姓名納入紀錄。此外，所有記名表決紀錄應單獨編

號，並於立法院全球資訊網中專門設置網頁鏈結，以供選民上網迅速

查閱。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之建議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之建議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之建議強化行政與立法互動機制之建議  

一一一一、、、、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憲法與憲政體制  

我國行政立法溝通機制尚屬不夠成熟，主要乃是經常發生政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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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致使法案杯葛的困境。再者，對於憲政體制的貫徹力與執行力同樣

需要落實。受訪者提供如下建議：  

Չࡹҥྎݤ೯ځჴؒࡐεୢޑᚒǴЬाೣࢂᄇΚکՉΚޑ

ୢᚒǴ࣮ሦᏤΓԖؒԖ೭ঁ،ЈၟኾΚȐѠᡕȑǶՠលޑ

ᡏکڋᏦࡹᡏڋϷᒧᖐᡏ࣬ࢂڋᜢޑǴӧᏦکࡹᒧᖐᡏڋ

ӵ݀όѐ࿘ޑ၉Ǵٗޔௗ࿘លޑᡏڋ൩࣬όܰΑ

Ȑ݅ᐜНȑǶ 

លइǵೢҺϣሙڋǵᆶࡹលৢԛǵሦᏤΓޑሦᏤૈΚǵᒧᖐ

ݤҥࡹम୯ቹៜՉࢂ൧ख़ǴޑٯᄍࡹᏦࡹǵჹᏦࡋڋ

ྎ೯ڐፓԋ௳ϐӢનȐธྼȑǶ 

二二二二、、、、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法律命令內規  

行 政 部 門 內 部 可 思 考 設 立 類 似 法 國 中 央 行 政 法 院 的 立 法 顧 問 機

構、日本審議委員會的制度或英國預審制度、非部會委員會裏的「聯

絡委員會」、內閣會議與黨鞭，所有提案最後必須經過此機構審查是否

與現行法規抵觸，並使條文更完善，再提送立法院。重大政策爭議時，

總統可以主動邀請各政黨領袖共商國是，公開徵詢並溝通意見。受訪

者提供了具體的建議：  

ନΑ୯ൔϐѦǴᕴΨёаၮҔଣሞݾፓှǴаϷ

 ȑǶߙց،ȐླྀВࢂǴ൩ߕ

ႣӃቩᐒڋǴ܌עԖܿՋଌډ୯ӃډᒧҺہ

ႣቩǴӧہលᚎΨϟΕࡐుǴעำׇ۳Ǵଌډ୯ǵ

ฅࡕൔଌہډǴԿϿᆉࢂលڐࡹǴӧᆵޑលࡹ

όፋჴ፦ϣǴεӭѝᖱঁख़ᗺǴόᆅಒǴՠम୯ڐ

ࢂޑႣቩǴᒧҺہ୷ҁࢂہǴၗుǴԶЪ

ख़ा္ࢂय़ԖჿႻǴฅҥݤଣΨԖǴՠٗ൳ঁΨόࢂ

ࡐޑǴќѦঁ൩ہࢂ္य़ёаငፎѦय़ৎǴ

ΨہࢂǴόࢂ୯ՠΨہࢂǴܭᇥԖѦቩǴ܌а

ଞჹᕉߥǵᔮࢂ܈ӚᅿځдୢᚒǴԿϿৎཀـӧ္य़Ǵ

ႣቩֹࡕǴڀԖமڋਏ݀Ȑᄪྍ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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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ҁӧԋࡹޑၸำύԋҥቩہǴӧӚঁ

္य़Ԗࡐӭޑቩ۔ǶٯӵǴВҁӧाගଯิǴाঅ

ঁ୍࣪Ǵ୍࣪ϣޑВҁࢂ၉ޑගଯิǴิݤ

ӃԋҥঁቩہǴҗԛ۔ԛٰߏЬǴᜐεཷԖ

ᇥѬ္य़Ԗ୯္य़ԖᜢٗঁࢂޑǴനձ۔Οঁቩٿ

ޑ୯ୖᆶǴќѦӆуҾǴӆуൂપޑϩޑิ

ΓжݤΓǴݤიޑᜪ՟ߐدၟߐॺϦךࢂΓǴ൩Ⴝݤ

 ǴӅӕٰٰፕȐጰቚৎȑǶ߄

ՉࡹᡏسёаҔϦ୍Ǵՠࣴزᡏ๊سჹόՉǴόฅ൩Ⴝ

খখᇥޑǴ܌Ԗࣴزൔ൩ႽܣԵᕮԶςǶࣴزշόႽϦ

୍ᡏࢂسԖᙍՏߥޑምޑǴࣴزշزࣴޑൔࢂቹៜډ

дࢂցុငޑȐE ӃғȑǶ 

ᅰໆϿڐКၨӳǴฅࡕ൧ख़ہکលიޑၮբǶݤਢ

္य़ԖՉࡹہکߐԾρගݤޑਢаϷႣᆉǶႣᆉࡐख़ा

ՠݤਢ׳ख़ाǴࡐӭݤਢࢂቹៜࡐεޑǴঁΓԾρගрޑ

ᗋளΑȐCٗ،߄ਢϼӭΑǴӵ݀ኬाݤ ҥہȑǶ 

三三三三、、、、行政層次行政層次行政層次行政層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國會聯絡  

現有行政院國會聯絡機制層級應該提昇，同時應該增加整合各部

會聯絡人之功能。總統府亦可考慮設立類似的聯繫窗口，以提供總統

更強化之聯繫溝通管道。  

建立行政機關法案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務求政策形成過程更為

周延。行政機關各單位在研擬政策、預算或法案時，除聽取各方意見

外，宜邀請立法委員參與表達意見。行政院在提出優先法案時，也可

思考是否建立先期溝通之機制與慣例。  

再者，由於行政院與各部會皆獨立設置國會聯絡單位，並無統一

國會聯絡窗口，使得國會聯絡人經常發生縱向或橫向的溝通協調的問

題。最後，因國會聯絡單位非正式編制，使得許多機關的國會聯絡人

除國會聯絡業務外，仍可能兼辦其他業務，使得其專業能力受人質疑

外，在沒有固定人員的編制下，也經常發生流動率過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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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治生態變遷快速的趨勢，國會聯絡機制的確影響行政與立

法溝通協調，包括行政部門國會聯絡室的正式設置與否與層級，以及

賦予其任務和授權為何，而國會聯絡機制的法制化似乎刻不容緩。多

位受訪者對此均提出改善之道：  

୯ݤჿႻǶႽޑӳࡐǴԶЪԖޑதࢂ୯շޑӭ୯ৎࡐ

ӭہ္य़ǴԖࡐޑதҺჿႻޣ܈շǴόၟ୯

ଏȐѠᡕȑǶ 

Ӛޑ୯ᖄ๎Γфૈᔈ၀ा׳Ǵޣ܈җՉࡹଣۭΠ

 ᆄȑǶذȐڋНѳྎ೯ᐒޑԖਏ׳ҥࡌ

Ӛ୯ᖄ๎ᗋࢂाפᒃٰߞǴ೭ኬωૈჹ२ࡹࡼޑߏ

ᡄᒠΑှȐ݅ᐜНȑǶ 

қவՆහᇬਔж൩Ԗқᖄ๎ೀٰၟҥݤߐᖄ๎Ǵჿ

ႻΨӧόᘐޑቚуύǶЬाࢂҗқᖄ๎ೀٰکᖄᛠǴ

ᕴωૈӝک୯ϐ໔ϕޑၸำǶӢԜǴऍ୯Ψᅌو

ӛᡏೢҺޑڋБӛȐླྀੀȑǶ 

म୯ޑᆒઓΨёаୖԵǴኬࢂᡣࡹលעόϩҥہ

ѐߏǵԛߏǴдҁي൩ࢂঁࡐӳޑ୯ೱ่ᐒڋǴԶ

Չࡹଣޑઝਜߏाගଯࡹྎ೯ቫભǴӢࣁᖄ๎ಔѝࢂາᆲ

ȐՖᗶᄪȑǶ 

୯ᖄ๎ΓࡌҥЎ۔ᡏڋǴЎ۔ᡏڋъǴќѦъ൩

ளࡹល፺ඹǴ೭ΨࢂќѦᅿфૈȐӹѳȑǶ 

୯ᖄ๎ᐒڋǴԖ܌ᒏޑҬੋიᡏǴόֹӄႽលიǴೕۓε

೭ঁΒΜঁΓа୯ಔԋҬੋიᡏǴεϩҬੋࢂཷ

იᡏࢂаលࣁЬǴգวғលϣཀـόǴࢂޣ܈Ԗ٤ค

លࢴǴ൩ԖҬੋიᡏрǶٗ೭ҬੋიᡏёаԖࡹǴࣴ

ѐہᚒǴёаӃԖୢޑǴ୯Ҭੋიᡏाଞჹবঁز

วقѐࣴزȐ݅ࣿξȑǶ 

ќѦ൩ࢂᇥǴᗬ୯ޑ୯շǴࢂᆒࡷಒᒧǴӭ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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շӧᒧ୍ܺΦΑǴ۳ࡕԖᐒԋࣁ၀ᒧޑǶ

ќѦᓬޑذ୯շǴΨதᙯޑ۬ࡹډԖᜢߐǴ೭٤շ

ԖΑՉࡹᡍΞӧҥݤଣԖᡍǴஒٰډҥہݤǴՉࡹ

ΨᔉҥݤΨᔉȐӧБȑǶ 

四四四四、、、、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  

國內政黨互信薄弱，應設法思考如何建立定期或不定期之黨對黨

的溝通模式。以期透過較為常態化的理性溝通，化解政黨之間嚴重之

對立與立場之爭。以過去相關文獻而言，在我國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皆

為同一政黨的情況下，總統所欲推行之重大政策應當在立法院的同黨

立委支持下順利通過，但實際運作情形卻非如此，在兩黨對立的緊張

局勢中，如果總統與同黨立委的關係不緊密或是政黨之間衝突頻頻，

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仍無法達到一致政府運作模式下的理想程度。因

此，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對於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極具重要性，無論

在何種憲政體制下，行政部門往往都必須透過政黨來推動政策或法

案，並且尋求國會中的多數支持，多數情況透過政黨聯繫國會與行政

部門，才是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常態（王業立，2002：85）。受訪者提到

英國和韓國的情況可以借鏡：  

म୯୯Ψࢂᜪ՟ݤ୯ӧ୯ᖄ๎ߏ೭ኬޑ܄ࡋڋ

ीǶҭջၸமϯᖄ๎ہޑфૈǴ׆ఈуமᖄ๎ہ

ჹम୯Πଣόӕہ೭ᅿНѳޑ܄ӝǶҭाम

୯२࣬ѸԃډΠଣޑᖄ๎ہӈৢٿԛȐธྼȑǶ 

գលҥݤՉࡹǴលޑᐒڋा๊ჹޑᚯΓ༏ǻᒿਔលइ

ӝ༏ǻᗋࢂ೭ঁܿՋଽᅟ৾рٰ࠶ᓵΠǻၮբޑ᛬ೌȐ

ӹѳȑǶ 

дॺ൩ࢂល္य़ࢂលߏǴόћលЬৢǴលߏᕴࢂόঋ

ǴѤঁᓐᓐ໒ߏӧ೭ѤঁϐΠᗋԖঁលࢂ൩ߏǴលޑ

Ǵលߏ໒൩ࢂЬৢǴᕴ൩ࢂঋࡹលޑᕴຊ܈Ь

ৢǴӜကޑঋǴՠࢂдԾρόᒤϦޑǴᕴΨόрৢόډ

୯ȐҥݤଣȑբൔǴჴሞඹдࢂޑលߏඹдǴ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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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໒ΨόࢂᕴԾρЬৢǴќѦฅӧᕴ۬ΨԖঁ

ঁДԛޑǴលޑᓐᓐуលکߏᕴ࿘ᓐԛȐӧ

БȑǶ 

ӧ 520 ဦှញаࡕǴٿଣଣڐޑߏᐒࢂڋԖޑǶ೭ڐᐒ

ၸำύǴӵᇥаڐޑ൩ᡂԋӧύ໔ڋ 91 ԃޑࡋᕴႣᆉ

ਢচՐ҇ׯԋ 55 ྃሦࢭຠǴࢂၸ೭ঁᆅၰٰڐǶࣗ

ԿډӧԖঁύѧ҇жޑᒧჄϩᡂ׳ਢǴӧᒧጝ္ݤय़

ȐEڋᐒޑڐԖߏଣଣٿुܴ Ӄғȑ 

五五五五、、、、立法與行政院長互動模式立法與行政院長互動模式立法與行政院長互動模式立法與行政院長互動模式  

立法院院長作為議事運行之關鍵人物，其究竟應扮演超然中立角

色主持議事，或者應適時站在多數黨立場協助其順利通過欲推行之法

案，避免少數黨之杯葛，似應進一步定位清楚。再者，立法院長與行

政院長的黨籍在分立政府時經常不同，兩人需要用政治智慧克服兩院

溝通協調問題。受訪者提出解決方式如下：  

ᙖҗӕលہޑाѐҥݤଣ୯ൔǴගрԃࡹࡼޑࡋ

ϷҥݤीฝǴаϷӈрԃࡹࡋޑᓬӃׇǴԶ೭٤ҥݤी

ฝ൩ёаԖीჄޑஒᒧᖐـࡹޑჴȐླྀВߙȑǶ 

ᗬ୯୯ךߏளдᔈ၀ࢂǴाߥύҥޑຝǴᆢ

٣ՉفޑՅǴჴሞόёૈόୃǴӵ݀ࡹលЍдǴ

ฅԖࡹលޑՅறǴฅдᅰໆѐाᆢ䏲ޑຝǴԖ

ਔংੋϷډលޑճǴޑճǴ൩ؒᒤݤᆢϼύҥޑ

 ຝȐ݅ࣿξȑǶ

ӆޣǴᕴک୯୍ᕴ፺ࢬЬৢǴԛᕴЬৢǴԛ

୯୍ᕴЬৢǴՠ೭Ψό๊ࢂჹޑǴฅᕴ،ۓЬৢҗ

ϺӼᝮ٣ҹǴ೭ᅿКၨࢂᕴǴႽࢂКၨӳǴฅᗋך

ख़ा٣ޑǴКၨख़ε٣ޑȐ݅ࣿξȑǶ 

六六六六、、、、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  

各國經驗上，非正式機制常常扮演更關鍵的溝通協調角色。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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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官 員 與 立 法 委 員 可 以 仿 效 先 進 國 家 經 驗 ， 善 用 非 正 式 的 例 行 活

動、餐敘，讓執政黨內部甚或朝野兩黨之間，有更多機會相互交流意

見。例如馬總統日前分別針對國會中不同委員會於總統府進行「便當

會」，會中包含行政、立法兩院正副院長、黨輔院秘書長及相關部會首

長，然卻多屬同黨立委出席（中國時報，2011）。以下為英國和韓國的

運作情況亦有非正式互動的機制：  

Ǵम୯ޑᅿΚࢂΨي৩ٰᖱǴྎ೯ҁޑࡋڋ

ೣᄇдૈ܈ሦᏤΓКၨԖΚݯࡹᡉǶܴࡐࢂηΨٯޑ

೯ྎݤҥࡹǶԶम୯ՉޑКၨԖਏࢂਔংǴٗྎ೯ޑדཀޑ

Ǵޑ܄ࡋڋߚᆅၰځჴၟࢂᘚय़ޑ܄ࡋڋᆅၰኬख़ा

 ȐธྼȑǶޑ

ࡹលόࢂӭኧលޑਔংǴႽߎࢂεύޑਔংǴჹϸჹល

ǴԖؒԖόݤǴ࣮дᝡᒧၸำԖؒԖၴፓݤљޑ

ତǶќޑលࡹΕᡣӭΓόளόፓݤǴљࣁՉޑ

ᅿǴ൩ۯࢂᡙдΕሙǴόѦЯુ࠶ճᇨȐ݅ࣿξȑǶ 

七七七七、、、、黨際互動黨際互動黨際互動黨際互動  

我國在 2000年經過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

少數政府的成立使朝野互動呈現緊張狀態，包含陳水扁不顧執政黨為

國會少數的事實，堅持不願針對內閣組成進行黨對黨的協商（中國時

報，2000）；又如陳水扁在首次與當時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完成政黨領

袖會議後，立即宣布停建核四（中國時報，2000），使得朝野兩黨陷入

高度緊張對峙的情勢。爾後，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去年年底馬總統

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與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針對兩岸經濟協議 ECFA 進

行 電 視 辯 論 ， 以 中 時 民 調 為 例 ，63％ 的 人 覺 得 這 場 辯 論 有 助 於 瞭 解

ECFA，且有 6%的民眾從觀望的立場轉為支持的態度。  

政黨之間可建立非正式的互動機制，由總統可就重大政策徵詢在

野黨領袖、在野黨立法委員意見。甚至韓國兩位副議長的制度著實提

供了一個政治權力妥協運用的機制，說明如下。  

ΠݩǶ೭ᅿޑݔதϩߚࢂख़εᚒਔǴ҇ཀډ୯ᕴ࿘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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ᕴ൩ࡐϦ໒ޑቻ၌ࡹঁលሦϷҥݤଣߏǴፎдॺډ

ᕴ۬ࡐอኩޑፋ၉ၟΑှǴ׆ఈᡣࡹលޑሦԖΑှǶ

ฅനࡕᗋࢂډ୯ȐѠᡕȑǶ 

ᗬ୯ޑሙ೯தٰԾ୯Ƕঁٿ୯ୋౢޑߏғ೯தڐࢂ

ፓрٰޑǴঁරঁഁࢂǴόঁٿࢂࡹលǴջ٬

ᡣ๏ϸჹࣁᡣ๏ϸჹលǴӢࢂលэΑΟϩϐΒǴٗৢ൩ࡹ

លΨୖᆶ୯،୯ၮբǴ୯္य़ޑፂँКၨک

ᗺȐ݅ࣿξȑǶ 

八八八八、、、、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立委個人層次互動  

立委個人層次互動僅次於黨際互動，多數立委隸屬某一政黨，而

政黨政治畢竟是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鍾寶慧，2010）。在立委個人層

次互動方面，在黨內可舉辦黨籍立委大會，以凝聚共識。針對不同黨

籍立委之間的互動，亦可透過資訊分享，進一步爭取政策上的支持。

法國和韓國的國會議員層次就經常溝通往來，增加彼此瞭解，進而有

利於政策法案通過，以下說明之。  

ӧݤ୯೯தࡹលдॺӧΐД໒Ǵ൩Ⴝ UMP Ԗ

ঁԿٿϺޑលᝤҥہεǶԶε္य़൩ࢂдॺࡹი

ǵᕴǵӚाѐൔǴӵ݀ࢂࡹលޑ၉ᗋԖᕴ

ٰᖱ၉Ƕ೯தӧഁលΨᒤ೭ঁࢲٰᏉᆫӅǴবݤ٤

ਢךॺाЍ܈ϸჹǶ൳Я೭ςᡂԋঁᄍٯȐѠᡕȑǶ 

Չࡹߐ೯தёаඓඝКၨుࡋቶޑݱၗૻǴ೭٤ၗૻࢂԖ

Ѹाၟӕលޑҥہϩޑ٦ǶԶᕴΨёаၮҔдޑၗྍǴၟ

٤ҥہϩ٦Ǵک߈ҥہϐ໔ޑӝբᜢ߯Ǵፎдॺ

Ѝࡹ۬ࡹǶӧख़ाݤਢा೯ၸਔёૈΨԖᔅշȐླྀВ

 ȑǶߙ

ᜢܭࡹលӧڐޑਔংځၟکдӧഁលଯቫᖱӳǴ٣ע

ᖱӳ൩୷ҁၸ༏ǻ೭Ψࢂा࣮ݤਢ܄ޑ፦ǴԖ٤όᜢ

ঁΓ܈ޑрيӦޑճ্ޑ၉ǴёаǴ࣬ჹԶقǴճ

࣬ፂँǴΨόٗࢂሶӳᇥܺȐ݅ࣿξ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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ࡹល܈ӧഁលǴԖਔᗨฅΨہӢࣁԾρᒧޑᒧ

౻ԵໆǴߥ੮٤ჹਢޜ౻ޑ໔Ǵՠࢂεৎࡐమཱ೭ࢂ

ᅿەϐीȐӧБȑǶ 

九九九九、、、、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領導人態度、、、、民意趨勢民意趨勢民意趨勢民意趨勢、、、、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輿論影響與其他  

總統可善用媒體或記者會表達意見，或利用媒體瞭解民意，以民

意為後盾與立法部門溝通，減低阻力。民主政治中，人民具有以輿論

影響政府決策的自由，包括：結社及參加社團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

由、選舉權，甚至政治領袖彼此競爭取民眾的支持，因此領導人為取

得政策推動的助力，在此過程需要重視民意，也需要有提供民眾充分

資訊來源的態度，本研究受訪者建議如下。  

Չࡹݤߐਢ೯ၸǴٗ२Ӄ൩ࢂᇥ،ࠔ፦ځჴࡐࢂख़ा

ᕴࢂำǴԶόࢬ፦ाӳᔈ၀ाԖ٤ྗբࠔǶ،ޑ

ѡ၉൩،ۓǴ܈ѝाـࡹࢂ൩ाပჴǴԶؒԖၸՉࡹ

٣ޑӧΠࢂ೯ǴٗྎޑำՉቩǶᕴࢬޑচԖߐ

Ǵࠔ፦ӳωૈѐၟΓৎྎ೯ȐذᆄȑǶ 

ᕴᗋёၸޣ܈លޑख़ाӝჹाࡹࡼीჄ၁ಒ

ᇥܴǴऩၸൔᏤૈளډᗈፕЍǴၸ҇ཀΠǴ೭ኬӧҥ

 ȑǶߙΚКၨλȐླྀВߔޑଣݤ

פ߄ᜢიᡏж࣬܈ہҥעਢӧࣴၸำύǴ൩ѸӃݤ

ٰǴջ܌ᒏࡹޑՉᎍǴӧࡹрٰϐ൩Ӄྎ೯ǴԶόࢂ

ӧҥݤଣਔωाΓৎЍȐᛥ፣ȑǶ 

ນፏ҇ཀǴࢂޣ܈ᗈፕǴ೭ঁࢂӳޑǶΟលӝٳΨঁࢂБݤǴ

ճҔљݤፓુ࠶ٰдǴႽߎεύޑលҁٰόډъǴፓ

Ծρល္ѐǴډ୯Ǵϸჹលޑᒧਔϸჹע่݀ޑ

ΨࢂБݤϐȐ݅ࣿξ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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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一一一一、、、、各國制度方面各國制度方面各國制度方面各國制度方面  

（一）總統制國家（美國與韓國）  

1、美國：行政立法互動主要取決於總統與國會兩黨最高領導

人之互動  

    美國的立法制度係由總統與國會參眾兩院三者共享立法權，行政

與立法均為同一政黨控制的統一政府時，總統自然成為立法政策最高

領導者，但國會兩院或一院為另一政黨控制的分裂政府時，行政與立

法兩黨最高領導人的談判協商，便成為完成立法的必要過程。  

    分裂的政府下，有效的行政與立法協商談判常須由雙方最高階層

直接面對面進行，以 2011年 4 月繼續撥款法的協商過程觀之，歐巴馬

總統溝通的對象雖包括參眾兩院兩黨領袖，但最重要的協商談判對象

實為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 John Boehner。雙方最高層協商完成後，協

議的內容便能快速交由國會完成立法。以眾議院而言，議長透過規則

委員會掌控的特別規則，提供了多數黨依據協議調整法案內容並快速

完成立法的必要工具。  

2、韓國：缺乏完善行政立法互動機制  

  儘管制度上歷次修憲有抑制強勢總統的傾向，而政府部門在提出

或修訂法案時也必須經過相當程度的法規衝擊評估，顯示韓國的政策

過程有一定程度的科學化、專業主義，以及民主審議的傾向。但從近

期盧武鉉在遷都世宗市、為特定政黨助選等議題的強勢作風，導致其

在 2004年成為遭國會彈劾通過的首例，以及 2008年李明博因開放美

國牛肉進口事件引發民眾不滿，導致總理韓昇洙於 6 月 10 日率閣員總

辭下台的事件來看，可見在重要政策領域上，韓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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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仍以總統意志為主，比較缺乏與立法部門的溝通，最後只能訴諸於

民意，惟當政策決定與多數民意相違背時，要再重新進行調整與修正，

往往已經造成政局的不穩定與社會資源的耗費。  

（二）內閣制國家（英國與日本）：政黨政治與議會內閣制緊密結

合，行政立法較無溝通協調問題  

英國與日本為內閣制國家行政部門提案作業由內閣主導，透過政

黨貫徹落實。由於內閣具有主導權，因此其決策和溝通協調幾乎不在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當由一政黨贏得國會選舉後，其幾乎主導行政

與立法部門運作，但若非必須組成聯合內閣，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溝通

協調便更為重要。  

英國與日本制度化的憲政運作造成了內閣運作的穩定度，由於行

政立法合一，英國少有如總統制或半總統制行政立法溝通協調之機

制。英國行政立法溝通協調主要多表現在政黨內部，但仍為內閣主導。

而新的聯合政府政局使得行政立法溝通還包含組成聯合政府的政黨之

間之溝通協調。黨際之間的溝通協調主要透過憲政之各種正式機制，

也透過各黨黨鞭之非正式管道進行。  

內閣制由於行政與立法部門融合連鎖，因此行政立法部門之間溝

通協調機制的建立和運用不如總統制和半總統制，即便如此，內閣制

國家的制度仍有借鏡之處。日本的審議委員會便值得學習，在各個部

會中皆有審議官，制訂政策時召開審議會，成員包括次官、二至三名

審議官、國會議員、相關企業代表、法人或學者。再者，「族議員」在

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所謂的族議員指的是對於特

定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繼而對相關官廳具

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集團。族議員有時也就成為政治過程的主導者。

英國將國會聯絡人的經歷列為公務員升遷參考標準，可提高公務員擔

任國會聯絡人的意願，公務員擔任國會聯絡人後亦更重視自身表現，

這項制度亦值得參考。 

（三）雙首長制國家（法國）：行政立法溝通機制完善且位階高  

  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關係，以憲法規定為其主要並相當細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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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針方向。就行政部門言，指定一位直屬於總理的部長，由其本身

以及其部長辦公室成員，專門負責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協調溝通，不但

層級相當高，所擁有之權限範圍亦廣，有助於實質協助行政與立法部

門間之溝通。因此，法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通機制，可謂具有多

元性與高位階之特色。 

二二二二、、、、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  

（一）由於我國修憲不易，欲如採雙首長制之法國一般，於憲法明

文規定行政與立法部門之權限與互動機制，幾乎不可能。但

應拉高目前的行政立法溝通機制，至少由相當於部長位階的

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 

（二）由於不同部門對於政策影響評估之重視程度不一，政策草擬

制定過程中各界之參與有時亦有不足之處，故常造成行政部

門提案內容與民意形成落差、提案品質參差不齊等困境。有

必要全面改善行政部門提案的程序，增加並擴大人民參與的

管道、提早讓立法委員參與、強化各部會的法制人員。 

（三）政黨內部的共識越早形成，有助於減少行政立法間的互動歧

見。  

三三三三、、、、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  

    立法院現行黨團協商制度對委員會功能的弱化有相當大的關聯，

強化立法院議事運作必須強化委員會功能。現行後委員會審查階段的

黨團協商，事實上凌駕了委員會原本的功能。委員會組織年年改組、

雙召集委員雙主席的領導結構、召集委員半年改組等運作方式，對委

員會功能與職權的強化均有不利影響。 

    立法院多數黨黨團領導機制並未能貫徹多數統治原則。立法院院

長的角色並非多數黨黨團最高領導者，制度上亦未賦予院長提案付委

與議程編定的最終決定權。少數黨亦欠缺制度化的政策主張表述方式

（包裹修正案、附加訓令之重付審查動議），重大爭議性議題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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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訴諸肢體衝突，究其原因，制度本身欠缺保障少數權利的程序設

計。 

    三讀會程序冗長而耗時，立法院消耗過多時間在宣讀文件資料。

逐條討論、逐條修正程序同樣緩慢而耗時，院會虛耗時間過多並無必

要。 

    記名表決運用的方式太過粗糙，表決缺席者並未列入紀錄、全案

表決時並未舉行記名表決、記名表決紀錄亦未單獨編號列管、立法院

全球資訊網線上資料亦未建立表決紀錄專門網頁鏈結。立委的表決紀

錄不易為社會迅速獲悉。  

四四四四、、、、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在各國部分，就美國的政黨體制而言，國會兩院民主黨黨團、民

主黨全國委員會（DNC）三者均各自獨立運作、互不統屬，但無論一

致政府或分立政府，總統仍然為該黨的最高立法領袖，有效的溝通協

調機制實源自於立法領導的最高層。雖韓國在制度上歷次修憲有抑制

強勢總統的傾向，而政府部門在提出或修訂法案時也必須經過相當程

度的法規衝擊評估，顯示韓國的政策過程有一定程度的科學化、專業

主義，以及民主審議的傾向。但在重要政策領域上，韓國的政策制定

過程往往仍以總統意志為主，比較缺乏與立法部門的溝通，最後只能

訴諸民意。在英國與日本的內閣制中，國會與內閣乃是融為一體，是

故政黨在議會運作中扮演極具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更強調政策前的

審議會與先期溝通的協商機制。最後，法國在行政部門方面，指定一

位直屬於總理的部長，由其本身以及其部長辦公室成員，專門負責行

政與立法部門的協調溝通，不但層級相當高，所擁有之權限範圍亦廣，

有助於實質協助行政與立法部門間之溝通。因此，法國行政與立法部

門協調溝通機制，可謂具有多元性與高位階之特色。 

在臺灣部分，影響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因素包括： 

（一）憲政運作層次：在我國多數黨對於國會議員控制力不夠強勢

的情況下，即便府院同黨，行政與立法之間仍舊缺乏有效溝

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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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命令內規層次：黨團協商制度、委員會制度以及立法院

組織架構，其相關法規包含「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與「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等。  

（三）行政層次：我國國會聯絡單位長期為非依法成立的組織，無

固定編制、正式職掌和獨立經費等。  

（四）政黨角色與黨政關係：一致政府下的黨政關係顯然應該運作

較為和平且行政立法溝通也會趨向順暢。  

（五）行政立法非正式互動機制：立法委員個人特質對溝通協調的

幫助，亦或是與黨團協商並存的早餐會報，以及透過以黨領

政中的黨內協調小組皆為影響因素。  

（六）但在黨紀不如內閣制嚴明的情況中，我國在政黨逐漸弱化的

趨勢下，黨紀不見得能約束所有個別立委，因此，立委個人

層次互動亦值得關注。  

（七）領導人態度、民意趨勢、輿論影響與其他：領導人為回應人

民的要求，幾乎需要時時在意民意的趨勢。  

五五五五、、、、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與我國現況之綜合比較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與我國現況之綜合比較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與我國現況之綜合比較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與我國現況之綜合比較    

    綜上所述，茲將不同憲政體制國家之研究分析與發現，與我國目

前實際運作之現況，綜合整理比較如下表（表 6-1）。  

表表表表 6- 1：：：：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不同憲政體制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因素與我國與我國與我國與我國現況現況現況現況之綜合比較之綜合比較之綜合比較之綜合比較  

總統制  議會內閣制  雙首長制  政府體制  

影響  

行政立法  

溝通因素  

美國  韓國  英國  日本  法國  我國  

行政

部門

提案

提案

過程  

行政部

門透過

國會議

行政部

門與議

員皆可

多由內

閣所主

導   

大部分

議案來

自於內

行政部

門與議

員皆可

立法委員

雖有提案

權，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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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出  提案  閣  提案  大法案仍

以行政部

門提案為

主  

法案

衝擊

評估

機制  

有  有  有  有  有  制度上

有，但執

行上仍未

徹底落實  

作業

制度  

先期

溝通  

總統推

動重要

立法前

常以各

種公開

行程尋

求選民

與輿論

支持必

要時並

透過同

黨國會

領袖以

分區召

開鎮民

大會方

式推銷

其立法

主張  

有 ， 但

主 要 著

重 於 執

政 黨 內

部 的 意

見 交 換

與整合  

提案之

前均會

經過完

善詳細

的研究

與討論

程序  

「政策

審議

會」，為

各政黨

國會議

員與行

政部門

相關官

員共同

協商的

機制  

有  視主事者

作法而不

同，未制

度化  

立法

部門

院會

與委

立法過

程為委

以 委 員

會 審 查

「院會

中心主

際運作

已由

立法過

成為委

院會中心

主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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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結構

與功

能  

員會中

心主

義。院

會與委

員會從

結構安

排與議

事運作

均落實

多數主

導  

為 主 ，

基 本 上

遵 循 多

數 主 導

原則。  

義」下

的常任

委員會

實屬於

院會的

預備審

查機

關，權

限較小  

「院會

中心主

義」轉

為較偏

向「委

員會中

心主

義」。且

委員會

都是由

資深議

員帶領

新進議

員，形

成「族

議員」

體制。  

員會中

心主

義。院

會與委

員會從

結構安

排與議

事運作

雖均落

實多數

主導，

但設有

保護少

數之機

制  

員會相形

弱化。因

朝野協商

機制，多

數主導不

明顯。  

議事

運作

制度  

朝野

協商

機制  

參議院

多數黨

未能掌

握 60 

席超級

多數時

必須與

少數黨

協商  

眾議院

為多數

黨統治  

藉 由

「 交 涉

團 體 」

的 設 置

進 行 朝

野協商  

， 惟 協

商 主 要

針 對 議

事 程 序

而 非 法

案 實 質

黨團協

商為重

要機制  

召開委

員會之

前所舉

行的理

事會，

才是真

正掌握

運作委

員會的

實權。  

制度化

的常設

機構進

行協商  

重要性

高，必為

行政立法

溝通之主

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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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議長

角色  

眾議院

貫徹多

數領導  

參議院

議長為

副總統

實質領

導人為

多數黨

領袖  

形 式 尚

保 持 中

立 ， 但

仍 偏 向

貫 徹 執

政 黨 意

志  

當選後

必須脫

離政

黨，以

表中

立。  

當選後

必須脫

離政

黨，以

表中

立。  

貫徹多

數領導  

是否貫徹

多數領

導，深受

個人風格

影響  

國會

政黨

角色  

柔性政

黨制，

黨紀

弱，但

政黨領

袖即國

會領

袖，故

國會內

部運作

政黨仍

有影響

力。  

政 黨 領

袖 主 義

色 彩 濃

厚 ， 黨

內 權 力

集 中 於

黨 領

袖 ， 政

黨 間 關

係 壁 壘

分明。  

國會與

內閣乃

是融為

一體，

是故政

黨在議

會運作

中扮演

極具重

要的角

色  

政黨為

國會的

主導角

色。  

各政黨

性質不

同，但

政黨仍

影響國

會運

作。  

剛性政黨

色彩濃，

黨紀漸

強。黨際

之間對抗

強烈。  

行政

與立

法部

門協

調溝

憲法

與憲

政體

制  

分立而

制衡。

行政與

立法溝

通受一

國 會 雖

有 彈 劾

等 制 衡

總 統 之

機 制 。

行政和

立法二

權關係

緊密，

居國會

行政和

立法二

權關係

緊密，

居國會

原則上

行政權

較強，

並以總

統為最

行政院對

立法院負

責，分立

而制衡。

憲法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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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或分

立政府

影響。  

但 行 政

優 位 傾

向 明

顯。  

多數席

次優勢

的執政

黨有主

導權  

多數席

次優勢

的執政

黨有主

導權  

高行政

權擁有

者，但

左右共

治時換

軌至總

理。  

供多項溝

通途徑，

但實際上

溝通非正

式機制扮

演重要角

色。  

法規

命令

內規  

特殊事

項例如

海外用

兵依作

戰權決

議案

（法）

規定行

政部門

應向國

會領袖

及相關

委員會

報告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之 正

式 協 調

溝 通 較

缺 乏 ；

非 正 式

溝 通 則

著 重 於

執 政 黨

內 部 ，

與 在 野

黨 之 溝

通 相 對

較少。  

  憲法與

國會議

事規則

均有相

關規定  

主要透過

職權行使

法之朝野

協商機制

進行。特

定法律亦

有兩院院

長協商規

定。  

通機

制  

行政

層

次：國

會聯

絡機

制  

結構完

善而強

大  

較 缺 乏

正 式 之

建 置 ，

總 統 秘

書 室 、

與 行 政

各 部 會

各 自 負

設「聯

絡委員

會」，透

過每周

至少集

會一次

的方

式，作

「議事

委員

會」主

要是提

供各黨

派交涉

的一個

常設機

國會聯

繫部

長；總

理辦公

室、各

部會辦

公室設

有專人

各部會雖

有國會聯

絡組，但

層次較

低，偏重

執行與訊

息傳達功

能。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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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為政府

及其後

排支持

者的橋

樑。  

構。另

「族議

員」在

行政立

法的互

動關係

中扮演

核心的

角色。  

負責  乏內部之

整合性。  

政黨

角色

與黨

政關

係  

較弱。

政黨角

色多在

國會內

部，而

行政與

立法互

動中，

政黨角

色較

低。  

政 黨 體

系 時 常

隨 政 治

情 勢 變

動 ， 黨

政 關 係

仍 主 要

取 決 於

政 治 領

導 人

物。  

英國政

黨組織

嚴密且

黨紀嚴

謹，使

得多數

黨的領

袖不僅

握有組

閣權，

亦能在

議會中

領導立

法。  

一黨獨

大時，

決策中

心是在

政黨內

部。  

儘管政

黨間有

許多合

縱連

橫，但

仍相當

重要  

不論國會

內部或行

政與立法

之間，政

黨角色均

重要。  

非正

式互

動機

制  

總統與

國會政

黨領袖

之會

商，及

總統對

個別議

相 較 於

正 式 機

制 來 說

更 為 重

要 ， 但

偏 重 於

黨 內 而

較強調

正式機

制  

較強調

正式機

制  

重要，

總統與

個整黨

領袖對

重要議

題有協

重要，但

仍視主事

者風格而

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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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遊

說均有

重要

性。  

非 黨 際

溝通。  

商機制  

國會

議員

個人

層次

互動  

重要，

資深制

影響

大。  

重要  較不重

要，多

由黨團

所控

制。  

重要，

族議員

扮演重

要的角

色。  

重要  重要，但

仍受黨紀

牽制。  

領導

人態

度與

民意

趨勢  

重要  相當重

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主要建議主要建議主要建議主要建議  

本報告第五章已就本文研究架構所涵蓋之三大部分，分別提

出具體之建議，而此節乃進一步針對這些建議，考量其制度調整

之幅度與具體推動之難易程度，再將建議之步驟區別為立即可行

建議、中期建議與長期建議，並註明推動此等制度調整所涉及之

機關部門。  

一一一一、、、、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行政機關提案機制部分  

ΰԫαױܛم۩৬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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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Ε二院溝通平台，應朝法制化規劃常態設置，且由相當於部

長位階的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ΰᙄᖲᣂΚ۩ਙ

ೃα  

2、落實現行行政機關法案提出之程序。（ᙄᖲᣂΚ行政院

及所屬各部會） 

3、強化政黨內部的溝通整合機制，尤其是讓立法委員參與政

策擬定過程。（ᙄᖲᣂΚ總統府、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立法院、各政黨） 

（二）中長期建議  

1、中期建議  

（1）改善政策影響評估機制，並應強化政策說明、政策宣

導以及形塑共識氛圍；相關預算規劃應明確，並應說明

來源。（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2）強化並落實聽證會的舉辦，尤其是擴大人民參與的管

道與擴大參與範圍。（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3）強化各部會的法制人員，建立國家法律諮詢機制。（

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4）立法院專業法制幕僚人員的增加。（ᙄᖲᣂΚ立法

院）  

（5）行政機關重視並強化嫻熟立法運作及相關法規流程之

幕僚人員。（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2、長期建議  

修改憲法，明確界定行政院與立法院之職權與互動方式，

以符合憲法五權平等相維之意旨（ᙄᖲᣂΚ立法院）  

二二二二、、、、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立法機關職權行使與議事運作部分  

ΰԫαױܛم۩৬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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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名表決紀錄應單獨編號列管，並納入表決未到者姓名，

表決紀錄應建立線上查詢專門網頁。（ᙄᖲᣂΚ立法院） 

2、所有法案全案表決應以記名表決為之。（ᙄᖲᣂΚ立法

院）  

（二）中長期建議  

1、中期建議  

（1）強化委員會結構，廢除召集委員制，改為單一主席制。

委員會內部分設小組、委員會主席、小組主席、委員會

委員均每屆一任到底，除特殊事故以外中途不再改組。

適度增加委員會數量，並允許每一立委可參加二至三個

委員會。（ᙄᖲᣂΚ立法院）  

（2）廢除後委員會審查階段黨團協商制度，法案所有爭議

部分均應先於委員會中處理。委員會不得議決法案交付

協商，廢除立委十人於院會連署即可將議案交黨團協商

制度。（ᙄᖲᣂΚ立法院）  

（3）廢除委員會聯席審查制度，議案如交多個委員會時，

各委員會應於期限內各自審查完成。除委員會舉行公聽

會以外，非委員會委員不得出席委員會會議。（立法院） 

2、長期建議  

（1）賦予院長提案付委最終決定權、院會議程編定最終決

定權。（ᙄᖲᣂΚ立法院）  

（2）程序委員會改制，負責擬定特別規則提案。院長應指

揮程序委員會就院會待審優先議案擬定特別規則。（

ᙄᖲᣂΚ立法院）  

（3）放棄現行三讀會形式，以特別規則規範進行優先議案

審議。（ᙄۯΚ立法院）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216 

（4）依據特別規則，適當縮減院會修正案數量，同一議案

之不同政策主張應適當整合為若干包裹修正案，院會應

聚焦於少數包裹修正案之辯論與表決。（ᙄᖲᣂΚ立

法院）  

（5）特別規則應授與少數黨以附加訓令之重付審查動議表

達其政策主張的權利。重付審查動議應於全案最後表決

之前處理。（ᙄᖲᣂΚ立法院）  

（6）議案經委員會完成審查報告後提交院會前如需調整其

內容，應依院長指示，由程序委員會以特別規則方式逕

行調整文字或指定修正案提出。現行後委員會階段黨團

協商所做議案實質內容變更，應改由程序委員會所提特

別 規則 案 加 以 控管 。 院 長應 對 此 類 後委 員 會 階段 之 調

整，透過程序委員會控管。（ᙄᖲᣂΚ立法院）  

（7）調整媒體採訪的政策與管道。立法院採訪規則與採訪

範圍建議修正，可建置國會頻道專門無間斷地播放立法

院議事內容，而非任由媒體進入立法院斷章取義進行報

導。（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立法院） 

三三三三、、、、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  

ΰԫαױܛم۩৬ᤜ  

1、重視法案先期溝通  

建立行政機關法案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務求政策形成過程更為

周延。行政機關各單位在研擬政策、預算或法案時，除聽取各方意見

外，宜邀請立法委員參與表達意見。行政院在提出優先法案時，也可

思考是否建立先期溝通之機制與慣例。（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

部會）  

2、國會聯絡制度專業化  

隨著政治生態變遷快速的趨勢，國會聯絡機制的確影響行政與立

法溝通協調，包括行政部門國會聯絡室的正式設置與否與層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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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其任務和授權為何，而國會聯絡機制的法制化似乎刻不容緩。（

ᙄᖲᣂΚ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3、擴大行政立法部門之間以及立法委員之間非正式交流  

各國經驗上，非正式機制常常扮演更關鍵的溝通協調角色。總統、

行 政 官 員 與 立 法 委 員 可 以 仿 效 先 進 國 家 經 驗 ， 善 用 非 正 式 的 例 行 活

動、餐敘，讓執政黨內部甚或朝野兩黨之間，有更多機會相互交流意

見。在立委個人層次互動方面，在黨內可舉辦黨籍立委大會，以凝聚

共識。（ᙄᖲᣂΚ總統府、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立法院、各政黨） 

（二）中長期建議 

1、中期建議  

（1）設立法案預審制度  

行 政 部 門 內 部 可 思 考 設 立 類 似 法 國 中 央 行 政 法 院 的 立 法 顧 問 機

構、日本審議委員會的制度或英國預審制度、非部會委員會裏的「聯

絡委員會」、內閣會議與黨鞭，所有提案最後必須經過此機構審查是否

與現行法規抵觸，並使條文更完善，再提送立法院。（ᙄᖲᣂΚ行

政院及所屬各部會）  

（2）立法專業化機制之建立  

「族議員」在日本行政立法的互動關係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以其

對特定政策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我國亦在政治文化可容許的

空間下，仿效族議員制度，逐步建立國會議員資深制度。但此制度不

可躁進，因為可能引起現有國會議員反彈。（ᙄᖲᣂΚ立法院）  

2、長期建議 

   修改憲法，明確界定行政院與立法院之職權與互動方式。（

ᙄᖲᣂΚ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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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九十九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一樓 101 會議室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一樓） 

三三三三、、、、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    

主持人：周育仁（本會憲政法制組副召集人，本計劃主持人）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順序） 

吳重禮（中研院政研所籌備處研究員） 

張台麟（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兼主任）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黃琛瑜（淡江公行系助理教授） 

楊日青（政治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 

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 

研究團隊： 

吳秦雯（世新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劉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詹富堯（台北大學公行所博士生） 

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所博士生） 

黎家維（台大政研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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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代表：王資竣（副研究員） 

四四四四、、、、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    

1、  您認為目前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 

2、您認為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機制是否因分立

或少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3、您認為國內的政黨運作與生態對於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的影

響為何？ 

4、您認為民意如何對行政與立法部門高通協調機制產生影響，如

何理解此三方行動者的關係？ 

5、  行政院國會聯絡組在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上的角色為何？ 

6、  其他影響行政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原因？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

協調機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以強化行

政立法間的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的相關經驗有哪些

較值得我國借鏡與學習？ 

五五五五、、、、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吳重禮吳重禮吳重禮吳重禮    

1、  行政立法分裂可能導致政治僵局，最大的受害者是貧困階級。

過去幾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拉大，政府必須負起責任。 

2、  選民結構造成台灣政治上，民進黨可以較易贏得首長選舉，但

不易在民意代表上贏得多數。 

3、  未來國民黨的異質性只會增加，因為在特定地區裡少數家族長

期經營，其勢力會愈來愈龐大，而形成家族政治群。這些人會

幫國民黨取得多數席次，但黨紀是很難對這些不是靠黨當選的

人起作用的。 

4、  國民黨若是希望強化黨在立法院的發言權，那未來比例代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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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少用酬庸的性質。以增加對立法院的影響力。 

 

張台麟張台麟張台麟張台麟    

1、  從法國的角度，他們也是個雙首長制的國家。行政立法溝通其

實沒很大的問題，主要是貫徹力和執行力的問題，看領導人有

沒有這個決心跟毅力。 

2、  這牽涉到憲政體制裡面政黨跟政府領導結構的問題。法國的總

統當選後，總統對執政黨的掌控是必然的，連總理都是總統最

信任的人，議長則要配合執政黨推行的政策。但我們執政黨的

政策都推不出來。領導的結構方面，我們台灣可能要再做個思

考或者調整。 

3、  立法院長角色定位的問題，像法國國會議長在必要時會用他的

權力，幫總統通過法案。看法國，他們的國會議長根本不是中

立的，縱使法國近來修法增加國會議員監督的權力，但執政黨

的政策也沒有因此就通不過。 

4、  立法品質和立法程序怎麼去改善，而法國本身就有一個很好的

中央行政法院，設在行政部門內。他其實是拿破崙時代的一個

政府顧問機構，有法案時會先經過這機構來幫你審查有沒有牴

觸法規等，並讓法條更完善。 

5、  基本上的關鍵還是在確立憲政制度，台灣這方面就還要再更明

確一些。 

6、  國會助理的制度，其實很多國家的助理是常設的，而且有很好

的幕僚。像法國許多委員會裡面，有很專業的常任幕僚或者助

理，不跟國會議員進退。我們是比較鬆散的自己去聘用的，任

用自己的親友，這種的品質就比較不好。 

7、  立法院他的質詢之外，還有他跟媒體的互動。歐洲很多重要的

會議對媒體都是有規範的，不是像我們都照單全收。另外他也

有設計質詢的時間，不是讓你隨便問的。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254 

8、  國外的經驗其實是很多，如果我們能夠做一些觀察及學習，包

括多設計一些政策辯論的機制，層級做得好的話在立法院裡面

就能做政策辯論，不用像 ECFA 還要總統、黨魁出來。 

9、  關於政策的選項，像法國總理在每個會期的第一天會做個施政

報告，報告施政的優先順序，就是希望立法部門支持。當然中

間的協商是很多元的，但最後在台面上不會說鬧翻或者突然杯

葛。 

10、  法國總統碰到重大議題時，民意是非常分歧的。這種情況下總

統就會很公開的徵詢每個政黨領袖及立法院長，請他們到總統

府做很短暫的談話跟了解，希望讓政黨的領袖有了解。當然最

後還是會到國會。 

11、  在法國通常一般政黨他們在九月開會前，就像 UMP 都會有一

個一至兩天的黨籍立委大會。而大會裡面就是他們執政團會、

總理、各部會都要去報告，如果是執政黨的話還會有總統來講

話。通常在野黨也會辦這個活動來凝聚共識，哪些法案我們要

支持或反對。幾乎這已經變成一個慣例。 

 

黃秀端黃秀端黃秀端黃秀端    

1、  行政部門內部的整合溝通，在台灣就已經是個問題，若再加上

黨和立法院，總統府、行政院、黨和立法院等於是有四個要溝

通，而台灣的黨和英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台灣的執政黨在政

府之外有個不一定同步的黨中央。所以這也是前兩任總統最後

都還是兼任黨主席的原因之一，英國的黨魁就自然是閣揆，或

者黨魁都會在國會，不會像我們如此複雜。這就是我們比較特

別的地方，那上述四個單位要如何協調，在前後兩任政府都有

同樣的問題。 

2、  現在執政黨擁有這麼多立院席次，但推政策還會有這麼多的阻

力，我想原因就在於沒有足夠的溝通，沒有跟民間以及立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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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應有的協調。 

3、  行 政 部 門 法 案 通 過 ， 那 首 先 就 是 說 你 決 策 品 質 其 實 是 很 重 要

的。決策品質要好應該要有一些標準作業流程，而不是總統一

句話就決定，或只要是政見就要落實，而沒有經過行政部門原

有的流程進行審議。總統的溝通，那是在下一步的事情，品質

好才能去跟人家溝通 

4、  有學者提到要有執行意志等，但前提都還是要決策品質是不是

有納入很多意見，才能夠有執行意志，不然這樣執行的結果會

是一個災難。 

5、  強勢也是顧及黨內其他人的想法，不然最後還是會很慘，所以

溝通的過程還是很重要。英國首相布萊爾與柴契爾夫人就是太

過強勢而與民意脫節或招致內部反彈而下台。 

6、  我們的行政院常常對於我們政策的優先順序不是很清楚。所謂

優先法案有一百多個，從施政報告也完全看不出優先順序。政

府 應 該 自 己 要 有 些 優 先 順 序 ， 目 前 政 府 內 部 也 沒 有 很 好 的 協

調，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困惑。 

7、  各部會的國會聯絡人功能應該要更統一，或者由行政院底下建

立更有效的水平溝通機制。 

8、  有關立法局，行政院要有一個統合的機制，而立法院的立法局

應 該 要 扮 演 好 這 功 能 ， 很 多 法 案 他 們 也 是 都 沒 做 好 檢 查 的 工

作，這點應該要扮演好才是。 

 

黃琛瑜黃琛瑜黃琛瑜黃琛瑜    

1、英國行政立法溝通機制包括：非部會委員會裏的「聯絡委員會」、

內閣會議與黨鞭。 

2、黨紀、責任內閣制、與政黨席次、領導人的領導能力、選舉制

度、對憲政傳統憲政慣例的尊重，都是英國影響行政立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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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成敗之因素。 

3、行政立法機的溝通協調機制並不會因為少數政府而惡化，英國

的憲政慣例及選舉制度都是扮演很重要的原因。 

4、制度上的途徑來講，溝通本身也是一種權力上的展現，英國的

例子也是很明顯。當政治領導人比較有權力或能夠貫徹他的意

志的時候，那溝通是比較有效的。而英國行政立法溝通上，非

制度性的管道其實是跟檯面上制度性的管道一樣重要的。 

5、英國國會也是類似法國在國會聯絡部長這樣制度性的設計。亦

即透過強化聯絡委員會的功能，希望加強聯絡委員會對英國下

議院不同委員會這種水平性的統合。議會亦要求英國首相必須

一年到下議院的聯絡委員會列席兩次。 

6、台灣質詢制度品質不彰的問題，或許可以學習英國議長的權威，

那英國的議長他們的中立性是很高的，議長他們也會做一些自

我要求。英國的議事規則也有明文規定罵人是不被允許的。 

 

楊日青楊日青楊日青楊日青    

1、  正當性最好的當然就是行政部門各個部會在法案、政策提出之

前，就要在部會內部先舉行公聽會的形式，應請相關民間或企

業團體和立委，將其意見納入法案，這樣比較能夠減少立法的

阻礙。而在立法院的委員會中當然也要準備公聽會的程序，其

中也可以請相關的專家會團體列席。這種座談會或公聽會比較

可以集思廣益納入大家的意見。 

2、  我們的立法委員在這方面民主素養好像是比較欠缺，尤其是在

野黨會不擇手段來杯葛，在這種情況下正當立法程序就不能進

行。像是 ECFA 在這種情況下，要怎麼進行正當的程序，就不

太有辦法，朝野各黨的立法委員都必須要自我反省，應該用理

來辯論，而不是用打架來杯葛。 

3、  要如何加強他的領導，從實際的政治面和制度面有些地方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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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的，他可以影響立法院的法案是否通過，以及他提名的

人能不能獲得同意。 

4、  藉由同黨委員的要求去立法院做國情報告，提出年度的施政及

立法計畫，以及列出年度政策的優先順序，而這些立法計畫就

可以有計劃的將選舉的政見一一實現。 

5、  除了國情報告之外，另外他也可以運用院際爭執調解權，以及

附議權，就是否決權。 

6、  總統還可透過記者會或黨的重要場合對要施政計劃做詳細說

明，若經過報導能得到輿論支持，透過民意下，這樣在立法院

的阻力會比較小。 

7、  行政部門通常可以掌握比較深度廣泛的資訊，這些資訊是有必

要跟同黨的立委分享的。而總統也可以運用他的資源，跟一些

立委分享，拉近和立委之間的合作關係，請他們進一步支持政

府政策。在重要法案要通過時可能也會有幫助。 

 

楊泰順楊泰順楊泰順楊泰順    

1、  行政立法的問題，其實是權力移動的問題。依照今天政治的局

面來看，行政首長馬英九是不敢去用這個權力的，而立法院的

首長王金平也不是敢用這個權力的。行政跟立法之間的溝通，

改革用處都不大，原因在於他們不敢用他的權力。 

2、  要處理行政立法問題，權力結構的問題一定要先解決。美國是

透過委員會、英國是透過政黨、日本是透過派系，幾個大老大

家談妥政策大方向就底定了。國民黨明明是多數為何運作起來

像少數？就是其權力結構沒建立起來，就是國民黨的領導不敢

去用他的權力。 

3、  立法院質詢制度和委員會制度都必須改革。若無法學習英國之

強勢領導，藥學美國專業委員會，就應該給委員會權威，給他

更多聽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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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宮從艾森豪時代就設有白宮聯絡處來跟立法部門聯絡，幕僚

也在不斷的增加中。但他們主要是由白宮聯絡處來和議員做主

要的聯繫，這樣總統才能統合和國會之間互動的過程。因此，

美國也逐漸走向集體責任制的方向。 

5、  我們雖有行政院連絡人，但真正的問題都還是由各部會自己做

溝通協調。建議行政院設一個國會聯絡室，讓所有部會的聯絡

官都在這個編制之下，各部會有事再透過這個編制來和國會做

溝通。 

6、  美國和英國今天國會這麼有秩序，就是幾個偉大的議長慢慢建

立起來的，我們沒有這種議長那談什麼建議秩序。 

7、  行政體系提出的法案品質，可學英國建立起一套提案的標準作

業流程，做各種的法規等等的檢視，像重大政策提出來時，兩

個月左右之前就要先提出政策綠皮書，讓各界來討論、檢視，

等到提到國會前的兩周再提出一個政策白皮書，而不是想到什

麼、民意說到什麼就提出政策。經過這樣一個嚴格的過程，再

加上黨能在國會的過程中嚴格掌控，這個法案在跟國會議員溝

通方面的問題就會比較小。另外就是行政體系自己也要掌握民

意。標準作業流程，其實台灣以前經建會是扮演立法局的這種

角色，所以當時經建會又叫做小內閣。 

8、  溝通必須要建立在兩個原則上面。一個原則就是他必須是專業

的。另外一個就是溝通一定要在一個權力結構下去做，而不是

一盤散沙。所以要去建立行政立法兩邊的權力結構出來。 

9、  議長的角色，不管中不中立，有個前提假設是必須要考慮的，

就是議長有沒有權，我們的議長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是非常沒有

權的。加上議長產生之方式，讓立法院長更不敢使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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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一樓 101 會議室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一樓） 

三三三三、、、、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    

主持人：周育仁（本會憲政法制組副召集人，本計劃主持人）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順序） 

何鴻榮（關貿網路董事長） 

林濁水（前立法委員、前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羅傳賢（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教授、前立法院法制局

長） 

研究團隊： 

吳秦雯（世新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劉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詹富堯（台北大學公行所博士生） 

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所博士生） 

黎家維（台大政研所博士生） 

研考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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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再居（研考會專門委員，國會聯絡組組長） 

林芳如（研考會科長） 

四四四四、、、、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 

1ǵ  您認為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您認為

造成這些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您認為立委的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

效制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更

主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主要針對立法委員發

問） 

3ǵ  您認為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

難是甚麼？其背後的主因為何？（主要針對行政部門官員發問） 

4ǵ  您認為行政院各機關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應

有之功能？是否需要進一步整合目前的國會聯絡機制？ 

5ǵ  您認為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

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ǵ  您認為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

因？或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的對立或民意及輿論的壓力？ 

7ǵ  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間的

溝通協調？有哪些制度亟需建立或改進？ 

五五五五、、、、會議紀錄摘要會議紀錄摘要會議紀錄摘要會議紀錄摘要    

何鴻榮何鴻榮何鴻榮何鴻榮    

1、  有關黨政關係健全化的論文，這個最困難點是要由憲政面、制

度面、程序面還是行為面來看，四個層面所看到的問題都不一

樣。 

2、  早期的溝通是三層次的，行政部門官員的業務層次一層、聯絡

機制一層（行政院還會統籌各部會） ，再來就是執政黨黨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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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機制。 

3、  國民黨早期是做得比民進黨好，原因是國民黨本來就是以黨領

政，所以黨是比較完備的。國民黨不可能走老路，一定要多溝

通多協商，所以黨團的大會機制就是一個重點，政策會的小組

才是重點。 

4、  總統府應該是注重在大原則的，其他應該是尊重黨員層次、尊

重在野黨的。所以說在總體的戰略上，多數黨執政黨必須要有

一個雅量，更要充分的去做協商和諮商，雖然結果差不多，但

這是一個很重要尊重的過程。 

5、  以前是李登輝、行政院在做統籌，在國會運作這塊行政院是操

盤手。但現在的手是到處都各人一把號，不是一體性的。 

6、  早期是國民黨的委員只要服務工作做好，政策他不管，聽院、

黨的就好了。現在是每個人對政策都很有意見。同樣是在野黨

只要不是涉及原則或利益上的問題，他們也沒有那麼難溝通。 

7、  可以思考開放大家參加兩到三個委員會，再設小組，讓多一點

人也參與。大家有共識下一屆再實施。但除了委員會以外，我

們委員會的專業性也沒被重視，那他的協商機制也沒被建立出

來，現在協商都變政治性協商而不是委員會的專業協商，委員

會審半天，到朝野協商還是被推翻。 

8、  英國的精神也可以參考，一樣是讓執政黨把不分區立委都拉去

做部長、次長，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國會連結機制，而行政

院的秘書長要提高政策溝通層級，因為聯絡組只是跑腿的。 

 

林濁水林濁水林濁水林濁水    

1、  過去國民黨對國家政策的興趣現在有了，現在這是一個新的變

數，那這處理這個變數的機制國民黨已經喪失了，因為民主政

治要講究權力分立，司法的部分擺在一邊，行政跟立法之間需

要有許多政策溝通整合的機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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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國民黨的機制就是中常會，現在中常會完全沒功能了，黨

的整合功能被弱化。而綿密的溝通協調機制又沒另外建立。政

本身也有問題，因為扁馬執政團隊都是雜牌軍，內部想法南轅

北轍，缺乏整合，這樣問題就會更大。因此，現在就必須考量

黨在整個政策整合的功能，該怎樣去重新設定。 

3、  但黨的體制和憲政體制及選舉體制是相關的，現在憲政和選舉

體制如果都不去碰的話，那直接碰黨的體制就會相當不容易了。 

4、  黨沒有辦法在行政立法之間及行政體系之間去做整合的功能，

那這部分行政部門是不整合的。但另一個問題在於立法部門也

是不整合的。其原因跟黨比較無關，而是與立法院的組織架構

比較有關。例如委員會的召委，以前是每個委員會三個召集人，

現在變成兩個，將來若是勢均力敵，就會造成問題。行政部門

不整合，立法部門在組織架構上又變成分裂狀態，整個國家都

變成分裂的碎片，這是很可怕的。 

5、  關於召委的部分，有個緩衝的可能性就是一個召委一個副召委。 

6、  各部會國會聯絡還是要找親信來做，這樣才能對首長的施政邏

輯夠了解。 

7、  總質詢是個荒謬的制度，假如質詢是一個政策辯論的話，執政

黨的委員上台跟自己黨的內閣辯論，你是要準備倒閣嗎？這超

荒謬的。我曾建議把總質詢分成政黨總質詢和個別總質詢。在

野黨和執政黨各一次處理，然後各部會由行政院長帶來，而不

是大小官都上台質詢。別質詢只要在委員會內質詢相關部長就

夠了，而這個規劃現在只有一部分被接受。 

8、  現在的總質詢與其說是政策辯論，不如說是要讓你難堪，那政

策辯論就是要比口才，那現在搞出一個小事情出來，只好大官

小官一起來，於是浪費了人事和時間成本。 

9、  不修憲的改革困難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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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傳賢羅傳賢羅傳賢羅傳賢    

1、  媒體把我們國會報導壞了，媒體太容易進入國會了。媒體太容

易進入國會跟我們沒辦法改建，沒辦法重新設計媒體進入國會

採訪的制度或者是國會的議事畫面不傳播出去的制度沒辦法改

變。 

2、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變相調查態度，因為我們調查權放在監察

院。本來調查權是國會的延伸，國會現在少了一塊，而和監察

院又沒有連結的管道，立委變相調查，然後媒體又進來，於是

助長作秀。導致委員沒有在專注於法案的審查，而去專注於時

事問題。 

3、  媒體進入國會是一種嚴重呢？因為媒體讓我們國會完全透明

化，透明化就沒辦法做協商溝通，議會一定要有一塊是秘密的，

各國都是一樣，委員會都是只有在聽證會時才是允許媒體公開

的，其他不一定要准許媒體來參訪。協商是要在很坦然，沒有

外界壓力的情況下來進行的，溝通的時候是有一部份不能完全

對外的。像現在我們黨團協商是秘密的，假如你黨團協商是公

開的，那百分之百一定是破裂。 

4、  聽證也要建立制度，大部分的法案採用聽證制度而不是質詢制

度。有些專案有調查的必要的，國會要有調查權的時候，我認

為監察權跟立法權要有職務協助的概念和連結管道，國會認為

有需要調查的話可以馬上交給監察院去調查，並且一定要回

報。像英國的監察是國會內部的權力，而監察長要去受國會議

員的交付，調查後要回來回報給國會議員，議員拿到調查報告

後就可做為政治工具。那我們現在跟監察制度脫鉤了，監察權

沒有義務要回報。 

5、  另一種嚴重的變相調查是黨團的變相調查，之前王院長時代開

始才有的，黨團可以找部長來做早餐會報，黨團會議其實不是

立法院職權內的會議。黨團的變相調查也是因為沒調查權所衍

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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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建議一人能參加兩個委員會，且將委員會分成熱門和冷門兩

種。另一個就是變成單一召委。 

7、  法案在部會研議過程中，就必須先把立委或相關團體代表找

來，即所謂的政策行銷，在政策出來之前就先溝通，而不是在

立法院時才要人家支持。 

8、  公聽會是有專章的辦法，但那是沒強制性的沒制度化。我們的

公聽會非常少，不像美國的公聽會是必要程序，沒公聽會法案

是不能過關的。我們可以修正成有爭議較大的點就要辦，來請

教學者專家，而不是每個法案都要辦公聽會。 

9、  行政立法溝通不良只是表面上的感覺，但效率其實跟以前差不

多的。只是因為媒體而影響大家對國會觀感。 

10、  要表決國民黨 70%比例一定贏，協商就沒優勢了。所以這個制

度的關鍵在政黨協商這裡。但協商應該只是對小黨的尊重，一

個月後應該要回歸表決，國民黨是多數應該要服從多數。 

 

吳再居吳再居吳再居吳再居    

1、  各部會雖有國會聯絡組，但這並不算是正式的單位而是任務編

組。雖然是專業的組合，但只是兼辦國會聯絡事務，還有其他

的業務要做，所以也無法太面面俱到。建議可以趁行政院組織

改造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定位這樣一個單位，來

使溝通上更有助益。 

2、  雖然行政院有制定優先法案，但其立場也不是非常的強制順

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些部會就會有些本末倒置的狀況，各

有本位主義思考，缺乏統合一致之步調。他們只會先推對他們

較有利的法案，這在對他們升官有利的組織法案上就很明顯的

被優先推行。 

3、  國情報告現在已經寫進職權行事法裡面了，所以立院可請總統

來國情報告。這樣很容易在政策的質詢時產生很大的摩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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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很慎重的才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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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9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5 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一樓 101 會議室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一樓） 

三三三三、、、、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參會人員    

主持人：周育仁（本會憲政法制組副召集人，本計劃主持人）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順序） 

A 立委（立法委員） 

余元傑（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副教授兼主秘） 

吳東野（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 

林繼文（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高永光（政治大學國發所教授、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B 先生（立法院預算中心主任） 

陳宏銘（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彭錦鵬（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C 立委（立法委員） 

隋杜卿（政治大學國發所副教授） 

研究團隊： 

劉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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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家維（台大政研所博士生） 

研考會代表： 

沈建中（研考會研展處副處長） 

王資竣（研考會副研究員）  

四四四四、、、、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討論題綱    

1、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造成這些問題

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行

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極地

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主要針對實務界發問） 

3、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難是什

麼？背後主因為何？（主要針對實務界發問） 

4、行政院各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應有功能？是

否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府型

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因？或

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前提下，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

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立法協

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相關經驗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鏡與

學習？ 

五五五五、、、、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AAAA 立委立委立委立委    

1、  以前的行政官員比較有權威和權力，決策亦有遠見，所以行政

部門說的，立法部門會聽。現在若行政部門提出的東西不夠嚴

謹的話，立法部門也會做一些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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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立法部門都有自己的角色扮演，但中間的協調機制有幾點

前提：行政部門要專業、用心、要能體會民意。立法部門的委

員當然能夠確實反映民意、公正無私的對行政部門提出之預

算、立法或是質詢內容都能夠符合民意。若這些前提都沒有的

話，協調機制就沒有了、會亂。 

3、  協調機制存在的問題太多，是兩邊都需要努力的。 

4、  法案能不能通過，我覺得第一個，法案內容是不是合理、符合

民意的。且一個政策是否深思熟慮、是否透明化、是否有經過

人民的參與、有沒有跟立院去溝通等。即使執政黨在立院是多

數，但政策不符民意、不可行的話，那我們黨及立委也無法支

持阿。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1、  執政黨若在國會有優勢的話，通常也不太需要有什麼溝通。行

政立法溝通的核心還是在於政策，若政策已決定了，那溝通工

作已經是比較小事的了。若政策上不是非常明顯，且在立院以

外的各院若對政策也還是含含糊糊，甚至將問題丟給立院做決

議的話，就會產生一個狀況是立法院也不知道要找誰做，也不

知道要如何立法，那樣才會成為問題。 

2、  就政策的核心角度來看我想會有三個關鍵。第一個是政策本

身、第二是政務官、第三是立委。 

3、  憲政的光譜上，議會內閣制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溝通的，所有溝

通也可以在政黨本身就處理掉了。另外一個極端是在總統制的

這種溝通，很顯然是很有問題的。比方說美國所面臨到的溝通

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4、  我國目前憲法的體制最核心的問題是立委人數少但他擁有的

權力相對的大，這會使溝通成本大幅提高。再來是立委是否有

可能公正客觀無私，但大部分來講是不太可能的，現在的情況

下一定會有所謂選區利益。再來我們跟立委的溝通大概是政策

已形成時再來溝通，我覺得這是錯誤的。馬政府方面現在是行

政立法同黨的狀況下，到底出現甚麼樣的問題呢?就我覺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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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流程過程中，立委沒有先期的加入或有特別的意見沒被

加入。 

5、  新上任的政務官對行政方式不熟悉，而下面的行政人員久了也

養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法案送到

立法院去會被如何批評，甚至是乾脆把法案丟給立法院去處理

了。就我觀察很多政務官對政策都沒有很好的定見阿，當然政

務官和常任文官的溝通或相互了解的程度夠不夠，也會對政策

影響很大。 

6、  基本上在李登輝時代一黨獨大，政策在研究過程都會比較嚴謹

一點。扁政府時代政策研究會比較弱一點。政策研擬過程在因

應新的時代，應多聽民眾的意見、多聽立委的意見。 

7、  行政立法溝通最常碰到的問題，還是反對黨無法溝通的問題。

第一個會影響到的也是因為立委人數少，比較難形成團體的溝

通，而是個人性的聲音很大。就這點來說，責任還是在於行政

部門，行政部門對於政策的解釋力有多強就是個關鍵。 

 

吳東野吳東野吳東野吳東野    

1、  府會之間對立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除非是內閣制國家行政立

法合而為一，問題就會比較小。只要兩者一分開，就可能會產

生分立或一致政府。 

2、  像現在總統和國會議員是同黨的，若沒一個命運共同體，同黨

的議員不支持政府的議案的話，就會造成現在這種窘境。 

3、  國會多數黨國民黨，除了議席多數外，其實國民黨是很不團結

的。我的結論是制度無用，都是人的問題。如果不把政治倫理

搞好的話，制度再好也是沒用的。所以我主張立院改變選舉制

度，改成兩輪絕對多數就能改善很多亂象了。 

4、  行政機關現在本身問題一大堆，譬如說權責的問題，機構太

多。行政機關本位主義，各部會的溝通，行政部門跟政府之間

的溝通這些等等的議題都會影響到選民的看法，選民就間接再

影響到立委。這樣你行政立法之間要怎麼去協調？ 

5、  行政立法分權的國家，就是總統負責的，像我們現在雙首長制



附錄三 第三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記錄 
 

271 

就是傾向總統制，總統的施政就應該得到立院的支持才對。在

美國總統跟國會的制度化溝通，在五零年代艾森豪時代就有

了，他設了國會關係室。而慢慢與時俱進，到了甘迺迪時代就

愈來愈成熟，到現在國會關係室已經是白宮裡面的重要部會

了，但我們總統府沒有，我們馬總統根本就不想去沾國會。 

6、  雷根時代連絡議員的工作有個叫做立法策略小組的單位專門

管這東西，而主導就是當時的白宮幕僚長貝可。而他裡面包括

單位，是全天候的再遊說國會議員、跟相關利益團體與記者交

往等。 

7、  無論是法國還美國，他們國會聯絡人層級都夠高。但層級高還

不夠，還得跟總統非常親信。這個人要夠靈光。 

8、  法國的例子，其實在很多國家都一樣，可以給少數人發言，但

是到最後還是一定是數人頭決定。但台灣的政黨協商不一樣，

會讓很多法案拖延很久甚至胎死腹中，這不改變的話什麼事都

做不了。 

 

高永光高永光高永光高永光    

1、  若要整合行政各部門的國會聯絡機制，在各自本位主義下事很

困難的，大家都只為自己部會有關的法案在努力。 

2、  立委本著眼身利益，若立委不能在該法案上找到其著力點，那

再多的溝通都沒有用。你行政部門能不能硬起來，背後有個政

黨的因素。若各黨把黨籍立委在立院對政策的推動成績當做提

名依據，這可能跟政策的推動就會有關係。 

3、  行政部門的提案過去也有過讓黨籍立委們認養的這種做法。行

政立法間的溝通協調，最重要的就在於法案通過這個最主要的

目標，而這點能否執行，在於黨能否扮演好他的角色，使得政

策通過與否跟立委下次選舉是否被提名建立關連性。 

 

CCCC 立委立委立委立委    

1、  我們從去年開始有個黨政平台，各個部會在每個委員會的委員

長來開，所有部會的首長大家通通來，過來提出要立什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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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做些意見交換，免得送到立法院時又覺得滯礙難行。 

2、  行政部門對財務管理的能力比較差，但這些例子有些是牽涉到

比較嚴重的政商關係，但也不完全。 

 

BBBB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1、  行政官員對議事程序不了解，誤解國民黨有 75%席次的意義，

因未席次是最後表決時才有用，程序要照走，附議和朝野協商

有固定期間的，朝野協商是一個月，附議一次就要兩個星期，

議事程序最重要一定要走完。 

2、  對於計畫內容，行政部門常常不知道，就只是知道上頭需要這

筆錢。委員問的時後，官員卻答不出來。 

3、  行政部門的財務管理是很差的。 

4、  協商問題。很多重大法案送過來時，委員有相對提案，如果到

朝野協商的話，王院長會要求行政部門做計劃案的可行性分

析，這一般都是行政部門接受的情況下。而表決是在談不攏時

才會做的，因為行政部門過來的案子常常很多都是慘不忍睹

的。所以很多案子都是這樣，到立院後覺得不足再請行政部門

回去修改，而不是立委直接一次就把你修改掉的。 

5、  一些和行政部門提出的案子內容差不多的相對提案，大多是政

治性的提案，立委為了提案而直接用行政部門版本的，而通常

是在朝野協商不過時用表決決定，這些通常都是很政治性的。 

6、  很多外面了解是把協商會議看成是分贓、密室政治，但其實協

商會議在立院是有法定效率的，外面不太瞭解這些運作，一些

法案是有爭議性的才會表決。 

7、  民進黨時代朝小野大，案子送到立院不管了也是沒辦法的事，

但現在國民黨掌握多數了，應該像以前的時代那樣對重大政策

好好解釋才對。很多時後被派上前線的往往是國會聯絡人而

已，但他決策的能力和權限不足。 

8、  協商不是密室會議，協商是法定程序，各黨團和行政部們都會

過來協商的。所以很多都是要拜託對方不要杯葛的，像是總預

算案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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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敦源陳敦源陳敦源陳敦源    

1、  行政立法之間的問題我覺得是互相的，不一定是哪一邊的問

題。 

2、  研究台北市政府府會聯絡機制可看，事實上他們是互相需要

的，雖然這些機制下的一些人，他們工作是比較屬於非正式性

質的，很多東西是需要在檯面下運作先把事情談好，然後才能

夠把事後正式的東西做得更好，這是很重要的。 

3、  非正式大於正式、不僅是行政，立法部門也需要的體制，但也

是因為各自需要所以不得不各自為政的機制。這機制存在的必

要很多時候非正式的力量大於正式的力量，他可以解決很多問

題，但有時候也有可能破壞正式的溝通機制，而他背後最重要

的就是剛剛很多老師們都在談的人的因素。 

4、  從政務人員的角度來看我看到三點問題，第一點是政務人員在

國會溝通窗口選擇時遇到的困境，這個人到底是要我的政治機

要還是非常懂行政部門內部的這種專業文官，通常這兩個條件

很難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光選人就很難了；第二點是他到底

有沒有這個意願及跟能力去具備基本的溝通資訊。第三點是台

灣民主化後，政務人員的替換比例愈來愈高，有時政務人員如

何和這些文官能不能建立起一些信任關係是很重要的。若不能

互像信任的話，這些文官國會聯絡人是不會幫你做事的。 

5、  立委要怎看待這個機制？第一點是立委個人的聲音很大但力

量很小，若他想個人就會行政部門產生影響的話，他會比較重

視去找他跟部長的私人關係，而不是透過國會聯絡人的機制，

但若大家都這樣做的話，就會摧毀正式的國會聯絡機制。第二

點在溝通上，立委這邊也要開始學習。有些行政上的語言，有

時候他不是不做而是有些行政法律上的考量，而不是為了要阻

擋你的。第三點立院本來就是去溝通這些爭議的地方，包括各

部會的戰場都可能在這裡。既然常常有個不會自己都還喬不好

的情況，那立委何不扮演一個主持各部會溝通爭議的角色，讓

各部會在有通過法案的壓力下，在立院當場把爭議溝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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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務人員，第一點是事務人員為何要去擔任國會聯絡人員，因

為有時候他像是首長的親信，升官上是比較容易的。第二點就

是國會聯絡機置跟媒體公關機制要如何結合我是覺得滿重

要。第三點是跟立委溝通的時候，事務人員一樣要如何加入對

方聽得懂的語言。像是什麼是人民的意見，講白一點就是選區

的利益如果影響到這委員，你跟他講他一定就聽得懂。所以從

研考的角度來看，政府要推任何東西必須要有賦予一定的資

源，去做一些包裝、研究和找到一些讓別人可以支持你的理由

出來，不論是民調還是什麼都好，但一定要有一些經費在才有

可能。 

 

林繼文林繼文林繼文林繼文    

1、  我覺得立法委員在定義上有個問題，到底是屬於國會議員還是

民意代表？我覺得問題癥結點就在這裡，立委比較偏向民意代

表而不是國會議員。 

2、  憲法明文規定立委不得兼任官吏，所以他們馬上就被從行政部

門被切開。而這直接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使立委無法真正參與政

府決策，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必須要去面對他們選民的利益。 

3、  立委是在最後一關，扮演很重要的修法、立法的角色，但在政

策過程中卻是被邊緣化的，他無法在一開始就參與修改，只能

在最後等政府把政策送進來才能參與修改。 

4、  雖然各黨執政時都有自己的黨政平台，希望讓立法部門在政策

過程中就能參與，可是這不是真正的參與，這跟議會內閣制議

員本身就是部會首長有很大的差異。在黨政協商時可能有立院

的黨團代表或幹部去開會參與協調，但重點是這位黨團幹部是

否能真正代表其他立委，他代表談出來的東西，立委也不一定

會接受。他是否有代表性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 

5、  席次減半後立委的選區壓力更大了，且也是得每個委員的權力

變大，更使得行政立法的衝突白熱化，從 2008 年選完後可以

看到這實證，掌握 75%席次的國民黨，黨籍立委卻不是完全配

合行政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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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立法其實很分立，根本就是兩群不同的人，這就是溝通不

良的主要問題。行政官員的升遷，其實跟好好與立委溝通與否

沒有關係，這是很多問題的根源。我們可以把國會行政部門的

協調機制層級提高，但在什麼情況下聯絡人答應立委的事可以

反映在政策之中，這是一個關鍵。這不見得是層級拉高就可以

的，很多時候其實政策並不是在他手上去擬定或完成，政策擬

定的的過程中，複雜程度是相當高的。 

7、  政黨體制的問題，我覺得在台灣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要走向內造

式政黨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目前所有政黨都是外造式的。不但

黨的領導都不是立委，各何況還要用黨的力量去約束立委，會

造成一些困擾。而且像社會上的氛圍就是滿反對以黨領政的，

以前民進黨時代當提到黨政要合一的時候其實有反彈的聲

音，而馬總統兼任黨主席也不是沒人反對。以黨領政，甚至以

黨紀處分不聽話的立委，其實社會上不見得會支持。 

 

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    

1、  行政立法溝通的問題不免涉及到三個層次，結構面、行為面、

制度面。 

2、  結構面，從立院的歷史來看，從過去比較弱到後來自主性增

加，特別是在之前少數政府時代到這個階段，國會的自主性是

非常明顯的。這種自主性特別明顯的情況下就遇到另一個結構

問題就是，行政立法兩端是否為一致性政府。一致性下就會造

成大家會認為立院就是要配合行政部門，但立院的觀點又會覺

得他們有自主性，需要對民眾負責。這會變成說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會看到國民黨完全執政後，其實行政院版的優先法案通過

的比例其實不高，最多也不到六成左右，還是有很多法案沒過。 

3、  是不是存在某些制度的層次可利於行政立法溝通，這又可分為

一般行政官員和國會的面向，另外就是黨的機制。在一致性政

府之下，也許黨的機制可替代或凌駕於官僚機制之上。像有些

立委對黨政平台的機制也是頗有微詞。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國會

聯絡組為核心連絡機制的部分，這部分其實如果能由各部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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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首者親自率領大家去跟立委溝通，我想是會比較有幫助的。 

4、  我自己做民進黨少數政府的立法研究，發現溝通真的是非常重

要。他們黨團那時候有說即使是在少數的狀態下，溝通也是會

有比較順利的影響。溝通不只贏得尊重，也能贏得法案合理性

的功效。 

5、  早期台灣行政會國會聯絡組組長就是卸任的立委，他靠他的過

去可以勝任這職務，而現在慢慢的很多的功能都變行政院秘書

長。行政院秘書長也許根據協調能力，也許相對於政務委員，

甚至他的層級比較高。其實過去不同政黨執政時，行政院秘書

長的協調能力都不太一樣，有的很強，所以我也覺得不一定要

多設一個部長，而可以在現有制度下做調整。 

 

余元傑余元傑余元傑余元傑    

1、  擔任溝通機制的這個”人”，這個人有沒有辦法在兩邊直接發

聲起到影響做用。對外工作的人做麻煩的就是它在外面的工作

關係有時候回到機關裡面無法轉會成內部的支持。 

2、  國會聯絡人到底有沒有受到機關首長的信任，且答應後能做到

什麼程度，這些都是不確定的。 

3、  行政立法的溝通上，政黨是否要介是個根本問題入。行政部門

自己的話，像以前是黨高於政，而現在多數時候是政高於黨，

誰當上總統他就是政黨領袖。這是人的問題。你只要肯去做或

看去如何做就能解決了。而在立院這邊不一樣，他在法案上一

定 先 考 慮 民 意 ， 表 決 法 案 時 的 各 種 決 定 都 是 要 經 過 民 意 檢 驗

的，而這點行政部門有沒有幫立委考慮到。若法案對立委連任

沒有幫助，那立委有何意願跟動力呢？黨的機制不是在政府之

內的機制，但這會影響到政府機關跟民意機關的協調。 

4、  有時候行政立法間溝通真的是奇檬子的問題。你前面的預備工

作叫下層的事務官來溝通都 OK，但要定案時你首長一定要出

來，這是代表一種重視。 

 

隋杜卿隋杜卿隋杜卿隋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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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部門不重視立法部門的心態其實是關鍵問題，我自己一直

認為不論是否為一致性政府，也不論你喜不喜歡立院，從民主

政治分權分工的角度來看，行政部門都要有立法部門去支持，

其政策才不會動彈不得，從這觀點來看若行政部門在抱持這種

心態的話，縱使是一致性政府也會有很大的問題。 

2、如果真要在憲政體制裡面選擇一個機構的話，我認為立院還是

整個體制裡面的核心。立委和行政官員都是有私心的，不用特

別去醜化哪方，而是面對憲政體制本身的需要。我自己本身是

想到說如果從這觀點來看的話，無論事一致性政府與否，如果

行政部門想推動政策，黨政關係是很重要的。 

3、回到政黨政治和責任政治的觀點來看，政黨要為政策的作為或

不作為負責任，立委要選舉，總統也要選舉，兩方都有選區利

益，所以這都是要協調的。 

4、我們以國民黨來講，他們一直在內造或外造政黨兩邊在游移不

定。外造政黨的話就是要獨裁有膽，行政說了立院就要配合，

不然就不提名來制裁你。若不這樣做的話就要靠民主，但他們

又沒有民主的量，不能成為內造政黨。因為內造或外造定位不

清，都是很多現象的根源。 

5、另外就是柔性或剛性政黨的問題。雖然現在黨紀不如前，但通

常在重大政策兩大政黨都還是不會允許黨及立委跑票的。所以

從這觀點來看，我基本上認為我們還是剛性政黨，剛性政黨就

不會讓分立政府有運作空間。 

6、另外還有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藍綠對立，造成雙方互信基礎很

低。但藍綠對立並不能被當作政府不能運作的主因，像我們也

發現有些非意識形態的法案也是很順利通過。 

7、從上述的幾個面向，內外造、剛柔性或藍綠對決等來看，我們

會 發 現 其 實 行 政 部 門 能 否 好 好 的 跟 立 法 部 門 去 解 釋 其 實 影 響

很大。 

8、  協調機制裡面的國會聯絡人到底是要用親信還是用文官，這就

跟大使該用總統親信還是專業文官一樣的問題。我個人是比較

傾向用親信，因為只有親信才能知道主管的政策底限是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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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這樣才能正確的去跟國會溝通，甚至知道溝通時最多能

退讓到哪個政策底限，這些是文官辦不到的。 

9、  像藐視國會罪我是很支持的，但國民黨在野時一直在提沒過，

但現在執政時卻不提了。我會一直支持這法案的原因就是因為

國會就是民主制度的基本核心，雖不一定有這法後台灣就會變

比較好，但就是需要這個制度。所以制度不是萬能，但卻是必

要的。 

10、  但類似國會連絡部的一個機制要再行政院出現，我覺得實務

上是未嘗不可的。談到協調機制的時候，我們行政院裡面有

政務委員，各位都知道政務委員是不兼部會首長的，可是在

老國民黨時代他的地位和權力其實是大於部長的。但現在這

些政務委員也沒以前那種份量了，所以要他去做協調工作是

有些困難的。所有東西都是要去培養累積、慢慢形成的，所

以從行政院拉開來看，新聞局可能是最適合去做相關事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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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 DDDD 立法委員立法委員立法委員立法委員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0 年 1 月 6 日下午 4：00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D 委員辦公室（中興大樓 502R）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D 委員 

訪談人：周院長育仁（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本會憲政法

制組副召集人） 

劉教授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黎家維（本計畫兼任研究員） 

四四四四、、、、討論討論討論討論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ǵ  我 國 目 前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協 調 機 制 存 在 哪 些 問 題 ？ 造 成 這 些 問

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行

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極地

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3ǵ  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難是什

麼？背後主因為何？  

4ǵ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所 設 置 的 國 會 聯 絡 人 是 否 已 發 揮 其 應 有 功 能 ？

是否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ǵ  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府型

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ǵ  缺 乏 溝 通 與 協 調 是 否 是 使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相 互 扞 格 的 主 因 ？

或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 在 不 更 動 憲 政 體 制 前 提 下 ， 應 如 何 改 善 行 政 立 法 溝 通 協 調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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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立法協

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相關經驗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鏡與

學習？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立法院若任何一個法案都要集體決議的話，實在是置礙難行。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協商的機制。可以讓議事運作很順利，但

會有關門喬事情的問題。會造成非協商不可的主要原因就是人

多，因為議會規則就是用共識決或表決，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事

情。 

2、協商一定要錄音錄影，但其實還是沒做到，如果協商能錄音錄

影的話就比較不會藏污納垢了。 

3、立法和行政的溝通，也是透過此協商機制。至於政黨裡面比較

容易，我們經常透過黨政平台，或者部長私下拜訪及總統定期

也會和我們來談談。 

4、委員會裡面的委員有表決權，非委員會的委員則無，但是有發

言權。若照議事規則，每個人都可以發言，時間可能不許可，

那只能依靠協商了。 

5、現在的黨鞭他不會獨斷獨行，他都會讓我們充分去參與。但黨

團 也 扮 演 調 控 角 色 ， 會 去 看 委 員 是 否 有 因 私 利 做 出 傷 害 黨 的

事。 

6、院長除了跟總統有五人小組之外，黨團裡面的會議他不參加。

而實質上協商當然也是要經過他同意，但如果我們黨團堅持，

那他也只有表決了。院長當然重要，但是黨團態度也很重要，

我們堅持的，他還是只能表決。 

7、國民黨占絕大多數，很多事情好像無法控制，主因是民進黨有

權依照議事規則逐條發言討論並表決，所以只能走協商途徑，

否則國會難有成效。 

8、當然盡量少協商會比較好，然後尊重委員會和黨團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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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員會的功能要加強，而立法機構的幕僚要夠強。目前預算中

心、法制中心等能給的幫助其實是有限的，而美國國會他們的

幕僚就是很強大的。 

10、行政與立法的溝通上，我們每週都有黨團以及黨幹部會議，

行政單位也都會來參加的。其實執政黨自己的立委間，我們是

有管道可以溝通的。 

11、單一召委實務上很難，因為召委不願整天被綁在會議室裡。

兩個召委有好有壞，若同一政黨的話，就一個政黨獨大，有效

率。但相對的這樣就可能有違民主的意義，也不好。 

12、目前已是召委控制整個議程，一般會聽政黨的意思。但真正

問題在於如果遇到兩個硬幹的政黨或者有私心的召委，就可能

發生衝突。 

13、國會席次太少，立委選區壓力大，不適合在委員會之下再設

小組委員會。 

14、委員會的幕僚應該加強。目前通通是辦行政，對專業的瞭解

程度不夠，甚至毫無專業的。兩種方法，第一個是加給委員個

人，第二個是加給委員會，像是法制局或預算中心把他加大，

來分別對委員會提供專業的意見。 

15、希望選民素質能夠繼續調整，要選出好民意代表，是重視法

案而不是每天去跟你露臉和你親近的人。但是一般選民並不在

意。 

16、國會未來走向在多數決與保障少數的選擇上，仍以多數決優

先較合理。目前重要法案我們也都過了，國民黨在國會佔有多

數並非沒有發揮作用。但民主政治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但也

絕對不是最壞的方式，不然遇到獨裁的人時就慘了。如果減少

發言和表決，那最後權力就集中在主席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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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深度訪談立法院 EEEE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0 年 1 月 19 日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院 E 先生辦公室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E 先生 

訪談人：劉教授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黎家維（本計畫兼任研究員） 

四四四四、、、、討論討論討論討論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ǵ  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造成這些問題

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行

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極地

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3ǵ  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難是什

麼？背後主因為何？  

4ǵ  行政院各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應有功能？是

否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ǵ  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府型

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ǵ  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因？或

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前提下，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

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立法協調溝

通 ， 提 升 立 法 效 率 ？ 國 外 相 關 經 驗 有 哪 些 值 得 我 國 借 鏡 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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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我們現在的溝通機制，是按照職權行使法所定的專章，在此專

章裡面，國會內部是有黨團協商的機制。而在 520 號解釋以後，

兩院院長的協商機制是有的。 

2、國民黨有個黨政平台的協商機制。立法和行政本來背後就有不

同的考量和壓力來源存在，所以立法部門在做決策時一定和行政

部門是不一樣的，沒這個平台的話就會變成行政立法各走各的。 

3、如果溝通協調沒有很踏實的去做，不論是否為一致性政府，都

無法產生很大的共鳴。 

4、以前政策會的平台功能比較好，現在比較沒發揮他的功能。以

前比較有在溝通，像現在黨團會議或者協商都是政策出來後的事

了，其實，是要在政策形成前，就跟人家溝通才對。 

5、前後國民黨時代的溝通機制有所不同，這與執政者的風格及其

成員中學者比例較高有關。學者比較不願溝通。 

6、協商機制，是目前主要的立法工具。 

7、現在很多學界要求協商會議要公開要有記錄。協商怎麼能有記

錄，有記錄錄音錄影的話，協商時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應該是

在委員會好好審查，然後呈現在委員會的記錄。 

8、限制黨團協商的權力的話，將有助委員會的專業化。但也不能

因為黨團協商有問題就把黨團協商這機制給鏟掉，以前沒黨團協

商時，立法的效率是很低的。 

9、聽證制度不能建立跟監察院的壓力有關，而與委員會權力低落

無關。 

10、現況上，執政黨會比較傾向不支持國會聽證權。 

11、國會聯絡人是代表部會去和國會連繫。所以行政部門要非常信

任這個連絡人。從政黨輪替以後，這個信任的關係就變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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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  

12、黨政平台是溝通的第一關，政策還在形成時就須發揮作用，一

致性政府下黨政平台是最有效的，如果在黨政平台弄得好的

話，後續的部分是很容易繼續的。而法制化後，黨團協商的平

台不可能沒有，且它是另一個面向的溝通，是在與少數黨溝通

協商的。現在法制化以後就算是小黨也有辦法跟你周旋，所以

只能透過黨團協商跟他們溝通，不這樣做的話就算你多數也沒

轍。 

13、單一委員會主席、黨團人數、副議長由少數黨出任等，可預見

的未來應不會透過修法達成。 

14、台灣的黨團協商機制有個盲點，就是不論多數或少數黨，他們

的權利義務是一樣的，這也是造成議事上很大的問題，但要改

是很難的。所以縱使你是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少數黨不簽，法

案還是沒辦法過，故我們國會議長就常扮演這種各黨間溝通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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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        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羅傳賢羅傳賢羅傳賢羅傳賢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立法院前法制局長））））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0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30-4：30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414 會議室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羅教授傳賢 

訪談人：劉教授有恆（台大國發所、中央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黎家維（本計畫兼任研究員） 

四四四四、、、、討論討論討論討論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ǵ  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造成這些問

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

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

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3ǵ  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困難是

什麼？背後主因為何？  

4ǵ  行政院各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應有功能？

是否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ǵ  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府

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ǵ  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因？

或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前提下，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

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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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相關經驗有哪些值得我國借

鏡與學習？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立法應該是跟行政配合才對，而不是只講求效率，要互相合

作才對。 

2、行政立法兩邊的觀點不一樣是必然的，你也不能用公務體系

那一套去看立院。 

3、若追求效率，黨團協商的效率較快。有協商以後效率有比較

高，但效率高品質卻 不一定比較好，因為 很多東西都是關起

來談的。 

4、委員會強化是必要的，因為程序正義是很重要的，很多再不

同面向的有公共利益 事情，例如經濟和環 保是衝突的，這時

候只能在正當的立法 程序上做出決定。而 正當程序的第一個

原則就是專業化，專 業化你才能判斷什麼 是正當程序，所以

委員會一定要專業化 。專業化是最高原則 ，不同委員會細分

下去做專業化，這樣判斷事情才會正確。 

5、委員會強化看是要學英國還是美國，英國是把監督性和立法

性的委員會分開，而 美國是合在一起。而 立法性的是大家都

可以來參與，監督性 的是有專業化的，就 不能隨意變換委員

會。 

6、委員會質詢常亂問，所以要引進聽證制度。聽證的話，我們

有分配時間，且這時 會有學者專家進來， 聽證時委員是聽取

者而不是說明者，外 部的代表或學者專家 才可以詢問。而且

公開化，就不能隨意通過一些不合常理的法案。 

7、委員會的選擇立委多優先考量利益，而未必是專業。黨團應

該去幫他們黨籍立委 認清自己適合的委員 會或者協商誰該加

入的委員會，儘量減少以抽籤的方式去分配委員會成員。 

8、在選擇委員會上，也可以考慮讓每個委員有甲乙丙三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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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讓他們可以選擇幾個委員會參加。 

9、紀律的建立並不一定要用處罰人的方式。紀律委員會可以特

種委員會方式設立， 應該每個月至少開一 次，探討說最近有

哪 些 事 情 或 行 為 是 不 適 當 的 ， 大 家 久 了 自 然 會 變 成 一 種 共

識，就算沒有處罰， 大家也會比較遵守。 所以要大家自律，

是要有個紀律的程序 來檢討，這樣就會慢 慢使國會和議員往

正面發展。 

10、院會程序上，建議二、三讀會中間要隔一週，才不容易出錯。 

11、委員會如果改革成功，那就能只公開聽證的部分，其他部分

不要給媒體進來，而協商過程改成只能就程序上協商。不然

就是委員會完全公開化，然後協商的部分要保密。 

12、媒體隨意進入是造成議事無法協商完成的原因。至少要有一

段協商期是應該要關閉不讓媒體公開的，或者讓立院完全控

管這一段。 

13、公聽會、座談會等前期溝通盡量邀請委員參加，且也要把學

者專家找來，在這場合去溝通和說服立委就可以減輕行政權

的壓力。 

14、院會程序部分，進入二讀快速立法的規則的立意就類似美國

眾議院用特別規則來處理。但可能會偏向院長主導而非委員

會。但院長還是在黨團都有一些定見才開始介入，而非主動

主導。 

15、如果程序委員會朝眾議院規則委員會的型態來去改變，很困

難。因為這政治性很高，立院是政治角力的場所，程序委員

會通常是由多數黨所主導。 

16、臨時提案只能就建議案，而不能就法案來臨時提案。提案還

是要經過正常手續，因為提案本身是需要經過法制的作業。 

17、協商期一個月後開始處理法案，但他規定其實是很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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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過院會加入附加條件，例如法案打回去的話你必須要辦

公聽會來給外界知道為何你協商期完了以後還沒處理好，或

者打回去的話就直接付諸表決，符合多數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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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立法院黨團專門委立法院黨團專門委立法院黨團專門委立法院黨團專門委
員郭宇平員郭宇平員郭宇平員郭宇平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九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院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 郭宇平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協同主持人：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研究員：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候選人）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ǵ  您認為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您認

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您認為立委的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

有效制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

中更主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3ǵ  您認為在與立法委員進行法案或政策的協商時，最常遭遇的

困 難 是 甚 麼 ？ 其 背 後 的 主 因 為 何 ？ 如 何 加 強 委 員 會 的 專 業

性？質詢制度與聽證制度的比例應如何安排？調閱權與監察

權如何平衡？ 

4ǵ  您認為行政院各機關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

應有之功能？國會聯絡機制能否發揮受到那些因素影響？是

否需要進一步整合目前的國會聯絡機制？ 

5ǵ  您認為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

少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府、院

黨該如何溝通？又該如何凝聚執政黨黨內共識（黨團會議、

政策會、中常會該如何運作？），以及徵詢在野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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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ǵ  您認為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

主因？或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的對立或民意及輿論的壓力？ 

7ǵ  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間

的溝通協調？有哪些制度亟需建立或改進？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立法及黨務部門咸認：相關政策、法案於事前研擬階段（主

要指行政部門主導之政策）參與機制不足，事後又被迫（或

被期望）要求共同承擔、背書之不滿，始終無法有效化解改

善。 

2、傳統政黨由上而下之（剛性）指揮體制，未能積極與時俱進，

所引發之消極抵制或反彈困境。 

3、朝野協商機制之弊害流於寡頭壟斷，僅會私下不滿，但又鄉

愿，不敢起而發難要求調整改善。 

4、國會聯絡大多只能發揮部份功能（通常只是連繫、資料收集

彙整、傳話、哨戒之角色及功能）。無正式組織編制，人員多

為各單位抽調、支援（或機要任用）而來，昇遷困難、動輒

得咎問題多多。 

5、國會聯絡人常隨首長任免而演大搬風，任用親兵雖有其反應

快速直達天聽、協調便利之優點，但卻有礙經驗傳承並常引

發不滿、內鬨、爆料、暗地扯後腿情事。 

6、（1）建立專責國會聯繫單位之法定正式編制有其必要及急迫

性。 

（2）專職服務於國會聯繫協調單位之經驗、資歷，應列為職

務昇遷（或遴選主官）衡量評比積分加成，之優先重要

考量項目。 

（3）應建立鼓勵優秀人才投入國會聯繫協調單位服務之有效

機制。 



附錄七 深度訪談國民黨政策會、立法院黨團專門委員郭宇平 

293 

7、少數政府之情況；以過去經驗觀之，通常是對立加劇，尤以

目前統獨爭紛未解、意識形態作祟、選舉激情掛帥之現況下，

並不利於溝通協商。 

8、多數政府，若要加強凝聚黨內共識，以民主發展推演趨勢觀

之；首在 

（1）擴大參與面、有效落實建立由下而上之協調諮詢機制（遊

戲規則） 

（2）尊重專業（委員會專業） 

（3）避免寡頭權力壟斷（改良朝野協商機制） 

9、溝通，通常是代表分享與讓利，以我國傳統官僚體制之養成

教育觀察，還是件新的玩意。與外部溝通、協調，通常被官

僚體系認為有；圖利、洩密、分權、遭勒索、有礙行政效率

等等不良作用及風險。再加上官僚體系動輒防弊優先、少做

少錯的傳統不良習性。溝通，通常必須是高層特許（ECFA 立

院同意過程及台塑六輕麥寮工安事件為例）才能有效進行。 

10、相關建議 

（1）建議應儘速建立，法案研修、預算籌編、重要政策研擬

階段，立法部門及執政黨，就能夠參與發表意見，提供

建言之法定機制。 

（2）應儘速建立，鼓勵優秀人才投入國會聯繫之相關機制。 

（3）各行政機關均應建立國會聯繫協調之法定單位（而非支

援拼湊之臨時編組），才能有效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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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    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深度訪談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
黃榮源黃榮源黃榮源黃榮源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九十九年九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開南大學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黃榮源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協同主持人：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研究員：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候選人）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英國立法過程中，行政部門之間如何溝通（提案過程、法案衝

擊評估、先期溝通）？立法部門之間如何溝通（院會與委員結

構與功能、朝野協商機制、議長角色、國會政黨角色）？多數

政府、少數政府、聯合政府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差異為何？ 

2、您認為目前我國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英國的

運作有何值得借鏡之處（包括首相角色、議長角色、黨鞭角色、

委員會主席角色、下議院聯絡委員會等等） 

3、您認為國內的政黨運作與生態對於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的影

響為何？英國的黨團運作與黨紀對於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機制

為何？ 

4、您認為民意如何對行政與立法部門高通協調機制產生影響，如

何理解此三方行動者的關係？英國運作經驗為何？ 

5、行政院國會聯絡組在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上的角色為何？

英國有那些經驗值得借鏡？ 

6、其他影響行政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原因？英國的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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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哪 些 較 值 得 我 國 借 鏡 與 學 習 ？ （ 例 如 立 法 計 畫 行 事 曆 的 安

排、國會助理制度、媒體採訪規範、政策辯論舉行） 

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

協調機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以強化行

政立法間的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從過去的霍布斯、洛克，到博克、到紀登斯，都是這樣一脈相

承，民眾很重要，民眾在很多民主國家裡面都是被強調最重要

的，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臺灣把民眾、很多都把民眾放在第

一，但英國真的他有在制度上面設計，至少企圖把民眾拉近政

治圈裡運作。 

2、英國超過十萬人連署的案子就必須強制到國會去政治辯論，所

以現在基本上政黨之間或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協商尤其是這一

任新政府越來越不被強調，過去已經漸漸地不是這麼重要，變

成一種形式，他們現在黨鞭在兩個主要的黨，最近新的聯合政

府不知道他們怎麼黨鞭運作，至少在工黨那個年代，黨鞭應該

在國會裡是第二、三把交椅，在制度上是黨鞭單獨去做政黨協

商，目前來看黨鞭應該最重要，因為他是政黨勢力的執行者，

所以後排議員的升遷提拔最重要就是不提名，都在他的勢力，

所以在英國這種制度下，談行政跟立法的協商機制，似乎不是

很好的例子。 

3、英國有預先審查機制，把所有東西送到國會前先到選任委員會

做預審，在委員會黨鞭也介入很深，會把程序往前推，送到國

會、然後報告送到委員會，至少算是黨政協商，現在臺灣的黨

政協商不談實質內容，大多只講一個重點，不管細節，但英國

真的是預審，選任委員會基本上都是專業委員，資深，而且重

要是裡面有專業幕僚。另外一個就是委員會裡面可以聘請外面

專家，也是委員，不是國會議員但也是委員，等於說有外審，

所以針對環保、經濟或是各種其他問題，至少專家意見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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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審完後，具有強制效果，送到國會去，再開始做後面的審查

程序，也減少後面修法的機會。 

4、英國也會用公告的機制，六個月前公告在地方，政府用商議的

一個書，可以用書面拿到或網路下載，在兩個月期間內用任何

管道，不會上網可以寫意見，上網的可以把意見，只要你是這

個鎮的居民，你都有權去講，所有意見收集起來後，公務員會

將所有意見分類處理與回應，且這些都是法律規定的，三個月

後公告審議結果，然後按照審議結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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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九九九九    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深度訪談政大國關中心二所所長    蔡增家蔡增家蔡增家蔡增家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早上十時至十二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蔡增家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協同主持人：劉嘉薇（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 

研究員：陳紀君（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候選人）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日本立法過程中，行政部門之間如何溝通（提案過程、法案衝

擊評估、先期溝通）？立法部門之間如何溝通（院會與委員結

構與功能、朝野協商機制、議長角色、國會政黨角色）？多數

政府、少數政府、聯合政府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差異為何？ 

2、您認為目前我國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日本的

運作有何值得借鏡之處（包括首相角色、議長角色、黨鞭角色、

委員會主席角色、下議院聯絡委員會等等） 

3、您認為國內的政黨運作與生態對於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的影

響為何？日本的黨團運作與黨紀對於行政立法的溝通協調機制

為何？ 

4、您認為民意如何對行政與立法部門高通協調機制產生影響，如

何理解此三方行動者的關係？日本運作經驗為何？ 

5、行政院國會聯絡組在行政與立法部門溝通協調上的角色為何？

日本有那些經驗值得借鏡？ 

6、其他影響行政立法部門溝通協調機制之原因？日本的相關經驗

有 哪 些 較 值 得 我 國 借 鏡 與 學 習 ？ （ 例 如 立 法 計 畫 行 事 曆 的 安

排、國會助理制度、媒體採訪規範、政策辯論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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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不更動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您認為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

協調機制？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以強化行

政立法間的協調溝通，提升立法效率？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日本在形成政策的過程中，皆會成立一個審議委員會，所主要

是國會議員、行政部門、企業、財團法人等相關關係人，共同

針對該政策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就已經有經過充分的協調，

了解各方利益與需求，然後再送交國國會審議官，由於在送交

前的審議會裡面已經有國會議員參與過審議會，而他是負責那

個消費稅方面的一個政策，所以其實國會裡已形成相當高的共

識。 

2、執政黨裡都有一個幹事長，日本的政黨皆有三個重要的幹部，

稱之為黨三役，最重要的是幹事長，主要負責行政與立法之間

的橋梁。另外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叫做政策調查會，負責提出黨

裡面的看法。 

3、國會聯絡官的功能是要去了解國會議員對某案子的反應，特別

是在野黨，但大部分不是常設的，依照需求才有。例如金融擔

當大臣，類似像我們政務委員有沒有，這不管部會的，擔當會

的擔當，當任務結束時他這個大臣就隨即結束。 

4、日本的政治文化就是，第一個就是論字論輩；還有日本的國會

議 員 的 成 分 有 三 種 ， 第 一 種 是 從 縣 議 員 選 完 了 出 來 選 國 會 議

員，然後另外一種是爸爸的選區交給他，他們叫做政治二世，

這個占 1/3 喔然後另外還有 1/3 是官員退休出來選國會議員的，

他們叫做族議員。例如說他，他是那個經濟部退休下來，再參

選國會議員。 

5、我覺得在那個事務官的部分，不變動憲法審議官啊，我覺得我

們不重視研究規劃，日本是很重視研究規劃，應該可以把參事

改成審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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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十十十十    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深度訪談前駐韓代表李在方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百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中華航訓中心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李在方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協同主持人：吳秦雯（世新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研究員：詹富堯（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生）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  就您的觀察，韓國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有哪些重要的正式或

非正式的溝通協調機制？韓國的行政部門是否有建置國會聯絡

的正式機制？ 

2、  您認為韓國目前行政立法互動或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

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3、  在臺灣，我們常聽聞立法委員抱怨政府部門在推動政策前未先

與立法部門溝通；就韓國的狀況來說，行政部門在推動政策時，

是否會與立法部門或在野黨進行先期溝通，又是通過甚麼樣的

管道來進行？ 

4、  就您的觀察，韓國總統或行政部門欲推行的政策或法案，是否

常遭到在野黨的阻撓而形成僵局，行政部門又如何突破僵局讓

施政得以順利推行？ 

5、  就您的觀察，韓國國會議員的質詢、彈劾等權利，是否能有效

制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法案推動或審查過程中更主

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6、  就您的觀察，韓國國會議長所扮演的是偏向中立、維持議事進

行的角色，或是會較積極促成行政、立法（特別是執政、在野

黨之間）的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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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就韓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互動與溝通協調是否因分

立或少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8、  在臺灣，除了執政、在野黨常有立場互異的情況，執政黨內部

亦常有黨政不同步的情形，韓國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您認為

在韓國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中，政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9、  包括開放美牛進口、天安艦事件等，我們都可觀察到民意與輿

論的反應對政府施政造成了影響，就您的觀察，民眾的反應對

於行政立法間的互動有什麼樣的影響？ 

10、  您認為韓國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在制度或實際運作上，是否

有我國值得借鏡、抑或引以為鑒之處？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韓國基本上各政黨內部意見相當一致，或者應該說國會議員完

全就是惟黨之命是從，黨作成決議後委員就再有個人意見，在

黨內意見及權力集中化的情況下，在政黨協商時比較容易達成

彼此的共識。 

2、  總理率領的內閣中有兩位不管部部長，等於我們的政務委員，

這兩位不管部部長是專門負責（有時中間會變動，增加一個或

減少一個）和國會溝通協調。 

3、  韓國在政策決策過程中展現高度的專業主義精神，會召開多次

的公聽程序，並由各方專家學者對議題加以討論研究。最後若

政黨仍對政策議題有不同意見，最後就訴諸表決，故決策過程

準備工作多，但通過速度卻不慢。 

4、  韓國的國會議員助理，都是精挑細選，許多國會助理在選區服

務久了，往後都有機會成為該選區的議員。另外優秀的國會助

理，也常轉到政府的有關部門，這些助理有了行政經驗又在立

法院有經驗，將來做到立法委員，行政也懂立法也懂。而國會

助理本身也有聯誼會，彼此互相勸勉、互相鼓勵，就像是政治

人才的培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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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會設備全面電子化更使訊息的傳遞更加方便快速。所以民主

健全，就是把大家都納入規格化、標準化，所以韓國整個政治

過程都比較迅速、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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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    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深度訪談文化韓語系林秋山教授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百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樂餐廳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林秋山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協同主持人：吳秦雯（世新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研究員：詹富堯（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生）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  就您的觀察，韓國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有哪些重要的正式或

非正式的溝通協調機制？韓國的行政部門是否有建置國會聯絡

的正式機制？ 

2、  您認為韓國目前行政立法互動或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

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3、  在臺灣，我們常聽聞立法委員抱怨政府部門在推動政策前未先

與立法部門溝通；就韓國的狀況來說，行政部門在推動政策時，

是否會與立法部門或在野黨進行先期溝通，又是通過甚麼樣的

管道來進行？ 

4、  就您的觀察，韓國總統或行政部門欲推行的政策或法案，是否

常遭到在野黨的阻撓而形成僵局，行政部門又如何突破僵局讓

施政得以順利推行？ 

5、  就您的觀察，韓國國會議員的質詢、彈劾等權利，是否能有效

制約行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法案推動或審查過程中更主

動積極地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6、  就您的觀察，韓國國會議長所扮演的是偏向中立、維持議事進

行的角色，或是會較積極促成行政、立法（特別是執政、在野

黨之間）的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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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就韓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的互動與溝通協調是否因分

立或少數政府型態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8、  在臺灣，除了執政、在野黨常有立場互異的情況，執政黨內部

亦常有黨政不同步的情形，韓國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您認為

在韓國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中，政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9、  包括開放美牛進口、天安艦事件等，我們都可觀察到民意與輿

論的反應對政府施政造成了影響，就您的觀察，民眾的反應對

於行政立法間的互動有什麼樣的影響？ 

10、  您認為韓國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在制度或實際運作上，是否

有我國值得借鏡、抑或引以為鑒之處？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自朴正熙後，韓國的行政立法關係明顯是行政權壓過立法權，

所以應將韓國視為是總統中心制的政府，而非雙首長制。 

2、以盧武鉉計劃將首都遷往世宗市遭致許多反對，以及其因違反

政治中立法、親戚涉貪等情事而遭到彈劾為例，韓國行政立法

之間的矛盾不可謂不大，但當國會遇上一個蠻幹的總統，行政

權的優勢仍然相當明顯。 

3、導致韓國行政立法間的問題原因有二，一是總統只有單任，當

選總統者不必準備連任，不必在乎與國會議員的長期關係，可

以蠻幹。二是總統任期只有五年，五年一下就過去了，若政策

還要經過長時間協調，時間上是來不及的。這兩個原因導致總

統更加傾向強勢作風。 

4、韓國雖然是三權分立，但是實際上行政權還是某種程度可以影

響立法權和司法權，行政權獨大的態勢很明顯。 

5、內閣閣員通常來自國會，而且韓國國會議長和兩個副議長的產

生通常是協調出來的，副議長慣例上是一朝一野，讓反對黨也

參與國會決策與運作，這兩個原因使國會裡面的衝突會比較緩

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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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行政與立法間的聯絡機制方面，國會有所謂的交涉團體，不

完全但類似像國內黨團的概念。二十個人以上國會議員可組成

交涉團體，大部分交涉團體是以黨為主，當發生黨內意見不一，

或者是有一些無黨派議員，就會有其他交涉團體出現。交涉團

體 會 對 政 策 進 行 研 究 ， 國 會 交 涉 團 體 要 針 對 哪 個 部 會 提 出 問

題，可由委員先向部會進行了解，這有助於行政與立法間在政

策過程中有更多交換意見的機會。 

7、  韓國目前行政立法互動或溝通協調機制最大的問題仍在於行政

權獨大，就算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數，總統仍可藉由對反對黨

的議員進行司法調查，或是延攬入閣等威脅利誘的方式來確保

總統自己想推行的法案可以通過。 

8、  韓國國會議長雖然要盡量保持中立的形象，維持議事進行的角

色，但實際上不可能不偏，如果執政黨支持他，當然會有執政

黨的色彩，當法案審議涉及到黨或議員的利益，就沒辦法維持

太中立的形象。 

9、  韓國的媒體與臺灣比較起來還是較為中立、專業，另外一般民

眾發起的政治活動對於行政立法間的互動多少仍具影響力。 

10、  韓國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在制度或實際運作上值得我國仿效

之處，大概是兩個副議長一朝一野的設計，因為可將反對黨納

入決策機制，讓反對黨事先知道一些法案審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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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    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深度訪談關貿網路何鴻榮董事長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百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時至十一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何鴻榮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研究員：詹富堯（台北大學公行系博士生）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  過去不論在一致或少數政府時期，包括總統與政院不同調、府

院 黨 間 的 不 同 步 、 政 務 與 事 務 官 間 存 在 扞 格 的 事 例 均 時 有 所

聞 ， 故 許 多 學 者 提 到 在 談 行 政 與 立 法 部 門 間 的 溝 通 協 調 問 題

前，執政黨或行政體系內須先完成內部的協調，您是否贊同這

樣的看法？有哪些具體的作法可促進行政體系的內部整合？ 

2、  過去行政院有時會列出優先法案，但也曾發生政院將所有提案

均列為優先法案的情況，您認為過去政院所提的優先法案是否

真的「優先」？您認為是否有必要將優先法案的作法常態化或

建制化 

3、  根據他國經驗，政府在提案前往往必須提出法案衝擊分析或管

制影響評估（RIA），即法案或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您認為我

國是否應推行相關的作法，又可能遭遇甚麼樣的困難？ 

4、  您認為目前政府所舉辦的政策公聽會是否發揮與立委、專家學

者或一般民眾溝通的作用？ 

5、  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行

政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極地

與立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6、  區域立委具備選區代表的特質，故須為其所屬選區爭取利益，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310 

就負面觀點來看，這會導致資源分配的無效率；就正面觀點來

看，利益的分配可以作為行政立法間的潤滑劑。您覺得以資源

作為潤滑劑的情況在臺灣是否存在？ 

7、  您認為立法院長應扮演超然中立角色，或更積極地協助行政部

門與各黨進行協商？ 

8、  就您的觀察，立委減半後對於國會聯絡工作是否帶來正面或負

面的影響？ 

9、  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因？或

根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10、  許多學者認為我國應整合現存的國會聯絡機制，於行政院下成

立專責的國會聯絡機構，您認為相關的建制與法規配套應該如

何設計？ 

五五五五、、、、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訪談摘要    

1、行政機關內部的協調越來越難，以往是由下而上、在中間會有

橫向的協調機制，像政務委員、經建會、研考會等，行政機關

就是研考會、經建機關就是經建會，在以前是有很強的協調機

制，但這幾年因為很多事情都是比較民粹化、都比較淺碟化，

所以使協調變得不容易，真正在拍板定案的反而變成是總統跟

院長。以往除了行政立法間的協調機制外，黨政機制同時也在

協調，執政黨內部從議案在行政部會的階段、委員會或院會審

查的階段，都會持續進行嚴密的黨內或黨際間的協商。但現在

這部分都是付諸闕如，使政策充滿了不穩定性與暴衝性，政策

最後都變成是媒體、層峰的壓力，以及政黨折衷之後最後的結

果。 

2、政策本來就應該是具備統合性的，行政一體，而行政跟黨政之

間，也要有一定的協調性，這部分完備之後才是 inter-party 的協

調，inter-party 也處理好之後，最後就是最終的政策。以現在國

民黨是一個絕對多數的政黨，只要把內部的 intra-party 之間的關

係弄好，其實那就是一個公共政策了。因為在野黨頂多只能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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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速度，對大政整個主軸、方向它不可能去撼動。 

3、以往行政院不但有優先法案，而且有所謂的準立法計畫，準立

法計畫就是有第一優先、第二優先，最後行政院由法規會那邊

整體來匯整，政務委員來幫忙協調、行政院最後來拍板定案，

哪 些 法 案 是 執 政 黨 認 為 最 優 先 的 。 現 在 卻 大 多 是 被 媒 體 逼 出

來，而不是一個經年累月的縝密過程。行政機關即使列出優先

法案，可能也不見得被當一回事，但至少這代表行政院的基本

立場，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覺得每個會期一開始就要訂立

法計畫，這立法計畫其實可以邀國會各黨派的領袖以非正式談

話、就像我今天是廚師，我做什麼菜總是要問問顧客的意見，

因為最後是他們在審查。 

4、少數政府必須面對現實，讓出或分享實質政策權。而一致或多

數政府，它其實要注重的是黨內關係，黨內關係處理好，政策

推行就會很順暢。 

5、台灣很多的亂源其實是在媒體，因為媒體從不做深層報導，都

喜歡去做衝突、對立面的報導，就是喜歡以腥羶色、市場取向、

嘩眾取寵的角度去報導，所以你專業理性的問政、專業理性的

政策沒人關注，大家喜歡看大轉彎、大變化或是有戲劇性張力

的作為。坦白說，媒體常常在做人格謀殺，而使官員比較憂讒

畏譏。 

6、就行政部門的前置作業，如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召開公聽會等，

目前而言未能發揮足夠的作用。不過長期還是要去做，畢竟能

夠真正去接受各方意見這是需要的。 

7ǵ  選制改革、國會減半後，區域立法委員更穩了，因為立法委員

的 變 異 性 不 會 像 以 前 那 麼 大 ， 然 後 每 個 選 區 的 目 標 人 選 很 清

楚。從行政立法互動來看，就是每個國會議員因為他的選區縮

小，他問政的程度也就更地方化。個別立委的自主性更強了，

成為一方之霸，黨內協調困難度可能增加。不過也因為穩定性

增加，國會議員在跨屆時不會一次換血掉四成，對行政立法互

動的穩定性反而是助益。 

8ǵ  朝野協商的機制存在有其意義，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朝野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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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駕了所有，朝野協商應該限定在一定的範圍，比方說原則性

的或是大方向的，一定要有個範圍。 

9ǵ  國會聯絡最主要的問題是在內部沒有把它建立起來，沒有一個

協調機制，變成各部會各自為政，現在行政機關的問題也是各

部會在跟國會的步調不一致，應該要把聯絡工作集中化、標準

化。但是並不需要完全法制化，否則國會聯絡由事務官體系負

責，連絡人很容易變成所謂變成夾心餅乾、跑腿的，而不能發

揮實質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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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    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深度訪談前立委 FFFF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一一一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百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三時至四時 

二二二二、、、、地點地點地點地點：：：：F 先生住家 

三三三三、、、、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    

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受訪人：：：：前立委 F 先生    

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訪談人員：：：：周教授育仁（本計畫主持人，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院長） 

黎家維（本計畫兼任研究員） 

四四四四、、、、訪談訪談訪談訪談題綱題綱題綱題綱    

1ǵ  我國目前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

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2ǵ  立委質詢、刪除和凍結預算、法案審查等，是否能有效制約行政

部門，並促使行政部門在預算及法案審查過程中主動積極地與立

法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3ǵ  在 與 立 法 委 員 進 行 法 案 或 政 策 的 協 商 時 ， 最 常 遭 遇 的 困 難 是 什

麼？背後主因為何？  

4ǵ  行政院各部會所設置的國會聯絡人是否已發揮其應有功能？是否

需整合目前國會聯絡機制？ 

5ǵ  就我國情況而言，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是否因分立或少數政府型態

而惡化，是否因一致政府狀態而改善？ 

6ǵ  缺乏溝通與協調是否是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扞格的主因？或根

本原因是來自政黨對立或民意及輿論壓力？ 

7ǵ  在不更動憲政體制前提下，應如何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協調機制？

有哪些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可強化行政立法協調溝通，

提升立法效率？國外相關經驗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鏡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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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會議摘要    

1、  如果細究行政與立法之互動，會發現不同部會在溝的順暢度上有

很大不同，主其事者之態度影響很大。有的部長重視與立法院之

溝通，對委員尊重，勤於建立私下友誼，有的則比較不願意，比

較形式化。 

2、  行政部門之機關屬性亦會影響與立法部門之溝通，例如警、消、

調查局等，由於地方組織綿密，平時即與立委建立長期之互動關

係，當審查預算與法案時，他們會動用各方管道對立委施壓，通

常都能順利過關。 

3、  政策是否事前溝通亦很重要。過去黨的政策會，以及黨團在各委

員 會 的 委 員 長 都 能 扮 演 這 種 功 能 ， 主 動 邀 請 行 政 部 門 來 協 調 溝

通。行政部門主要邀約的也很常見，尤其他們會就特定議題與特

別關心之立委先行溝通。 

4、  行政立法互動好的話，甚至會出現行政與立法合作，共同排除問

題，推動法案的正面效果。 

5、  國會聯絡人在選民服務上若能協助立委處理圓滿，有時也能博取

立委人情而爭取在重要議案上的支持。 

6、  國會聯絡人差異很大，有得相當幹練，對溝通有絕對的正面功能，

這些人當然在仕途上也可能一帆風順，甚至變成部長。但大部分

都 是 處 理 選 民 服 務 等 事 務 層 次 性 質 的 。 如 何 強 化 國 會 聯 絡 人 功

能，包括：部長的充分授權與信賴，人選上也應該甄選幹練且 EQ

好的。 

7、  在少數政府的結構下，重要爭議性法案恐怕也不是加強行政立法

溝通協調機制就能改變。那是政黨對決層次的問題。 

8、  由於黨團協商機制，導致議事容易操控在少數人手上，也形成院

會中心黨對黨議事模式。個別委員在黨紀約束下，在重大法案上

的影響力有限，行政部門會將大部分溝通力量放在各黨團或黨鞭

之上，而減少對個別委員之溝通。此可能影響行政與立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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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爭議性比較低的法案上，溝通可能才會回到個別立委為主。 

9、  因此立法議事過程中仍應繼續追求透明化，尤其黨團協商過程，

應該確實落實錄音錄影，避免黑箱作業流弊。而委員會與提案委

員也應該到場協商，對於委員會審查過程中之意見有所表達與堅

持，否則委員會審查結論容易被任意修改。 

10、  國會仍缺乏外部的監督機制，現在雖然有些單位在做，但是公信

力都受到質疑。也希望學界能夠以客觀立場投入監督，但在台灣

可能都不容易做。 

11、  國會目前以凍結預算方式對行政關預算執行設下更多限制，目前

也不易改變。因為立委可以透過預算解凍機會對行政機關提出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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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附錄十四附錄十四附錄十四    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    

一、時間：100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樓簡報室 

三、主席：趙主任秘書錦蓮              記錄：莊科員千慧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彭教授錦鵬（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王教授業立（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吳研究員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陳

主任秘書成家（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廖參事世明（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曹專門委員維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黃教授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提供書面意見）（依發言順序

排列） 

研究小組成員： 

周教授育仁(研究計畫主持人)、劉助理教授有恆(協同主持人)、

劉助理教授嘉薇(協同主持人)、陳研究員紀君(研究員)、詹研究

員富堯(研究員)、黎研究員家維(研究員) 

本會列席人員： 

沈副處長建中、呂專員雅雯、王副研究員資竣、莊科員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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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彭教授錦鵬（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研究資料蒐集部分，建議可參考何思因所撰「美英日提名制度

與黨紀」（理論與政策季刊社出版），強化憲政問題之論述，並

探討為何長期須修憲研擬改革辦法。另建議可整理相關資料，

進而釐清各變數間之相關關係，讓讀者及政策規劃者理解國會

行政立法互動溝通之最重要關鍵。 

2、研究結論論述部分，應全文檢視文句之結構，力求完整及清晰。 

3、研究建議部分： 

 (1)  研究建議是否與「分立政府」時之情況有所牴觸與違背，可

再加思考。 

(2) 研究建議之用語可再斟酌，例如第 VII 頁，「調整媒體採訪的

政策與管道」，究指為何，均應說明。 

(3) 立委可參加 2 至 3 個委員會，應增加委員會數量，此研究建

議有何助益，如何可行，可再深入說明理由。 

(4) 有關議長角色如何進一步定位，可再說明。 

(5) 研究建議中可考慮是否保留「或可」等字眼，以求明確。 

4、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分： 

(1) 摘要與本文之文字流暢部分可再加強潤飾，減少長句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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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詞不明確之情形。 

(2) 摘要發現之分點敘述標題可再修改，以突顯敘述重點。 

（二）王教授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比較研究法、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焦點團體法與深

度訪談法，研究方法堪稱適當。惟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之訪談對象

是否有所區分？亦有人（費鴻泰委員、何鴻榮、羅傳賢）二邊皆參

與，是否有特殊考量？而部分深度訪談對象之訪談題目與內容，似

乎看不出深度訪談之必要。 

2、研究資料： 

    所參考之西方文獻多屬技術報告或政策分析，建議可適度增加

學術性論著。另本研究重點應著重於各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

通機制」之介紹與分析，建議此部分可增加分析之內容，並建議將

五國之異同列表說明，讓讀者易於閱讀。 

3、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分為「重要發現」與「主要建議意見」兩部分，

有相當完整陳述，但在「重要發現」之各國制度方面，建議重點應

更強調「行政與立法協調溝通重要機制」之發現與比較。 

4、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 

    研究建議部分，針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行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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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溝通協調機制」三部分皆提出立即可行、中期及長期建議，相

當完 整， 惟 某些 建議 之類 別宜 再 思考 ，例 如「 超然 議 長角 色之 建

立」，在其定位進一步釐清前，似不宜放在「立即可行建議」項下。 

5、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分： 

(1) 不論何種憲政體制，在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過程中，除正式

機制外，「政黨」之角色亦非常重要，建議本研究在「政黨」

角色之探討上可再加強。 

(2) 國會資深制之建立亦很重要，可有效降低行政與立法溝通協

調之交易成本，建議本研究納入探討。 

（三）吳研究員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1、研究方法： 

(1)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比較研究法、焦點團體法及深度訪談法，

並比較美、英、法、日、韓五國制度後進一步分析台灣現況。

由於比較研究部分係由不同老師進行，因此整份報告風格迥

異，缺乏一致性，較似五個國家獨立的資料堆疊，而缺乏此

五 國 和 台 灣 進 行 立 法 制 度 與 經 驗 的 趨 同 或 趨 異 之 分 析 比 較

研究。建議此部分應將該五國與台灣部分進行比較分析，找

出相似或相異之處。     

(2) 深度訪談對象過少，且有偏頗。訪談對象多為國民黨籍及其

相關人士，缺乏民進黨及其他在野黨相關人士的訪談。 

2、研究資料： 

(1)  部分參考文獻只列出書目，並未寫出參考之頁數。（如第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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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羅傳賢，2004，「國會與立法技術」， 台北：五南。羅傳

賢，2004，「立法程 序與技術」，台北： 五南出版社。）另文

獻引用格式請一致。 

(2) 部分文獻使用報紙資料，建議使用「中央社」資料庫，政黨

色彩過濃厚的報紙資料不建議使用。另亦不建議使用碩士論

文資料。 

3、研究結論： 

    影響行政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大致有以下部分，請納入研究

內容： 

(1) 憲政運作層次：即使台灣現為一致政府，但由於執政黨對於

黨籍立委約束力不足，因此也造成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有鴻

溝。 

(2) 法律命令內規層次：相關法令要儘快規劃完成。如：立法院

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等。 

(3) 行政層次：我國立法院缺乏國會聯絡單位長期機制。 

(4) 黨政關係：透過以黨領政的黨內協調小組皆為影響因素。 

(5) 立委個人主義：黨紀不彰，立委個人層次互動值得關切。 

(6) 民意需求。 

4、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 

    本研究報告將建議分成立即、中期、長期等時間順序來進行改

革。然而，部分立即性建議，似乎有窒礙難行之疑。例如：在行政

立法機關溝通協調機制部分，建議超然議長角色之建立，此部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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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似乎很難達成。 

5、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分： 

    本研究報告尚有些許疏漏之處，以下為建議改進之處： 

(1) 第 66 頁：第二段第四行，黨委蔡同榮則表示�民進黨籍立委

蔡同榮表示。 

(2) 第 83 頁：第九點，綜理立法院�總括整理立法院。 

(3) 第 86 頁：倒數第二行，所能發會�所能發揮。 

(4) 第 138 頁：第二段第二行，格式請調整參議院不需空格。 

(5) 第 246-247 頁：主席與下列講者姓氏不一致�王老師應改為

黃老師。 

(6) 第 261 頁：倒數第三行，薩克其�國內慣用為薩克齊。 

(7) 第 262 頁：倒數第三行，格式請調整。 

(8) 第 311 頁：最後一行，那線再換回�那現在換回。 

(9) 第 317 頁：第六行，王院黨�王院長。 

(10) 第 318 頁：倒數第一段，格式請調整。 

(11) 第 323 頁：前兩段開頭，格式請調整。 

(12) 第 323 頁：第五段，芝錢能�之前能。 

(13) 第 334 頁：最後一段倒數第五行，一昧的杯葛�一味。 

(14) 第 335 頁：第二段第六行，我配擠�我配給。 

(15) 第 370 頁：第五點，內哄、報料�內鬨、爆料。 

(16) 第 374 頁：第七行，ecfa�建議為 ECFA。 

(17) 第 429 頁：第一行，卜正熙�朴正熙。 

(18) 第 437 頁：第二段第 11 行，草地皮�炒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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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466 頁：倒數第 13 行，格式請調整。 

（四）陳主任秘書成家（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本研究題目及緒論，侷限於行政與立法部門，惟第 44 頁第二節

談 論 又 涉 及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及 五 院 同 意 權 、 彈 劾 、 罷 免 權

等，因此，導論與章節，前後論述建議稍作微調，讓議題與內

容能更趨契合。 

2、本研究提要提及 2008 年馬政府取得 7 成以上最大黨席次，優先

法案在在野黨杯葛下無法順利通過，同時也未獲同黨同志全力

支持。若此論述屬研究範疇，其原因分析似可增列一些情境及

深度分析，諸如：議事程序設計、政治人物操弄國家認同，族

群因素、媒體報導是否持平、政黨成員是否具高度同質性、次

級團體之影響、利益結構的左右、高知名度之個人特質以及掌

握實權者的高聲望催化影響…等；尤其立法院席次由過去 12

個委員會，225 席權力較稀釋的個體，轉化為 8 個委員會，113

席較具實權的個體，箇中所產生的微妙作用，黨團的約束（第

202 頁黨紀…）是否發揮一定的約束？ 

3、第 28 頁引用盛杏湲（2003）對第 4 屆立法院的研究，其主要目

的係要表達何意涵，尤其引用少數政府時期，通過法案比例之

論述基礎稍嫌薄弱；因第 4 屆立法院多數席次雖是國民黨，但

是國民黨不是絕對多數，往往親民黨、新黨、無黨籍聯盟以及

客家、原民特有族群委員就發揮關鍵少數的效益，另外，會期

通過的法案多寡，也與會期的著重，以及法案之難易度有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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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例如二月份會期是以法案為主；九月份是預算為主，法

案為輔。每個會期的重點以及法案難易度都有深度影響，爭議

性法案多，法案不易通過，廢止法案多，累計通過的法案數相

對比較多，因此，如須引用盛杏湲（2003）第 4 屆立法院的研

究論述，第 27 頁起的章節與第 62 頁論述，似應補強或調整。 

4、第 56 頁協商機制，實務上有二個層次，一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68 條規定，委員會審議須經協商之法案由該委員會召委召

開協商；另一個機制是由院長召集各黨團召開之協商會，而第

57 頁所指逾一個月未達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以目前實務

而論，也僅止於形式列案，除非有正式提案主張（進行表決），

不然無法發揮實質處理作用。此一部分，亦請多予著墨。 

5、第二章節既是論述我國現行立法制度與問題，但從整體文字細

述，似乎只是將現行法規，法條直接剪貼，欠缺實務論述，對

問題探討及問題釐清，似乎無法發揮正面效益，建議應從立法

程序，對照主要提案聯署，以及整體法制面作澈底檢視，從每

個環節可能面臨的問題交叉釐清，例如立法前，資訊蒐集、政

策評估、政策說明、舉辦公聽會、媒體文宣、立法議事運作、

相關人員意見整合與溝通；立法中，程序如何推動、期程如何

控管、法案如何列案、法案無法列案，如何處理？院會無法付

委，付委又復議，如何處理？策略拿捏以及運作；立法後，完

成三讀又復議？或窒礙難行覆議案之評估…等。提供立法程序

圖表及提案聯署摘要供研究團隊參考（如附件 1、2）。 

6、本研究第 201 頁強調提高層級溝通機制，第 203 頁建議由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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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部長位階的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其實憲法 520 釋文

即有跨院際院長協商機制，以現行實務機制，行政院秘書長係

行政院對立法院的溝通平台，各部會為加強溝通機制，也指定

副首長為溝通窗口，因此，本研究建議提高層級，由相當於部

長位階的政務委員擔任溝通協調之職，似可調整為：為加強立

法、行政溝通機制，二院溝通平台（窗口）應朝法制化規劃常

態設置；另為實務需要，體制外應強化黨對黨、黨政平台，媒

體互動、委員溝通及部會資源整合共享機制思考。 

7、第 203 頁中期建議部分，有關建立政策影響評估機制部分，建

議 增 列 政 策 說 明 、 政 策 宣 導 以 及 形 塑 共 識 氛 圍 之 必 要 性 。 另

外，立法院運作不能只靠一般法制規範，實務經驗累積，往往

牽動立法成敗關鍵，因此，除研究團隊強化法制專業外，建議

行 政 機 關 更 應 重 視 並 強 化 嫻 熟 立 法 運 作 及 相 關 法 規 流 程 之 幕

僚人員。 

8、建議修憲，清楚界定行政、立法權限。目前五院平行設計，惟

實務運作，立法院制定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議事規則

等相關規範都傾向立法權設計，似有侵犯其他四院職權之慮。 

9、目前行政、立法協商法案未對等公平對待。立法院預算協商、

法案協商，往往不給行政部門發言權力，不僅行政部門無法捍

衛主張，連基本的意見表達都没有，應著手修訂相關規定，協

商過程，必須真正落實錄音、錄影機制，並在公平、公開論述

機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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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現行黨團協商設計凌駕委員會各項決議，有剝削委員（委員會）

行 使 職 權 之 慮 ， 應 強 化 委 員 會 審 查 機 制 ， 尊 重 委 員 會 審 查 結

果，多鼓勵委員實質出席相關會議，並限縮黨團協商，黨團提

案權限。委員會審查不須黨團協商之法案，或相關決議，非經

委員會法定程序不得變更。 

11、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無法真正反映民意及代表性，應可研議是

否取銷政黨分配不分區席次，委員的產生均須回歸選舉機制，

並將學經歷納入設計，俾提高立法品質與專業性。 

12、程序委員會負責法案編排，法案能否列案，攸關法案交付審查

及完成二、三讀之立法程序。以目前組織設計及結構分析，法

案是否列案，案次先後之編排都取決於多數黨，遇有爭議則以

表決方式決定，此種設計不利小黨法案推動，也剝削無任何黨

派之立法委員之立法權，似應立即修訂程序委員會組織章程，

並修訂只要三席委員以上提案聯署，相關法案就必須列案，送

院會交付或討論，俾加速法案審查及保障弱勢立法委員之立法

權。 

13、研究團隊建議強化委員會結構，廢除召集委員制，改為單一主

席制。依實務運作，建議刪除本項主張，因採單一主席制，主

席權限過大，將左右法案之審議；反之，委員會主席權限如過

度限縮，繁瑣的行政事務及主持議案的工作將束縛主席，在二

者權重衡量下，可能無人願意擔任主席，被迫留守立法院，疏

離選區經營。另外，為順暢法案公平合理進行審查，避免召集

委員獨斷獨行，有關委員會審查議案之優先順序與選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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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著手修訂相關規定，由各委員會召開會前會決定，以保障弱

勢個別委員主張法案審議權。 

14、研究團隊建議廢除委員會聯席審查制度。本人建議刪除本項主

張，因聯席審查制度有其必要，有些法案涉及面向涵蓋其他委

員會職掌，召開聯席審查可以提高立法品質；惟為落實實質審

查，避免少數 1 至 3 席委員決定一切，以提高立法效益，本項

研究案似可建議，將 8 個委員會精簡為 6 至 7 個委員會，俾提

高各委員會委員席次或維持 8 個委員會，立法委員席次再增加

20 席，並配合法規修正，限縮非該委員會或聯席會之委員不得

登記發言，參與法案審查。 

15、研究團隊建議：賦予院長提案付委最終決定權、院會議程編定

最終決定權。就實務而言，似有不妥；由於民主過程朝野以及

輿論多有主張，院長必須保持中立超然，因此，本項建議認為

不宜列入。另為確保議事運作順暢，研究團隊可研究賦予院長

（會議主席）維持議事運作順暢之必要權限。 

16、深度訪談偏重立法部門及執政者，似無法平衡反映真正問題，

建議增列行政部門、立法院在野黨以及小黨、無黨意見。 

（五）廖參事世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本研究比較各國法制問題詳實，頗具參考，惟動態之人際互動

較少論述，建議可再加強。 

2、以下建議請參酌納入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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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務人員與立法委員交流活動。 

(2) 重視法案之先期溝通，評估其影響。 

(3) 國會聯絡制度之專業化與專職人員負責。 

(4) 超然中立之議長，協助法案、議事之推廣。 

(5) 加強朝野協商，化解對立，謀取全民之福祉。 

(6) 加強施政總質詢及委員會質詢之制度改革。 

（六）曹專門委員維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研究方法： 

    包含比較研究法、文獻與統計資料分析法、焦點團體法與深度

訪談，內容完整性足夠，但訪談廣度可再加強，例如，加入國會聯

絡人的訪談。 

2、研究結論： 

    有關修正現行議事運作之建議，如第 184 頁-188 頁的變革，仍

有再加強研究之必要。 

3、研究結論是否具體可行： 

(1) 大部分可行，但有關各委員會委員及主席採一任到底制，是

否確實有利於法案及政策之推動，實有再研究之必要，否則

召委權力則有過分膨脹之疑慮。 

(2) 協商制度的變動立論雖佳，但於現行實務上，協商制度反而

有時是保障行政部門的救濟途徑，不宜輕易廢除或變更。 

4、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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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加入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對法案影響力之探討。 

(2) 可加入有利於法案或政策通過之策略及手段分析。 

（七）黃教授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提供書面意見）： 

1、我國傾向於被歸類為半總統制國家，總統有某種程度的權力，

且由人民直接選舉，對選民有承諾，且其意見凌駕於行政院院

長之上，當總統政見或某些意志欲貫徹時，究竟要透過何種程

序，以及如何與立法院呈現較好的溝通機制，或是皆要透過行

政院的機制，此皆為關鍵之處，惟在此並未論及，此部分也牽

涉到行政單位本身是否能整合。例如：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美

牛案據說是來自高層之決策。經由行政院標準程序作業討論之

政策，通常較不會出問題。反而是來自於總統突發奇想或是對

選民的當場承諾，因為沒有經過仔細評估反而容易出問題。  

2、該研究希望藉由國外不同體制的比較，從中得到借鏡。國外案

例部分，有關美國立法部門議事運作太瑣碎，完全無法為本文

所運用，而美國總統與立法部門之互動才是本研究較為關切之

部分，卻又過於簡單，也忽視國會聯絡辦公室如何扮演府會的

溝通機制。有鑑於府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羅斯福總統時期

運用大量的否決權，艾森豪總統才開始設國會聯絡辦公室，以

改善府會關係，減少總統對法案的否決，建議可以在此方面多

著墨，並且思考有那些是值得我國參考。 

       另外，在第 113 頁韓國方面，韓國國會各委員會審查完畢

後，會將其送到法制司法委員會進行體系化審查，審查其是否

違憲、有沒有與相關法律抵觸、以及條款本身有無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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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部 分 亦 可 值 得 我 國 借 鏡 ， 或 許 不 一 定 由 法 制 司 法 委 員 會 處

理，也可思考是否可以先交由法制局處理。在日本部分，族議

員的形成是一種文化使然，並不見得適用於台灣的立法院。    

3、第 125 頁，英國的保守黨、自由黨為內造政黨，但是工黨並非

內造政黨，請更正。 

4、就整體建議而言，該研究有許多建議對象為立法院，然而基於

權力分立原則，此部分宜小心處理。建議應較著重於行政立法

機關溝通協調機制。當行政部門有重大優先法案要提交立法院

審查時，除建立執政黨黨內共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行政院長與

國會朝野政黨領袖的溝通工作。 

5、研究建議提及立法院內部之改革，有很多部分需要深入評估。

例如，為何建議所有法案全案表決應以記名表決為之？廢除後

委員會審查階段黨團協商制度，委員會審查階段是否可以黨團

協 商 呢 ？ 目 前 程 序 委 員 會 在 法 案 未 進 入 討 論 階 段 就 將 其 封

殺，並不符合民主原則，但若將權力交給院長，也不適合。另

外，不應議事冗長就廢除三讀制度，立法院或民主國會之設計

本身，效率並非其最高目標，反而是讓不同聲音藉由民意代表

表達更為重要。 

6、研究建議部分提及於政策提案前應當針對政策方案可行性、法

規的影響層面及其範圍進行評估是好的建議，但除法案衝擊評

估外，亦應對相關預算經費來源做仔細評估。 

7、在文獻分析方面，關於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之研究「我國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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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對行政立法關係之影響」部分所討論的文獻並未真正觸及

憲政體制對行政立法關係之影響，此部分建議再改善。 

8、第 191 頁國會聯絡部分，引用張台麟之發言，然其發言為國會

助理制度，顯然為錯置，建議修正。 

（八）本會意見： 

1、本研究文獻分析中，在「國會議事改革相關研究」及「行政部

門 相 關 國 會 聯 絡 機 制 之 研 究 」 部 分 僅 依 討 論 主 題 臚 列 相 關 文

獻，並未進一步檢視內容及論述這些文獻和本研究相關之處，

亦未分析過往相關研究不足之處，建議再加強補充。 

2、研究方法部份 

(1)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行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溝通機制， 惟焦

點團體及深度訪談對象多為專家學者或立法院人員，較缺乏

行政院或相關部會代表，例如探討行政部門提案作業問題，

主要係從現行法令制度及專家學者意見歸納，欠缺檢視行政

部門實務運作情形，建議可訪談行政部門人員，納入現行實

務經驗，以強化資料完整性。 

(2) 於焦點座談及深度訪談記錄部分，基於研究倫理，請事先徵

得與會專家學者同意列名及確認內容。 

(3) 於深度訪談部分，建議以表列方式呈現受訪對象屬性。 

3、第三章中各國立法制度與經驗資料蒐集完整，惟建議再加強各

國 制 度 和 我 國 現 況 比 較 分 析 ， 並 提 出 可 供 我 國 制 度 參 考 之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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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研究在分析訪談與座談會資料部分，第一手資料引用篇幅過

多，建議僅擷取關鍵資料引用即可，並強化相關資料的歸納與

分析。 

5、於第四章探討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建議納入黨團運作手段

因素，如少數黨團運用不同手段杯葛議程，影響法案審查，並

進 一 步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制 度 設 計 減 少 政 黨 對 立 運 作 下 所 造 成 的

無效率。此外，國會聯絡機制係現行行政與立法溝通協調的主

要管道，惟於本研究中較少著墨，建議可再加強補充。 

6、於第六章研究建議部分，有關「強化政黨內部的溝通整合機制，

尤其是讓立法委員參與政策擬定過程」、「調整媒體採訪的政策

與管道」、「擴大行政立法部門之間以及立法委員之間非正式交

流」三建議，主辦機關請增列行政院所屬各部會。 

7、 本 研 究 報 告在 內 容 撰 寫 方 面 尚 有 資料 引 用 格 式 疏 失 ， 如 第 84

頁、第 169 頁、第 175 頁及排版格式有誤等問題，請全文檢視

並修正。     

八、研究小組說明： 

  有關資料修訂部分，研究團隊將依據與會學者專家及委託單位所

提供建議進行修正，並於深度訪談部分進一步補充在野黨相關人士之

意見；另錯漏字、格式不正確及焦點團體及受訪對象匿名問題亦會一

併更正。 

九、主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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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各位教授及專家撥冗出席本次審查會，與會貴賓所

提的各項寶貴建議意見，請研究團隊參酌採納，儘速修訂研究報告

初稿，並於 1 個月內送本會，俾辦理後續事宜。 

十、散會（上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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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附錄十五附錄十五附錄十五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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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之文章已納入參考，參見頁 221。 

(2)依照研考會委託之方向，本研究所做

相關建議，主要係以不修憲為前提。

故以檢討行政機關提案過程、強化國

會內部組織、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溝

通 協 調 機 制 等 方 面 提 出 各 項 改 革 建

議。 

(3)然 提 出 修 憲 之 長 期 建 議 是 希 望 正 本

清源，以憲法最高位階釐清並確立行

政與立法兩權之間的權力互動，而非

透 過 法 律 即 可 輕 易 修 改 兩 機 關 之 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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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審查意見修正，參見頁 203-217，

II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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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 對 行 政 機 關 提 案 機 制 及 行 政 與 立

法機關協調溝通機制所提之建議，主

要 仍 著 眼 於 加 強 並 有 助 於 行 政 與 立

法機關間之溝通，與政府分立與否並

無關係。亦即無論政府是否分裂，採

行 此 等 建 議 均 應 有 助 行 政 立 法 之 溝

通協調。 

(2)另以立法部門議事運作而言，強化立

法權最根本的關鍵，在賦予國會多數

黨立法成敗的完全責任，國會多數黨

所 主 導 的 立 法 方 向 如 不 能 為 大 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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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同意，必將於下一屆選舉時失去

多數議席，即使在分立政府的階段國

會 多 數 黨 亦 不 能 自 外 於 定 期 選 舉 的

檢驗。立法院目前的運作方式本即存

在若干問題，本研究所提立法部門議

事運作改革建議，係著眼於全面性的

國會改革。強化的立法權交付於國會

多數黨黨團的領導，國會多數黨則因

定期選舉的檢驗由選民論其功過。與

分立政府或統一政府並無必然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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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採 訪 規 則 與 採 訪 範 圍 建 議 修

正，可建置國會頻道專門無間斷地播放

立法院議事內容，而非任由媒體進入立

法院斷章取義進行報導，參見頁 VII。 

5. ҥہёୖу 2 Կ 3 Ǵᔈቚہঁ

уہኧໆǴԜࣴࡌزԖՖշ

ǴӵՖёՉǴёӆుΕᇥܴҗǶ 

表 4-1：「第七屆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政

策管轄範圍及監督部會一覽表」詳細列

舉 目 前 立 法 院 八 個 常 設 委 員 會 政 策 管

轄與部會監督的負責範圍，每一委員會

所負責範圍明顯過大，未必能有效履行

其職責。每一立委均可參加 2 至 3 個委

員會，可以有效增加委員會數量，每一

委員會管轄範圍即可適當縮減，各委員

會 較 易 有 效 履 行 其 政 策 管 轄 與 部 會 監

督之職責。 

6. ԖᜢفߏՅӵՖۓՏǴё

ӆᇥܴǶ 

立 法 院 院 長 係 因 多 數 黨 黨 團 支 持 而 當

選，並非因多數黨與少數黨共同支持當

選，理應為多數黨黨團最高領導者。立

法 院 院 長 既 為 多 數 黨 黨 團 最 高 領 導

者，便應承擔多數黨立法政策與立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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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設計規劃與完成的責任，立法院院長

在議案付委、院會議程決定、透過程序

委 員 會 與 特 別 規 則 決 議 案 掌 握 所 有 重

要 爭 議 性 立 法 的 審 議 程 序 等 職 權 方

面，均宜參考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的角

色做全面配套的改革。 

没. ࣴࡌزύёԵቾࢂցߥ੮Ȩ܈ёȩ

ӷǴаܴዴǶ 

感謝評審委員的建議，本研究已修改參

見 X、71、84、197 與 216 頁。 

8. ᄔाᆶҁЎϐЎӷࢬᄣϩёӆу

மዎႬǴ෧ϿߏѡόܰှϷЬຒ

όܴዴϐǶ 

參照審查意見修正。參見摘要 III、IV、

V，及頁 203-207。 

 

9. ᄔाวϐϩᗺ௶ॊᚒёӆঅ

 Ǵаँᡉ௶ॊख़ᗺǶׯ
參照審查意見修正，參見頁 III-V。 

Ц௲ҥЦ௲ҥЦ௲ҥЦ௲ҥ((((ᆵεᏢݯࡹᏢسᆵεᏢݯࡹᏢسᆵεᏢݯࡹᏢسᆵεᏢݯࡹᏢس))))    

10. ҁࣴز௦КၨࣴݤزǵЎᆶी

ၗϩǵขᗺიᡏݤᆶుࡋೖፋ

ᆀǶோขᗺიݤБزǴࣴݤ

ᡏᆶుࡋೖፋϐೖፋჹຝࢂցԖ܌

ϩǻҭԖΓ(ᗶੀہǵՖᗶ

ᄪǵᛥ፣)ΒᜐࣣୖᆶǴࢂցԖ

ਸԵໆǻԶϩుࡋೖፋჹຝϐೖ

ፋᚒҞᆶϣǴ՟Я࣮όрుࡋೖ

ፋϐѸाǶ 

(1)由於現任官員或立委對於參與焦點

團體有所顧慮而不願參與，故研究

團隊規劃與實際邀請對象確有若干

出入。 

(2)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固然有若重

疊，但由於焦點團體發言時間有

限，且與談者可能有較多顧慮，故

難以或不願暢所欲言，透過深度訪

談，確實獲得與焦點團體有相當不

同且更深入之觀點。 

܈ൔೌמԵϐՋБЎӭឦୖ܌ .11

܄ቚуᏢೌࡋёࡌǴϩࡹ

ፕǶќҁࣴزख़ᗺᔈख़ܭӚ୯

ȨՉࡹᆶҥݤڐߐፓྎ೯ᐒڋȩ

ϐϟಏᆶϩǴࡌԜϩёቚу

依照審查意見修正，請參見表 6-1，頁

20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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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ϐϣǴࡌ٠ஒϖ୯ϐ౦ӕ

ӈ߄ᇥܴǴᡣ᠐ܭܰޣ᎙᠐Ƕ 

 

 

 

12. ҁࣴزϐ่ፕϩࣁȨख़ाวȩᆶ

ȨЬाࡌཀـȩٿϩǴԖ࣬

ֹഋॊǴՠӧȨख़ाวȩϐӚ

୯ࡋڋБय़Ǵࡌख़ᗺᔈ׳மፓȨՉ

ȩϐวڋፓྎ೯ख़ाᐒڐݤᆶҥࡹ

ᆶКၨǶ 

感謝評審委員的建議，考慮到章節架構

安排，建議維持現況，而予以微調。本

研究增加內容可參見頁 216-217。 

 

 

13.  ࣴ ᐒᜢȩǵࡹϩǴଞჹȨՉࡌز

ȨҥݤᐒᜢȩϷȨՉࡹҥݤᐒᜢྎ

೯ڐፓᐒڋȩΟϩࣣගрҥջё

ՉǵύයϷߏයࡌǴֹ࣬Ǵ

ோࡌ٤ࢌϐᜪձەӆࡘԵǴٯӵ

ȨຬฅفߏՅϐࡌҥȩǴӧۓځՏ

ᙶమǴ՟όܫەӧȨҥջ

ёՉࡌȩΠǶ 

研 究 團 隊 認 真 考 慮 審 查 意 見 並 再 進 行

多此討論，對研究建議再重新進行若干

調整，參見頁 216、X。 

 

 

 

 

 

14. όፕՖᅿᏦࡹᡏڋǴӧՉࡹᆶҥݤ

ྎ೯ڐፓၸำύǴନ҅ԄᐒڋѦǴ

ȨࡹលȩϐفՅҭߚதख़ाǴࡌ

ҁࣴزӧȨࡹលȩفՅϐё

ӆуமǶ 

在各國與我國制度運作狀況中，均有論

及政黨之重要性。 

而本研究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有關

立 法 院 院 長 與 多 數 黨 黨 團 領 導 角 色 相

關問題，即係針對立法政黨部分所作討

論。因本研究主題僅限於行政立法兩政

府部門範圍內，因而未針對立法院黨團

以外的國會外部政黨組織特別探討。 

15. ୯ၗుڋϐࡌҥҭࡐख़ाǴёԖ

ਏफ़եՉࡹᆶҥྎݤ೯ڐፓϐҬܰ

ԋҁǴࡌҁࣴزયΕǶ 

資 深 制 與 委 員 會 結 構 強 化 有 密 切 關

係，資深制最重要的影響在於委員會領

導職務的決定，本研究所建議的以單一

委員會主席取代現行雙召集委員、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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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主席與委員一任到底、建立小組委

員會制等，均係參考美國國會資深制所

提改革建議。 

ֆࣴزख़ᘶֆࣴزख़ᘶֆࣴزख़ᘶֆࣴزख़ᘶ((((ύѧࣴزଣݯࡹᏢࣴ܌زᝢഢೀύѧࣴزଣݯࡹᏢࣴ܌زᝢഢೀύѧࣴزଣݯࡹᏢࣴ܌زᝢഢೀύѧࣴزଣݯࡹᏢࣴ܌زᝢഢೀ))))    

16. ҁࣴزЬा߯ၸКၨࣴݤزǵข

ᗺიᡏݤϷుࡋೖፋݤǴ٠Кၨ

ऍǵमǵݤǵВǵᗬϖ୯ࡕࡋڋ

ϩѠݩǶҗܭКၨࣴز

ϩ߯җόӕԴৣՉǴӢԜҽ

ൔ॥ॎ౦ǴલЮठ܄Ǵၨ՟

ϖঁ୯ৎᐱҥޑၗ୴᠄ǴԶલЮ

Ԝϖ୯کѠՉҥࡋڋݤᆶᡍ

ࡌǶزКၨࣴᖿ౦ϐϩ܈ᖿӕޑ

Ԝϩᔈஒ၀ϖ୯ᆶѠϩ

ՉКၨϩǴפр࣬՟࣬܈౦ϐೀǶ 

依照審查意見修正，請參見表 6-1，參

見頁 207-213。 

 

 

 

 

 

 

 

 

 

1没. ుࡋೖፋჹຝၸϿǴЪԖୃሥǶೖ

ፋჹຝӭࣁ୯҇លᝤϷ࣬ځᜢΓ

γǴલЮ҇លϷځдӧഁល࣬ᜢ

ΓγޑೖፋǶ 

訪 談 對 象 係 依 據 研 考 會 委 託 要 求 與 契

約 而 規 劃 ， 另 受 限 於 時 間 與 經 費 之 限

制，訪談對象已盡力追求多元化。依照

審查建議，已增加民進黨籍卸任立委一

人之深度訪談，以為平衡。附錄十三，

頁 305-306。 

18. ϩୖԵЎѝӈрਜҞǴ٠҂ቪ

рୖԵϐ।ኧǶ(ӵಃ 220 ।Ǵᛥ

፣Ǵ2004ǴȨ୯ᆶҥೌמݤȩǴѠ

чǺϖࠄǶᛥ፣Ǵ2004ǴȨҥݤำ

ׇᆶೌמȩǴѠчǺϖࠄрޗހǶ)

ќЎЇҔԄፎठǶ 

參 考 書 目 ： 羅 傳 賢 ， 2004，「 國 會 與 立

法技術」，台北：五南。 

直接參考引用處在第四章第二節三三三三、、、、後後後後

委 員 會 階 段委 員 會 階 段委 員 會 階 段委 員 會 階 段 ---- 黨 團 協 商黨 團 協 商黨 團 協 商黨 團 協 商 段 末 ( 羅 傳 賢 ，

2004： 195-233)，參見頁 237。 

 

19. ϩЎ٬ҔൔરၗǴࡌ٬Ҕ

ȨύѧޗȩၗǴࡹលՅறၸᐚ

報紙資料來源雖非以中央社為主，但研

究 團 隊 在 內 容 處 理 上 務 力 求 中 立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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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ҔǶќҭόࡌൔરၗόޑࠆ

 ٬ҔᅺγፕЎၗǶࡌ

觀，而無特定政治立場。另雖有參考若

干 碩 士 論 文 ， 但 在 引 用 上 也 將 更 為 謹

慎。 

 

20. ቹៜՉࡹҥݤᐒᜢྎ೯ڐፓᐒڋε

ठԖаΠϩǴፎયΕࣴزϣǺ 

(1) ᏦࡹၮբቫԛǺջ٬Ѡࣁठ

ہលᝤҥܭលჹࡹܭǴՠҗ۬ࡹ

ऊ״ΚόىǴӢԜΨԋՉکࡹҥ

 ϐ໔ԖᗶྎǶߐݤ

зाᏃݤзϣೕቫԛǺ࣬ᜢڮࡓݤ (2)

ǵݤଣಔᙃݤೕჄֹԋǶӵǺҥז

ҥݤଣᙍՉݤ٬ǵҥݤଣӚہ

ಔᙃݤǶ 

(3) ՉࡹቫԛǺך୯ҥݤଣલЮ୯ᖄ

๎ൂՏߏයᐒڋǶ 

(4) លࡹᜢ߯Ǻၸаលሦޑࡹលϣڐ

ፓλಔࣣࣁቹៜӢનǶ 

(5) ҥঁہΓЬကǺលइόᄆǴҥঁہ

ΓቫԛϕॶளᜢϪǶ 

(6) ҇ ཀሡǶ 

有關(1)至(6)項，本研究團隊於報告中分

別在 77、79、85、83、180 頁有其完整

的論述。 

 

 

 

 

 

 

 

 

 

 

 

 

 

 

21. ҁࣴزൔஒࡌϩԋҥջǵύ

යǵߏයਔ໔ׇٰՉׯॠǶ

ฅԶǴϩҥջࡌ܄Ǵ՟ЯԖ౾

ᛖᜤՉϐᅪǶٯӵǺӧՉࡹҥݤᐒ

ᜢྎ೯ڐፓᐒڋϩǴࡌຬฅ

՟ЯࢤҥǴԜϩ໘ࡌՅϐفߏ

 ᜤၲԋǶࡐ

研 究 團 隊 認 真 考 慮 審 查 意 見 並 再 進 行

多此討論，對研究建議再重新進行若干

調 整 。 超 然 議 長 角 色 之 建 立 已 檢 討 刪

除，頁 21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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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ҁࣴزൔۘԖ٤౧ᅅϐೀǴа

ΠࡌࣁׯϐೀǺ 

(1) ಃ 66 ।ǺಃΒࢤಃѤՉǴលہጰӕ

ᄪ߄߾Ңǳ҇លᝤҥہጰӕᄪ߄

ҢǶ 

(2) ಃ 83 ।ǺಃΐᗺǴᆕҥݤଣǳᕴ

 ଣǶݤҥࡴ

(3) ಃ 86 ।ǺॹኧಃΒՉǴૈ܌วǳ

 วචǶૈ܌

(4) ಃ 138 ।ǺಃΒࢤಃΒՉǴԄፎ

ፓୖଣόሡޜǶ 

(5) ಃ 246-24没 ।ǺЬৢᆶΠӈᖱۉޣ

МόठǳЦԴৣᔈࣁׯԴৣǶ 

(6) ಃ 261 ।ǺॹኧಃΟՉǴᙓլځǳ

୯ϣᄍҔࣁᙓլሸǶ 

(没) ಃ 262 ।ǺॹኧಃΟՉǴԄፎፓ

Ƕ 

(8) ಃ 311 ।ǺനࡕՉǴٗጕӆඤӣ

ǳٗӧඤӣǶ 

(9) ಃ 31没 ।ǺಃϤՉǴЦଣលǳЦଣ

 Ƕߏ

(10) ಃ 318 ।ǺॹኧಃࢤǴԄፎፓ

Ƕ 

(11) ಃ 323 ।Ǻࢤٿ໒ᓐǴԄፎፓ

Ƕ 

(12) ಃ 323 ।ǺಃϖࢤǴᒲૈǳϐ

ૈǶ 

(13) ಃ 334 ।ǺനࡕࢤॹኧಃϖՉǴ

݆ޑࢁလǳښǶ 

依審查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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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335 ।ǺಃΒࢤಃϤՉǴךଛᔒ

ǳךଛ๏Ƕ 

(15) ಃ 3没0 ।ǺಃϖᗺǴϣࠕǵൔǳ

ϣᓠǵᛈǶ 

(16) ಃ 3没4 ।ǺಃΎՉǴecfa ǳࡌ

ࣁ ECFAǶ 

(1没) ಃ 429 ।ǺಃՉǴΝ҅ᅚǳԘ҅

ᅚǶ 

(18) ಃ 43没 ।ǺಃΒࢤಃ 11 ՉǴӦ

ҜǳݺӦҜǶ 

(19) ಃ 466 ।Ǻॹኧಃ 13 ՉǴԄፎ

ፓǶ 

ഋЬҺઝਜԋৎഋЬҺઝਜԋৎഋЬҺઝਜԋৎഋЬҺઝਜԋৎ((((ՉࡹଣচՐ҇ہՉࡹଣচՐ҇ہՉࡹଣচՐ҇ہՉࡹଣচՐ҇ہ))))    

23. ҁࣴزᚒҞϷᆣፕǴ߳ज़ܭՉࡹᆶ

ҥݤߐǴோಃ 44 ।ಃΒፋፕΞ

ੋϷ᠋ڗᕴ୯ൔϷϖଣӕཀ

ǵቸڍǵጝխǴӢԜǴᏤፕ

ᆶകǴࡕፕॊࡌัբ༾ፓǴ

ᡣᚒᆶϣૈ׳ᖿࠨӝǶ 

該 節 討 論 主 要 針 對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之

現況進行描述，故對於立法院之職權，

有較完整之說明。然審查意見認為有關

總統國情報告、人事同意權與彈劾、罷

免等權力行使，其間實務運作上仍涉及

廣 義 之 行 政 與 立 法 機 關 間 的 溝 通 協

調，本文納入探討，仍有必要。 

24. ҁࣴزගाගϷ 2008 ԃଭڗ۬ࡹ

ள 没 ԋаനεលৢԛǴᓬӃݤਢ

ӧӧഁល݆လΠคݤճ೯ၸǴӕ

ਔΨ҂ᕇӕលӕדӄΚЍǶऩԜ

ፕॊឦࣴزጄᛑǴځচӢϩ՟ё

ቚӈ٤ნϷుࡋϩǴፏӵǺ

٣ำׇीǵݯࡹΓނᏹ୯ৎ

ᇡӕǴဂӢનǵ൞ᡏൔᏤࢂց

ѳǵࡹលԋࢂցڀଯࡋӕ፦܄ǵ

在立法職權運作之現況問題上，對此等

問題已多有分析，惟受限篇幅與研究方

向，未能一一納入。且本研究目的主要

在提出制度上之建議，審查意見若干面

向時難以提出制度上之規範建議，故經

檢討後，對於審查建議之各面向，仍有

若 干 保 留 ， 待 日 後 進 行 更 深 入 之 探 討

時，再納入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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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ભიᡏϐቹៜǵճ่ᄬޑѰ

ѓǵଯޕӜࡋϐঁΓ፦аϷඓඝ

ჴޑޣଯᖂఈϯቹៜǾǹЀ

ଣৢԛҗၸѐݤҥځ 12 ہঁ

Ǵ225 ৢΚၨีញঁޑᡏǴᙯ

ϯࣁ 8 Ǵ113ہঁ ৢၨڀჴ

༾֮բҔǴޑғౢ܌ᡏǴᆎύঁޑ

លიޑऊ״(ಃ 202 ।លइǾ)ࢂց

วචޑۓऊ״ǻ 

25. ಃ 28।ЇҔ(2003)ჹಃ 4ۛ

ҥݤଣزࣴޑǴځЬाҞ߯ޑा߄

ၲՖཀ఼ǴЀځЇҔϿኧ۬ࡹਔ

යǴ೯ၸݤਢКٯϐፕॊ୷ᘵั༮

ᖓ১ǹӢಃ 4 ۛҥݤଣӭኧৢԛᗨ

ჹӭ๊ࢂ୯҇លόࢂ୯҇លǴՠࢂ

ኧǴ۳۳ᒃ҇លǵཥលǵคលᝤᖄ

࿉аϷ࠼ৎǵচ҇Ԗဂہ൩

วචᜢᗖϿኧޑਏǴќѦǴය

೯ၸݤޑਢӭჲǴΨᆶයޑ

ख़ǴаϷݤਢϐᜤܰࡋԖᄒฅᜢ

߯ǴٯӵΒДҽයࢂаݤਢࣁ

ЬǹΐДҽࢂႣᆉࣁЬǴݤਢࣁᇶǶ

ঁයޑख़ᗺаϷݤਢᜤܰࡋ

ԖుࡋቹៜǴݾݤ܄ਢӭǴݤਢ

όܰ೯ၸǴቲЗݤਢӭǴಕी೯ၸ

ਢኧ࣬ჹКၨӭǴӢԜǴӵݤޑ

ЇҔ(2003)ಃ 4 ۛҥݤଣޑ

ፕॊǴಃزࣴ 2没 ।ଆޑകᆶಃ

62 ।ፕॊǴ՟ᔈံம܈ፓǶ 

本 研 究 援 引 盛 杏 湲 等 學 者 對 於 行 政 院

提 案 之 通 過 比 例 及 通 過 天 數 之 實 證 分

析，主要目的在說明執政黨是否能掌握

國會多數，將會影響行政立法間之互動

關 係 ， 以 及 行 政 院 提 案 通 過 之 難 易 程

度。 

具體來說，第四屆立法委員國民黨原先

佔 123 席，扣除離職及 2000 年總統選舉

前 後 脫 黨 之 委 員 ， 國 民 黨 在 全 體 席 次

207 席(扣除離職委員之席次)中仍佔 108

席，維持其絕對多數之優勢；其次，2000

年 10 月因核四停工事件，國民黨、親

民黨、新黨以及部分無黨籍人士更結為

在野聯盟以共同對抗執政黨，並掌握國

會優勢過半席次。故該文以第四屆總統

選舉前後的狀況進行比較分析，仍有其

適當之處。 

當然，本研究同意不同會期對於法案及

預算案審查可能著重程度不同，惟該文

以 六 個 會 期 的 資 料 加 以 比 較 ， 而 管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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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陳鳳瑜(2006)針對三個屆次的資料

分析亦呈現類似模式，故本研究認為相

關 分 析 結 果 仍 有 值 得 本 研 究 參 考 借 鏡

之處。 

26. ಃ 56 ।ڐᐒڋǴჴ୍ԖΒঁቫ

ԛǴࢂҥݤଣᙍՉݤ٬ಃ 68 చ

ೕۓǴہቩڐϐݤਢ

җ၀ہєہє໒ڐǹќঁ

ᐒࢂڋҗଣߏєӚលიє໒ϐڐ

ǴԶಃ 5没 ।ࡰ܌ၻঁД҂ၲ

ӅޣǴҗଣۓයೀǴаҞ

ჴ୍ԶፕǴΨЗܭԄӈਢǴନ

Ǵό(،߄Չ)Ԗ҅ԄගਢЬߚ

ฅคݤวචჴ፦ೀբҔǶԜ

ϩǴҭፎӭϒᏀǶ 

此問題已於 75-78 頁進行分析探討，並

參照審查意見補充。 

 

 

 

 

 

 

 

 

 

2没. ಃΒകࢂࡽፕॊך୯Չҥڋݤ

ᆶୢᚒǴՠவᡏЎӷಒॊǴ՟ࡋ

ЯѝࢂஒՉݤೕǴݤచޔௗ

ຠǴЖલჴ୍ፕॊǴჹୢᚒϷ

ୢᚒᙶమǴ՟Яคݤวච҅य़ਏ

ǴࡌᔈவҥݤำׇǴჹྣЬा

ගਢᖄǴаϷᡏڋݤय़բᅒۭ

ᔠຎǴவঁᕉёૈय़ᖏୢޑᚒ

ҬΰᙶమǴٯӵҥݤǴၗૻᇆǵ

ᇥܴǵᖐᒤϦ᠋ǵࡹຑǵࡹ

൞ᡏЎ࠹ǵҥݤ٣ၮբǵ࣬ᜢΓ

ཀـӝᆶྎ೯ǹҥݤύǴำׇ

ӵՖǵයำӵՖᆅǵݤਢӵ

ՖӈਢǵݤਢคݤӈਢǴӵՖೀǻ

感 謝 審 查 委 於 提 供 之 建 議 與 書 面 補

充，研究團隊已納入研究參考。惟就第

二章安排之結構，乃先針對立法機關職

權行使之制度現狀進行描繪，其次才針

對現狀之問題進行分析。審查意見所提

之問題，大部分已於前述第二部分中進

行分析。參見頁 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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ଣคݤбہǴбہΞൺǴӵՖ

ೀǻౣ৾ਅаϷၮբǹҥݤ

ᛖᜤՉ౾܈ǴֹԋΟ᠐Ξൺǻࡕ

ᙟਢϐຑǾǶගٮҥݤำׇ

კ߄Ϸගਢᖄᄔाزࣴٮი໗ୖ

Ե(ӵߕҹ 1ǵ2)Ƕ 

 

 

 

 

28. ҁࣴزಃ 201 ।மፓගଯቫભྎ೯

ᐒڋǴಃ 203 ।ࡌҗ࣬ܭߏ

Տ໘ہ୍ࡹޑᏼҺྎ೯ڐፓϐ

ᙍǶځჴᏦݤ 520 ញЎջԖၠଣሞ

ଣڐߏᐒڋǴаՉჴ୍ᐒڋǴ

Չࡹଣઝਜ߯ߏՉࡹଣჹҥݤଣޑ

ྎ೯ѳѠǴӚࣁуமྎ೯ᐒ

೯ืαǴӢྎࣁߏୋ२ۓࡰǴΨڋ

ԜǴҁࣴࡌزගଯቫભǴҗ࣬

ڐᏼҺྎ೯ہ୍ࡹޑՏ໘ߏܭ

ፓϐᙍǴ՟ёፓࣁǺࣁуமҥݤǵ

Չྎࡹ೯ᐒڋǴΒଣྎ೯ѳѠ(ื

α)ᔈරڋݤϯೕჄதᄊǹќࣁ

ჴ୍ሡाǴᡏڋѦᔈமϯលჹលǵ

លࡹѳѠǴ൞ᡏϕǵہྎ೯Ϸ

ၗྍӝӅ٦ᐒࡘڋԵǶ 

主要建議意見部分修正為「二院溝通平

台，應朝法制化規劃常態設置，且由相

當 於 部 長 位 階 的 政 務 委 員 擔 任 溝 通 協

調之職。」參見頁 213、VII。 

 

 

 

 

 

 

 

 

 

 

 

 

29. ಃ 203 ।ύයࡌϩǴԖᜢࡌҥ

ቚӈࡌϩǴڋቹៜຑᐒࡹ

༟ӅᏤаϷ࠹ࡹᇥܴǵࡹ

ଣၮբݤǶќѦǴҥ܄ൎϐѸाݗ

όૈѝڋݤೕጄǴჴ୍ᡍ

ಕᑈǴ۳۳ҥݤԋ௳ᜢᗖǴӢ

ԜǴନࣴزი໗மϯڋݤѦǴ

參照審查意見，立即可行建議部分，增

加「行政機關重視並強化嫻熟立法運作

及相關法規流程之幕 僚人員」。參見頁

214、VIII。 

並將原有建議修正為「建立政策影響評

估機制，行政機關應強化政策說明、政

策宣導以及形塑共識氛圍；相關預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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ᔈख़ຎ٠மϯቢዕ׳ᐒᜢࡹՉࡌ

ҥݤၮբϷ࣬ᜢݤೕࢬำϐჿႻΓ

Ƕ 

劃 應 明 確 ， 並 應 說 明 來 源 。 」 參 見 頁

210、VIII。 

 

 

ݤǵҥࡹՉۓঅᏦǴమཱࣚࡌ .30

ज़ǶҞϖଣѳՉीǴோჴ୍ၮ

բǴҥݤଣۓڋϐҥݤଣᙍՉ٬

࣬ᜢೕጄ߾ଣ٣ೕݤǵҥݤ

ӛҥݤीǴ՟ԖߟҍځдѤ

ଣᙍϐቾǶ 

審 查 意 見 認 為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等 法

律 偏 向 立 法 權 而 使 權 力 分 立 受 到 破

壞，然相關法律係依據憲法所賦予立法

院之職權而制定，就其內容觀之，尚難

謂偏向立法權而侵犯其他四院之權。建

議改為「修改憲法，明確界定行政院與

立法院之職權與互動方式，以符合憲法

五 權 平 等相 維 之 意 旨 」。 參 見頁 214、

217、VIII、XI。 

且 此 項 意 見 似 與 本 研 究 報 告 主 題 並 無

直接關聯。現行憲政架構下的行政與立

法關係自與過去不同，立法權與行政權

發生衝突時(例如核四停建案)司法體系

與 釋 憲 仍 為 有 效 的 裁 判 機 制 。 修 憲 之

外，穩定的憲政慣例對行政與立法關係

的衝突與磨合可能更為重要。 

31. ҞՉࡹǵҥڐݤݤਢ҂ჹϦ

ѳჹࡑǶҥݤଣႣᆉڐǵݤਢڐ

Ǵ۳۳ό๏ՉࡹߐวقΚǴ

όՉࡹߐคݤፁЬǴೱ୷

ҁޑཀၲ߄ـ㠀ԖǴᔈЋঅु

࣬ᜢೕۓǴڐၸำǴѸ҅ပ

ჴᒵॣǵᒵቹᐒڋǴ٠ӧϦѳǵϦ

໒ፕॊᐒڋՉǶ 

本研究立法部門議事運作部分，對立法

院 委 員 會 制 度 與 委 員 會 審 查 法 案 相 關

問題，均提出相關的檢討與改革建議。 

 

 

 

 

 

32. ՉលიڐीঐᎯہӚ 本研究第五章第二節三、黨團協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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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Ԗগہߺ(ہ)Չ٬ᙍ

ϐቾǴᔈமϯہቩᐒڋǴ

൧ख़ہቩ่݀ǴӭႴᓰہ

ჴ፦рৢ࣬ᜢǴ٠ज़ᕭលიڐ

Ǵលიගਢज़Ƕہቩό

លიڐϐݤਢǴ࣬܈ᜢ،Ǵ

 Ƕ׳ำׇόளᡂۓݤہߚ

與院會程序改革、第六章第一節三、立

法 機 關 職 權 行 使 與 議 事 運 作 部 分 之 看

法，與此項審查意見相同。 

33. όϩҥہݤৢԛคݤ҅ϸࢀ

҇ཀϷж܄߄Ǵᔈёࣴࢂցڗᎍ

ғౢޑہលϩଛόϩৢԛǴࡹ

֡ӣᘜᒧᖐᐒڋǴ٠ஒᏢᐕય

ΕीǴঈගଯҥࠔݤ፦ᆶ܄Ƕ 

此 項 意 見 似 與 本 研 究 報 告 主 題 並 無 直

接關聯。不分區立委選舉制度的變更涉

及修憲，相關問題似應另案委託研究。 

34. ำׇہॄೢݤਢጓ௨Ǵݤਢૈ

ցӈਢǴױᜢݤਢҬбቩϷֹԋ

ΒǵΟ᠐ϐҥݤำׇǶаҞಔᙃ

ीϷ่ᄬϩǴݤਢࢂցӈਢǴ

ਢԛӃࡕϐጓ௨ܭ،ڗӭኧលǴ

ၶԖݾ߾а߄،БԄ،ۓǴԜᅿ

ीόճλលݤਢǴΨগߺค

ҺՖលࢴϐҥہݤϐҥݤǴ՟

ᔈҥջঅुำׇہಔᙃകำǴ

٠অुѝाΟৢہаගਢᖄ

Ǵ࣬ᜢݤਢ൩ѸӈਢǴଌଣ

Ҭб܈ፕǴঈуೲݤਢቩϷߥ

ም১༈ҥہݤϐҥݤǶ 

多數統治為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則，贏得

國會選舉勝利的多數黨受選民付託，理

應承擔立法成敗的完全責任，少數黨與

獨 立 派 立 委 則 應 負 起 監 督 多 數 黨 立 法

工作的責任。以立法院的改革而言，似

應 以 美 國 聯 邦 眾 議 院 完 全 的 多 數 統 治

為師，不應走向美國聯邦參議院少數參

議員以杯葛議事的手段，迫使多數黨領

袖讓步，進而使少數參議員反而取得種

種立法影響力的機制。 

35.  ࣴ ่ᄬǴቲہமϯࡌი໗ز

ନєہڋǴൂࣁׯЬৢڋǶ

٩ჴ୍ၮբǴࡌմନҁЬǴ

Ӣ௦ൂЬৢڋǴЬৢज़ၸεǴ

(1)本 研 究 有 關 立 法 院 委 員 會 改 革 的 相

關建議，主要參考美國聯邦眾議院的

結構與運作方式。單一委員會主席、

單一小組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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ஒѰѓݤਢϐቩǹϸϐǴہ

Ьৢज़ӵၸࡋज़ᕭǴᕷᅥޑՉࡹ

٣୍ϷЬਢޑπբஒ״ᑛЬ

ৢǴӧΒޣख़ᑽໆΠǴёૈคΓ

ᜫཀᏼҺЬৢǴॐ੮ӺҥݤଣǴ

౧ᚆᒧᔼǶќѦǴࣁᄣݤਢ

ϦѳӝՉቩǴᗉխєہ

ᐱᘐᐱՉǴԖᜢہቩਢϐ

ᓬӃׇᆶᒧुǴࡌᔈЋঅु

࣬ᜢೕۓǴҗӚہє໒

ݤЬہም১༈ঁձߥǴаۓ،

ਢቩǶ 

委員均一任到底，均為美國國會的常

態。在此種制度下，委員會主席自有

一定法案審查的控制權，但相對於主

席之外，每一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亦

另 有 少 數 黨 高 階 委 員 (minority 

ranking member)的制度性監督角色存

在。此外，眾議院議長以其多數黨黨

團最高領導者的身分，可以透過院會

特別規則決議案掌控法案審議，委員

會主席並無絕對的法案控制權。 

(2) 審 查 意 見 對 單 一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疑

慮，實係以行政部門的角度出發，但

以美國國會的實例視之，審查意見所

述各項問題在美國並不存在。我國立

法委員重選區輕立院的行為模式，另

有其他制度性因素使然。相關問題須

建立全面配套措施，此處無法一一詳

述。單以工作時間而論，美國國會院

會 及 委 員 會 週 一 至 週 五 均 為 開 會

日，每日傍晚左右議員常需到達議場

參與記名表決，缺席紀錄同樣刊載於

表決紀錄網頁中，眾議院甚至在行事

曆中明訂開會日以外的時間方為「選

區工作期間(District work periods)」。

審 查 意 見 中 所 謂 「 無 人 願 意 擔 任 主

席 ， 被 迫 留 守 立 法 院 ， 疏 離 選 區 經

營。」在美國國會中並不存在。 

36.  ࣴ ᖄৢቩہቲନࡌი໗ز

մନҁЬǴӢࡌǶҁΓࡋڋ

(1)委 員 會 聯 席 審 查 制 度 係 因 議 案 多 重

付委(交付多個委員會審查)而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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ᖄৢቩࡋڋԖځѸाǴԖݤ٤ਢ

ੋϷय़ӛ఼ᇂځдہᙍඓǴє

໒ᖄৢቩёаගଯҥࠔݤ፦ǹோ

ǴᗉխϿኧပჴჴ፦ቩࣁ 1 Կ 3

ਏݤϪǴаගଯҥۓ،ہৢ

Ǵҁࣴزਢ՟ёࡌǴஒ 8 ঁ

ࣁᆒᙁہ 6 Կ 没 Ǵঈہঁ

ගଯӚہہৢԛ܈ᆢ 8 ঁ

ৢԛӆቚуہݤǴҥہ 20

ৢǴ٠ଛӝݤೕঅ҅Ǵज़ᕭߚ၀ہ

܈ᖄৢϐہόளฦว

 ǶਢቩݤǴୖᆶق

研究報告第五章第二節二、委員會結

構與職權強化部分，對多重付委議案

之處理程序，除建議廢除委員會聯席

審查制度以外，並建議立法院院長應

指定各委員會各自的審查時限，各委

員 會 應 於 指 定 時 限 內 各 自 召 開 會 議

審查。此項建議係參考美國聯邦眾議

院對議案多重付委的處理程序而來。 

(2)本研究報告第五章第二節二、委員會

結構與職權強化部分，對立法院常設

委員會數量調整的建議：「現行八個

常 設 委 員 會 的 編 組 方 式 使 每 一 委 員

會的管轄範圍過大，應斟酌政策分類

與 政 府 部 門 的 實 際 數 量 適 度 增 加 委

員會數量，至少應恢復過去十二個常

設 委 員 會 的 規 模 。 」 相 對 於 審 查 意

見 ， 本 研 究 報 告 所 提 建 議 似 較 為 溫

和、較能顧及委員會專業化的發展。 

(3)至 於 審 查 意 見 所 提 增 加 立 委 人 數 一

節，事涉修憲，似與本研究報告主題

並無直接關聯。 

3没.  ࣴ ہගਢбߏǺ፟ϒଣࡌი໗ز

നಖ،ۓǵଣำጓۓനಖ،

Ǵ՟ԖόִǹҗقǶ൩ჴ୍Զۓ

ЬၸำරഁаϷᗈፕӭԖЬ҇ܭ

ǴଣߏѸߥύҥຬฅǴӢԜǴ

ҁࡌᇡࣁόەӈΕǶќࣁዴߥ

٣ၮբᄣǴࣴزი໗ёࣴ፟ز

ϒଣߏ(Ьৢ)ᆢ٣ၮբ

請參閱審查意見 6、34 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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ᄣϐѸाज़Ƕ 

38. ుࡋೖፋୃख़ҥݤߐϷޣࡹǴ

՟คݤѳᑽϸࢀ҅ୢᚒǴࡌቚ

ӈՉࡹߐǵҥݤଣӧഁលаϷλ

លǵคលཀـǶ 

訪 談 對 象 係 依 據 研 考 會 委 託 要 求 與 契

約 而 規 劃 ， 另 受 限 於 時 間 與 經 費 之 限

制，訪談對象已盡力追求多元化。依照

審查建議，已增加民進黨籍卸任立委一

人之深度訪談，以為平衡。參見審查意

見 17。 

ᄃୖ٣Шܴᄃୖ٣Шܴᄃୖ٣Шܴᄃୖ٣Шܴ((((ՉࡹଣϦѳҬܰہՉࡹଣϦѳҬܰہՉࡹଣϦѳҬܰہՉࡹଣϦѳҬܰہ))))    

39. ҁࣴزКၨӚ୯ୢڋݤᚒ၁ჴǴሥ

ԵǴோᄊϐΓሞϕၨϿፕୖڀ

ॊǴࡌёӆуமǶ 

此 層 面 之 研 究 較 缺 乏 學 術 性 與 系 統 性

之研究成果，但在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

中對此面向多有討論，研究團隊在建議

中亦有將此部分納入。 

40. аΠࡌፎୖଜયΕࣴزϣǺ 

 ǶࢲࢬҬہݤΓᆶҥ୍ࡹ (1)

(2) ख़ຎݤਢϐӃයྎ೯ǴຑځቹៜǶ 

(3) ୯ᖄ๎ࡋڋϐϯᆶᙍΓ

ॄೢǶ 

(4) ຬฅύҥϐߏǴڐշݤਢǵ٣

ϐቶǶ 

(5) уமරഁڐǴϯှჹҥǴᒉڗӄ

҇ϐᅽࣸǶ 

(6) уமࡹࡼᕴ፦၌Ϸہ፦၌ϐڋ

 ॠǶׯࡋ

前面修正部分已經一併調整。 

請參閱審查意見 6、32、34 之回覆。 

 

 

 

 

 

 

 

 

 

ఆہߐᆢᓄఆہߐᆢᓄఆہߐᆢᓄఆہߐᆢᓄ((((ՉࡹଣϦӅπำہՉࡹଣϦӅπำہՉࡹଣϦӅπำہՉࡹଣϦӅπำہ))))    

41. х֖КၨࣴݤزǵЎᆶीၗ

ϩݤǵขᗺიᡏݤᆶుࡋೖፋǴ

ϣֹى܄Ǵՠೖፋቶࡋёӆ

уமǴٯӵǴуΕ୯ᖄ๎Γޑೖ

ፋǶ 

訪 談 對 象 係 依 據 研 考 會 委 託 要 求 與 契

約 而 規 劃 ， 另 受 限 於 時 間 與 經 費 之 限

制，訪談對象已盡力追求多元化。依照

審查建議，已增加民進黨籍卸任立委一

人之深度訪談，以為平衡。參見審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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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17。而國會聯絡人部分在計畫過程中

曾邀約多人，但其均認為事涉敏感而拒

絕受訪。惟受訪之何鴻榮董事長曾任職

行 政 院 國 會 聯 絡 組 ， 故 此 部 分 尚 能 涵

蓋。 

42. Ԗᜢঅ҅Չ٣ၮբϐࡌǴӵ

ಃ 184 ।-188 ।ޑᡂॠǴϝԖӆу

மࣴزϐѸाǶ 

請參閱審查意見 5、6、15、32、34、35、

36 之回覆。 

 

43.  ࣴ  Ǻ܄ፕёՉ่ز

(1) εϩёՉǴՠԖᜢӚہہ

ϷЬৢ௦ҺڋۭډǴࢂցዴჴԖ

ճݤܭਢϷࡹϐǴჴԖӆࣴ

Ԗၸϩ߾Κہє߾ϐѸाǴցز

ᑩϐᅪቾǶ 

ܭᡂҥፕᗨ٫Ǵՠޑࡋڋڐ (2)

Չჴ୍ǴڐࡋڋϸԶԖਔߥࢂ

ምՉࡹޑߐ௱ᔮ৩Ǵόەᇸܰ

ቲନ܈ᡂ׳Ƕ 

請參閱審查意見 15、32、35 之回覆。 

 

 

 

 

 

 

 

 

 

 ᔈ(ё)অुϩǺزҁࣴࡌ .44

(1) ёуΕճიᡏ܈ᓸΚიᡏჹݤਢ

ቹៜΚϐǶ 

(2) ёуΕԖճݤܭਢࡹ܈೯ၸϐ

ౣϷЋࢤϩǶ 

關 於 利 益 團 體 或 壓 力 團 體 部 分 應 非 本

研 究 重 心 ， 此 一 問 題 似 應 另 案 委 託 研

究。 

 

 

௲ذᆄ௲ذᆄ௲ذᆄ௲ذᆄ((((ܿֆεᏢݯࡹᏢܿسֆεᏢݯࡹᏢܿسֆεᏢݯࡹᏢܿسֆεᏢݯࡹᏢس))))    

୯ڋъᕴࣁᘜᜪܭ୯ӛך .45

ৎǴᕴԖࢌᅿำޑࡋΚǴЪҗ

Γ҇ޔௗᒧᖐǴჹᒧ҇Ԗ܍ᒍǴЪ

ϐǴߏଣଣࡹՉܭঐᎯـཀځ

ᕴ٤ࢌ܈ـࡹཀדటೣᄇਔǴز

(1)在法國部分提及，「當碰到重大議題

時，總統經常透過公開或非正式的方

式與各政黨領袖進行會晤」。且總統

與總理有許多正式、非正式的磋商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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ഖाၸՖᅿำׇǴаϷӵՖᆶҥ

ࣣࢂ܈Ǵڋ೯ᐒྎޑଣևၨӳݤ

ाၸՉࡹଣޑᐒڋǴԜࣣࣁᜢᗖ

ϐೀǴோӧԜ٠҂ፕϷǴԜϩΨ

ੋډՉൂࡹՏҁࢂيցૈӝǶ

ऍФਢޑݢӵǺමЇଆଈฅεٯ

ᏵᇥٰࢂԾଯቫϐ،ǶҗՉࡹ

ଣྗำׇբፕϐࡹǴ೯த

ၨόрୢᚒǶϸԶٰࢂԾܭᕴ

ँวڻགྷࢂ܈ჹᒧ҇ޑ܍ᒍǴ

ӢؒࣁԖၸвಒຑϸԶܰр

ୢᚒǶ 

(2)審 查 意 見 所 提 為 總 統 與 行 政 院 彼 此

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計畫架構中並

未特別就此一議題加以處理，未來似

可另案委託研究。 

 

 

 

 

 

 

 

46. ၀ࣴ׆زఈᙖҗ୯ѦόӕᡏޑڋК

ၨǴவύளډॷ᜔Ƕ୯ѦਢٯϩǴ

Ԗᜢऍ୯ҥݤߐ٣ၮբϼᅥ

࿗ǴֹӄคࣁݤҁЎ܌ၮҔǴԶऍ

୯ᕴᆶҥݤߐϐϕωࢂҁࣴ

ᙁܭΞၸࠅᜢϪϐϩǴࣁၨز

ൂǴΨ۹ຎ୯ᖄ๎ᒤϦ࠻ӵՖת

ᄽ۬ྎޑ೯ᐒڋǶԖ᠘۬ܭϐ

໔ޑᆙᜢ߯ǴаϷᛥථᅽᕴਔ

යၮҔεໆޑց،ǴՆහᇬᕴ

ω໒ۈ୯ᖄ๎ᒤϦ࠻Ǵаׯ๓

۬ᜢ߯Ǵ෧Ͽᕴჹݤਢޑց

،ǴࡌёаӧԜБय़ӭᏀǴ٠

ЪࡘԵԖٗࢂ٤ॶளך୯ୖԵǶ 

(1)本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章 第 一 節 詳 述 美 國

國會議事運作相關程序與機制，尤其

以 眾 議 院 提 案 付 委 、 委 員 會 審 查 程

序 、 委 員 會 審 查 報 告 、 院 會 議 程 編

定、規則委員會與特別規則對院會程

序的影響、議長在多數黨黨團的領導

與議程控制、少數黨的再付委動議等

具體內容詳加介紹，並據以架構第五

章 第 二 節 立 法 部 門 議 事 運 作 改 革 的

各項建議：一、院長與多數黨領導機

制，二、委員會結構與職權強化，三、

黨團協商制度與院會程序改革等。各

項 改 革 建 議 均 本 於 第 三 章 第 一 節 美

國國會議事運作部分所述。審查意見

所謂「太瑣碎，完全無法為本文所運

用」似非合宜公允的評論意見。 

(2)以 1990 年代以來美國總統行使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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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實際情形視之，主要關鍵在於立

法 與 行 政 雙 方 究 竟 為 統 一 的 政 府 或

分裂的政府，美國最近二十年來分裂

政 府 的 時 期 (1995-2001:104-106 屆 國

會 , 柯 林 頓 總 統 後 六 年 、 

2007-2009:110 屆國會,小布希總統最

後兩年)白宮的國會聯絡機制並不能

改 變 高 爭 議 性 法 案 由 國 會 通 過 卻 遭

總統否決的結果。 

(3)本 研 究 計 畫 雖 包 含 行 政 部 門 提 案 作

業、立法部門議事運作、行政與立法

協調溝通機制三部分，以美國立法與

行政完全分立的制度而言，美國國會

對 總 統 的 制 衡 能 力 遠 在 全 世 界 其 他

國家國會之上，探討美國國會強大的

立法權如何能有效運作，其重要性更

甚於總統與國會互動關係的探究，關

於美國國會經驗部分，特別著重於國

會內部議事運作詳盡的程序探討，係

研究團隊基於此項認知所做抉擇。 

4没. ӧಃ 113 ।ᗬ୯Бय़Ǵᗬ୯୯Ӛ

ݤډଌځǴஒࡕֹቩہ

ǴቩϯቩسՉᡏہݤљڋ

ࡓݤցၴᏦǵԖؒԖᆶ࣬ᜢࢂځ

Ԗคҟ࣯ϐيǵаϷచීҁܢ

ೀǶԜϩҭёॶளך୯ॷ᜔Ǵ܈

όۓҗڋݤљہݤೀǴ

ΨёࡘԵࢂցёаӃҬҗֽڋݤೀ

ǶӧВҁϩǴޑԋࢂ

中期建議的「3、強化各部會的法制人

員，建立國家法律諮詢機制。4、立法

院專業法制幕僚人員的增加」即為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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ᅿЎϯ٬ฅǴ٠όـளҔܭѠ

ޑҥݤଣǶ 

 

 

48. ಃ 125 ।Ǵम୯ߥޑӺលǵԾҗល

ࡹϣߚπល٠ࢂលǴՠࡹϣࣁ

លǴፎ҅׳Ƕ 

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修正詳見 127 頁。 

 

 

49. ൩ᡏࡌԶقǴ၀ࣴزԖӭࡌ

ჹຝࣁҥݤଣǴฅԶ୷ܭΚϩ

ҥচ߾ǴԜϩەλЈೀǶࡌ

ᔈၨख़ܭՉࡹҥݤᐒᜢྎ೯ڐፓ

ᐒڋǶՉࡹߐԖख़εᓬӃݤਢ

ाගҬҥݤଣቩਔǴନࡌҥࡹ

លលϣӅϐѦǴ׳ख़ाࢂޑՉࡹ

ଣߏᆶ୯රഁࡹលሦྎޑ೯π

բǶ 

本 研 究 計 畫 雖 由 行 政 院 之 研 考 會 委

託，但研究議題所牽涉之範圍與層次遠

超過行政部門之範疇。從思索健全國家

整體長遠制度之觀點出發，研究範疇與

建議涵蓋行政權以外之立法權，仍有正

面之意義。故研究團隊除針對行政部門

研提建議外，亦對立法院之國會改革相

關部分提出建議。至於研究成果行政機

關要如何運用，立法機關是否採納，則

屬另一層次之問題。 

50.  ࣴ ॠǴׯଣϣϐݤගϷҥࡌز

ԖࡐӭϩሡाుΕຑǶٯӵǴ

ᔈа،߄ਢӄਢݤԖ܌ࡌՖࣁ

Ӝࣁ،߄ϐǻቲନہࡕቩ໘

ࢤ໘ቩہǴࡋڋڐលიࢤ

ہำׇǻҞګڐցёаលიࢂ

ӧݤਢ҂Εፕ໘ࢤ൩ஒځ

Ǵՠऩஒ߾ఠǴ٠ό಄ӝ҇Ьচ࠾

ΚҬ๏ଣߏǴΨόӝǶќѦǴ

όᔈ٣ϧߏ൩ቲନΟ᠐ࡋڋǴҥ

ǴਏيЬ୯ϐीҁ҇܈ଣݤ

ᡣόӕᖂࢂനଯҞǴϸԶځߚ٠

ॣᙖҗ҇ཀжࣁ׳ၲ߄߄ख़ाǶ 

(1)法 案 全 案 表 決 應 以 記 名 表 決 為 之 係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常態程序，本研

究 報 告 此 項 建 議 係 參 考 美 國 國 會 的

經驗而來。每一法案無論歷經多少程

序階段，唯有全案表決通過才完成其

立法效力、才可送請總統公布。依據

法案全案表決贊成、反對、棄權乃至

缺席紀錄，方能對做出此項投票決定

之立委論斷其功過是非。每一立委任

內所有法案全案表決之完整紀錄，實

為 評 判 此 一 立 委 政 策 立 場 與 工 作 表

現的客觀依據。 

(2)讀 會 制 度 在 美 國 國 會 參 眾 兩 院 相 關

法規中仍然保留並未廢止，但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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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讀 會 均 係 以 宣 讀 標 題 的 方 式 為

之，眾議院第一、三讀會僅要求宣讀

標題，第二讀會雖應全文宣讀但實務

上多以院會一致同意後免除宣讀。 

(3)至 於 少 數 黨 或 獨 立 派 立 委 的 意 見 表

達部分，本研究報告參考美國聯邦眾

議院的相關制度，在立法院院會程序

改革部分有關特別規則的建議中，明

確建議「主審委員會主席及該委員會

少 數 黨 領 導 委 員 擔 任 議 案 辯 論 管 理

人，各自分配半數總討論時間。雙方

立 委 的 發 言 時 間 由 該 黨 議 案 辯 論 管

理 人 控 管 」， 並 建 議 於 全 案 表 決 之

前，「少數黨黨團領導人或其指定之

立 委 得 提 出 重 付 審 查 動 議 … 少 數 黨

可將其對該法案的不同政策主張，以

附 加 訓 令 的 形 式 完 整 納 入 重 付 審 查

動議全文中。」 

(4)其餘請參閱審查意見 5、6、15、32、

34、35、36 之回覆。 

51.  ࣴ ᔈගਢࡹܭϩගϷࡌز

ଞჹࡹБਢёՉ܄ǵݤೕޑቹ

ៜቫय़ϷځጄൎՉຑࢂӳࡌޑ

ǴՠନݤਢፂᔐຑѦǴҭᔈჹ

࣬ᜢႣᆉٰྍвಒຑǶ 

依照審查意見修正，參閱審查意見 29。 

 

 

 

 

52. ӧЎϩБय़ǴᜢܭՉࡹᆶҥݤ

ϕᜢ߯ϐࣴزȨך୯Ꮶࡹᡏڋჹ

Չࡹҥݤᜢ߯ϐቹៜȩϩ܌ፕ

ჹՉڋᡏࡹЎ٠҂҅ϷᏦޑ

依照審查意見處理。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356 

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زࣴ    ـი໗ӣᙟࣴزი໗ӣᙟࣴزი໗ӣᙟࣴزი໗ӣᙟ    

ӆࡌᜢ߯ϐቹៜǴԜϩݤҥࡹ

 ๓Ƕׯ

 

53. ಃ 191 ।୯ᖄ๎ϩǴЇҔѠ

ᡕϐวقǴฅځวࣁق୯շڋ

 অ҅ǶࡌᒱǴࣁǴᡉฅࡋ

依照審查意見刪除。 

 

 

ҁཀـҁཀـҁཀـҁཀـ    

54. ҁࣴزЎϩύǴӧȨ୯٣

ᜢ࣬ߐࡹȩϷȨՉزॠ࣬ᜢࣴׯ

୯ᖄ๎ᐒڋϐࣴزȩϩ٩

ፕЬᚒӈ࣬ᜢЎǴ٠҂

ᔠຎϣϷፕॊ೭٤Ўکҁࣴز

࣬ᜢϐೀǴҭ҂ϩၸ۳࣬ᜢࣴز

όىϐೀǴࡌӆуமံкǶ 

有 關 文 獻 與 本 文 之 關 連 性 與 現 有 文 獻

不足之處，參見頁 9 最末段至頁 10 第

二段；頁 10 標題二之第一段；頁 13 標

題三之第一段 1 至 5 行；頁 14 第四段。 

 

 

 

55.  ࣴ  ҽݤБز

(1) ҁࣴزԑӧՉՉࡹᆶҥݤ

Ǵ ோขᗺიᡏϷుڋፓྎ೯ᐒڐߐ

ଣݤҥ܈ޣৎᏢࣁೖፋჹຝӭࡋ

ΓǴၨલЮՉࡹଣ࣬܈ᜢж

ගਢբୢߐࡹӵՉٯǴ߄

ᚒǴЬा߯வՉݤзࡋڋϷৎ

ᏢޣཀـᘜયǴЖલᔠຎՉࡹߐ

ჴ୍ၮբǴࡌёೖፋՉࡹ

ΓǴયΕՉჴ୍ᡍǴаமߐ

ϯၗֹ܄Ƕ 

ೖፋᒵϩǴࡋขᗺ০ፋϷుܭ (2)

୷زࣴܭউǴፎ٣Ӄቻளᆶ

ৎᏢޣӕཀӈӜϷዴᇡϣǶ 

ӈБԄ߄аࡌೖፋϩǴࡋుܭ (3)

ևڙೖჹຝឦ܄Ƕ 

(1)同意審查意見之建議，惟行政部門現

職 官 員 邀 訪 並 不 容 易 ， 研 究 團 隊 在

有 限 之 研 究 時 間 、 訪 談 名 額 與 預 算

下 ， 已 力 求 多 元 與 涵 蓋 性 。 參 見 表

1-1。 

(2)依照審查意見處理。 

(3)依照審查意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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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ΟകύӚ୯ҥࡋڋݤᆶᡍၗ

ᇆֹǴோࡌӆуமӚ୯ࡋڋ

ٮǴ٠ගрёКၨϩݩ୯ךک

 ǶࡌԵϐୖࡋڋ୯ך

依照審查意見處理。 

 

 

 

5没. ҁࣴزӧϩೖፋᆶ০ፋၗ

ϩǴಃЋၗЇҔጇ൯ၸӭǴࡌ

ᘏڗᜢᗖၗЇҔջёǴ٠ம

ϯ࣬ᜢၗޑᘜયᆶϩǶ 

修改詳見 181 至 187 頁與 195 至 202 頁。 

 

 

 

٣ၮբߐݤಃѤകҥܭ .58

ϩǴࡌયΕលიၮբЋࢤӢનǴ

ӵϿኧលიၮҔόӕЋ݆ࢤလ

ำǴቹៜݤਢቩǴ٠

ӵՖၸࡋڋी෧Ͽࡹលჹҥၮ

բΠ܌ԋޑคਏǶԜѦǴ୯

ᖄ๎ᐒ߯ڋՉՉࡹᆶҥྎݤ೯ڐ

ፓޑЬाᆅၰǴோܭҁࣴزύၨϿ

ᏀǴࡌёӆуமံкǶ 

有關國會聯絡機制已詳述於 196 至 198

頁。另請參閱審查意見 6、34、35(1)、

50(3) 之回覆。 

 

 

 

 

 

 

ϩǴԖᜢȨமࡌزಃϤകࣴܭ .59

ϯࡹលϣྎޑ೯ӝᐒڋǴЀځ

ࢂ ᡣ ҥ ݤ ہ  ୖ ᆶ ࡹ  ᔕ ۓ ၸ

ำȩǵȨፓ൞ᡏ௦ೖࡹޑᆶᆅ

ၰȩǵȨᘉεՉࡹҥݤߐϐ໔аϷ

ҥہݤϐ໔҅ߚԄҬࢬȩΟࡌ

ǴЬᒤᐒᜢፎቚӈՉࡹଣ܌ឦӚ

Ƕ 

依 審 查 建 議 修 改 。 參 見 頁 214、 216、

217。 

 

 

 

 

 

 

 

60. ҁࣴزൔӧϣኗቪБय़ۘԖၗ

ЇҔԄ౧ѨǴӵಃ 84 ।ǵಃ

169 ।ǵಃ 1没5 ।Ϸ௨ހԄԖᇤ

依審查建議修改。 

 

 



行政立法協調溝通機制期末報告 

358 

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ـය҃ൔቩཀزࣴ    ـი໗ӣᙟࣴزი໗ӣᙟࣴزი໗ӣᙟࣴزი໗ӣᙟ    

ୢᚒǴፎӄЎᔠຎ٠অ҅Ƕ  

 


